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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OFFICIAL RECORD OF PROCEEDINGS 
 

2005 年 11 月 23 日星期三 

Wednesday, 23 November 2005 
 

上午 11 時正會議開始 

The Council met at Eleven o'clock 
 
 

出席議員： 

MEMBERS PRESENT: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G.B.S., J.P. 
THE PRESIDENT 
THE HONOURABLE MRS RITA FAN HSU LAI-TAI, G.B.S., J.P. 
 
田北俊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JAMES TIEN PEI-CHUN, G.B.S., J.P. 
 
何俊仁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HO CHUN-YAN 
 
何鍾泰議員，S.B.ST.J., J.P. 
IR DR THE HONOURABLE RAYMOND HO CHUNG-TAI, S.B.ST.J., J.P. 
 
李卓人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CHEUK-YAN 
 
李國寶議員，G.B.S., J.P. 
DR THE HONOURABLE DAVID LI KWOK-PO, G.B.S., J.P. 
 
李華明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FRED LI WAH-MING,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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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明華議員，S.B.S., J.P. 
DR THE HONOURABLE LUI MING-WAH, S.B.S., J.P. 
 
周梁淑怡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SELINA CHOW LIANG SHUK-YEE, G.B.S., J.P. 
 
涂謹申議員  

THE HONOURABLE JAMES TO KUN-SUN 
 
張文光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UNG MAN-KWONG 
 
陳婉嫻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CHAN YUEN-HAN, J.P. 
 

陳智思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BERNARD CHAN, J.P. 
 
陳鑑林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CHAN KAM-LAM, S.B.S., J.P. 
 
梁劉柔芬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SOPHIE LEUNG LAU YAU-FUN, S.B.S., J.P. 
 
梁耀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YIU-CHUNG 
 
黃宜弘議員，G.B.S. 
DR THE HONOURABLE PHILIP WONG YU-HONG, G.B.S. 
 
黃容根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WONG YUNG-KAN, J.P. 
 

曾鈺成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JASPER TSANG YOK-SING, G.B.S., J.P. 
 
楊孝華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HOWARD YOUNG, S.B.S., J.P. 
 
楊森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YEUNG S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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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千石議員，J.P. 
THE HONOURABLE LAU CHIN-SHEK, J.P. 
 

劉江華議員，J.P. 
THE HONOURABLE LAU KONG-WAH, J.P. 
 
劉皇發議員，G.B.M., G.B.S., J.P. 
THE HONOURABLE LAU WONG-FAT, G.B.M., G.B.S., J.P. 
 
劉健儀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IRIAM LAU KIN-YEE, G.B.S., J.P. 
 
劉慧卿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EMILY LAU WAI-HING, J.P. 
 
蔡素玉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CHOY SO-YUK, J.P. 
 
鄭家富議員  

THE HONOURABLE ANDREW CHENG KAR-FOO 
 
霍震霆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TIMOTHY FOK TSUN-TING, G.B.S., J.P. 
 
譚耀宗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TAM YIU-CHUNG, G.B.S., J.P. 
 

石禮謙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ABRAHAM SHEK LAI-HIM, J.P. 
 

李鳳英議員，B.B.S., J.P. 
THE HONOURABLE LI FUNG-YING, B.B.S., J.P. 
 
張宇人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TOMMY CHEUNG YU-YAN, J.P. 
 
陳偉業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YIP 
 
馮檢基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FREDERICK FUNG KIN-KEE,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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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若薇議員，S.C., J.P. 
THE HONOURABLE AUDREY EU YUET-MEE, S.C., J.P. 
 

方剛議員，J.P. 
THE HONOURABLE VINCENT FANG KANG, J.P. 
 
王國興議員，M.H. 
THE HONOURABLE WONG KWOK-HING, M.H. 
 
李永達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WING-TAT 
 
李國英議員，M.H. 
THE HONOURABLE LI KWOK-YING, M.H. 
 
李國麟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JOSEPH LEE KOK-LONG 
 
林偉強議員，B.B.S., J.P. 
THE HONOURABLE DANIEL LAM WAI-KEUNG, B.B.S., J.P. 
 
林健鋒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JEFFREY LAM KIN-FUNG, S.B.S., J.P. 
 
馬力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A LIK, G.B.S., J.P. 
 

梁君彥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ANDREW LEUNG KWAN-YUEN, S.B.S., J.P. 
 
梁家傑議員，S.C. 
THE HONOURABLE ALAN LEONG KAH-KIT, S.C. 
 
梁國雄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KWOK-HUNG 
 
張超雄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FERNANDO CHEUNG CHIU-HUNG 
 
張學明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CHEUNG HOK-MING, S.B.S., J.P. 



立法會  ─  2005 年 11 月 23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November 2005 
 

5 

黃定光議員，B.B.S. 
THE HONOURABLE WONG TING-KWONG, B.B.S. 
 
詹培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CHIM PUI-CHUNG 

 
劉秀成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PATRICK LAU SAU-SHING, S.B.S., J.P. 
 
鄭經翰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JINGHAN CHENG 

 
鄺志堅議員  

THE HONOURABLE KWONG CHI-KIN 

 
譚香文議員  

THE HONOURABLE TAM HEUNG-MAN 

 

 

缺席議員： 

MEMBERS ABSENT: 
 
李柱銘議員，S.C., J.P. 
THE HONOURABLE MARTIN LEE CHU-MING, S.C., J.P. 
 
吳靄儀議員  

THE HONOURABLE MARGARET NG 
 
單仲偕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SIN CHUNG-KAI, J.P. 
 
郭家麒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KWOK KA-KI 
 
湯家驊議員，S.C. 
THE HONOURABLE RONNY TONG KA-WAH, 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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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政府官員：  

PUBLIC OFFICERS ATTENDING: 
 

政務司司長許仕仁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RAFAEL HUI SI-YAN, G.B.S., J.P. 
THE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財政司司長唐英年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HENRY TANG YING-YEN, G.B.S., J.P.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政制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先生， J.P. 
THE HONOURABLE STEPHEN LAM SUI-LUNG, J.P. 
SECRETARY FOR CONSTITUTIONAL AFFAIRS 
 

保安局局長李少光先生， I.D.S.M., J.P. 
THE HONOURABLE AMBROSE LEE SIU-KWONG, I.D.S.M., J.P. 
SECRETARY FOR SECURITY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周一嶽醫生，S.B.S., J.P. 
DR THE HONOURABLE YORK CHOW YAT-NGOK, S.B.S., J.P. 
SECRETARY FOR HEALTH, WELFARE AND FOOD 
 
 

列席秘書： 

CLERKS IN ATTENDANCE: 
 
秘書長馮載祥先生， J.P. 
MR RICKY FUNG CHOI-CHEUNG, J.P.,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林鄭寶玲女士  

MRS JUSTINA LAM CHENG BO-LING,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陳欽茂先生  

MR RAY CHAN YUM-MOU,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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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文件 

TABLING OF PAPERS 
 
下列文件是根據《議事規則》第 21(2)條的規定提交：  

The following papers were laid on the table pursuant to Rule 21(2)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附屬法例／文書  法律公告編號  

   

《 2005 年商船（註冊）（費用及收費）（修訂）  

 規例》 .................................  

  

200/2005 

   

《 2005 年船舶及港口管制（修訂）規例》 .........   201/2005 

   

公職指定 ......................................   202/2005 

   

《 2005 年商船（限制船東責任）（利率）  

 （修訂）令》 ...........................  

  

203/2005 

   

《 2005 年船舶及港口管制規例（修訂附表 7）  

 公告》 .................................  

  

204/2005 

 

 

Subsidiary Legislation/Instruments L.N. No. 
 

Merchant Shipping (Registration) (Fees and Charges) 
(Amendment) Regulation 2005 ....................  200/2005

 
Shipping and Port Control (Amendment) Regulation 
 2005..................................................  201/2005
 
Specification of Public Office..............................  202/2005
 
Merchant Shipping (Limitation of Shipowners Liability) 

(Rate of Interest) (Amendment) Order 2005 .....  203/2005
 
Shipping and Port Control Regulations (Amendment of 

Seventh Schedule) Notice 2005 ...................  204/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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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文件  

 

第 32 號 ─  海洋公園公司  

  二○○四至二○○五年度業績報告  

 

第 33 號 ─  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  

二零零四至二零零五年度年報  

 

《禁區（世界貿易組織香港部長級會議）令》小組委員會報告  

 

 

Other Papers  
 

No. 32 ─ Ocean Park Corporation  
Annual Report 2004-2005  

   
No. 33 ─ Office of the Privacy Commissioner for Personal Data,

Hong Kong  
Annual Report 2004-2005 

   
Report of the Subcommittee on Closed Area (Hong Kong Ministerial
Conference of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Order 

 

 

發言  

ADDRESSES 
 

主席：發言。劉秀成議員會就海洋公園公司二○○四至二○○五年度業績報

告向本會發言。  

 

 

海洋公園公司二○○四至二○○五年度業績報告  

Ocean Park Corporation Annual Report 2004-2005 
 

MR PATRICK LAU: Madam President, Honourable Members, I table before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today the 2004-05 Annual Report of the Ocean Park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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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cean Park had an extraordinary year in 2004-05.  Not only did Ocean 
Park launch the master plan to redevelop the Park into the world's leading 
marine-based theme park, but it also achieved record-breaking attendance, 
revenues and surpluses. 
 
 Led by Chairman Allan ZEMAN, CEO Tom MEHRMANN and a 
committed team of employees, in June 2005, the Park achieved the 
highest-recorded attendance in the Park's history and welcomed the four 
millionth visitor for the 2004-05 fiscal year.  Compared to the prior year, 
overall visitor attendance increased by 9% in 2004-05, topping 4.03 million.  
Gross revenues exceeded the year before by 12% at $684 million giving the Park 
a surplus of $119.5 million and making it the highest surplus achieved on record 
at the Park. 
 
 Ocean Park has continued to benefit from being a "must-see" attraction 
among mainland visitors to Hong Kong attracting more than 2 million mainland 
visitors in 2004-05.  Both overseas visitors and locals alike have enjoyed the 
Park's seasonal events and promotions.  For example, The Big Splash Summer 
event received more than 900 000 visitors in this year, an almost 40% increase 
compared to the same period of the prior year. 
 
 In 2004 Ocean Park launched the new education arm: the Ocean Park 
Academy (the Academy).  In the first year under the Academy, more than 
50 000 Hong Kong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Ocean Park's in-park and outreach 
programmes.  This builds on the already 380 000 students who have enjoyed 
learning at Ocean Park over the last 13 years. 
 
 Ocean Park is an internationally-accredited, animal-conservation 
organization that is committed to making a difference in the conservation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In 2004-05, through in-park donation boxes, raffles, 
merchandise sales and corporate sponsorship, Ocean Park was able to donate 
$3.32 million in support of scientific research that has the mandate of conserving 
marine mammals and their habitats and ensuring the survival of the giant pandas. 
 
 In 2005, Ocean Park received the Hong Kong Caring Company award 
from the Hong Kong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 to recognize the commitment to 
the local community.  In the last year, Ocean Park provided more than 20 000 
special welfare admission tickets priced at $20 for volunteers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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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privileged as well as 100 000 free admission tickets for seniors and 2 588 
low-cost student passes.  The Park also donated 20 000 complimentary tickets 
to the underprivileged and volunteers workers, via the Community Chest and the 
Agency for Volunteer Service, in celebration of reaching visitor numbers of 
4 million in 2004-05.  In November 2004, Ocean Park welcomed back many 
old friends as part of the International Disabled Day.  For the past 13 years, 
Ocean Park has opened its gates to close to 4 000 members of our community 
with disabilities for a special complimentary day out with their families every 
year. 
 
 The redevelopment master plan, revealed to the public in March 2005, 
stays true to Ocean Park's core values of conservation, education and 
entertainment while firmly establishing Ocean Park as the best marine-based 
theme park in the world.  Most importantly, from the economic analysis the 
Park has reviewed, the proposed new Ocean Park, if approved, will be 
financially sustainable and will enhance Hong Kong as a desirable tourist 
destination with an expected increase in visitors annually. 
 
 The redeveloped Ocean Park will act as a catalyst for urban regeneration 
of the Southern Distric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berdeen area as a tourism 
node.  The redevelopment is expected to bring net quantifiable economic 
benefits of $40 billion to $48 billion over 40 years.  On employment creation, 
the redevelopment project will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generate around 2 600 to 
4 000 additional full-time equivalent jobs in the Hong Kong economy upon the 
opening of Phase I in 2008-09, rising to around 11 300 to 12 800 in 2021-22.  It 
will complement Hong Kong Disneyland and greatly enhance Hong Kong's 
attraction as the premier family destination in the region. 
 
 I am confident of the exciting and promising future that lies ahead for 
Ocean Park.  The Park is generating strong business results as evidenced by 
improving surpluses; it has positioned itself well in the face of increasing 
competition and is set to continue to contribute to Hong Kong in terms of 
education, conservation and increased tourism.  Thank you, Madam President. 
 

 

主席：劉健儀議員會就《禁區（世界貿易組織香港部長級會議）令》小組委

員會報告向本會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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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區（世界貿易組織香港部長級會議）令》小組委員會報告  

Report of the Subcommittee on Closed Area (Hong Kong Ministerial 
Conference of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Order 
 

劉健儀議員：主席女士，本人謹以《禁區（世界貿易組織香港部長級會議）

令》小組委員會主席的身份提交報告。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已詳細載列於

報告內，本人謹就小組委員會的商議重點發言。  

 

 世界貿易組織（“世貿”）第六次部長級會議將於 2005 年 1 2 月 13 至

18 日在香港舉行。根據《公安條例》（第 245 章）第 36 條作出的《禁區（世

界貿易組織香港部長級會議）令》，灣仔及金鐘某些地區將於 2005 年 12 月

12 日下午 6 時至 2005 年 12 月 19 日上午 5 時一段時間內劃定為“陸上封閉

區”及“海上封閉區”。只有獲警務處處長准許的人士才可進入該等禁區。

該命令的生效日期為 2005 年 12 月 2 日。  

 

 有部分委員詢問當局為何根據《公安條例》第 36 條為第六次部長級會

議設立禁區。他們指出香港過往為配合多項國際或大型活動而設立限制出入

區時，均並非根據該條例而是根據其他法律條文行事，例如《警隊條例》（第

232 章）及《道路交通（交通管制）規例》（第 374G 章）。  

 

 政府當局表示，香港以往舉行的國際或大型活動從未有一如第六次部長

級會議般，在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及恐怖襲擊方面具有一定程度的風險，因

而有需要盡早在距離活動舉行之前已顯示採取防禦應變措施。根據警方的最

新情報 ，第六 次部 長級會 議的 公共秩 序及 公共安 全風 險評估 級別 屬於

“高”，並處於“高”級別內的偏高範圍，而恐怖襲擊威脅評估級別則屬於

“中度”。此外，與以往在香港舉行的國際活動不同，第六次部長級會議的

舉行時段為期 6 天，與會者和支援人員數目龐大，約共 21  000 人，會議主題
極具爭議性，而且整體而言，全球面對的恐怖襲擊威脅亦有所提高。  

 

 一名委員詢問政府當局可否作出承諾，日後援引《公安條例》第 36 條

訂立禁區令，會引用第六次部長級會議同一套準則行事，並考慮終審法院就

梁國雄等人一案所作出的判決。  

 

 政府當局表示，他們不會輕率援引《公安條例》第 36 條以訂立禁區令。

在決定是否這樣做前，會適當考慮有關活動的性質及當時的情況。當局並指

出他們在引用《公安條例》對進行和平集會的權利作出限制前，曾參考過往

援引該條例第 36 條的經驗，以及終審法院就梁國雄等人的案件所作出的判

決，而且必定會繼續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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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部分委員詢問當局可否考慮在示威者通過保安檢查，確保他們並未攜

帶任何危險器具後，容許他們分組（例如 5 人一組）進入會議場地進行示威

及／或向第六次部長級會議的與會代表遞交請願書。  

 

 政府當局認為此建議並不可行，因為即使示威者未有攜帶任何危險器

具，也不能保證他們在進入會議場地後，不會對第六次部長級會議的與會者

作出任何暴力或妨礙行為。  

 

 小組委員會促請政府當局確保市民大眾得以預先充分掌握在第六次部

長級會議舉行期間所須實施的特別交通安排，從而避免任何不必要的混亂。 

 

 政府當局表示會在第六次部長級會議舉行之前，預早向市民公布有關的

交通及運輸措施，並讓他們熟悉有關安排。在會議舉行期間，當局會盡力確

保各項交通管理措施協調得宜，並有效處理突發事故，以及透過傳媒及其他

適當渠道發放資料。此外，為協助減低前往銅鑼灣及灣仔一帶和使用海底隧

道的車輛數目，政府當局已取得西區海底隧道及東區海底隧道專營公司的同

意，在 2005 年 12 月 13 至 18 日期間向私家車、的士及貨車提供 14%至 25%

的隧道費折扣優惠。  

 

 有部分委員亦促請政府當局須為所有可能出現的突發事故作好準備。他

們指出，過往的世貿部長級會議及近年舉行的若干大型國際活動均曾引致激

烈的抗議行動，即使是和平及非暴力的示威，有時候也可引致道路阻塞及對

公眾造成滋擾。  

 

 政府當局表示，警方會為所有可能出現的突發事故作好準備。警務處會

制訂全面的人手調配計劃，並會就該計劃不時作出修訂，以配合臨近第六次

部長級會議舉行時所得到的最新威脅評估，以及關於其他對資源構成重大需

求的工作（例如人潮管制事宜）的最新資料。為確保有充足的人手，警務處

已對所有前線人員實行休假限制。政府的其他政策局及有關部門亦正在全面

就第六次部長級會議作出準備，例如正在修訂部門應變計劃，並曾進行各類

演習及在臨近會議舉行前繼續進行該等演習。政府當局亦表示會繼續積極聯

絡會展一帶的商戶及大廈管理公司等機構，向他們簡介第六次部長級會議的

事宜，以及討論他們希望在第六次部長級會議籌備及舉行期間實施何種措

施。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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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質詢的口頭答覆 

ORAL ANSWERS TO QUESTIONS 
 
主席：質詢。第一項質詢。  

 
 
在爆發人類感染禽流感疫症時實施封關措施  

Implementation of Border-closing Measure in case of Outbreak of Human 
Infection of Avian Influenza 
 
1. 張宇人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提到封關將會是在最壞情況下才會

考慮的措施，以及 ...... 

 

 

主席：張宇人議員，請你先按照主體質詢的文本提問。  

 

 

張宇人議員：對不起，主席。我想節省一點時間，主席。（眾笑）  

 

 主席，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早前表示，一旦有地方爆發人類感染禽流

感的個案，在最壞的情況下，當局會執行封關措施。由於局長沒有清晰交代

封關措施的詳情，飲食、零售及食物製造業人士感到非常憂慮。就此，政府

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當局會在甚麼情況下和基於甚麼考慮因素啟動封關措施，以及會

不會參考世界衞生組織（“世衞”）的相關指引；有沒有考慮以

其他措施取代封關措施，例如把來自疫區並可能已感染禽流感的

人士檢疫隔離；  

 

(二 ) 是否已就於封關期間禁止進口的食品釐定一份清單，而當局根據

甚麼準則釐定該份清單；及  

 

(三 ) 當局對未能趕及在封關前離開疫區返港的港人（例如跨境運輸司

機）會有甚麼安排？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亦想增加效率。或許我直接跟進主體

質詢，作出處理。（眾笑）可是，我亦想讓其他議員聽到我的主體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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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來多個鄰近香港的地方都出現爆發禽流感的情況，昨天，內地 3 個省

亦有報告，其中一些地方更出現個別禽鳥傳染人的禽流感的個案。過去 1 個

月，泰國、印尼、越南亦有相關報道，內地亦有兩宗個案和 1 宗疑似個案。

在香港，人類感染禽流感首次出現於 1997 年，其後於 199 9 年及 200 3 年亦

有個案。自 2004 年起，雖然在亞洲地區爆發禽流感，但在香港，我們仍維

持“零感染”的狀況。世亦表示，目前未有證據顯示禽流感能夠有效於人

與人之間傳播。儘管如此，我們亦不能排除病毒變種的可能。因此，我們不

會鬆懈，會繼續作好準備緊密監察疫情發展及採取適當的防控措施。  

 

(一 ) 世界衞生大會於今年 5 月通過《國際生條例 (2005)》（“條

例”），條例的目的，是防止和控制疾病在國際間傳播，而條例

指明在推行防疫措施的同時，亦要避免對國際交通及貿易造成不

必要的干擾，並尊重基本人權。  

 

 條例訂明，當發生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生事件時，世可以向

其締約國發出臨時建議指引，並要求有關國家執行這些指引，有

關指引針對的對象可以是人類或物件，如行李、交通工具、動植

物、郵包等。根據條例第 18 條，世可視乎疫情的嚴重程度及

需要，訂立一系列就人流及物流不同程度的建議措施，這些措施

可包括貨物檢查或醫學檢查、檢疫，以及禁止懷疑或受到感染的

人士及貨物入境。我們在決定採取任何港口生措施時，會以這

些由世訂出的原則及條文為依歸。  

 

 由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與內地之間的人流、物流均十

分頻密，一旦跨地禽流感爆發風險增加，我們有需要加強在邊境

的公共衞生監測及控制工作。在決定有關工作時，我們會考慮當

時疫情爆發情況、疫症的傳播途徑、傳播能力、擴散程度和潛伏

期、香港及其他地區的實際情況、最新的科學證據和世衞的建議

等，以釐定最適合當時風險情況的口岸防疫措施，並會在有效防

疫及不妨礙人、物自由順流動兩方面作出適當平衡。  

 

 視乎風險評估，為來自疫區並感染禽流感的人士或禽流感接觸者

進行檢疫隔離，是其中最有效的口岸防疫措施之一。  

 

 事實上，所謂“封關”，將會是在最壞情況下才會考慮的措施，

封關的程度亦會視疫情的嚴重性而定，當局會按實際情況作通盤

考慮後才會作出決定，並會依從世衞《國際生條例》的規定及

參考世衞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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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除了按現行政策及世界動物衞生組織（OIE）的指引，香港會停

止輸入來自高致病性禽流感感染區的活家禽及禽肉外，我們沒有

釐定一份封關期間禁止進口的食品的清單。在決定是否禁止某一

類食品在疫症期間輸進香港時，我們會以風險評估作為最基本的

考慮，要顧及的因素包括病菌或病毒的傳播途徑、有關食品是否

一種有效的傳染媒介、運輸途徑及工具的衞生情況等。  

 

(三 ) 正如之前所說，封關只是在最壞的情況中，並依從世衞的建議

下，才會考慮的措施。當有證據顯示有新型流感病毒在人與人之

間有效地傳播時，我們會先加強港口衞生措施，例如要求入境人

士申報健康狀況或隔離可能受感染的人士。  

 

 一如其他地方的政府一樣，特區政府是有責任照顧香港居民。但

是，為了防止疫症傳入香港及保障回港人士的健康，在疫症爆發

期間，我們可能有需要為回港居民進行檢疫措施，如身體檢查、

疾病監察、治療及隔離等。  

 

 

張宇人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提到封關將會是在最壞情況下才會考慮

的措施，他並在第 (一 )部分提及封關時會作出平衡，在有效防疫及不妨礙

人、物自由順暢流動兩方面作出適當平衡。我想問局長，政府現時是否已有

方案如何作出平衡，還是要待面對有關問題時，才研究如何作出平衡呢？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首先考慮的是公共衞生安全，這是

首要的條件。如果人流會帶來新病毒，或把病毒帶出外地，我們有責任確保

人們是健康，以及不是帶菌或帶病毒者，才會讓他們進出香港。就這方面，

我相信我們要視乎情況才能決定採取甚麼措施。暫時而言，香港並沒有這樣

高的風險，但如果香港周邊地方有這個可能性時，我們便要採取檢查體溫措

施及對旅客作出旅遊勸諭。可是，如果有地方發生人傳人的個案，我相信我

們一定要提高警覺，以及在口岸進行更嚴謹的監測，健康申報及驗身。我要

視乎當時的情況才能決定屆時的做法，我們亦會在不同的情況下作 scenar io  
planning 的考慮。明天，政府會就這方面進行演習，我現時也不知道演習的

內容，所以，我們明天亦會考驗本身的應變能力。  

 

 

黃容根議員：主席，最近，日本為了防止禽流感進入，在邊界實施體溫檢查，

日本的做法是要求旅客在過關時脫去鞋子。主席，請問政府有何辦法在人流

方面防止禽流感傳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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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實施任何措施均要有科學根據，確定某

些措施可以辨別哪些是可能帶病的病人，但有些措施可能不太有效。所以，

我們必須看看哪些措施是最有用的。如果引入一籃子措施，但當中有很多是

沒有用處的，則施行這些措施只會增加麻煩及其他問題而已。因此，我們認

為以香港目前所面臨的風險來說，現時的措施是足夠的。我剛才亦提過，如

果風險提高，我們會引入其他可能令旅客感到不方便的措施，但這些措施屆

時會是有需要的，而且會有助我們檢查帶病毒的病人的。現時，我只能告訴

各位，我們有一連串措施及針對嚴重性提高的對應計劃，屆時會再向公眾交

代為何要實施這些做法。  

 

 

主席：各位議員，由於現時有 10 位議員正在輪候希望提出補充質詢，所以

有機會提問的議員請盡量簡短。  

 

 

周梁淑怡議員：主席，提到封關，大家的印象可能是只限於針對香港和內地，

局長，要封關的，其實並不止這些地方，對嗎？就這情況而言，香港與世界

其他地方亦要接軌，封關的機會是否微乎其微呢？大家現時均提出這問題，

為免大家過分恐慌，我想聽聽局長的意見，封關的機會是否很微呢？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首先要解釋一下條例，這是每個參加

世衞的國家也要遵守的。條例是為了防止染病的人離開自己的國家，即是

說，每個國家也要控制國內的疫情，不致影響其他地方。一般的做法是，如

果疫情在香港發生，我們便要照顧從這裏離開前往其他地方的人；如果疫情

在其他地方發生，我們必須與該國家或地區溝通，瞭解他們可以怎樣控制疫

情，例如盡量為旅客提供健康檢查，旅客在檢疫後才能前來香港，而香港人

返港亦須這樣做。  

 

 至於剛才提到的風險問題，便要視乎爆發人傳人的大流感的風險有多

大。據世衞分析，每三四十年便會爆發大流感一次，所以這個可能性是越來

越高。可是，究竟會爆發哪類型的大流感？死亡率是否很高？是否屬於 H5

病毒？便沒有人可以估計得到。即使我問專家中的專家，他也無法回答這項

補充質詢。不過，最重要的是我們做足預防措施。我們要早察覺、早斷症，

盡早做好準備，我覺得政府在這方面已盡了能力，投放了相當多資源作出準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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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家富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一 )部分第四段提到，如果有需要，

會為禽流感接觸者進行檢疫隔離的措施。進行檢疫隔離須有龐大的資源，包

括醫護人員等人力資源。我想問局長會否接受民主黨的建議，立刻成立一筆

兩億元的禽流感緊急基金，用作進行檢疫隔離所需的開支和準備工作呢？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隔離方法有很多種，如果新的大流感爆

發，引致很多人有輕微的病症或完全沒有病症的話，大部分的人可以留在家

裏進行隔離，這是要視乎疫症而決定的。可是，如果風險大而死亡率高或影

響很多人體器官的話，我們當然要動用所有醫院及深切治療部等設施。至於

是否有需要成立一個基金，讓局方可以隨時動用，我當然歡迎這項意見  ─  

財政司司長剛來到了  ─  然而，我相信政府在突發情況下也會很快調撥資

源，照顧我們的需要的，所以這個基金可說是可有可無。政府在整體方面會

參與有關行動，這不是由我一個人所能決定的。  

 

 

田北俊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中經常引述條例。在主體答覆的最後一

段提到疫症可能在附近地區爆發的情況，如果我們要幫助處於當地的香港人

回港，根據條例，我們可按甚麼指引跟鄰近國家互相合作呢？即香港政府要

協助在鄰近地方的香港人回港，有甚麼指引可供參考？如果沒有指引，政府

會如何與鄰近國家協調，讓有關香港人可以返回香港呢？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基本法》第三十一條述明，香港居民

可以隨時回港。所以，如果有香港人身在外國而當地成為疫區後，他們想回

港的話，我們會盡量提供協助。可是，該國家或地區亦有責任確保他們是健

康的，才會讓他們離開。我們會與該國家或地區溝通，看看可以怎樣做。我

記得在 SARS 期間，亦有一位病人想從台灣回港治病，我們的處理方法是與

當地政府溝通，確保進入香港的人雖然患病，但亦不會傳染其他人，而曾與

他接觸的人，到港後亦須在醫院或家中進行一套檢疫的程序。我相信我們屆

時就這方面會有較詳細的政策或程序，亦會有專業人士協助採取這方面的行

動。  

 

 

田北俊議員：主席，局長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局長是否表示條例中沒有

這些指引，政府只是自行與鄰近國家或地區逐一商討，是否就是這個意思？  



立法會  ─  2005 年 11 月 23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November 2005 
 
18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條例所指明的，是每個國家應負的責任，

而不是我們跟其他國家的關係應該如何處理。當然，我們亦認為傳染病是沒

有國界限制的。如何令地區與地區之間的合作提升，互相幫助，使疫情不致

蔓延，才是我們最終的目的。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8 分鐘。現在是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李鳳英議員：主席，主體質詢第 (二 )部分問局長在封關期間會否就進口食品

釐定清單，局長只答覆了有關活家禽及禽肉方面的情況，並沒有回答蛋類的

處理問題。現時很多報道指蛋類亦可能有問題，局長可否清晰一點澄清蛋類

是否有問題呢？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現時來說，國際衞生組織還沒有把蛋類

視為可傳播禽流感或帶病的媒介。當然，世界動物衞生組織有意立例，令蛋

類在國際間可受到控制，但還未正式提出。我們會視乎國際的條例而作決

定，如果屆時真的有需要，我們會這樣做。可是，暫時沒有科學證據證明蛋

類會帶 H5N1 病毒，並傳染人。所以，我們一方面會密切注意科學的證據，

另一方面亦會按國際的條例所決定的有關做法行事。  

 

 

主席：第二項質詢。  

 

 

興建北大嶼山醫院的進展  

Progress of Construction of North Lantau Hospital 
 

2. 王國興議員：主席，大嶼山人口現正逐步增加，加上香港迪士尼樂園啟

用，居民和旅客對醫療服務的需求均有增加。關於興建北大嶼山醫院的進

展，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預計該醫院所服務的人數；  

 

(二 ) 是否已就該醫院的選址正式諮詢有關區議會及東涌鄉事委員

會，並已決定地點；若然，地點在哪裏；若否，將於何時決定；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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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預計該醫院將於何時動工興建及正式投入服務？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  

 

(一 ) 根據初步規劃，擬議興建的北大嶼山醫院會分期投入服務。我們

預計第一期最快可在 2011-12 年度投入服務，屆時可為約 12 萬

居民提供服務；當醫院完全投入服務後（即大約分兩至 3 期進行

擴建），便可為約 26 萬居民提供服務。  

 

(二 ) 我們曾於本年 6 月向離島區議會匯報有關擬於東涌 13、 22 及 25

區興建北大嶼山醫院的計劃，並承諾在完成這項計劃的可行性研

究和初步規劃後，就醫院選址和醫院將來提供的服務，諮詢區議

會及東涌鄉事委員會。有關工程計劃的技術可行性說明書最近亦

已完成，確定工程計劃在技術上是可行的。下一步，我們擬展開

有關工程計劃的環璄影響評估研究。此後，我們也會就擬議醫院

的細節，包括選址及所提供的服務，正式進行地區諮詢。擬議醫

院的選址位於東涌 13、 22 及 25 區，土地的總面積約為 48  720
平方米。 13 區目前的規劃用途是“政府、機構或社區”，而 22

及 25 區目前則為“住宅（甲類）”。本局稍後須向城市規劃委

員會（“城規會”）提出改變土地用途的申請，以便在上址興建

醫院。  

 

(三 ) 我們須就這項計劃進行環境影響評估研究、就醫院選址和醫院將

來提供的服務諮詢離島區議會及東涌鄉事委員會、向城規會提出

改變土地用途的申請，以及向立法會工務小組及財務委員會申請

撥款。此外，我們須顧及大嶼山人口增長及居民對緊急醫療服務

的需求等問題。因此，根據目前的預算，醫院最快可望於 2008-09

年度開始施工，並大約於 2011-12 年度分期投入服務。  

 

 

王國興議員：主席，主體答覆的第 (二 )部分提及該醫院日後所提供的服務，

局長可否告知我們當中會包括甚麼內容，例如會否設有急症室或專科等服

務。此外，從現在至該醫院正式投入服務相隔 7 年之久，請問在這 7 年內又

會有何安排呢？  

 

 

主席：局長，王議員其實提出了兩項補充質詢，你可以選擇如何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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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相信王議員較有興趣知道該醫院首期

將會提供哪些服務，我們認為急症室當然是最重要的項目之一。現時，由於

大嶼山跟設有急症室的其他醫院相距較遠，雖然該區的急症數目不多，但救

護車要花上較長時間才能到達急症醫院，因此急症室會是我們首要的考慮。

急症室及與急症相關的專科，我認為均屬應提供的服務項目。  

 

 關於王議員提出的第二項補充質詢，既然該醫院仍未興建，我們惟有盡

量利用現有的服務，以應付區內居民現時的需要。  

 

 

主席：共有 10 位議員正在輪候，希望提出補充質詢。  

 

 

張學明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二 )部分提到，當局擬把東涌 13、 22

及 25 區作為大嶼山醫院的選址，但主體答覆中亦提及這 3 幅土地目前的規

劃用途有所差異：13 區規劃為“政府、機構或社區”用地，而 22 及 25 區則

為“住宅（甲類）”用地。由於當局已作出承諾，預計醫院可在 2011 年投

入服務，但這兩幅土地的用途卻不相同，因此，我想請問局長，當局預計城

規會何時會批准這項用地用途申請，才能保證醫院可於 2011-12 年度提供服

務？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手邊現時未有城規會批核申請的時間

表，但我們會盡快把申請提交城規會。  

 

 
譚耀宗議員：主席，東涌屬於偏遠地區，一旦發生事情，即使是到最近的醫

院，車程也需時 30 分鐘，所以，該區居民極盼望該醫院可早日落成，使他

們可感安心。在這段六七年的時間內，政府可否盡量改善現有的服務，包括

增加日間診所的醫生人手，以及認真考慮提供 24 小時門診？雖然政府最近

提供特別夜診服務，但似乎不大成功，理由是只在星期一、三及五提供服務

並不實際。請問可否盡快提供 24 小時門診服務，以及增加日間診所的人手？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據我所知，東涌診所現時每天均提供日

診及夜診服務，而使用率約為 90%，未達至飽和的程度。所以，暫時而言，

是否要增加資源，也是值得商榷的。至於 24 小時門診服務方面，我們發現

在延長服務時間後，使用率相當低。平均計算，政府須為每名病人投放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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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 元成本。醫管局從平衡需要的角度作出考慮後，認為暫時沒有需要在

這方面增加資源。不過，如果該區的人口有所增加，而需求也隨着增加時，

特別是該區出現越來越多貧苦的家庭，我們便會在這方面再檢討是否要增加

服務。  

 

 
林偉強議員：主席，鄉議局及離島區議會均對局長所提出的時間表表示歡

迎。由於該醫院的服務可同時提供給旅遊人士使用，而大嶼山也是旅遊的重

點發展之一，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會否把這項計劃提升至配合利民的政策

呢？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預計東涌醫院將會照顧整個大嶼

山，並不止東涌區。大嶼山現時約有 10 萬人口，由梅窩和大澳的診所提供

所需的服務。因此，我們希望該醫院日後可以照顧聯網服務的需要。至於鄉

鎮方面，我相信居民所需的服務現時尚未能完全照顧得到。所以，我們希望

在引入一些專科服務後，日後可提升整個大嶼山的醫療服務水準。  

 

 
李國麟議員：主席，我想請問局長，他有否預計到了 2011 年，大嶼山這 26

萬人口的特性是甚麼呢？因為這便可反映服務的重要性，以及避免聯網內的

資源重疊？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規劃署現時仍未肯定該區在 2011 年將

有 26 萬這麼多人口。據我們估計，屆時的人口可能只有十一二萬。因此，

我們不是純粹以城市的規劃準則來決定是否興建醫院的。正如我剛才所說，

由於急症室距離的問題，我們要特別照顧大嶼山居民，所以，即使該區的人

口數目未達 20 萬人，但我們仍會分期興建該醫院，以提供急症服務。  

 

 

李永達議員：主席，東涌新市鎮居民現時面對的一個問題，便是在深夜時分

需要急症服務。居住在市區的市民只要花約 20 元車資乘坐的士或召喚救護

車便可到達急症室。雖然東涌的居民同樣可以召喚救護車，但他們在醫院觀

察完畢後，可能已是凌晨三四時。如果他們無須留院，便沒有交通工具讓他

們返回東涌。這個問題我其實已多次反映，我想請問局長如何處理。局長不

可能要求他們每次從瑪嘉烈醫院乘坐 250 元的士返回東涌，然而，難道要他

們在醫院逗留至早上六七時才乘坐小巴或巴士回家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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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相信醫院管理局（“醫管局”）不會

這麼不人道，半夜三更要求病人離開醫院的。據我本身的經驗，對於這類在

凌晨以後無入院觀察的需要的病人，醫生只會告訴他可以離開，但他可以在

有公共交通工具或家人來接他的時候才離開。我們會彈性處理這方面的問

題，我也會把李議員提出的這問題交給醫管局再作跟進。  

 

 

陳婉嫻議員：主席，大嶼山的居民很盼望有這間北大嶼山醫院，而局長剛才

在主體答覆中已表示這項計劃預期會進行，但我希望政府同時能提供其他配

套設施。現時，擁有汽車的大嶼山居民只能在南部行駛，即往來梅窩與大澳

之間，不能向北駛到東涌，而且這條道路現在更限制由晚上 6 時至 8 時才可

使用。該醫院日後落成時，如果仍然存在現時的問題，政府可否就整體配套

方面一併作考慮呢？因為這不屬於醫管局的管轄範圍，而是屬於運輸署的範

疇。就當地居民一直投訴的這些問題，在該醫院日後投入服務後，政府會否

考慮改善道路使用的問題？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對於陳議員在補充質詢中所提出的問

題，我們會作詳細考慮，因為我們現時未考慮到東涌以外的大嶼山居民會使

用這間醫院。現時，他們很多時候都會使用當區的普通科門診，遇有急症時，

甚至會召喚直升機來接載或到市區求診。我們認為現在有足夠的時間，在將

來的服務計劃中檢討這類問題。  

 

 
張超雄議員：主席，大嶼山現時的人口其實不少，單是東涌也有接近 7 萬人，

而且附近有迪士尼樂園、機場和愉景灣。該區居民最擔心的，便是缺乏 24

小時的急診服務。現在距離該醫院投入服務的年期仍有六七年這麼久，我想

請問局長可否在這期間內提供急症服務？雖然我們知道這服務成本會很昂

貴，但我覺得這要求是基本的人權。如果能夠提供 24 小時的急診服務，雖

然成本比較高昂，但生命可貴，這需要是非常急切的。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剛才已說過，我們曾經延長門診服務

的時間，但發覺效益不大，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正式屬於急症的數

字來說，數目亦不多。在過去 1 年，即 2004 年，情況屬於危殆或危急的數

字，大約只有 130 人。因此，這數目並不多，而午夜時分需要急症服務的人

也不多。我認為一定要有良好的設施才可提供 24 小時的急症服務，現時來

說，如果地區上沒有足夠的設施而提供急症服務，即使是提供 24 小時服務，

也只會是擔任轉運站的角色，對病人是無補於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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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孝華議員：主席，主體質詢提到迪士尼樂園，而張超雄議員剛才的補充質

詢亦提到機場，都是在大嶼山，但所指的不是本地居民。我想請問局長，在

機場及迪士尼樂園剛開幕的時候，均曾出現需要緊急服務的情況  ―  機場

曾發生大事故，而迪士尼樂園也有一些零碎的事故  ―  政府有否透過這兩

次運作，評估有關的結果？有否由於在東涌或北大嶼山沒有醫院而造成任何

誤，或未能提供適當緊急服務的情況呢？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暫時來說，特別是迪士尼樂園方面，我

們不認為有急症方面的需要。該處偶然會有一些遊客感到不適而召喚救傷

車，但並沒有發生真正危急的情況。至於機場方面，機場當然駐有醫護人員，

在有需要時，我們會派出醫護隊處理一些突發的情況。根據過去的經驗，並

沒有任何特別嚴重的問題是解決不來的。  

 

 

李卓人議員：主席，對東涌及大嶼山的居民而言，我認為他們可以說是等了

很多年。雖然現在有時間表，但這個時間表可否稍為再壓縮呢？即可否不要

決而“慢”行呢？其實，現在所用了的時間差不多是“三加三”，即 3 年的

前期諮詢策劃，然後再加上 3 年的施工期。請問可否在前期部分再稍為壓縮，

盡快施工，讓居民不用等至 2011 年，使該區在 2010 年已可獲提供醫院服務

呢？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現在這個時間表其實已是很壓縮的了，

以一般的醫院策劃來說，這已經算是比較快。所以，我在主體答覆中已說過

這是一個最快的時間表。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7 分鐘。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譚香文議員：主席女士，隨着北大嶼山的人口和旅客數目日漸增多，在計劃

中的北大嶼山醫院投入服務以前，當局有否預計這些增長對鄰近地區，例如

葵青區及荃灣區等的醫院的服務需求會造成壓力？如果有，當局會否採取措

施加以跟進呢？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現時考慮東涌的地區規劃只是到

2012 年，即該醫院可以投入服務的時間。我剛才已說過，屆時的人口會大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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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4 萬至 5 萬，這個數字並不是一個大數目，所以我相信並不會影響葵青

區或屯門區的服務。  

 

 

主席：第三項質詢。  

 

 

監管出售大閘蟹  

Monitoring Sale of Hairy Crabs 
 

3. 黃容根議員：主席，據報，近日有市民投訴，指現時出售大閘蟹的零售

商不須申領牌照或許可證，而政府亦不監管有關出售和貯存的方式，對消費

者權益及食物安全保障不足。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鑒於當局已規定活雞及新鮮豬肉等鮮活食物零售商必須申領牌

照或許可證，不對大閘蟹零售商作出同樣規定的原因，以及還有

甚麼鮮活食品的零售商不須領取牌照或許可證；  

 

(二 ) 有否評估不適當貯存大閘蟹對公眾健康構成的風險；及  

 

(三 ) 有甚麼機制監管零售商，確保他們出售的大閘蟹獲適當貯存，可

否安全食用？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  

 

(一 ) 根據紀錄，自七十年代以來，前市政局向來沒有要求售賣大閘蟹

的人領取牌照或許可證，因為有別於活雞和鮮豬肉，大閘蟹是季

節性食物，並且是原隻鮮活放在盒內或冷藏櫃中貯存及出售，無

須經過任何處理程序，例如清洗、加工、烹煮等，所以在銷售和

貯存方面，一般不會構成任何衞生問題。由於當時的考慮至今沒

有改變，因此，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仍然採用有關政

策。  

 

 儘管如此，政府仍十分關注如何保障市民食用大閘蟹的安全。跟

其他食物相同，食環署會根據其食物監測計劃，在進口層面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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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零售點定時抽取樣本化驗，亦會在有需要時採取跟進行動。就

大閘蟹而言，該署會在當令的季節，抽取大閘蟹作化學及微生物

測試，其中在今年 9 月進行的 64 個樣本測試，結果全部滿意。  

 

 另一方面，我們正研究如何推行源頭監控，加強與國內單位保持

緊密聯繫，以及定期派員到內地巡視各個註冊供港的養殖場。有

關大閘蟹的規管，將會按這原則一併考慮。  

 

 至於其他新鮮食品，例如蔬菜及生果等，售賣有關食物的人亦無

須向食環署領取牌照或許可證。  

 

(二 ) 不正確貯存大閘蟹會影響大閘蟹的健康，甚或導致其死亡。由於

大閘蟹含豐富蛋白質，死後蛋白質會迅速分解、容易變壞和影響

健康，所以，我們不希望市民購買已死的大閘蟹食用。  

 

(三 ) 在監管零售商方面，食環署會按照其恆常的食物監測機制，確保

零售商所出售的大閘蟹可供人安全食用。此外，食環署經常提醒

商鋪應存放大閘蟹於雪櫃內及保持雪櫃內的濕度，定時檢查蟹隻

的健康，並且不要售賣已死的大閘蟹。食環署亦通過不同渠道，

例如透過食環署的網站和印製的刊物等，提醒市民應向信譽良好

的店鋪購買生猛、沒有異味和外殼完整的大閘蟹，並在徹底洗淨

和煮熟後才進食，以保障食物安全和衞生。  

 

 

黃容根議員：主席，在七十年代，大閘蟹的產量很少，到了現在卻越來越多，

但我看不到政府有足夠措施保障食物安全。政府稱會修改法例，我想問政

府，甚麼時候會修訂有關法例？是否要待食物安全檢驗檢疫署成立後才考慮

這個問題呢？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的確要待新的食物安全架構成立

後，才會整體考慮對有關食物安全的法例作出較大改動，特別是有關水產方

面。自從孔雀石綠的事件後，我們也認為要加強監控機制和處理的方法。我

們不想只是為了某一類水產而修訂法例，而是希望從整體作出考慮。這項工

作須花費較多時間，以便瞭解問題和諮詢業界。在未來一段時間，我們想盡

快加強食物安全架構的改組，所以便希望在改組後才處理這些問題。  



立法會  ─  2005 年 11 月 23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November 2005 
 
26 

李華明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中說，今年 9 月抽取了 64 個樣本進行

測試，結果全部滿意。可是，現在，即 10 月至 12 月，才是進食大閘蟹的高

峰期  ─  我想唐司長亦很清楚這一點  ─  所以便應在這個時候再抽取

樣本進行測試。我的補充質詢是，香港市民現在食用的大閘蟹，是否全部來

自經過國家質檢總局批准和指定的供港養殖場，抑或是五花八門，即仍有各

類型大閘蟹來自不同的養殖場，一如淡水魚以往的情況般？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這裏有兩項補充質詢，其中一項是為甚

麼我們在 9 月進行抽樣測試。  

 

 

主席：局長，你可以決定回應或不回應。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首先，在大閘蟹推出市場前，大家也希望我們會進

行源頭管理，看看情況是怎樣。因此，食環署在 9 月便巡視和檢查了內地一

個大閘蟹的養殖場。在那時候，我們已進行了一次檢察，希望在市民食用大

閘蟹的高峰期之前，便可以知道大閘蟹是否安全。當然，我們現時仍有進行

常規抽檢，這方面的工作會繼續進行。至於 ......我忘記了第二項補充質詢

是甚麼。（眾笑）  

 

 

李華明議員：主席，我的第二項補充質詢是，現在香港人食用的大閘蟹，是

否全部均來自指定的註冊養殖場，抑或一如以往淡水魚的情況般，五花八

門，可來自任何地方的？  

 

 

主席：局長，你是否已聽到了李華明議員的補充質詢？請你作答。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聽到了。據我所知，現時大部分的大

閘蟹也是來自內地的註冊出口場。當然，我們不排除會有水貨進口，這是我

們永遠關注的問題。由於來自註冊場的大閘蟹，全部均有衞生證明書，所以，

我希望市民注意，不論他們到任何店鋪購買大閘蟹，也可以留意是否有衞生

證明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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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江華議員：主席，局長剛才在回答補充質詢時說，除了 9 月的測試外，當

局還會進行常規測試。局長可否說一說，當局對常規測試的結果是否感到滿

意，抑或仍有不滿意的地方？此外，最好的大閘蟹是來自陽澄湖的，當局曾

否就真假進行測試呢？我很害怕購買了一些自稱來自陽澄湖的假貨。當局曾

否就這方面進行測試呢？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很難測試一隻大閘蟹是否來自陽澄

湖，因為牠並沒有護照。大家應該明白，陽澄湖只是一個很小的湖，不可能

出產那麼多大閘蟹。（眾笑）因此，據我所知，香港的大閘蟹應自不同的地

方進口，但飼養地應是江蘇、浙江和安徽等地的湖泊。當然，那些大閘蟹的

品種說不定也是來自陽澄湖，這點我不可以肯定。可是，我相信如果真是陽

澄湖出產的大閘蟹，數天內便會沽清了。  

 

 

劉江華議員：主席，局長沒有答覆，當局對常規測試的結果是否感到滿意？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對不起，我不知道原來每位議員也可以

提出兩項補充質詢。（眾笑）  

 

 

主席：他問及常規測試中是否可有不同準則？那麼，測試陽澄湖的大閘蟹所

用的準則，是否也是其中之一？基於這個考慮，我便容許他提問了。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目前，如果有特別發現，我們是會盡快通知市民的。

尤其是現在正值食用大閘蟹的高峰期，很多市民也會進食，如果有任何問

題，我們一定會立即通知市民。據我所知，食環署現時並未在大閘蟹內發現

有不正常的物質。  

 

 

張宇人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指，當局所抽取用作進行化學及微生

物測試的 64 個大閘蟹樣本，結果全部滿意。主席，我希望問一問局長，他

有否跟業界說過這些化學及微生物測試的標準？化學及微生物的數量要超

過多少便是不合格，不應出售，或甚麼數量才不超標？準則是甚麼呢？我知

道這方面的標準是有些不同的，例如，海水中的大腸桿菌一旦超過了某個數

量便是超標，不超過便不會被當局檢控。局長是否可以告訴我們這方面的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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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據我所知，食環署有抽取大閘蟹樣本進

行化學及微生物測試；化學測試是包括化驗抗生素、人造激素和重金屬，至

於微生物測試，則主要是檢驗有沒有寄生蟲。有關這方面的詳細情況，我希

望業界直接與食環署溝通，以便知道測試的水平，這樣會是比較合適。  

 

 

張宇人議員：主席，我希望局長稍後可提供書面答覆，告訴我有關的數據，

好讓我們可轉告業界。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可以的。（附錄 I）  

 

 

譚耀宗議員：主席，局長剛才教導我們不要購買已死的大閘蟹。大家當然懂

得如何分辨死蟹，至於如何確保所購買的大閘蟹是正貨，不致買了假大閘

蟹，局長可否給我們一些建議？此外，市民進食多少隻大閘蟹才不會影響健

康？（眾笑）  

 

 

主席：譚議員，你提問的第一項補充質詢是有關大閘蟹的真假，而第二項補

充質詢則是有關吃了多少隻會有損健康，你想局長回答你哪一項補充質詢？  

 

 

譚耀宗議員：因為大閘蟹的真假和進食多少隻，同樣是會對健康有不同影響

的。（眾笑）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相信我並非回答這項補充質詢的適當

人選。我剛才說過，現時除了以衞生證明書證明大閘蟹是健康外，便不可以

有任何標籤標明其產地。當然，業界有責任知道他們是從何處購入大閘蟹，

並告訴顧客，我相信這是業界的責任。至於吃多少隻才會生病，這便要視乎

市民本身是否有病。舉例來說，我今年未進食過大閘蟹，所以我認為自己很

健康。（眾笑）可是，任何含高膽固醇的食物，例如蝦蟹，一般而言，市民

在進食時應該是適可而止的。  

 

 

鄭經翰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三 )部分說會定期檢查蟹隻的健康，

並勸諭零售商不要出售已死的大閘蟹。換言之，當局是否並沒有監管，進食

的人只是各安天命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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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中說過，第一，我們

會勸諭商鋪好好貯存大閘蟹，以及不可售賣已死的大閘蟹。第二，在所有有

關食物的政策方面，我們也是希望以教育方式提醒市民如何選擇健康的食

物。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中提到，希望市民購買一些生猛、沒有異味和外殼完

整的大閘蟹。我相信政府的責任只至此而已。  

 

 

鄭經翰議員：主席，局長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提出有關售賣死蟹的問

題，而我所說的各安天命，意思是指當局沒有監管商鋪出售死蟹。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現時，當局並沒有監管售賣死蟹的小販

或商鋪，但我們會勸諭他們不要那樣做。不過，市民是應該懂得如何選擇他

們認為健康的食物的。  

 

 

主席：第四項質詢。  

 

 

特敏福的貯備及配發  

Stockpile and Distribution of Tamiflu 
 

4. 鄭經翰議員：主席，為應付人類感染禽流感疫症一旦爆發的情況，政府

正增加各種抗病毒藥物的貯備量。當中，特敏福的貯備量會增至 2  056 萬粒，
當局並已與藥物供應商協議分批付運該批藥物。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有沒有就有關疫症爆發時如何配發特敏福制訂政策；若有，詳情

是甚麼，特別是向不同類別的人配發藥物的先後次序，以及會不

會優先配發藥物給前線醫護人員和高風險社羣；  

 

(二 ) 有沒有統計零售藥房、私人執業醫生和私家醫院現時有多少特敏

福存貨；若有，數量分別是多少；及  

 

(三 ) 有沒有評估在全球爆發有關疫症時，特敏福供應商能否按協議所

訂付運藥物給本港，以及政府如何確保屆時本港有足夠的特敏福

可應付疫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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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世界生組織（“世”）建議生機

構貯備抗流感病毒的藥物，包括特敏福及樂感清，作為其中一項對抗流感大

爆發的準備措施，而生署亦根據以往流感在香港爆發的染病率，決定香港

在抗流感病毒藥物的目標貯備量。  

 

  貯備抗病毒藥物，只是應付流感大流行應變措施的其中一項。當流感大

爆發時，政府亦會採取其他有效的公共生措施，例如加強監測、實施港口

生措施等，以控制疫情。市民不論何時亦應注重加強個人生習慣，確保

居住環境清潔生，健康地生活，以增強個人的免疫能力。  

 

(一 ) 為確保在控制疫情及保市民整體健康方面帶來最大的效果，根

據生防護中心的新發現及動物傳染病科學委員會（“委員

會”）的建議，在流感大爆發時，配發藥物方面的主要考慮是有

關的人會否受感染，以及他們是否要服用該等藥物。  

 

 雖然提供抗病毒藥物的優先次序，須視乎當時流感大爆發的實際

情況而定，但參照委員會的建議，我們會優先在以下情況使用抗

病毒藥物：  

 

─  治療病人；  

 

─  為醫護人員及其他必要服務提供者作預防性藥物；  

 

─  為參與銷毀活家禽行動工作人員作預防性藥物；及  

 

─  提供予曾接觸病毒的人作預防性藥物。  

 

 以上的優先次序，已包括了抗疫最前線的醫護人員及高風險社

羣。  

 

(二 ) 政府在今年年初，已促請業界（包括私家醫生及私家醫院等）貯

備抗流感病毒藥物，為可能出現的流感大爆發作準備。據我們瞭

解，自 2005 年年初至今，為業界提供的特敏福已超過去年全年

供應給業界的五倍。我們並沒有業界現時整體的存貨量數字。  

 

(三 ) 為應付流感大爆發，政府已制訂了一個應變計劃。其中，我們建

議增加抗病毒藥物的貯備量至超過 2  000 萬粒。政府現時的貯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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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約 350 萬粒，但我們與藥廠已簽訂協議，分批付運所增訂的抗

病毒藥物，預計明年年初會再有 400 萬粒運抵香港。  

 

 當局會密切留意疫情、使用抗流感藥物的最新發展及世的建

議，調節我們在貯備抗流感藥物的策略。  

 

 

鄭經翰議員：主席，局長沒有回答主體質詢第 (三 )部分。其實，我們最近從

報章獲悉，藥廠指出香港已出現了缺乏供注射用的疫苗的情況。政府說已訂

購了 2  000 萬粒抗病毒藥物，並會分批取貨，我想問政府，如何確保分批取
貨時一定會有貨？如果藥廠屆時不能交貨，政府會怎麼辦呢？政府如何確保

該 2  000 萬粒抗病毒藥物，屆時真的能依時付運給香港？局長沒有回答這部
分。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可以稍作補充。我們跟生產特敏福的

羅氏藥廠傾談過，要求它盡快增加全球的生產，希望這樣能有助解決其他國

家的需要，以及如果疫情真的在全球爆發，也會有足夠藥物提供給香港及其

他國家。此外，我知道羅氏藥廠會與一些國內藥廠合作，可能會在內地生產

特敏福。所以，我相信未來的生產量應會不斷增加，到了我們真正有需要時，

因藥廠未能依時交貨而造成的影響，將會盡量減少。當然，我明白鄭經翰議

員考慮到，如果全球突然爆發疫症，情況將會很混亂，各地也會搶購特敏福。

我們希望依仗我們跟藥廠現時的協議及關係，我們可以獲得足夠的藥物。  

 

 

鄭經翰議員：主席，局長仍然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局長的意思是否說，

完全無法確保可有足夠藥物提供呢？我想問局長，他的答覆是否差不多等於

說我們要“等運到”  ─  等候藥物運到，以及看看我們的運氣如何？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現時並沒有資料顯示所訂購的藥物

不會依時交貨。我覺得這個答案已是一個很好的保證。  

 

 

劉慧卿議員：主席，局長剛才提到羅氏藥廠一方面會增加生產，另一方面則

可能會授權國內或其他地方的藥廠生產特敏福，以增加其產量。局長可否就

這方面告訴我們多一些資料？據他瞭解，情況是怎樣？如果多個地方的藥廠

也可以生產特敏福，會否令供應不致那麼緊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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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可能我剛才說得不清楚。羅氏藥廠準備

除了由現時生產特敏福的工廠生產該藥物外，它在其他地方的工廠也會增加

產量。羅氏藥廠本身在國內是設有工廠的，它希望其在國內所設的工廠也會

繼續生產特敏福。此外，我知道另一間持有特敏福專利權的 Gilead Scien ces

公司最近跟羅氏藥廠傾談過，兩者會合作增加產量。我相信這會令全球的特

敏福產量不斷增加。  

 

 

陳婉嫻議員：主席，我從主體答覆第 (三 )部分看到， 2  000 萬粒這個數目是
不足夠的，即使藥廠在明年年初供應 400 萬粒給我們，連同我們現時的貯備

量合共也只是 750 萬粒而已，不足總數的一半。政府接着請我們相信他們，

屆時是不會有問題的。可是，我感到頗擔心。如果不幸地，屆時  ─  很快

便會到 1、 2 月  ─  真的在春天爆發大流感，我們應怎麼辦呢？特別是局

長剛才說會把藥物優先配給前線人員服用，究竟整項安排是怎麼樣的呢？我

也很擔心屆時是否要動員警察守着供應藥物的地方？局長應該明白我的意

思吧。當藥物供應不足時，人是會做出各種事情來的，等於我今天早上從新

聞看到有地方的居民搶購食水 ...... 

 

 

主席：陳議員，你的補充質詢是甚麼呢？  

 

 

陳婉嫻議員：我的補充質詢是，政府的整體準備是怎樣？現時眼前的事實是

藥物不足。Touch wood ─  如果真的爆發大流感，整個政府會有甚麼措施

安排市民服用藥物呢？我很擔心屆時會出現嚴重混亂及恐慌的情況。我希望

政府能告訴我將會採取甚麼措施，因為眼前的事實是沒有足夠藥物。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首先，我希望陳婉嫻議員不要把特敏福

當作“仙丹”，以為它可以解決流感大爆發時的一切問題。  

 

（陳婉嫻議員擬再向局長提問）  

 

 

主席：在局長回答問題時，請你不要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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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所以，特敏福的效力只是抗炎的一個環節。一旦流

感大爆發，我們還要看看疫情究竟是怎樣，病毒對此藥物是否真的有反應，

以及有否出現抗藥的問題。因此，我們不能在現時清晰地告訴大家誰會得到

特敏福或誰不會得到，我們要視乎疫情，才可決定誰會優先獲配藥物。  

 

 我剛才已列出了 4 類人。第一，我們一定要醫治病人，這是肯定要做的。

第二，我們要防止疫情散播，即如有需要，我們會向曾與病人接觸的人提供

預防性藥物；第三，對於曾接觸病人或其家人，或他們曾接觸的人，即醫護

人員或其他要接觸這些人的人，包括海關或警務人員，我們一定要向他們提

供足夠的預防性藥物。至於其他的人，我們則要視乎疫情才能作決定。如果

情況嚴重，我們當然須有多一些藥物，但如果情況不嚴重，便無須有那麼多

藥物了。我們一定要視乎疫情發展才能作決定。在現時來說，我們是相當有

信心，即使香港爆發人傳人的疫情，我們也有足夠時間部署及抗炎。  

 

 

陳婉嫻議員：主席，局長沒有回答我。我是問面對着藥少人多的情況，政府

有甚麼措施可順利照顧有需要的人能獲配給藥物呢？我很擔心屆時會出現

恐慌場面。局長沒有回答政府有甚麼措施。這也是危機處理的事前準備工夫。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剛才也說過，我們的措施並非是要每

名市民也服藥，我們一定要把藥物提供給最有需要的人。我剛才說過，我們

不打算派藥物給全港市民，因為很多時候，這樣做只會令病毒抗藥性的問題

迅速加劇，甚至令病毒蔓延。所以，我們一定要小心行事。  

 

 

鄭家富議員：主席女士，我們曾在事務委員會建議政府考慮採取一些措施。

在世貿及本港有關知識產權的條例中，當公共衞生情況達到了緊急危難關頭

時  ─  例如陳婉嫻議員剛才提出她所關心的情況  ─  也會有一些豁免

機制，政府會否考慮引用世貿甚或本港有關知識產權的條例中的這類豁免機

制呢？政府現在應跟羅氏藥廠一同討論，考慮公開其藥方，讓更多藥廠能製

造該藥物。這當然是最後關頭的做法，但最低限度，這可作為其中一個方案。

政府會否在這方面立即進行研究，而不是到了緊急關頭時才處理文件或找尋

藥廠製藥呢？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已在 10 月 19 日去信羅氏藥廠，要求

它關注這個問題，而我亦已接獲它的回覆。據我所知，世衞在 11 月初也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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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個國家一起向羅氏藥廠施壓，所以它現時已決定會增加產量。至於會否豁

免知識產權，讓其他公司或藥廠可以製造特敏福，已有相當數目的人正就此

跟羅氏藥廠接觸。由於香港本身沒有藥廠，所以我們沒有能力自行生產。我

們只可協助內地或其他地方向羅氏藥廠施壓，希望它能注意全世界的整體需

要，增加產量。  

 

 

劉江華議員：主席，局長沒有說如要貯存 2  000 粒抗病毒藥物，即等於準備
要照顧多少病人，因為他說會優先把藥物分給病人。局長可否告訴我們，這

個數字是怎樣計算出來，以及預計會有多少病人，所以要貯存 2  000 粒  ─  

對不起，是 2  000 萬粒抗病毒藥物？（眾笑）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根據衞生防護中心向我提供的意見，世

衞認為一個地區可按當地現時一般服用特敏福的需要，計算應貯備多少藥

物。例如，每名病人要服藥 5 天，每天兩粒，即共 10 粒，按此，我們便計

算出二千多萬粒藥物應可照顧二百多萬名病人，相等於一個地區大約 15%至

20%的人口。這便是世衞發出的指引。  

 

 

譚香文議員：主席，由於抗流感藥物的供應商已決定暫時只處理各國政府的

定單，在私家醫生、零售藥房及私家醫院缺乏抗流感藥物存貨時，當局會否

考慮向這些方面提供其本身現有的存貨？如果會，當局會以甚麼價格提供有

關藥物呢？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首先要說明，羅氏藥廠現時仍有向私

家醫生及私家醫院提供藥物，但由於貨源方面較為緊張，所以不會那麼快可

取得藥物。可是，醫管局已跟私家醫生和私家醫院達成協議，如果現時有病

人需要這藥物，他們是可以取得藥物的。至於價錢是多少，我便不知道了。

然而，如果流感真的大爆發，我們應不會算計金錢，而應會先救病人的。  

 

 

譚耀宗議員：主席，生產特敏福的藥廠說缺貨，這是事實，大家對此感到擔

心。政府會否跟內地商量和交流，看看內地有否甚麼中成藥可對我們有所幫

助？我們知道有一種名為蓮花清瘟膠囊的中成藥，據云相當有效，在 S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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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已見其效果。我們可否瞭解有否一些中藥湯劑可以提高免疫能力，幫助

我們抵抗流感？政府有否作這方面的交流呢？  

 

 

主席：譚耀宗議員，這項口頭質詢是有關特敏福的貯存量，你可否解釋一下，

你現在這項補充質詢跟這主題有何關連？  

 

 

譚耀宗議員：好的。由於特敏福現時缺貨，所以剛才有多位同事也詢問政府，

面對缺貨的情況，會有甚麼策略？只是等待並非辦法，那麼，政府有何策略

呢？我的補充質詢便是，政府是否有像中式特敏福這一類的策略？（眾笑）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想先矯正譚耀宗議員的看法，那便是

我們不能把任何抗病毒的藥物也當作是特敏福。事實上，我們現正研究除了

特敏福外，是否還有其他藥物具抗病毒效能，如果有，我們可能也要貯備，

這是包括西藥或某些中藥。  

 

 在中藥方面，我們當然希望可有足夠的科學根據及臨床證據證明某種中

藥的效用，然後我們才會大量採購。有關譚耀宗議員剛才提及、現時在內地

傳說是有效的藥物，衞生署的人員及專業人士會跟有關方面接觸，瞭解情

況；如果真的有效，我相信我們亦會開始購入或貯備。我相信我們不會視特

敏福為解決所有問題的方法，把它當作“仙丹”。多種從前證明具抗病毒效

能的藥物，我們現時也認為是要貯存的，因為我們現時也只是估計病毒是

H5N1 類型，但屆時特敏福是否可有效地對抗此病毒，我們現時也是不知道

的，所以，我們希望貯備一些相似的抗病毒藥物。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20 分鐘。現在是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陳婉嫻議員：主席，其實我是想就下一項口頭質詢提問的。我以為譚香文議

員已提出了她的口頭質詢，所以我便按鈕，不好意思。  

 

 

主席：原來你是想就第五項口頭質詢提問。由於熒幕顯示得太快，所以我們

以為你想就這項口頭質詢再提出補充質詢。既然是這樣，這項口頭質詢便到

此為止。現在進入第五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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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專才  

Admission of Professionals  
 

5. 譚香文議員：主席女士，有會計師向本人反映，會計行業人才短缺的情

況頗為嚴重。關於輸入各行業的專才，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兩年，透過包括輸入內地人才計劃等方式來港工作的專才數

目，以及他們的原居地及從事行業的分布情況；  

 

(二 ) 有沒有檢討現行輸入專才政策的成效；若有，結果是甚麼；若沒

有，將於何時進行檢討；及  

 

(三 ) 會不會考慮制訂新的輸入人才措施，或修訂現行的相關政策；若

會，詳情是甚麼；若不會，原因是甚麼？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  

 

(一 ) 目前，海外人士如果想來港工作，須通過一般來港就業政策提出

申請。  

 

 至於內地人士，他們可通過自 2003 年 7 月起實施的輸入內地人

才計劃申請來港工作。此外，現行政策亦容許於 1990 年或以後，

修畢經本地評審全日制學位或以上課程的內地學生，申請留港就

業。在外地居留滿 1 年或以上的中國籍人士，可在海外申請來港

工作。  

 

 在過去兩年（即 2003 年 11 月至 2005 年 10 月），通過以上不同

計劃獲批准來港工作的海外及內地專才共有 47  972 名，當中
39  458 名為通過一般來港就業政策獲批來港的人士、 7  665 名通
過輸入內地人才計劃來港、 365 名為修畢經本地評審全日制學位

或以上課程的內地學生，以及 484 名為在外地居留滿 1 年或以上

的中國籍人士。  

 

 以上人士的國籍及所投身的行業／職位分布的詳情，於已呈交議

員的主體答覆中附件內詳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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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一般來港就業政策已實行多年，以往數年每年接獲的申請約有

15  000 至 2 萬宗，反應非常良好。至於輸入內地人才計劃，自 2003

年 7 月 15 日實施以來至今年 10 月為止，已收到 10  055 宗申請，
即每年大約有 3  000 至 4  00 0 宗。從數據上應較被其取代的同類
計劃（即輸入優秀人才計劃及輸入內地專業人才計劃）更能切合

香港經濟的需要。我們現正就輸入內地人才計劃的成效進行研

究。根據所收集的初步資料，輸入的內地人才能相應地為其公司

開設平均約 1.8 個新職位。同時，聘用人才的公司一般認為輸入

的人才有助提高公司的效率及生產力、擴展公司的業務範圍、加

強香港和內地合作發展等。  

 

(三 ) 行政長官在 10 月公布的施政報告提出，希望在來年推出新的入

境計劃，讓一定數目的內地及海外符合特定資格的人才，在無須

先獲得本地僱主聘用之下，來港居住一段適當的時間。在這期

間，他們可考慮是否留港作長遠發展。保安局和入境事務處（“入

境處”）現正研究計劃的細節，並希望能在 2006 年上半年推出

新計劃，吸引更多人才來港。  

 

附件  

 

I. 申請人國籍分布  

 

1. 一般來港就業政策（ 2003 年 11 月至 2005 年 10 月）  

 

國家  數目  

美國  5 364 

英國  5 187 

日本  4 426 

澳洲  3 322 

印度  2 068 

菲律賓  1 941 

加拿大  1 568 

法國  1 170 

德國  1 081 

其他  13 331 

合共  39 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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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行業／職位分布  

 

由於個別計劃的實施時間不同，所以入境處編輯的細分統計數字有所不同。 

 

1. 一般來港就業政策（ 2003 年 11 月至 2005 年 10 月）  

 

受聘職位  數目  

行政及管理人員  14 617 

運動員及表演者  9 372 

其他專業及技術人員  7 613 

教師／教授  4 160 

律師  565 

投資者  507 

廚師及飲食業專業人員  243 

醫學及牙科專業人員  136 

其他  2 245 

合共  39 458 

 

2. 輸入內地人才計劃（ 2003 年 11 月至 2005 年 10 月）  

 

受聘行業  數目  

學術研究和教育  4  862 
金融服務／商業貿易  1  062 
藝術文化／康樂體育  671 

電訊／資訊科技  267 

工程／建築測量  206 

飲食業  160 

醫療／健康服務  141 

法律服務  98 

其他  198 

合共  7  665 
 

3. 修畢經本地評審全日制學位或以上課程的內地學生留港就業（ 2003 年

11 月至 2005 年 10 月）  

 

受聘行業  數目  

金融服務  125 

學術科研  65 

行政管理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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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聘行業  數目  

市場銷售  50 

工程  29 

傳播媒介  19 

資訊科技  17 

合共  365 

 

4. 在外地居留滿 1 年或以上的中國籍人士來港就業  

 

─  在 2003 年 11 月至 2005 年 10 月期間，共有 484 名在外地居留滿 1

年或以上的中國籍人士獲批准來港就業。入境處並沒有該等人士所

投身行業／職位的統計數字。  

 

 

譚香文議員：主席女士，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二 )部分表示，正就計劃的成效

進行研究，請問何時會公布有關成效研究的結果呢？局長又指出輸入 1 個人

才能平均增加約 1.8 個新職位，局長會否有措施能再增加新職位，由 1.8 個

提升至 2 個或 3 個呢？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現時進行的檢討與研究新計劃的工作是同時進

行的，我們希望在公布新輸入人才計劃時一併公布有關資料。  

 

 根據我們今次的評估，聘請輸入人才的公司表示，平均每聘請 1 名輸入

內地人才，便會增加 1.8 個新職位。至於將來會否開設較 1.8 個為多的新職

位，我相信這是公司的商業決定，並非由政府指令它們行事的。對於這一點，

我們是無能為力的。  

 

 

鄺志堅議員：主席，我想問政府，現時除了補充勞工計劃外，所有外地勞工

的審批工作均由保安局處理，但輸入人才的計劃應與人力資源較有關連，為

何會由保安局處理呢？請問政府會否考慮把所有這些申請也撥回經濟發展

及勞工局處理呢？因為該局與人力政策較有關連。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審批香港以外人士來港就業的權力是操控於入境處

處長手上，並非由保安局所操控。可是，就早兩年引入的輸入內地人才計劃，

在入境處處長作審批決定之前，是有一個特別的委員會向入境處處長提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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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的，但這並非代替審批內地人才來港工作或批准簽發入境簽證的權力。這

個委員會並非隸屬保安局，委員會的主席是財政司司長，成員包括其他政府

部門的人員及非政府人士，如勞工界人士、商界人士及工業家，經濟發展及

勞工局亦有同事出任該委員會成員。我們將來在檢討現行的輸入內地人才計

劃時，希望就這方面再引入一項新政策，我們初步預算，也希望將來會有一

個委員會向入境處處長提供意見，協助處長作出審批，但審批的權力仍操控

在入境處處長手上。  

 

 

陳婉嫻議員：主席，實際上，香港現時輸入勞工是由不同政府部門處理的，

剛才說的補充輸入勞工計劃，是由勞工處屬下的勞工顧問委員會（“勞顧

會”）成員審批，而其他這類的計劃，包括輸入內地專業人才計劃及現時推

行的計劃，實際上均由保安局屬下的入境處負責。我們當時在討論這問題

時，曾經要求政府在有關審批的過程中加入勞工界的代表，但政府一直對此

建議加以拒絕。  

 

 就局長對譚香文議員這項主體質詢的答覆，我們對一些數字卻存有很大

的質疑。最近有人批評迪士尼樂園為何當中的演出者，不是由香港演藝學院

的人擔任呢？我們發覺在這項政策之下，獲批准來港的演藝者佔了一個很大

的數目，即在一般來港就業政策之下，獲批來港的運動員及表演者有 9  372
人。香港運動員人數不足，這方面的水平也並非很高，但香港是否一定沒有

表演者呢？現時便有人對此提出質疑。為甚麼迪士尼樂園有一些吹樂器的表

演者也是外籍傭工呢？我們一直質疑當入境處研究這些政策時，為何當中沒

有勞工界代表參與。局長剛才回答鄺志堅議員的補充質詢時，並沒有回答核

心的問題。局長說委員會由財政司司長擔任主席，但實際上並沒有勞工界的

代表在內，這與外地勞工的一般性輸入很不同，後者是由勞顧會審批的。所

以，我認為人力方面由葉澍堃局長負責才對，現時這樣做是以商界為主，我

們會很擔心，情況會變成一如迪士尼樂園般，被人質疑為何輸入了那麼

多 ...... 

 

 

主席：陳婉嫻議員，質詢時間是讓議員提問的，但我也容許了你說了很多，

表達你的意見，好讓大家可以明白你是問甚麼。所以，請你不要說希望局長

做甚麼，而是問局長可以做甚麼，好嗎？  

 

 

陳婉嫻議員：局長，既然這方面不是你的專長，亦沒有一些勞工顧問在身旁，

局長的審批工作怎樣能令勞工界不會有所質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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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我完全同意陳婉嫻議員的意見，即是說，我不是一位勞工界專

家。可是，我們這項輸入人才計劃，並非是輸入一些本地有的人才，或會與

本地勞工爭“飯碗”的人，我們是不會批准輸入這些人才的。如果我們真正

想要一些勞工，而有關工作是一些本地人也可以做的話，就一如陳婉嫻議員

所說的該類，則我們一定會與勞工界達成協議，例如最近的“一加一”計劃，

我們便希望能吸引一些工業回流。  

 

 現行的輸入人才計劃，只是輸入一些並非與香港僱員爭“飯碗”的該類

人才，是輸入香港缺少的人才，對香港長遠經濟發展有利的一類，如輸入 1

個便可為我們增加就業機會的人。入境處處理這方面的工作已有多年，也積

累了一定的經驗。就現時的輸入人才計劃，財政司司長所負責的委員會便是

要集合一些非政府人士，他們會知道香港缺乏哪一類人才，輸入哪類人才能

對我們的長遠發展有利；此外，加上政府各部門，包括經濟發展及勞工局的

同事，共同向財政司司長提供意見。司長會把這些意見轉達入境處處長，由

他決定申請者是否為香港所缺乏、是否對香港長遠發展有利、對我們的經濟

發展亦有益的人才，這與我們輸入一些普通勞工，或香港市場有供應的勞

工，是兩回事。  

 

 

劉慧卿議員：主席，局長剛才表示輸入人才可協助香港增加就業機會，他在

主體答覆第 (二 )部分提到，現時初步資料已經顯示輸入 1 個人，平均會增加

1.8 個就業機會，我對這方面十分歡迎，我亦很希望可以在這方面多下工夫，

並希望局長進行研究時，研究這些是甚麼就業機會。因為香港現時很多教育

水平較低的人的失業率相當高，就這方面，局長會否進行調查，究竟這是甚

麼就業機會？如果知道這方面可行，我們會否擴展計劃，讓更多有關的專才

來港，以便增加更多本地的就業機會呢？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關於政府輸入人才的政策，較簡單來說，所輸入的

人才是香港很缺乏的；此外，也會對於香港整體經濟的發展及維持香港繁榮

有所貢獻的。在推行這政策後，我們今次進行檢討時發覺，我們不僅輸入了

一些有助香港經濟發展的人才，同時亦有一項副作用，便是為聘請輸入人才

的公司創造了就業機會。這並非我們政策的原先目標，例如一定要創造 3 個

職位才獲准輸入人才，這並非我們政策的目標。這次，我們發覺卻得出了這

樣的效果。或許將來我們進行檢討時，會看看這些新職位是屬於哪類新職

位，以及嘗試作出詳細的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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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最後一項口頭質詢。  

 

 

容許囚犯同時服用中西藥  

Allowing Prisoners to take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s Simultaneously 
 

6. 梁耀忠議員：主席，本人獲悉，有正接受西醫診治的囚犯要求同時服用

中藥，但懲教署要求他證明有關的中西藥不會互相產生不良影響。就此，政

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懲教署為何提出上述要求，以及此舉有沒有剝奪囚犯獲得適當治

療的權利；  

 

(二 ) 懲教署會不會主動委託醫療專業人士或團體進行測試，確定哪些

中西藥適宜同時服用，哪些不適宜，以確保囚犯在有需要時可安

全地同時服用中西藥，加快紓緩病情和及早治癒；若不會，原因

是甚麼；及  

 

(三 ) 會不會容許囚犯選擇接受中醫或西醫診治；若不會，原因是甚

麼？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懲教署一向尊重在囚的人接受治療的權利，並根據

《監獄規則》（香港法例第 234A 章），確保所有在囚的人獲得足夠及適切

的醫療服務。所有懲教院所均設有醫院或診療室，由合資格的醫生及護理人

員提供醫護服務。至於需要深切治療或進行外科手術的在囚的人，則會轉送

公立醫院治理。此外，醫院管理局（“醫管局”）和衞生署的專科醫生，亦

會定期到訪懲教院所，為在囚的人提供診症和治療服務，而精神有問題的在

囚的人則會轉介小欖精神病治療中心。  

 

 《監獄規則》規定懲教院所的醫務事宜須由醫生負責，而現時駐懲教院

所的醫生，以及定期到訪懲教院所的專科醫生，均是由生署或醫管局所提

供的註冊西醫。我們現時並沒有為在囚的人提供中醫治療服務。  

 

 現就議員的具體質詢回答如下：  

 

(一 ) 我們認為現時在囚的人已可獲得完備及符合國際懲教服務標準

的醫療服務。如果在囚的人要求接受我們所提供的是醫療服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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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治療方法（例如中醫服務），懲教署會就個別要求根據醫生

的專業意見作出考慮。  

 

懲教署在法律上有責任保障在囚的人的健康及人身安全，懲教院

所的醫生亦有責任瞭解在囚的人所要求的治療方法。如果要求的

治療方法有可能與正在施行的治療有所衝突而影響病人健康，則

該要求可能不會被接納。此舉並沒有剝奪在囚的人獲得適當治療

的權利，而是確保他們的健康受到保障。  

 

(二 ) 由於中醫治療並非在我們為在囚的人提供的醫療服務範圍之

內，有關中藥會否與懲教院所醫生正在施行的治療有衝突，須由

提出要求的在囚的人證明。  

 

(三 ) 我們為所有在囚的人提供完備、符合國際懲教服務標準，以及醫

生認為適合的醫療服務，個別在囚的人並不可以選擇治療的方

式。  

 

 

梁耀忠議員：主席，首先，對於政府未有將中醫治療列入為在囚的人提供的

醫療服務內，我感到非常遺憾。  

 

大家也知道，中醫已被列入正規的醫療範圍，而且已經受到法例規管。

如果政府仍不把中醫治療列入為向在囚的人提供的醫療服務內，是否違反了

現時尊重中醫的建制呢？  

 

主席，主體答覆第 (一 )部分的第二段指出“如果要求的治療方法有可能

與正在施行的治療有所衝突 ......便不會被接納”，我想問局長，如何鑒定

兩種治療有可能有所衝突呢？  

 

我收到一宗個案，該名囚犯已分別經由廣華醫院和香港中文大學中醫臨

床研究服務中心的兩位註冊中醫診治，並取得報告證明同時服用中藥和西藥

沒有任何衝突，兩種治療能夠協調，但懲教署的回覆竟然提出以下 3 項條件：

第一，除非中醫能夠提供客觀而有科學的證據；第二，除非得到毒理學專家

證明該種藥物沒有問題；及第三，要清楚指出所服用的中藥與西藥完全沒有

衝突。  

 

如果局長所指的“有可能”情況並非要由懲教署署方發現，而是要求診

治囚犯的醫療人員自行證明服用中藥沒有問題，這便與局長所說的剛好相

反。因此，我想特別問局長，他所說的“有可能”是由誰做主動，誰做被動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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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監獄規則》規定，懲教院所內的所有醫護問題由

當值醫生負責。如果該名當值醫生一直為該在囚的人診治，便要對其健康負

責。如果該名在囚的人要求服用中藥，但主診醫生沒有信心讓他服用中藥，

認為自己只是負責西醫部分，而且該名在囚的人在服用西藥以外的藥物後若

有何不妥，該名主診醫生也是要負全責的。  

 

既然法例規定該名主診醫生應負的責任，他同樣擁有權力。不論是中醫

或其他醫生，當他開出與主診醫生不同的藥物時，主診醫生會要求對方提供

確實證明，證明藥物的科學性和是否含有毒性。主診醫生要很清楚地知道這

一點，這正正是法例上規定該醫生所要做的事，而我們懲教署的同事亦必須

尊重醫生的專業意見。  

 

 

梁耀忠議員：主席，局長未有回答我究竟是由誰做主動，誰做被動？其實，

就我提出的個案，該名主診西醫已經表明自己無法醫好該名囚犯，如果該名

囚犯希望把病治好，可以尋求其他治療方法，並因而將個案轉介中醫診治。

當中醫診視過該名囚犯後，提出了一份醫學報告，說明治療用的中西藥並無

衝突。  

 

可是，局長的主體答覆指出，“如果要求治療的方法有可能 ......”，

當中所指的“有可能”是由誰發現的呢？究竟是由署方，還是醫治在囚的人

的醫療人員發現呢？事實上，個案中的中醫已經說明用中藥治療是沒有問題

的，但署方卻不證明“有可能發生衝突”，反而要求提供我剛才列出的資

料，這是否一個不合理的要求呢？  

 

 

主席：你只是在重複剛才的補充質詢，我明白了。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我重申，署方尊重主診醫生的意見。懲教署是不能

不尊重主診醫生意見的，因為法例已經賦予主診醫生權力和責任。  

 

 

張超雄議員：主席，我想跟進梁耀忠議員的補充質詢。在剛才提出的個案中，

主診醫生很明顯是沒有意見的，也不反對囚犯尋求其他醫治疾病的方法。  

 

可是，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二 )部分表示：“有關中藥會否與懲教院所醫

生正在施行的治療有衝突，須由提出要求的在囚的人證明”，我想問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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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名在囚的人身為囚犯，他如何能夠證明中藥與主診醫生所提供的治療沒有

衝突？就這個案而言，雖然該囚犯已經得到中醫提供的證明，但也不獲接

受，究竟怎麼樣的證明才真正可獲接受呢？具體而言，局長要求怎麼樣的證

明，才接受中西醫治療沒有衝突？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我想我不會在此討論個別個案。如果在囚的人不接

納懲教院所主診醫生或當值醫生的治療，或認為有關治療不妥當，可以要求

在外尋求中醫或其他醫生的診治，但他們所取得的藥物必須經由懲教院所的

醫生檢視，並取得其同意後才可服用。我不同意張超雄議員所說的雖然主診

醫生已經同意讓囚犯服用中藥，但只是懲教署不允許，情況不是這樣的。  

 

 

張超雄議員：局長未有回答我，究竟要有怎麼樣的證明，懲教署才會接受中

醫或其他治療方式與西醫或主診醫生開出的藥物沒有衝突？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由於我沒有這種醫學常識，我不能代表主診醫生回

答這項補充質詢。這個問題涉及醫生的專業意見，他們一直為在囚的人診

治，會知道用甚麼方法或藥物對在囚的人的治療或康復是最好的。  

 

如果在監獄以外的醫生（不論是中醫或其他）開出藥物時，除非該主診

醫生具有這方面的專業知識，知道該種藥物有效用，對使用該種藥物感到放

心，才會讓囚犯服用。不過，如果該主診醫生對該種藥物（不論是中藥或藥

丸）沒有信心，或認為有關診斷與他的專業意見有所不同時，主診醫生便會

要求對方提供科學證明。這正正與張超雄議員和梁耀忠議員剛才所提及的個

案一樣，主診醫生通過懲教署要求對方提供有關藥物的藥性、科學根據，以

及毒性等，情況正是這樣。我也不想單獨討論某一個案，但既然張超雄議員

提到，我便多說一兩句而已。  

 

 

王國興議員：主席，局長的主體答覆中指出，現時《監獄規則》規定懲教院

所的醫務事宜須由醫生負責，那麼，我想問局長為何現時懲教院所內全部是

西醫，而沒有中醫呢？醫管局現時也有提供中醫服務，並且不斷開拓  ─  

周局長今天也在席  ─  因此，我想透過主席問保安局局長，現時的《監獄

規則》是否歧視中醫呢？局長會否檢討有關規則是否已經過時，並盡快就檢

討公布結果，使監獄也可提供中醫服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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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我要強調，現時的監獄已經有一套完備的醫療服務。

這些服務符合國際的懲教服務標準，並足以讓我們對在囚的人的健康履行法

律責任，而我這樣說並無貶低中醫的價值和地位的意思。現時，公共醫療體

系並未發展至中西醫雙軌制的程度，即有一位西醫，便同時有一位中醫的制

度，我們暫時仍未發展至中西醫雙軌制。  

 

 我可以告訴大家，即使現時公務員也主要是向西醫求診，而不能選擇一

定要由中醫診治  ─  李國麟議員也一直點頭。在我們的政策和資源仍未發

展至這個階段的時候，我們是否一定要強行讓在囚的人同時得到中西醫診治

呢？這是政策上和資源上一個很重大的考慮。  

 

 因此，政府現階段未有計劃為懲教院所引進中醫診療服務。當然，正如

我剛才所說，假如要引入中西醫療雙軌制，執行上亦有些困難，要清楚衡量，

但我們會不時檢討現行機制，研究從長遠角度而言，我們是否有需要為懲教

院所引進中醫診療服務。  

 

 

王國興議員：主席，局長明顯未有回答現時的《監獄規則》是否過時？醫管

局現時已經提供中醫服務，這是很清楚的。局長說現時已經提供完備的醫療

服務 ...... 

 

 

主席：王國興議員，我已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問政府有否考慮修改這項條

例和政策，對嗎？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監獄規則》並沒有過時，當中只是指明由醫生負

責懲教院所的醫務事宜，而中醫或西醫同樣也是醫生。換言之，如果將來實

行中西醫雙軌制政策，而我們須為懲教院所引進中醫，也是無須修改有關規

則的。有關規則只是說明須由醫生負責，並未有指定是西醫。可是，正如我

剛才所說，這牽涉到政策和資源的問題，所涉範圍是頗大的。  

 

 

李卓人議員：主席，我想問局長自己有否向中醫求診？此外，如果局長向中

醫求診後取藥回家，又會否找毒理學家鑒證有關中藥與慣常服用的西藥會否

在體內產生衝突？如果局長沒有這樣做的話，我覺得局長真的很偉大，比耶

穌愛人如己的教訓還要偉大，因為他愛囚犯多於愛自己，他也沒有要求自

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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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李卓人議員，你提出補充質詢吧。  

 

 

李卓人議員：主席，我剛才已經提出了補充質詢，那便是局長自己有否向中

醫求診？  

 

 

主席：這便是你的補充質詢？  

 

 

李卓人議員：對，如果局長自己也沒有找毒理學家鑒定自己服用的中藥的

話，他會否覺得現時有關的規定十分荒謬？  

 

 

保安局局長：就李卓人議員的補充質詢，我曾向中醫求診，不過，那已經是

很多年前的事了。我也曾服用中藥，但沒有找毒理學家驗證，因為我對該名

中醫有信心，否則我也不會向他求診。即使我現時向西醫求診，也是因為對

該名西醫有信心，所以才會服用他的處方，我是不會先化驗後才服用的。不

過，這是否便等於我們歧視懲教院所內的在囚的人呢？我們的做法，主要是

因為懲教院所要對受監管的人負責，而並不是如李卓人議員的宗教理論所

說，愛他們多於愛自己，不是這種意思。  

 

根據法例規定，懲教院所和駐院醫生須對囚犯的健康負責，如果該名一

直為囚犯診治的主診醫生讓囚犯服用一些自己也不是很清楚的街外藥物，因

而導致發生意外，這名主診醫生是要負上責任的。這與我自己服藥的情況不

同，如果我向中醫求診，服藥後出現甚麼問題，我也是“心甘命抵”的，因

為是我信任那一位醫生，沒有人要負責任，我求診的那位註冊西醫也無須負

責。可是，法例規定，主診醫生對懲教院所內的囚犯是有責任的。李卓人議

員，這便是兩者的分別了。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9 分鐘。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劉江華議員：主席，我也看到這個問題的困局。由於懲教院所的主診醫生是

西醫，所以他沒法作出判斷，但如果政府真的是以人為本，並承認中醫也是

醫生，便不可能甚麼事也不做，而將責任放在囚犯身上，因為關鍵在於囚犯

沒法外出求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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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基於駐診醫生是西醫，我想請問兩位局長會否考慮徵詢政府中醫

的意見，這樣便可以得出答案。如果政府的門診中醫也認為可同時接受中藥

治療，那便可以完全放行。人命攸關，政府會否增加這個程序，以便囚犯能

夠盡快享用這類服務？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正如我說，政府現時仍未實行中西醫雙軌制，香港

現時仍未有正式的  ─  如果我有說錯的地方，或許請周局長作出補充  ─  

中醫門診服務，現時只是有數間實驗性質的診所而已。因此，政府暫時未有

政策推行這件事。至於將來能否引入這個機制，便要視乎檢討結果再作決定。 

 

 

主席：口頭質詢到此為止。  

 

 
議員質詢的書面答覆 

WRITTEN ANSWERS TO QUESTIONS 
 
區議會推動地區扶貧工作  

District Councils Promoting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 at District Level 
 

7. 劉皇發議員：主席，鑒於區議會瞭解地區情況，而本年 10 月發表的施

政報告，亦提及擴大區議會功能以加強地區工作，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扶貧

委員會（“委員會”）會否考慮透過某種方式或機制，與各區議會合作推動

地區扶貧工作，例如讓區議會統籌有關的工作，以聯繫社區內不同階層參與

扶貧？  

 

 

財政司司長：主席，委員會在今年年初成立以來，致力推動以地區為本的扶

貧策略以動員社區不同界別的力量，制訂切合社區需要的措施。  

 

 我們明白區議會與社區緊密聯繫，瞭解社區的需要和關注，在地方行政

計劃上擔當重要角色。在落實以地區為本的扶貧工作時，區議會亦已透過

不同形式和不同渠道參與有關工作。舉例說，委員會在過去的區訪活動中，

亦有與當區的區議員進行交流和討論，以聽取他們對地區扶貧工作的意見。

此外，在 3 個試點地區（即觀塘、深水和天水圍）成立的由民政事務專員

統籌的地區工作小組，成員包括地區不同界別的代表，其中亦包括區議員，

而工作小組亦以各種各樣的形式與區議會共同研討和合作訂定地區工作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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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除了 3 個試點地區外，其他地區的民政事務處亦與該區的區議會保持緊

密聯繫，推行切合地區需要的工作。  

 

 地區扶貧工作要持久及取得成效，政府的推動和區議會的積極參與固然

重要，但我們更須得到地區上其他界別的踴躍參與和配合（包括地區社會福

利機構、非政府機構、關注貧窮團體、學界和商界等），這樣防貧紓困的工

作才能達到百花齊放，眾志成城的效果。委員亦確認成立地區平台，協調不

同界別的重要性，但由於各區的情況及所關注的問題不一，其正式及非正式

的組織和網絡亦有所不同，故此委員會初步同意地區的協調模式應具高度靈

活性，並由各地區決定如何能進一步融合地區網絡，以達致扶貧的共同目標。 

 

 為配合施政報告中加強以地區為本的扶貧工作，委員會將於 11 月 25 日

召開會議，討論如何深化以地區為本的扶貧策略，包括提供額外資源刺激地

區制訂具持續性的扶貧計劃，並會就地區為本的扶貧工作的支援架構進行深

入研究，根據研究結果和 3 個試點地區及相關試驗計劃的經驗，制訂長遠政

策以鞏固及推廣以地區為本及能針對地區需要的扶貧策略。  

 

 除了以地區為本的扶貧策略外，委員會及有關政策局亦會同時進行其他

扶貧工作，包括檢視減低跨代貧窮和鼓勵從受助到自強的各項政策和措施，

以配合地區的工作。  

 

 

向受脫墮物件所傷的受害者作出賠償  

Compensation for Victims from Fallen Objects 
 

8. 何鍾泰議員：主席，最近本港經常發生鋁窗或冷氣機脫墮等意外，有些

更導致人命傷亡。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現行法例有否規定業主須對其物業裝置引起的人命傷亡負上刑

事及賠償責任；  

 

(二 ) 若有規定，在業主沒有能力賠償及沒有購買相關意外保險的情況

下，有關的受害人會否最終得不到賠償；及  

 

(三 ) 當局會否考慮設立基金向在上述情況下得不到賠償的受害人作

出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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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有關質詢分 3 部分，我現答覆如下：  

 

(一 ) 根據《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 228 章），容許物體自建築物掉

下，屬於刑事罪行。該條例第 4B(1)條訂明，如有人自建築物掉

下任何東西，或容許任何東西自建築物墜下，以致對在公眾地方

之內或附近的人造成危險或損傷者，則掉下該東西或容許該東西

墜下的人，即屬犯罪，可處罰款 1 萬元及監禁 6 個月。  

 

《建築物條例》（第 123 章）第 40(2B)條進一步訂明，與任何形

式的建築工程直接有關的人，如導致任何人受傷或任何財產損

毀，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罰款 100 萬元及監禁 3 年。  

 

因物體自建築物掉下而蒙受損失和傷害的人，可就財產損毀、身

體受傷或死亡申索賠償。這屬於民事責任問題，須由法庭考慮多

項因素後作出裁定，這些因素包括但不限於事件是否涉及有關建

築物的公用部分或某一業主具有獨有管有權的部分，物體掉下是

否由個別業主、業主立案法團（“法團”）或承建商引致，申索

賠償的人及任何（業主以外的）其他人是否須對意外負上責任，

以及法庭認為有關的任何其他理由。  

 

(二 ) 政府十分鼓勵業主及法團購買第三者風險保險。《 2000 年建築物

管理（修訂）條例》增訂一項條文（第 28 條），規定所有法團

均須為建築物的公用部分投購第三者風險保險，並須保持有關保

單有效。這項條文尚未實施。當局已草擬《 200 5 年建築物管理

（第三者風險保險）規例》，訂明實施細節。規例草擬本已連同

《 2005 年建築物管理（修訂）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在《 2005

年建築物管理（修訂）條例草案》通過成為法例後，我們便會再

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提交《 2005 年建築物管理（第三者風險

保險）規例》草擬本，呈請批准通過該規例成為法例。  

 

如法庭裁定某一業主須負上賠償責任，業主便須自行承擔賠償金

額。如法庭裁定法團或所有業主須負上責任，業主便須根據建築

物公契的條款承擔應分擔的金額。如建築物沒有公契，或公契條

文沒有訂明個別業主的份數，則業主應付的金額須根據其在建築

物所佔的不可分割業權份數與建築物分割成的總份數的比例計

算。保單（如有的話）是否承保有關賠償金額，須視保單的條款

及承保範圍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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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個別業主或法團沒有購買任何第三者風險保險，或投保金額不

足，則須視情況由業主完全負責償付判定債項，或承擔額外的金

額。  

 

(三 ) 管理和維修樓宇是業主應盡的責任。此外，如法庭裁定任何業主

須承擔第三者損害賠償／向第三者賠償，有關業主便明確須負責

賠償。我們認為以公帑協助私人樓宇的業主償還判定債項，並不

恰當。至於設立基金，要求全港所有樓宇的業主供款，以協助那

些因沒有妥善管理和維修樓宇而使發生意外導致第三者傷亡的

業主，我們認為也有欠公允。  

 

 

低收入類別的綜援個案  

CSSA Cases in Low Earnings Category 
 

9. 劉千石議員：主席，有關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計劃中“低收

入”類別個案，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受助個案的家庭成員（不包括申請人）的總人數，並按這些成員

的性別和所屬年齡組別（以每 5 歲為一組）列出分項數字；  

 

(二 ) 按申請人的性別、所屬年齡組別（以每 5 歲為一組）、教育程度、

就業收入（以每 500 元為一組）、所從事的行業、所擔任的職位、

每月獲發綜援金額，以及連續獲發綜援金多少個月劃分的分項數

字；及  

 

(三 ) 目前的“低收入”類別綜援個案當中，有多少宗是由其他類別轉

過來的？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根據社會福利署（“社署”）的統計數字，

現把綜援計劃中的“低收入”個案資料臚列如下：  

 

(一 ) 截至 2005 年 10 月底，屬於“低收入”個案類別的受助人有

64  419 人，其中 15  037 為低收入受助人，其餘 49  382 人則為其
家庭成員。這些家庭成員的性別和所屬年齡組別（以 5 歲為一組）

的分項數字載於附件甲。由於“低收入”綜援個案的申請人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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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家中任何一位成員，我們認為分析數字不宜以申請人作為區

分。同時，根據現時制度，有工作能力而每月收入少於 1,430 元

的成年人為失業受助人，而每月收入等於或高於 1,430 元的人則

為低收入受助人。  

 

(二 )  “低收入”個案類別中的 15  037 名低收入受助人，按其性別、所
屬年齡組別（以 5 歲為一組）、教育程度、就業收入（以 500 元

為一組）、職業、每月獲發平均綜援金額，以及連續獲發綜援金

的月數分項數字載於附件乙。這些分析顯示低收入綜援受助人中

45%為 40 至 49 歲的人， 56%教育程度在小學或以下， 32%的“低

收入”個案已領取綜援達 5 年或以上。  

 

(三 ) 2004 年年底，有 4  230 宗“低收入”個案是由在 200 3 年年底時

仍屬於“失業”、“單親”或其他類別的個案轉為“低收入”類

別。個案類別轉變的分項數字載於附件丙。  

 

附件甲  

 

“低收入”綜援個案家庭成員的性別和所屬年齡組別  

 

百分比  
年齡組別  

女性  男性  
合計  

<5 3% 3% 6% 

5-9 7% 7% 15% 

10-14 11% 11% 22% 

15-19 9% 7% 16% 

20-24 1% 1% 2% 

25-29 1% * 1% 

30-34 3% * 3% 

35-39 5% 1% 5% 

40-44 5% 1% 6% 

45-49 3% 2% 6% 

50-54 2% 2% 4% 

55-59 1% 2% 2% 

60-64 1% 3% 3% 

65-69 1% 2% 3% 

70 或以上  2% 3% 5% 

合計  
55%  

（ 27 038 人）  

45% 

（ 22 344 人）  

100% 

（ 49 382 人 ) 

註釋：由於進位關係，個別數字之和可能不等於其總數。  

* 少於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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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乙  

 

表一︰“低收入”綜援個案中低收入受助人的性別和所屬年齡組別  

 

百分比  
年齡組別  

女性  男性  
合計  

15-19 1% 2% 3% 

20-24 5% 5% 10% 

25-29 2% 3% 4% 

30-34 2% 4% 7% 

35-39 6% 7% 13% 

40-44 10% 12% 22% 

45-49 9% 15% 23% 

50-54 5% 8% 12% 

55-59 2% 4% 6% 

合計  
41% 

（ 6 143 人）  

59% 

（ 8 894 人）  

100% 

（ 15 037 人）  

註釋：由於進位關係，個別數字之和可能不等於其總數。  

 

表二︰“低收入”綜援個案中低收入受助人申報的教育程度  

 

教育程度  百分比  

小學或以下  56% （ 8 490 人）  

初中（中一至中三）  24% （ 3 653 人）  

高中或以上（包括工業學院／商科學院）  19% （ 2 894 人）  

合計  100% （ 15 037 人） 

註釋：由於進位關係，個別數字之和可能不等於其總數。  

 

表三︰“低收入”綜援個案中低收入受助人申報的就業收入  

 

每月就業收入（元）  百分比  

1,430-<2,000 3% 

2,000-<2,500 4% 

2,500-<3,000 5% 

3,000-<3,500 8% 

3,500-<4,000 7% 

4,000-<4,500 11% 

4,500-<5,00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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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就業收入（元）  百分比  

5,000-<5,500 13% 

5,500-<6,000 9% 

6,000-<6,500 9% 

6,500-<7,000 6% 

7,000-<7,500 4% 

7,500-<8,000 3% 

8,000 或以上  6% 

合計  100% 

 

表四︰“低收入”綜援個案中低收入受助人申報的職業劃分  

 

職業  百分比  

一般清潔工人  14% （ 2 174 人）  

建築工人  5% （ 794 人）  

送貨員  6% （ 842 人）  

司機  6% （ 868 人）  

雜工（建築工人除外）  20% （ 2 981 人）  

售貨員  7% （ 1 036 人）  

侍應  5% （ 746 人）  

看更／守  12% （ 1 738 人）  

其他  26% （ 3 858 人）  

合計  100% （ 15 037 人） 

註釋：由於進位關係，個別數字之和可能不等於其總數。  

 

表五︰“低收入”綜援個案的每月獲發平均綜援金額  

（ 2004 年 11 月至 2005 年 10 月的數字）  

 

合資格成員人數  每月平均綜援金額 #（元）  

1 1,806 

2 3,731 

3 4,950 

4 5,985 

5 7,539 

6 或以上  9,801 

註釋： # 經扣減工作收入後的按月平均援助金額。  



立法會  ─  2005 年 11 月 23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November 2005 
 

55 

表六︰“低收入”綜援個案連續領取綜援的月數  

 

連續領取綜援月數  佔有合資格成員的“低收入”綜援個案百分比  

<12 11% 

12-<24 14% 

24-<36 20% 

36-<48 16% 

48-<60 8% 

60 或以上  32% 

合計  100% 

註釋：由於進位關係，上述列表的總和不等於 100%。  

 

附件丙  

 

由其他個案類別轉為“低收入”個案  

（以 2003 年及 2004 年作比較）的分項數字  

 

個案類別的轉變  個案數目  

由“失業”類別轉為“低收入”類別  2 951 

由“單親”類別轉為“低收入”類別  468 

由其他類別轉為“低收入”類別  811 

合計  4 230 

 
 

新郵輪碼頭發展計劃  

Cruise Terminal Development 
 

10. 張學明議員：主席，政府一直打算在東南九龍（即啟德地區）發展郵輪

碼頭設施，但由於正進行啟德規劃檢討而未能於短期內落實計劃。有鑒於

此，旅遊事務署在本月 3 日公布，邀請有興趣人士就興建新郵輪碼頭提交意

向書，以確定有否其他適合地點，可較在啟德更快建成郵輪碼頭。就此，政

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鑒於邀請文件規定郵輪碼頭發展計劃不可包括住宅發展項目，有

否評估該規定會否削弱商界投資發展郵輪碼頭的意欲；及  

 

(二 ) 郵輪碼頭發展計劃可否包括商業發展項目；若有，可發展的樓宇

面積；若否，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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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  

 

(一 )及 (二 ) 

 

政府一直以來認為東南九龍前啟德機場跑道的末端（“啟德”）

是發展新郵輪碼頭設施的最理想地點。在作出有關選址的最後決

定前，我們必須確定有關選址是最適合的地點，並符合城市規劃

原則。我們於本月 3 日公開邀請意向書，目的是為了確定市場是

否有其他適合及可行的建議，可在 2011 年以前在啟德以外的地

區建成新郵輪碼頭。假如在這次公開邀請意向書中不能選出符合

要求的提議，政府將不會再考慮其他選址，並會全力在啟德發展

新郵輪碼頭。若有提議地點能符合要求，政府會依循現行的規劃

程序深入研究及確定有關選址是否適合發展新郵輪碼頭，並於諮

詢公眾意見後將有關選址作公開競投。  

 

政府的意向書邀請文件中訂明多項要求，意向書中的提議必須符

合有關要求，否則政府不會考慮有關提議。基於城市規劃的考

慮，其中一項要求是選址必須與周邊土地的用途互相配合。根據

政府的郵輪顧問的研究報告指出，郵輪碼頭將涉及頻繁的地勤活

動，例如上落乘客、運送行李、起卸補給品、進行小型維修等，

並須 24 小時運作，顧問認為郵輪碼頭與住宅發展並不配合。我

們在意向書邀請文件中訂明郵輪碼頭的提議不得包括住宅發

展，但可以包括其他與旅遊相關發展，以提升郵輪碼頭對訪客的

吸引力及增加運作郵輪碼頭的收入，增加投資意欲。此外，這安

排亦與啟德規劃檢討現時的概念規劃大綱圖所建議的發展概念

相符。  

 

由於郵輪碼頭選址尚未敲定，在現階段並未有詳細的土地用途規

劃如商業樓宇面積等，所以我們將來會按既定規劃程序訂定該等

細則。待有關細則落實，新郵輪碼頭及相關的旅遊設施將公開讓

投資者競投。  

 
 

重組食物安全監管架構的計劃  

Reorganization Plan for Food Safety Regulatory Framework 
 

11. 郭家麒議員：主席，關於重組食物安全監管架構的計劃，政府可否告知

本會：  

 

(一 ) 鑒於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和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

署”）現時約有 1  00 0 名員工同時分擔漁農事宜及食物安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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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他們的職責分工、職級編制及人數的詳情，以及當局就該兩

個政府部門有否架構重疊、權責不清或分工不明確進行評估的結

果；  

 

(二 ) 食物安全監管架構重組後，各相關政府政策局及執行部門人員的

主要職責、職級編制及人手，與重組前如何比較，包括新增的管

理層、基層及專業人員數目和所涉開支款額，裁減的職系、所涉

員工數目及節省款額，以及如何達致精簡架構和節省資源的目

標；  

 

(三 ) 會投放多少資源以完善食物安全監管工作，以及如何完善通報機

制，確保資訊公開，增加透明度、迅速通知公眾及妥善處理突發

事故；及  

 

(四 ) 當局會否全面檢討相關法例，修訂食物安全標準和制訂相關政

策，以及就食物安全事宜提供科研經費及足夠員工培訓？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食環署有大約 480 名職員（包括約 30 名專

業人員如醫生、化驗師、獸醫、科學主任及研究主任，以及超過 160 名生

督察職系的人員）負責監管食物安全的工作，範圍包括食物監察，以及規管

內地進口食用動物、進口肉類產品、海產及食品的安全。至於漁護署則有 370

名專業、前線及支援人員（包括約 20 名專業人員如農業主任、漁業主任和

獸醫師），負責本地禽畜農場和魚排的發牌工作；監管非食用動物、雀鳥和

植物的進口；提供獸醫學化驗服務，以及負責動物管理。由於兩署分別負責

執行部分獸醫公共衞生及食物安全的工作，這安排不但在與其他國家／地區

的規管機構或國際組織聯繫時引起混淆，同時亦引起本地人士的混淆。再

者，在調配我們有限的專業及專門人才和資源方面，現有的架構亦未能達致

最佳效果。  

 

 由於市民對食物安全日益關注，所以我們對現時食物安全規管架構進行

了檢討。我們認為應把食環署及漁護署現有關乎食物安全、獸醫公共生，

以及其 他相關 的檢 驗檢疫 職能 重組成 為食 物安全 檢驗 檢疫署 （“ 食檢

署”）。我們預計新的食檢署會有大約一千二百多名員工（包括 1 名屬首長

級薪級第 6 點的署長、 1 名屬首長級薪級第 4 點的食物安全專員、 5 位屬首

長級薪級第 2 點的助理署長／顧問醫生／首長級丙級政務官，以及 2 名屬首

長級薪級第 1 點的官員）。一千多名現時在食環署及漁護署負責食物安全，

獸醫公共衞生檢驗檢疫及行政工作的人員會調往新的食檢署。我們會在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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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食檢署、政府化驗所及生福利及食物局增加約 220 名非首長級人員，

以支持重組食物規管架構的工作和執行各種加強的食物安全及行政工作。重

組計劃會淨增加 4 個首長級的職位，即在生福利及食物局增加 1 個常任秘

書長職位（屬首長級薪級第 8 點），在食檢署增加 1 個助理署長職位（屬首

長級薪級第 2 點的首長級丙級政務官）和 2 個首席醫生職位（屬首長級薪級

第 1 點）。我們亦會提升食環署屬首長級薪級第 3 點的一個副署長職位成為

屬首長級薪級第 4 點的食檢署食物安全專員職位，以負責督導食物安全中心

的日常運作和管理，以及制訂有關食物安全的工作方針及策略。  

 

 為增強最高決策層的支援，我們建議在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增設 1 個屬首

長級薪級第 8 點的常任秘書長職位，專責處理食物安全和環境衞生事務，以

及管理新設的食檢署和漁農環境衞生署，以及政府化驗所。此外，衞生福利

及食物局還會增設 3 個非首長級職位以支持新設的常任秘書長。  

 

 重組計劃每年所需的額外經常性開支總額約為 1.5 億元。至於有關員工

編制及具體數目的細節，我們現正跟有關政策局／部門商討。  

 

 有鑒於內地是香港家禽、牲口、水產及其他副食品的主要供應地，我們

十分重視與內地在食品安全方面的溝通。我們最近與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

總局簽署了新合作安排，主要內容包括加強源頭的檢驗檢疫和監督；磋商統

一雙方檢驗檢疫的程序、方法和標準；加強打擊非法進出口等。我們正在籌

劃與廣東省和深圳市政府成立食品安全通報機制，以便就重大的和突發性的

食物事故、應變措施和其他可能影響兩地食物安全的事宜加強溝通。  

 

 新成立的食檢署會加強對本港禽畜農場、菜場和魚排的規管和巡查。為

推行源頭監控措施，我們會成立數隊由不同專業人士組成的特別隊伍，以便

日後能夠加強在內地巡查註冊農場，加工場和魚塘，以及開展在其他向本港

供應食品的國家內進行同類型的工作。我們亦會増加資源以加強進行風險評

估和制訂食物標準的能力。食檢署還將會在入口、批發和零售各個層面加強

食物監察工作，務求內地或其他國家供應的食品是可供安全食用的。  

 

 

中央政策組委託外間機構進行民意調查  

Commissioning of External Organizations by CPU to Conduct Opinion 
Surveys  
 

12. 李永達議員：主席，據報，中央政策組委託香港理工大學在 2005 年 9

月 27 日至 30 日期間，就 2007 年行政長官及 2008 年立法會的產生辦法進行

民意調查。關於中央政策組委託外間機構進行民意調查，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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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有否就本年 9 月進行的調查，以公開競投方式決定所委託的機

構；若有，參與競投的機構數目；若否，原因為何；  

 

(二 ) 過去 5 年，有多少次調查是先由中央政策組擬訂問卷內容，然後

委託外間機構進行調查及數據分析，並列出有關調查的主題、進

行日期和受委託機構名稱；及  

 

(三 ) 有否評估中央政策組親自設計就政府所建議方案進行民意調查

的問卷內容，會否影響有關調查的客觀性和獨立性？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就李永達議員的質詢的第 (一 )部分，政制發展專責

小組（“專責小組”）是透過中央政策組，委託其定期合約承辦機構，即香

港理工大學理大科技及顧問有限公司，進行有關的民意調查。  

 

 中央政策組一向定期就招聘合約承辦機構進行民意調查進行招標；招標

對象為政府統計處內部名冊上的學術研究機構及商業調研機構。收到的標書

會由中央政策組及政府統計處代表組成的評審委員會，按既定的程序和標準

進行遴選。  

 

 中央政策組於今年 7 月進行了招標，經過規定的遴選程序，委任了香港

理工大學理大科技及顧問有限公司為其合約承辦機構進行民意調查。有關的

民意調查，是該合約承辦機構替中央政策組進行不同民意調查項目的其中一

項。我們一貫的做法是不會公開參與投標的機構數目。  

 

 就質詢的第 (二 )部分，中央政策組恆常有就不同的政治、經濟、社會和

生活質素等公共政策課題委託多間學術研究機構和商業調研機構進行民意

調查，供政府內部參考。這些調查的問卷主要由中央政策組及有關政府部門

共同制訂。我們一貫的做法，是不會公開這些作為內部參考的民意調查的有

關資料。  

 

 就質詢的第 (三 )部分，任何民意調查都必須遵從科學研究的要求，而在

問卷設計的過程，則必須符合邏輯性、客觀性、準確性和明確性的 4 個標準。



立法會  ─  2005 年 11 月 23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November 2005 
 
60 

中央政策組具有這方面的專業人才；而在有關的民意調查中，專責小組及中

央政策組在設計問卷時，均力求達到這些客觀標準。只要能符合標準，由專

責小組及中央政策組負責問卷的設計，並不會影響調查的客觀性和獨立性。 

 

 

房屋委員會的外判服務合約  

Outsourced Service Contracts Awarded by Housing Authority 
 

13. 梁國雄議員：主席，政府可否按下列表格提供房屋委員會（“房委會”）

現時每份外判服務合約的詳情？  

 
服務地點及承

辦商名稱  

招標文件所列

的預算服務價

格  

房委會批出的

服務合約價格

（請說明是否

最低投標價）  

招標文件所列

的服務人手及

清潔和保安員

工的工資條款  

承辦商所聘請

的人手及其工

資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房委會的外判服務合約，涉及清潔工人和保

安員的主要有四大類，包括物業管理合約、清潔合約、護服務合約及停車

場管理服務合約。房委會在審核服務承辦商提交的標書時，會全面考慮多方

面因素，包括服務計劃的詳細內容、工人的薪酬待遇、過往表現和價格等。

房屋署亦會透過定期巡查及評估，監察承辦商，確保承辦商提供的服務符合

要求。  

 

  有關的外判合約詳情，載於附件。合約條款一般容許承辦商按照實際工

作情況和需要聘請臨時或兼職員工，我們並沒有承辦商聘請的人手及工資的

詳盡紀錄，所以未能提供。不過，房屋署透過不時查核服務人手和員工的發

薪紀錄，確定絕大部分承辦商均有切實履行合約承諾。如發現有剝削工人的

情況，我們會向承辦商採取行動，包括發出警告、終止合約，甚至禁止其日

後參與投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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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房委會現時外判的服務合約  

 

(a) 物業服務合約  

 
合約所列的服務人手及工資  

清潔工  保安員  

 

服務範圍  承辦商  

標書所列  

的預算  

服務價格  

（百萬元） 

批出的  

合約  

價格  

（百萬元） 

是否  

最低標  
人數  

工資

（元）  

（註一） 

人數  

工資

（元）  

（註一）

1  油塘邨  置邦興業有限公司 6  

（註二）  

8  是  

（註三）

20  4,898  28  5,140  

2  富泰邨  置邦興業有限公司 13  

（註二）  

14  是  

（註三）

51  5,126  51  5,100  

3  梨木樹邨  

第 一及第

二期  

置邦興業有限公司 9  

（註二）  

9  否  

（註三）

17  5,126  30  5,205  

4  逸東一邨  佳定管理服務有限

公司 

18  

（註二）  

19  否  

（註三）

67  5,126  77  5,249  

5  康東 邨  

環翠 邨  

（逸翠樓） 

華貴 邨  

（華愛樓） 

富城物業管理有限

公司 

6  

（註二）  

6  是  

（註三）

5  5,126  14  5,419  

6  白田邨  

第 四及第

五期  

富寧物業管理有限

公司 

7  

（註二）  

7  否  

（註三）

17  5,126  20  5,419  

7  寶田邨  置邦興業有限公司 17  

（註二）  

19  否  

（註三）

63  5,126  57  5,419  

8  元州邨  富城物業管理有限

公司 

11  

（註二）  

12  否  

（註三）

26  5,126  48  5,419  

9  幸福邨  佳定管理服務有限

公司 

8  

（註二）  

8  否  

（註三）

18  5,051  33  5,419  

10  興華一邨  

翠樂邨  

佳定管理服務有限

公司 

10  

（註二）  

10  是  

（註三）

30  5,051  28  5,419  

11  石蔭邨  置邦興業有限公司 10  

（註二）  

8  否  

（註三）

18  5,002  30  5,576  

12  李鄭屋邨  

大坑東邨  

香港房屋協會 75  89  否  沒有列明 5,126  沒有列明  5,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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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所列的服務人手及工資  

清潔工  保安員  

 

服務範圍  承辦商  

標書所列  

的預算  

服務價格  

（百萬元） 

批出的  

合約  

價格  

（百萬元） 

是否  

最低標  
人數  

工資

（元）  

（註一） 

人數  

工資

（元）  

（註一）

13  翠屏北邨  

翠屏南邨  

卓安顧問有限公司 125  129  否  沒有列明 5,126  沒有列明  5,210  

14  太平邨  

順安邨  

香港房屋協會 110  98  是  

 

沒有列明 5,126  沒有列明  5,210  

15  東頭二邨  

馬頭圍邨  

香港房屋協會 100  104  否  沒有列明 5,126  沒有列明  5,210  

16  利東邨  威格斯物業管理服

務（香港） 

有限公司 

86  78  是  52  4,500  56  5,500  

17  山景邨  

水邊圍邨  

翔俊有限公司 129  116  是  68  5,300  95  5,700  

18  寶林邨  

厚德邨  

新城市管理服務有

限公司 

134  113  是  86  3,500  103  4,100  

19  富善邨  

彩園邨  

創意服務有限公司 129  122  否  66  3,700  86  4,800  

20  朗屏邨  國華管理有限公司 92  89  否  45  5,200  76  5,600  

21  慈民邨  

慈康邨  

富山邨  

領先管理有限公司 75  72  是  36  5,600  73  5,600  

22  藥樂邨  

慈安邨  

文華物業服務有限

公司 

82  75  否  55  5,000  62  5,650  

23  健明邨  

彩明商場  

港深萬碩物業服務

有限公司 

81  81  否  58  4,300  78  5,100  

24  廣福邨  雅居物業管理有限

公司 

85  78  是  47  5,000  81  5,500  

25  美林邨  新恒基國際物業管

理有限公司 

68  64  否  37  4,800  54  5,200  

26  龍田邨  

金坪邨  

銀灣邨  

逸東 (二 )

邨  

新昌管理服務有限

公司 

72  66  是  51  4,000  79  6,800  

27  小西灣邨  

馬坑邨  

西環邨  

新昌管理服務有限

公司 

119  104  是  64  4,000  120  6,800  

28  橫頭磡邨  

彩輝邨  

新昌管理服務有限

公司 

98  87  是  54  4,000  97  6,800  

29  天耀一邨  

天耀二邨  

新昌管理服務有限

公司 

118  104  否  81  4,000  95  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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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所列的服務人手及工資  

清潔工  保安員  

 

服務範圍  承辦商  

標書所列  

的預算  

服務價格  

（百萬元） 

批出的  

合約  

價格  

（百萬元） 

是否  

最低標  
人數  

工資

（元）  

（註一） 

人數  

工資

（元）  

（註一）

30  葵芳邨  天宏管理有限公司 87  86  否  59  4,500  91  5,600  

31  黃 大仙下

二邨  

德寶物業服務有限

公司 

87  81  否  58  6,010  77  7,310  

32  石籬一邨  

麗瑤邨  

創冠國際管理發展

有限公司 

121  122  否  75  4,300  101  8,000  

33  秀茂坪邨  創毅物業服務顧問

有限公司 

120  95  否  101  4,350  94  5,450  

34  寶達邨  

愛東邨  

德田邨  

興田商場  

富城物業管理有限

公司 

122  100  是  89  4,500  114  5,500  

35  天澤邨  

梨木樹邨  

青衣商場  

景林商場  

富城物業管理有限

公司 

108  87  是  90  4,500  114  5,500  

36  頌安邨  新恒基國際物業管

理有限公司 

57  41  否  31  5,030  39  4,936  

37  長宏邨  

長貴邨  

雅寧苑  

新恒基國際物業管

理有限公司 

62  48  是  37  5,030  62  4,936  

38  石籬二邨  創毅物業服務顧問

有限公司 

79  59  否  59  5,030  69  4,936  

39  葵盛東邨  高耀物業管理有限

公司 

86  55  是  59  5,030  69  4,936  

40  天逸邨  創意服務有限公司 37  28  是  18  5,030  43  4,936  

41  大元邨  雅居物業管理有限

公司 

74  53  是  47  4,898  88  4,989  

42  象山邨  宜居物業管理有限

公司 

19  14  否  19  4,898  25  4,989  

43  長亨邨  

長青邨  

宜居物業管理有限

公司 

114  80  是  87  4,898  101  4,989  

44  祥華邨  

嘉福邨  

華心邨  

瑞安物業管理有限

公司 

115  86  否  77  4,990  120  5,000  

45  竹園南邨  

彩雲二邨  

宜居物業管理有限

公司 

113  79  是  80  4,898  114  4,989  



立法會  ─  2005 年 11 月 23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November 2005 
 
64 

合約所列的服務人手及工資  

清潔工  保安員  

 

服務範圍  承辦商  

標書所列  

的預算  

服務價格  

（百萬元） 

批出的  

合約  

價格  

（百萬元） 

是否  

最低標  
人數  

工資

（元）  

（註一） 

人數  

工資

（元）  

（註一）

46  平田邨  

啟田邨  

雲漢邨  

安田邨  

港深萬碩物業服務 

有限公司 

87  80  否  71  5,051  92  5,420  

47  高翔苑  

油美苑  

翔俊有限公司 46  40  否  30  5,051  60  5,419  

48  田灣邨  

興東邨  

創毅物業服務顧問

有限公司 

43  40  否  36  5,051  53  5,419  

49  明德邨  創毅物業服務顧問

有限公司 

16  14  是  12  5,051  17  5,419  

50  富東邨  創毅物業服務顧問

有限公司 

16  14  是  13  5,051  18  5,419  

51  廣田邨  

黃 大仙上

邨  

翠屏南邨  

新恒基國際物業管

理有限公司 

106  88  是  78  5,010  134  5,580  

52  長發邨  

南昌邨  

何文田邨  

紅磡邨  

常樂邨  

佳富物業服務有限

公司 

110  98  是  70  5,002  117  5,576  

53  美田邨  

富善邨  

彩園邨  

新昌管理服務有限

公司 

112  95  是  96  5,103  294  5,677  

54  翠林邨  

尚德邨  

佳定物業管理有限

公司 

86  76  否  64  5,100  93  5,700  

55  天華邨  

天慈邨  

朗屏邨  

佳富物業服務有限

公司 

96  96  否  45  5,002  62  5,576  

56  白田邨  創毅物業服務顧問

有限公司 

21  19  否  13  5,150  21  5,900  

57  健明邨  創意服務有限公司 60  55  否  41  5,060  70  5,880  

58  廣福邨  

美林邨  

雅居物業管理有限

公司 

93  86  否  61  5,273  125  6,136  

59  慈樂邨  

民邨  

慈康邨  

富山邨  

中國海外物業服務

有限公司 

110  104  否  89  4,953  152  5,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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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所列的服務人手及工資  

清潔工  保安員  

 

服務範圍  承辦商  

標書所列  

的預算  

服務價格  

（百萬元） 

批出的  

合約  

價格  

（百萬元） 

是否  

最低標  
人數  

工資

（元）  

（註一） 

人數  

工資

（元）  

（註一）

60  興華一邨  

翠樂邨  

創毅物業服務顧問

有限公司 

24  24  否  16  5,150  26  5,900  

61  南山商場  中國海外物業服務

有限公司 

1.5  1.7  否  6  5,051  9  5,419  

62  石 硤尾商

場  

中國海外物業服務

有限公司 

2.9  2.6  否  9  5,051  12  5,419  

63  白田商場  新昌地產管理有限

公司 

4  4.8  是  7  4,380  6  5,140  

64  華富商場  新昌管理服務有限

公司 

5.8  5.2  否  9  4,380  12  5,140  

65  龍 翔辦公

大樓  

新昌地產管理有限

公司 

4.6  5.5  是  10  4,380  8  5,140  

66  開 泰工廠

大廈  

穗 輝工廠

大廈  

富城物業管理有限

公司 

13.3  14.8  是  12  4,380  26  5,140  

67  晉 昇工廠

大廈  

葵 安工廠

大廈  

大 窩口工

廠大廈  

富寧物業管理有限

公司 

13.9  17.9  是  17  4,380  39  5,140  

68  曉 麗苑商

場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

公司 

0.9  

（註二）  

1.6  否  

（註三）

沒有列明 沒有列明 6  5,576  

69  海 富苑商

場  

中國海外物業服務

有限公司 

4  

(註 2) 

11.7  否  

（註三）

8  5,002  11  5,576  

70  愉 翠苑商

場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4.8  

（註二）  

6.8  否  

（註三）

9  5,002  8  5,576  

71  賢 麗苑商

場  

富城物業管理有限

公司 

0.6  

（註二）  

3  否  

（註三）

1  4,953  3  5,764  

72  龍 蟠苑商

場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2.3  

（註二）  

2.2  否  

（註三）

沒有列明 沒有列明 4  沒有列明

73  天 馬苑商

場  

置邦興業有限公司 3.4  

（註二）  

3  否  

（註三）

2  沒有列明 5  沒有列明

74  天 盛苑商

場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

公司 

13.8  

（註二）  

16.3  否  

（註三）

8  沒有列明 4  沒有列明

75  兆 麟苑商

場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

公司 

2  

（註二）  

1.7  否  

（註三）

9  沒有列明 7  沒有列明

76  穗 禾苑商

場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

公司 

5.1  

（註二）  

3.6  否  

（註三）

沒有列明 沒有列明 4  沒有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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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所列的服務人手及工資  

清潔工  保安員  

 

服務範圍  承辦商  

標書所列  

的預算  

服務價格  

（百萬元） 

批出的  

合約  

價格  

（百萬元） 

是否  

最低標  
人數  

工資

（元）  

（註一） 

人數  

工資

（元）  

（註一）

77  雍 盛苑商

場  

中國海外物業服務

有限公司 

3.6  

（註二）  

4.2  否  

（註三）

5  沒有列明 8  沒有列明

78  清 麗苑商

場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0.5  

（註二）  

0.5  不適用  

（註四）

2  沒有列明 8  沒有列明

79  寶 熙苑商

場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0.4  

（註二）  

0.4  否  

（註三）

2  沒有列明 2  沒有列明

80  兆 康苑商

場  

置邦興業有限公司 4.8  

（註二）  

5.3  否  

（註三）

5  5,030  9  4,936  

81  錦 泰苑商

場  

富城物業管理有限

公司 

7.1  

（註二）  

6.9  否  

（註三）

5  5,030  6  4,936  

82  兆 禧苑商

場  

新昌管理服務有限

公司 

2.3  

（註二）  

2.8  否  

（註三）

3  5,030  4  4,936  

83  愉 田苑商

場  

佳定物業管理有限

公司 

0.4  

（註二）  

1.4  不適用  

（註四）

1  沒有列明 3  沒有列明

84  錦 英苑商

場  

置邦興業有限公司 3.1  

（註二）  

3  否  

（註三）

4  4,898  2  4,936  

85  安 基苑商

場  

富寧物業管理有限

公司 

7  

（註二）  

7.2  否  

（註三）

3  4,898  6  5,284  

86  樂富中心  中國海外物業服務

有限公司 

- 42.6  否  62  5,002  63  5,576  

87  大 窩口商

場  

中國海外物業服務

有限公司 

-  7.3  是  8  4,030  16  5,135  

88  蝴蝶商場  中國海外物業服務

有限公司 

-  12.6  否  16  4,030  28  5,135  

89  麗閣商場  中國海外物業服務

有限公司 

-  9.4  否  10  5,030  13  4,936  

90  石 圍角商

場  

中國海外物業服務

有限公司 

-  5.7  否  19  5,030  27  4,936  

91  興民商場  中國海外物業服務

有限公司 

-  3.4  否  4  5,051  6  5,764  

92  華貴商場  中國海外物業服務

有限公司 

-  6.1  否  5  5,051  13  5,764  

93  華明商場  中國海外物業服務

有限公司 

-  4.8  是  8  5,051  12  5,764  

94  頌富商場  中國海外物業服務

有限公司 

-  24.8  否  47  4,953  63  5,764  

95  愛民商場  中國海外物業服務

有限公司 

-  7.2  否  19  4,400  10  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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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所列的服務人手及工資  

清潔工  保安員  

 

服務範圍  承辦商  

標書所列  

的預算  

服務價格  

（百萬元） 

批出的  

合約  

價格  

（百萬元） 

是否  

最低標  
人數  

工資

（元）  

（註一） 

人數  

工資

（元）  

（註一）

96  樂華（北）

商場  

中國海外物業服務

有限公司 

-  7.6  否  13  4,100  20  5,500  

97  新翠商場  中國海外物業服務

有限公司 

-  2.1  否  8  5,002  15  5,764  

98  三聖商場  置邦興業有限公司 -  4.3  否  11  5,002  8  5,576  

99  建生商場  置邦興業有限公司 -  5  否  11  5,003  6  5,576  

100  彩雲商場  置邦興業有限公司 -  11.8  否  23  5,030  18  5,576  

101  鳳德商場  置邦興業有限公司 -  6.8  否  14  5,030  9  5,576  

102  新 田圍商

場  

置邦興業有限公司 -  4.4  否  7  5,051  5  5,764  

103  鯉 魚門商

場  

置邦興業有限公司 -  20  否  23  5,051  25  5,764  

104  安蔭商場  高達管理有限公司 -  4.7  否  16  5,040  12  5,800  

105  長康商場  高達管理有限公司 -  11.5  否  32  4,107  34  5,800  

106  秦石商場  高達管理有限公司 -  5.8  否  16  4,953  6  5,764  

107  禾輋商場  高達管理有限公司 -  13.6  否  28  4,953  30  5,764  

108  顯徑商場  高達管理有限公司 -  2.4  否  14  4,953  15  5,764  

109  長發商場  工聯優惠中心有限

公司 

-  19.2  是  32  5,003  33  5,576  

110  安定商場  工聯優惠中心有限

公司 

-  13.6  否  34  4,953  28  5,764  

111  友愛商場  工聯優惠中心有限

公司 

-  10  否  17  4,953  17  5,764  

112  順利商場  工聯優惠中心有限

公司 

-  7.5  否  18  5,051  23  5,764  

113  啟業商場  新城市管理服務有

限公司 

-  4.7  否  8  4,400  9  4,300  

114  德田商場  新城市管理服務有

限公司 

-  9.1  否  22  4,400  21  4,300  

115  天平商場  新城市管理服務有

限公司 

-  3.8  是  4  4,400  6  4,300  

116  沙角商場  柏齡物業管理有限

公司 

-  11.4  是  19  5,030  27  5,576  

117  恆安商場  柏齡物業管理有限

公司 

-  13  是  24  5,030  31  5,576  

118  太和商場  柏齡物業管理有限

公司 

-  19.3  否  21  4,953  36  5,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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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所列的服務人手及工資  

清潔工  保安員  

 

服務範圍  承辦商  

標書所列  

的預算  

服務價格  

（百萬元） 

批出的  

合約  

價格  

（百萬元） 

是否  

最低標  
人數  

工資

（元）  

（註一） 

人數  

工資

（元）  

（註一）

119  富亨商場  柏齡物業管理有限

公司 

-  3.1  是  8  4,953  6  5,764  

120  耀安商場  柏齡物業管理有限

公司 

-  3.4  是  7  4,953  9  5,764  

121  利安商場  瑞安物業管理有限

公司 

-  6.3  否  14  3,733  9  4,900  

122  慈 雲山中

心  

慈正商場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

公司 

-  32.9  是  48  5,030  33  5,576  

123  運 頭塘商

場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

公司 

-  4.6  否  6  4,678  8  4,168  

124  天瑞商場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

公司 

-  6.2  否  6  3,430  15  4,047  

125  黃 大仙中

心  

龍翔中心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

公司 

-  40.4  是  50  5,030  65  5,576  

126  何 文田廣

場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

公司 

-  17.3  否  21  4,953  21  5,764  

127  瀝源商場  新恒基國際物業管

理有限公司 

-  8.3  是  13  5,003  27  5,576  

128  石蔭商場  新恒基國際物業管

理有限公司 

-  5.6  否  10  5,030  9  5,576  

129  環翠商場  新恒基國際物業管

理有限公司 

-  5.3  是  8  5,030  9  4,936  

130  大興商場  新恒基國際物業管

理有限公司 

-  6.5  是  4  5,030  15  4,936  

131  隆亨商場  新昌地產管理有限

公司 

-  6.7  否  7  5,030  6  4,936  

132  耀東商場  新昌地產管理有限

公司 

-  3.7  否  6  4,953  5  5,764  

133  赤柱廣場  富城物業管理有限

公司 

-  23.7  否  38  4,953  52  5,764  

134  房 屋委員

會  

總部大廈  

第 三及第

四座  

新昌管理服務有限

公司 

9.1  7.83  是  18  4,898  23  4,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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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清潔服務合約  

 

合約所列的條款   

服務範圍  承辦商  

標書所列

的預算服

務價格  

（百萬元）

批出的合

約價格  

（百萬元）

是否  

最低標  
清潔工人

數目  

工資

（元）  

（註一）

1 東頭 (一 )邨  新力清潔公司  1.58 1.50 否  4 4,953 

2 梨木樹 (二 )邨  香港工商清潔服務

有限公司  

5.15 4.90 否  22 4,953 

3 模範邨  新利清潔有限公司  0.63 0.60 是  10 5,126 

4 興民邨  益記清潔公司  1.05 1.00 是  9 5,002 

5 富昌邨  益記清潔公司  3.78 3.60 否  47 4,898 

6 廣源邨商場  漢成港九清潔公司  1.79 1.70 是  21 4,898 

7 良景邨商場  香港工商清潔服務

有限公司  

2.21 2.10 是  27 4,898 

8 天悅邨  真會記有限公司  2.21 2.10 否  21 4,898 

9 華荔邨  利興清潔服務有限

公司  

0.95 0.90 否  11 4,898 

10 天恆邨  漢成港九清潔公司  2.84 2.70 是  28 5,126 

11 天恩邨  香港工商清潔服務

有限公司  

2.94 2.80 是  30 5,126 

12 漁灣邨  利興清潔服務有限

公司  

6.50 5.70 否  25 5,030 

13 新翠邨  偉成清潔公司  11.10 10.20 否  37 5,030 

14 朗邊中轉房  英華清潔服務有限

公司  

1.60 1.30 是  5 5,030 

15 麗閣邨  亞洲清潔服務公司  6.90 6.00 否  27 5,030 

16 愛民邨  香港工商清潔服務

有限公司  

16.60 13.00 是  53 5,030 

17 天瑞 (二 )邨  利興清潔服務有限

公司  

6.30 5.70 否  23 5,030 

18 牛頭角下 (二 )

邨  

聯發清潔公司  11.70 10.50 否  40 5,030 

19 鴨脷洲邨  利興清潔服務有限

公司  

13.40 11.90 否  49 5,030 

20 石圍角邨  英華清潔服務有限

公司  

11.80 10.10 否  46 5,030 

21 蘇屋邨  偉成清潔公司  11.80 10.60 是  34 5,030 

22 澤安邨  民順清潔有限公司  5.20 3.80 是  15 5,030 

23 南山邨  民順清潔有限公司  6.40 5.80 否  24 5,030 

24 彩虹邨  英華清潔服務有限

公司  

12.90 11.30 否  45 5,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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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所列的條款   

服務範圍  承辦商  

標書所列

的預算服

務價格  

（百萬元）

批出的合

約價格  

（百萬元）

是否  

最低標  
清潔工人

數目  

工資

（元）  

（註一）

25 慈正邨  英華清潔服務有限

公司  

19.40 16.40 否  75 5,030 

26 安蔭邨  香港工商清潔服務

有限公司  

14.40 10.80 否  40 5,030 

27 海麗邨  香港工商清潔服務

有限公司  

15.00 10.30 是  44 5,030 

28 西貢中轉房屋  怡泰清潔公司  0.50 0.40 是  3 5,030 

29 樂富邨  英華清潔服務有限

公司  

7.90 6.90 否  31 5,030 

30 興華 (二 )邨  利興清潔服務有限

公司  

9.50 8.40 否  34 5,030 

31 石硤尾邨  偉成清潔公司  13.90 11.80 否  49 5,030 

32 天瑞 (一 )邨  利興清潔服務有限

公司  

8.70 8.10 否  30 5,030 

33 油麗邨  利興清潔服務有限

公司  

3.90 3.50 否  14 4,898 

34 禾輋邨  英華清潔服務有限

公司  

13.10 10.20 是  47 4,898 

35 樂華（北）邨  

彩霞邨  

民順清潔有限公司  9.70 8.00 否  33 4,898 

36 大興邨  新利清潔有限公司  13.90 13.40 否  57 4,898 

37 樂華（南）邨  香港工商清潔服務

有限公司  

13.60 11.60 否  47 4,898 

38 華富 (一 )邨  利興清潔服務有限

公司  

15.70 14.80 否  64 4,898 

39 安定邨  益記清潔公司  8.70 6.60 是  26 4,898 

40 葵盛（西）邨  英華清潔服務有限

公司  

9.50 8.70 否  38 4,898 

41 沙角邨  義合清潔公司  9.00 8.70 否  40 4,898 

42 麗景邨  聯發清潔公司  9.20 8.90 否  37 4,898 

43 大窩口邨  利群清潔服務有限

公司  

12.00 11.20 否  55 4,898 

44 葵涌邨  義合清潔公司  16.80 12.90 是  54 4,898 

45 富亨邨  

太和邨  

運頭塘邨  

利興清潔服務有限

公司  

5.00 4.50 否  21 4,898 

46 彩雲 (一 )邨  新力清潔公司  11.70 9.10 是  37 4,898 

47 長康邨  啟發清潔公司  13.30 13.10 否  30 4,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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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所列的條款   

服務範圍  承辦商  

標書所列

的預算服

務價格  

（百萬元）

批出的合

約價格  

（百萬元）

是否  

最低標  
清潔工人

數目  

工資

（元）  

（註一）

48 友愛邨  利興清潔服務有限

公司  

13.70 13.30 否  49 4,898 

49 秦石邨  怡泰清潔公司  4.90 4.60 否  20 4,898 

50 三聖邨  益記清潔公司  3.60 2.70 是  10 4,898 

51 利安邨  

恆安邨  

利興清潔服務有限

公司  

8.50 7.90 否  33 4,898 

52 瀝源邨  益記清潔公司  9.00 6.40 是  28 4,898 

53 美東邨  聯發清潔公司  1.20 1.20 否  5 4,898 

54 順利邨  偉成清潔公司  9.80 9.20 否  41 4,898 

55 順天邨  利群清潔服務有限

公司  

16.10 14.60 否  75 4,898 

56 華富 (二 )邨  利興清潔服務有限

公司  

7.20 7.10 否  25 4,898 

57 耀東邨  漢成港九清潔公司  13.80 10.80 是  46 4,898 

58 福來邨  英華清潔服務有限

公司  

6.30 5.90 否  29 4,898 

59 新田圍邨  義合清潔公司  6.50 6.20 否  28 5,126 

60 高怡邨  聯發清潔公司  9.80 8.90 否  37 5,126 

61 麗安邨  新利清潔公司  4.40 4.20 否  17 5,126 

62 環翠邨  新力清潔公司  8.00 7.70 否  33 5,126 

63 湖景邨  中信清潔公司  6.80 6.40 是  27 5,126 

64 啟業邨  真會記有限公司  8.30 6.30 是  25 5,126 

65 隆亨邨  

顯耀邨  

義合清潔公司  8.10 8.20 否  29 5,126 

66 蝴蝶邨  聯發清潔公司  9.90 9.40 否  35 5,126 

67 和樂邨  聯發清潔公司  4.70 4.40 否  20 5,126 

68 坪石邨  義合清潔公司  9.80 9.10 否  37 5,126 

69 白田邨  真會記有限公司  10.10 10.10 否  42 5,126 

70 石蔭東邨  康怡清潔公司  4.30 4.40 是  16 5,126 

71 黃竹坑邨  真會記有限公司  10.20 9.60 是  42 5,051 

72 石排灣邨  香港工商清潔服務

有限公司  

12.80 11.70 否  50 5,051 

73 鯉魚門邨  啟發清潔公司  4.70 4.50 否  17 5,002 

74 順安邨  聯發清潔公司  5.10 4.90 否  20 5,002 

75 牛頭角上邨  啟發清潔公司  4.40 4.20 否  16 5,002 

76 房屋委員會  

總部大廈  

第一及第二座  

利興清潔服務有限

公司  

5.10 5.35 否  35 4,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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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護衞服務合約  

 

合約所列的條款 

 服務範圍 承辦商 

標書所列的 

預算服務價格 

（百萬元） 

批出的 

合約價格 

（百萬元） 

是否最低標 保安員 

數目 

工資（元） 

（註一） 

1 安定邨 香港警衛有限公司 4.65 4.60 是 43 5,764 

2 大窩口邨 香港警衛有限公司 8.40 8.30 是 72 5,764 

3 沙角邨 警衛城有限公司 6.30 6.00 否 58 5,419 

4 利安邨 警衛城有限公司 3.20 3.00 否 26 5,419 

5 隆享邨 警衛城有限公司 6.00 5.90 否 48 5,419 

6 禾輋邨 警衛城有限公司 7.30 7.10 否 61 5,419 

7 西貢中轉房

屋 

安民警衛有限公司 0.58 0.56 否 3 5,419 

8 秦石邨 警衛城有限公司 2.80 2.60 否 23 5,419 

9 順天邨 香港警衛有限公司 6.30 6.00 否 55 5,419 

10 坪石邨 正誠物業管理有限公

司 

3.30 3.00 否 27 5,419 

11 啟業邨 正誠物業管理有限公

司 

3.70 3.60 否 31 5,419 

12 順利邨 香港警衛有限公司 4.80 4.60 否 42 5,419 

13 牛頭角下二

邨 

警衛城有限公司  9.20 9.00 否 32 5,419 

14 愛民邨 正誠物業管理有限公

司 

5.10 4.90 否 49 5,419 

15 慈正邨 正誠物業管理有限公

司 

5.60 5.50 否 55 5,419 

16 高怡邨 警衛城有限公司 5.50 5.30 否 45 5,419 

17 和樂邨 宇宙警衛有限公司 4.60 4.50 否 44 5,419 

18 彩虹邨 正誠物業管理有限公

司 

8.20 8.00 否 53 5,419 

19 樂華北邨 宇宙警衛有限公司 4.30 4.10 否 40 5,419 

20 樂華南邨 宇宙警衛有限公司 3.50 3.40 否 32 5,419 

21 漁灣邨 宇宙警衛有限公司 3.40 3.20 否 29 5,576 

22 天瑞二邨 正誠物業管理有限公

司 

3.60 3.40 否 32 5,576 

23 天瑞一邨 正誠物業管理有限公

司 

3.80 3.40 否 31 5,576 

24 麗安邨 香港海外華僑服務有

限公司 

2.50 2.40 否 20 5,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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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所列的條款 

 服務範圍 承辦商 

標書所列的 

預算服務價格 

（百萬元） 

批出的 

合約價格 

（百萬元） 

是否最低標 保安員 

數目 

工資（元） 

（註一） 

25 麗閣邨 香港海外華僑服務有

限公司 

3.60 3.50 否 32 5,576 

26 新田圍邨 香港警衛有限公司 3.70 3.40 否 31 5,503 

27 瀝源邨 香港海外華僑服務有

限公司 

5.50 5.30 否 50 5,419 

28 新翠邨 龍衛保安有限公司 6.50 6.30 否 65 5,419 

29 梨木樹邨 警衛城有限公司 5.50 5.20 否 45 5,764 

30 廣源商場 警衛城有限公司 2.00 1.80 否 20 5,764 

31 良景商場 宇宙警衛有限公司 3.20 3.00 是 31 5,014 

32 富昌邨 警衛城有限公司 6.60 6.30 否 58 5,142 

33 華麗邨 警衛城有限公司 1.80 1.60 否 11 5,142 

34 天悅邨 警衛城有限公司 3.30 3.20 否 30 5,426 

35 天恩邨 香港警衛有限公司 6.00 5.70 否 47 5,236 

36 天恆邨 衛達保安（國際）有

限公司 

6.80 6.50 否 53 5,414 

37 海麗邨 警衛城有限公司 23.00 22.90 否 74 5,764 

38 油麗邨 香港警衛有限公司 11.90 9.80 否 33 4,992 

39 環翠邨 香港警衛有限公司 11.30 10.60 否 34 4,992 

40 興華二邨 京衛保安有限公司 8.90 8.50 否 16 5,000 

41 興民邨 通宏警衛有限公司 6.00 5.40 是 15 4,989 

42 黃竹坑邨 安民警衛有限公司 11.80 11.20 否 46 5,000 

43 耀東邨 通宏警衛有限公司 14.80 13.50 是 47 4,989 

44 模範邨 香港警衛有限公司 3.50 3.20 是 7 4,992 

45 石排灣邨 香港警衛有限公司 10.90 10.60 否 43 5,002 

46 華富二邨 安民警衛有限公司 8.40 9.00 否 24 5,512 

47 華富一邨 安民警衛有限公司 12.60 12.60 否 38 5,512 

48 鴨脷洲邨 安民警衛有限公司 14.30 13.80 否 40 5,512 

49 石硤尾邨 安民警衛有限公司 27.60 27.60 否 89 5,616 

50 鯉魚門邨 康年警衛有限公司 8.20 7.90 否 22 5,650 

51 順安邨 康年警衛有限公司 9.40 9.00 否 26 5,650 

52 牛頭角上邨 安民警衛有限公司 6.80 6.60 否 17 5,616 

53 朗邊中轉房

屋 

安民警衛有限公司 4.30 4.30 否 13 5,576 

54 友愛邨 安民警衛有限公司 22.80 22.00 否 69 5,616 

55 油美苑 康年警衛有限公司 2.56 2.50 否 6 5,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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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所列的條款 

 服務範圍 承辦商 

標書所列的 

預算服務價格 

（百萬元） 

批出的 

合約價格 

（百萬元） 

是否最低標 保安員 

數目 

工資（元） 

（註一） 

56 工廠 

（柴灣、業

安、觀塘、

九龍灣、宏

昌 、 長 沙

灣 、 新 蒲

崗、石硤尾） 

安民警衛有限公司 33.90 33.90 否 100 5,616 

57 葵涌邨 宇宙警衛有限公司 28.30 26.80 是 89 5,642 

58 彩雲一邨 警衛城有限公司 2.20 2.00 是 55 5,764 

59 樂富邨 龍衛保安有限公司 1.80 1.70 是 47 5,764 

60 三聖邨 世紀服務有限公司 0.48 0.46 是 16 5,764 

61 蝴蝶邨 安民警衛有限公司 1.20 1.10 是 36 5,772 

62 大興邨 安民警衛有限公司 1.80 1.60 是 58 5,772 

63 湖景邨 安民警衛有限公司 0.85 0.80 是 27 5,772 

64 石蔭東邨 香港警衛有限公司 0.63 0.60 是 20 5,764 

65 安蔭邨 香港警衛有限公司 0.93 0.90 是 32 5,764 

66 長康邨 龍衛保安有限公司 1.44 1.40 是 53 5,764 

67 荔景邨 警衛城有限公司 1.08 1.00 是 38 5,764 

68 石圍角邨 龍衛保安有限公司 1.54 1.40 是 57 5,764 

69 福來邨 龍衛保安有限公司 0.98 0.90 是 33 5,764 

70 東頭一邨 安民警衛有限公司 2.70 2.60 否 6 5,616 

71 澤安邨 香港海外華僑服務有

限公司 

6.20 6.10 否 19 5,603 

72 美東邨 安民警衛有限公司 4.50 4.30 否 9 5,616 

73 葵盛西邨 香港海外華僑服務有

限公司 

14.50 14.00 否 42 5,603 

74 白田邨 香港海外華僑服務有

限公司 

19.70 18.90 否 66 5,603 

75 蘇屋邨 香港海外華僑服務有

限公司 

18.00 17.30  否 56 5,603 

76 南山邨 香港海外華僑服務有

限公司 

10.80 10.00 否 31 5,603 

77 房屋委員會

總部大廈第

一及第二座 

正誠物業管理有限公

司 

7.30 7.36 否 41 5,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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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停車場管理合約  

 

合約所列的服務人手及工資 

清潔工 保安員 
 服務範圍 承辦商 

標書所列的 

預算服務價格 

（百萬元） 

批出的 

合約價格 

（百萬元）

是否 

最低標 
人數 

工資 

（元） 
人數 

工資 

（元） 

1 海麗停車場 威信（香港）停

車場管理有限公

司 

- 3.10  是 沒有列明 沒有列明 9 5,000 

（註一）

2 顯耀停車場 國際屋宇管理有

限公司 

- 0.90  否 沒有列明 沒有列明 3 5,764 

（註一）

3 石蔭停車場 國際屋宇管理有

限公司 

- 0.50  否 沒有列明 沒有列明 3 5,576 

（註一）

4 石排灣停車

場 

敏記停車場管理

有限公司 

- 1.20  是 沒有列明 沒有列明 21 5,764 

（註一）

5 澤安停車場 

何文田 (一 )

停車場 

馬頭圍停車

場 

石硤尾停車

場 

豐企停車場服務

（香港）有限公

司 

- 2.60  是 沒有列明 沒有列明 19 5,764 

（註一）

6 九龍中 豐企停車場服務

（香港）有限公

司 

- 48.3   是 沒有列明 23.82 

（註五） 

72 7,161 

（註六）

7 九龍東 敏記停車場管理

有限公司 

- 58.0   是 沒有列明 23.82 

（註五） 

58 7,161 

（註六）

8 屯門東及天

水圍 

敏記停車場管理

有限公司 

- 44.8   是 沒有列明 23.82 

（註五） 

59 7,161 

（註六）

9 屯門及天水

圍 

敏記停車場管理

有限公司 

- 15.6   是 沒有列明 23.82 

（註五） 

80 7,161 

（註六）

10 沙田北 帝豪停車場服管

理有限公司 

- 48.6   是 沒有列明 23.82 

（註五） 

67 7,161 

（註六）

11 沙田南 國際屋宇管理有

限公司 

- 77.9   否 沒有列明 23.82 

（註五） 

81 7,161 

（註六）

12 香港島 佳栢停車場有限

公司 

- 68.4   是 沒有列明 23.82 

（註五） 

76 7,161 

（註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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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所列的服務人手及工資 

清潔工 保安員 
 服務範圍 承辦商 

標書所列的 

預算服務價格 

（百萬元） 

批出的 

合約價格 

（百萬元）

是否 

最低標 
人數 

工資 

（元） 
人數 

工資 

（元） 

13 香港東 豐企停車場服務

（香港）有限公

司 

- 56.9   是 沒有列明 24.05 

（註五） 

101 7,163 

（註六）

14 黃大仙 豐企停車場服務

（香港）有限公

司 

- 42.6   是 沒有列明 24.05 

（註五） 

67 7,163 

（註六）

15 將軍澳 佳栢停車場有限

公司 

- 80.4   否 沒有列明 24.05 

（註五） 

84 7,163 

（註六）

16 竹園，九龍

中及九龍南 

國際屋宇管理有

限公司 

- 44.1   是 沒有列明 23.82 

（註五） 

76 7,161 

（註六）

17 深水埗 敏記停車場管理

有限公司 

- 44.9   是 沒有列明 23.82 

（註五） 

99 7,161 

（註六）

18 慈雲山 國際屋宇管理有

限公司 

- 67.7   是 沒有列明 23.82 

（註五） 

92 7,161 

（註六）

19 香港，九龍

中及深水埗 

越秀亞通停車場

有限公司 

- 93.8   是 沒有列明 24.05 

（註五） 

138 7,163 

 （註六）

20 馬鞍山 威信（香港）停

車場管理有限公

司 

- 27.3   是 沒有列明 23.82 

（註五） 

46 7,161 

（註六）

21 大埔 豐企停車場服務

（香港）有限公

司 

- 29.0   是 沒有列明 23.82 

（註五） 

45 7,161 

（註六）

22 大埔及粉嶺 豐企停車場服務

（香港）有限公

司 

- 24.0   是 沒有列明 23.82 

（註五） 

46 7,161 

（註六）

23 元朗及屯門 利家停車場有限

公司 

- 24.0   是 沒有列明 23.82 

（註五） 

48 7,161 

（註六）

24 元朗及天水

圍 

敏記停車場管理

有限公司 

- 43.5   是 沒有列明 23.82 

（註五） 

52 7,161 

（註六）

25 香港，秀茂

坪，竹園及

沙田 

豐企停車場服務

（香港）有限公

司 

- 4.5   是 沒有列明 23.82 

（註五） 

73 7,161 

（註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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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所列的服務人手及工資 

清潔工 保安員 
 服務範圍 承辦商 

標書所列的 

預算服務價格 

（百萬元） 

批出的 

合約價格 

（百萬元）

是否 

最低標 
人數 

工資 

（元） 
人數 

工資 

（元） 

26 鯉魚門 豐企停車場服務

（香港）有限公

司 

- 30.9   是 沒有列明 23.82 

（註五） 

70 7,161 

（註六）

27 荃灣，葵涌

及青衣 

國際屋宇管理有

限公司 

- 36.4   否 沒有列明 23.82 

（註五） 

57 7,161 

（註六）

28 香港 豐企停車場服務

（香港）有限公

司 

- 34.2   是 沒有列明 23.82 

（註五） 

56 7,161 

（註六）

29 沙田，馬鞍

山及元朗 

帝豪停車場服管

理有限公司 

- 33.3   否 沒有列明 23.82 

（註五） 

53 7,161 

（註六）

30 粉嶺，秀茂

坪及馬鞍山 

國際屋宇管理有

限公司 

- 25.8   是 沒有列明 23.82 

（註五） 

56 7,161 

（註六）

31 天水圍及屯

門 

敏記停車場管理

有限公司 

- 40.78  是 沒有列明 23.82 

（註五） 

81 7,161 

（註六）

32 九龍及將軍

澳 

威信（香港）停

車場管理有限公

司 

- 50.1   是 沒有列明 沒有列明 59 沒有列明

33 九龍，新界

及將軍澳 

威信（香港）停

車場管理有限公

司 

- 43.4   否 沒有列明 沒有列明 83 沒有列明

34 東涌 威信（香港）停

車場管理有限公

司 

- 17.0   否 沒有列明 沒有列明 30 沒有列明

35 新界西 敏記停車場管理

有限公司 

- 22.7   否 沒有列明 沒有列明 24 沒有列明

36 牛池灣及慈

雲山 

威信（香港）停

車場管理有限公

司 

- 33.5   是 沒有列明 沒有列明 38 沒有列明

37 荃灣及葵涌 佳栢停車場有限

公司 

- 42.7   否 沒有列明 沒有列明 72 沒有列明

38 青衣島 富城停車場管理

限公司 

- 22.8   否 沒有列明 沒有列明 101 5,150 

（註一）

39 九龍，馬鞍

山及將軍澳 

敏記停車場管理

有限公司 

- 21.9   否 沒有列明 沒有列明 82 5,350 

（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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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所列的服務人手及工資 

清潔工 保安員 
 服務範圍 承辦商 

標書所列的 

預算服務價格 

（百萬元） 

批出的 

合約價格 

（百萬元）

是否 

最低標 
人數 

工資 

（元） 
人數 

工資 

（元） 

40 愛民邨 敏記停車場管理

有限公司 

- 1.95  是 沒有列明 沒有列明 20 5,764 

（註一）

41 九龍，葵涌

及青衣 

威信（香港）停

車場管理有限公

司 

- 27.3   否 沒有列明 沒有列明 66 5,350 

（註一）

42 東九龍 佳栢停車場有限

公司 

- 18.1   否 沒有列明 沒有列明 90 5,000 

（註一）

43 九龍東及東

涌 

利家停車場有限

公司 

- 22.3   是 沒有列明 沒有列明 94 5,300 

（註一）

44 葵涌及天水

圍 

越秀亞通停車場

有限公司 

- 18.2   是 沒有列明 沒有列明 100 5,150 

（註一）

45 葵涌，荃灣

及天水圍 

越秀亞通停車場

有限公司 

- 10.1   是 沒有列明 24.05 

（註五） 

88 7,163 

（註六）

46 九龍南，西

貢及下葵涌 

利家停車場有限

公司 

- 29.9   否 沒有列明 沒有列明 79 5,300 

（註一）

47 大埔，粉嶺

及上水 

豐企停車場服務

（香港）有限公

司 

- 52.12  否 沒有列明 沒有列明 138 5,310 

（註一）

48 北角邨中座 利家停車場有限

公司 

- 2.865 是 沒有列明 沒有列明 9 5,000 

（註一）

49 北角邨東座 利家停車場有限

公司 

- 3.647 否 沒有列明 沒有列明 7 5,500 

（註一）

50 高翔苑 威信（香港）停

車場管理有限公

司 

- 0.55  是 沒有列明 24.05 

（註五） 

7 7,163 

（註六）

51 油塘第 5期 豐企停車場服務

（香港）有限公

司 

- 0.95  是 沒有列明 24.05 

（註五） 

11 7,163 

（註六）

 
註一：工資以工人每月工作 26 天每天 8 小時為基準。  

註二：此乃對上一份合約的價格，每次皆以續約形式批出。  
註三：以第一次以招標形式批出的合約計。  
註四：此合約以商議形式批出予居屋屋苑業主立案法團所聘請物業管理公司。  

註五：此類停車場管理合約除訂明保安員的人手及工資外，亦有列出承辦商如聘用清潔工人時應給予的時薪 
 （以工人每月工作 26 天每天 8 小時為計算基礎）。  

註六：工資以工人每月工作 26 天每天 11 小時為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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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地無法登入香港電台網站  

Failure to Access RTHK Website on the Mainland 
 

14. 鄭家富議員：主席，據悉，自去年 2 月以來，互聯網瀏覽者在內地一直

無法登入香港電台（“港台”）的網站，身處內地的香港居民因而未能獲取

該網站的資訊。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是否知悉互聯網瀏覽者在內地未能登入港台網站的原因；  

 

(二 ) 港台、工商及科技局及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駐北京

辦事處有否向內地有關部門反映該問題；若有，上述哪個（些）

機關曾作出反映、它（們）向內地哪些部門作出反映、反映了甚

麼意見，以及所得的回應；及  

 

(三 ) 會否與內地有關部門商討如何解決有關問題；若會，預計可於何

時解決問題；若否，原因為何？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在工商及科技局局長缺席期間）：主席，據我們瞭

解，互聯網瀏覽者在內地是未能登入港台網站。港台和特區政府駐北京辦公

室已就此事向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和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瞭解有關情況，目

前正待有關部門回覆。我們會繼續向有關內地部門反映和瞭解情況。  

 

 

醫院管理局各項服務的統計數字  

Statistics on Services of Hospital Authority 
 

15.  李卓人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是否知悉在過去 3 年：  

 

(一 ) 醫院管理局（“醫管局”）整體及各聯網專科門診新症的排期時

間的下四份位值、中位數及上四份位值、最長排期時間和平均單

位成本，並按各個專科列出分項數字；及  

 

(二 ) 醫管局整體及各聯網的普通科和各專科病床的使用率及相關病

人的住院時間，並按各個專科列出分項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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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  

 

(一 ) 現按各醫院聯網專科，將 2002-03 年度、2003-04 年度和 2004-05

年度醫管局專科門診診所新症排期時間的下四份位值、中位數、

上四份位值和最長（即最長排期時間，以星期為單位），以及每

次診症的整體平均成本，分項表列如下︰  

 

2002-03 年度  

 

專科  

 

港島東  港島西  九龍東 九龍中九龍西  新界東  新界西  
所有  

聯網  

每次診

症平均

成本

（元）  

下四份位值  2 1 3 2 4 4 5 3 

中位數  6 5 7 31 13 20 21 13 

上四份位值  17 8 47 36 25 30 22 25 
內科  

最長  102 71 104 115 88 113 36 115 

1,190 

下四份位值  3 <1 2 2 2 5 5 2 

中位數  8 5 4 5 9 11 14 9 

上四份位值  21 16 8 34 18 20 15 17 
外科  

最長  92 89 64 76 95 104 101 104 

810 

下四份位值  <1 <1 <1 2 <1 1 1 <1 

中位數  1 <1 <1 3 1 3 1 1 

上四份位值  2 1 1 4 2 5 2 2 
產科  

最長  8 12 5 11 12 14 6 14 

下四份位值  1 2 2 3 1 1 1 1 

中位數  3 6 8 5 5 4 4 5 

上四份位值  8 9 11 10 10 11 9 9 
婦科  

最長  35 40 29 50 50 58 28 58 

590* 

下四份位值  <1 <1 1 <1 <1 2 7 <1 

中位數  <1 1 4 <1 1 7 18 2 

上四份位值  1 5 7 1 4 12 20 7 

兒童及

青少年

科  
最長  52 55 36 80 103 43 43 103 

870 

下四份位值  2 <1 1 5 1 <1 10 1 

中位數  7 8 11 8 8 13 14 11 

上四份位值  22 23 15 12 26 16 16 17 

矯形及

創傷外

科  
最長  55 57 40 52 105 76 40 105 

580 

下四份位值  <1 <1 <1 <1 <1 <1 <1 <1 

中位數  2 3 4 3 5 5 2 4 

上四份位值  8 8 11 6 11 16 9 10 
精神科  

最長  33 63 63 34 53 109 29 109 

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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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  

 

港島東  港島西  九龍東 九龍中九龍西  新界東  新界西  
所有  

聯網  

每次診

症平均

成本

（元）  

下四份位值  <1 <1 不適用 <1 不適用 <1 <1 <1 

中位數  <1 <1 不適用 1 不適用 <1 <1 <1 

上四份位值  <1 1 不適用 1 不適用 1 1 1 

臨床腫

瘤科  

最長  2 12 不適用 20 不適用 4 7 20 

1,040 

下四份位值  1 <1 1 <1 1 1 1 1 

中位數  4 3 5 4 5 9 6 5 

上四份位值  11 9 13 23 15 18 15 15 

所有專

科  

最長  102 89 104 115 105 113 101 115 

680 

*  婦產科服務的平均成本  

 

2003-04 年度  

 

專科  

 

港島東  港島西  九龍東  九龍中  九龍西  新界東  新界西  
所有  

聯網  

每次

診症

平均  

成本

（元）

下四份位值  2 1 3 2 5 5 5 3 

中位數  8 4 7 24 22 24 13 13 

上四份位值  26 8 53 36 30 33 18 30 
內科  

最長  86 94 110 79 69 83 50 110 

1,330 

下四份位值  2 <1 3 1 2 8 5 2 

中位數  8 4 10 4 10 19 11 11 

上四份位值  45 16 22 36 25 27 17 24 
外科  

最長  99 74 94 63 102 89 83 102 

1,000 

下四份位值  <1 <1 <1 1 <1 <1 <1 <1 

中位數  1 <1 <1 3 1 1 <1 1 

上四份位值  1 1 1 4 3 2 1 2 
產科  

最長  9 10 8 11 12 11 14 14 

下四份位值  2 <1 3 2 3 2 2 2 

中位數  10 2 10 5 9 6 9 6 

上四份位值  18 4 17 9 14 11 17 13 
婦科  

最長  49 50 52 43 46 46 27 52 

760* 

下四份位值  <1 <1 1 <1 <1 2 11 <1 

中位數  <1 1 3 1 1 8 13 2 

上四份位值  1 3 8 2 5 10 14 8 

兒童及

青少年

科  
最長  29 52 50 20 95 43 29 95 

1,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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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  

 

港島東  港島西  九龍東  九龍中  九龍西  新界東  新界西  
所有  

聯網  

每次

診症

平均  

成本

（元）

下四份位值  2 1 1 2 1 1 5 2 

中位數  6 12 7 13 9 9 17 9 

上四份位值  20 22 20 31 22 13 20 20 

矯形及

創傷外

科  
最長  98 97 44 135 163 66 55 163 

700 

下四份位值  <1 1 1 <1 <1 1 1 <1 

中位數  4 3 6 2 5 5 5 4 

上四份位值  12 10 13 6 10 13 12 11 
精神科  

最長  40 62 89 28 38 124 141 141 

810 

下四份位值  <1 <1 不適用 <1 不適用 <1 <1 <1 

中位數  <1 <1 不適用 <1 不適用 <1 <1 <1 

上四份位值  <1 1 不適用 1 不適用 1 <1 1 

臨床腫

瘤科  

最長  1 6 不適用 9 不適用 13 52 52 

1,080 

下四份位值  <1 <1 1 <1 1 2 1 1 

中位數  5 2 7 3 6 9 6 5 

上四份位值  16 10 22 22 20 24 16 18 

所有專

科  

最長  99 97 110 135 163 141 141 163 

800 

*  婦產科服務的平均成本  

 

2004-05 年度  

 

專科  

 

港島東  港島西  九龍東  九龍中  九龍西  新界東  新界西  
所有  

聯網  

每次診

症平均

成本

（元）  

下四份位值  2 2 3 4 4 5 6 4 

中位數  8 5 8 19 24 28 23 13 

上四份位值  24 10 61 37 32 36 27 32 
內科  

最長  101 99 104 65 79 92 54 104 

1,220 

下四份位值  4 1 6 1 3 7 10 3 

中位數  10 6 19 4 12 26 25 15 

上四份位值  32 31 44 22 36 52 31 32 
外科  

最長  126 97 108 51 110 153 90 153 

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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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  

 

港島東  港島西  九龍東  九龍中  九龍西  新界東  新界西  
所有  

聯網  

每次診

症平均

成本

（元）  

下四份位值  <1 <1 <1 1 <1 <1 <1 <1 

中位數  1 <1 <1 5 1 1 <1 1 

上四份位值  1 1 1 7 2 3 1 2 
產科  

最長  7 14 7 13 10 13 7 14 

下四份位值  2 <1 2 3 2 5 3 2 

中位數  11 4 11 7 10 12 12 8 

上四份位值  23 6 31 16 17 18 23 18 
婦科  

最長  34 43 82 42 50 72 52 82 

580* 

下四份位值  <1 <1 1 1 <1 2 14 <1 

中位數  <1 3 7 2 2 7 17 4 

上四份位值  3 6 19 3 6 9 20 10 

兒童及

青少年

科  
最長  50 58 57 25 104 51 51 104 

900 

下四份位值  4 2 1 3 2 1 3 2 

中位數  14 13 7 18 14 10 27 13 

上四份位值  34 39 37 27 24 18 33 31 

矯形及

創傷外

科  
最長  60 99 67 94 127 64 51 127 

620 

下四份位值  <1 1 2 <1 <1 1 1 <1 

中位數  4 5 8 2 5 5 5 5 

上四份位值  17 12 21 7 21 17 18 16 
精神科  

最長  61 63 162 34 65 160 111 162 

780 

下四份位值  <1 <1 不適用  <1 <1 <1 <1 <1 

中位數  <1 1 不適用  <1 <1 <1 <1 <1 

上四份位值  <1 1 不適用  1 <1 1 1 1 

臨床腫

瘤科  

最長  2 9 不適用  6 4 10 103 103 

970 

下四份位值  1 <1 1 <1 1 2 1 1 

中位數  6 4 8 3 7 10 9 6 

上四份位值  20 10 34 16 24 30 26 23 

所有專

科  

最長  126 99 162 94 127 160 111 162 

700 

*  婦產科服務的平均成本  

 

(二 ) 現按各醫院聯網專科，將 2002-03 年度、2003-04 年度和 2004-05

年度醫管局的病床使用率，分項表列如下：  

 

住院病床使用率（ %）  
專科  年度  

香港東  香港西  九龍東  九龍中  九龍西  新界東  新界西  整體  

2002-03 86.3 81.0 95.6 97.9 88.0 97.6 114.9 92.3 

2003-04 75.7 82.5 85.3 88.6 73.4 88.7 87.8 81.5 內科  

2004-05 87.8 85.5 91.9 86.5 94.1 93.1 99.0 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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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病床使用率（ %）  
專科  年度  

香港東  香港西  九龍東  九龍中  九龍西  新界東  新界西  整體  
2002-03 82.1 84.0 71.7 64.3 74.3 78.2 76.4 75.9 

2003-04 66.5 74.7 68.1 62.7 62.1 72.1 78.5 68.3 外科  

2004-05 78.7 79.3 79.1 75.0 79.9 81.5 95.1 80.4 

2002-03 66.5 61.8 76.8 72.4 82.0 69.5 73.8 73.5 

2003-04 70.6 46.4 84.4 53.6 59.2 59.5 62.3 60.1 產科  

2004-05 74.9 52.5 93.1 57.2 69.2 84.0 73.6 70.1 

2002-03 94.1 67.1 59.8 68.4 80.9 71.3 84.7 73.2 

2003-04 74.0 51.1 51.6 72.4 57.6 62.8 94.2 61.4 婦科  

2004-05 79.4 57.8 73.4 73.0 72.6 70.8 91.3 72.0 

2002-03 74.4 63.6 62.7 65.0 58.0 66.0 77.4 64.3 

2003-04 44.4 57.7 47.3 62.6 47.2 54.4 53.3 52.1 

兒童及

青少年

科  2004-05 60.2 64.5 68.2 66.0 58.1 81.8 73.5 66.2 

2002-03 85.5 77.4 86.1 84.0 77.0 80.8 87.9 81.5 

2003-04 69.6 71.1 78.8 76.8 67.5 79.8 77.7 74.0 

矯形及

創傷外

科  2004-05 89.5 78.5 91.8 79.3 90.7 89.1 90.9 87.0 

2002-03 88.0 75.7 96.1 66.7 81.3 73.6 85.1 81.9 

2003-04 85.0 71.3 88.8 54.9 77.9 67.3 84.1 78.0 精神科  

2004-05 89.1 61.7 76.9 49.6 73.0 73.9 89.6 79.1 

2002-03 84.2 84.4 不適用  76.1 不適用 86.6 106.3 86.4 

2003-04 75.9 81.6 不適用  64.8 不適用 73.6 112.5 77.2 
臨床腫

瘤科  
2004-05 85.9 93.3 不適用  82.8 不適用 86.8 111.8 90.0 

2002-03 86.1 76.7 86.4 81.3 81.3 83.5 89.1 83.2 

2003-04 77.9 71.1 77.0 74.5 69.2 74.9 81.8 74.4 

整體

（所有

專科）  2004-05 86.5 75.7 86.2 77.0 80.9 83.3 89.3 82.5 

 

現按各醫院聯網專科，將 2002-03 年度、2003-04 年度和 2004-05

年度已出院病人的平均住院日數，分項表列如下：  

 

入院病人平均住院日數  
專科  年份  

香港東  香港西  九龍東  九龍中  九龍西  新界東  新界西  整體  

2002-03 5.2 7.3 6.8 6.6 6.9 6.8 5.1 6.5 

2003-04 5.5 7.7 7.0 7.1 7.2 7.6 6.1 7.0 內科  

2004-05 5.5 7.5 6.5 6.4 6.3 6.5 6.0 6.4 

2002-03 3.9 6.4 4.2 4.6 4.8 6.1 3.8 4.9 

2003-04 3.6 6.5 4.0 4.7 4.3 6.3 3.8 4.8 外科  

2004-05 3.9 6.2 4.1 4.9 4.3 5.9 4.2 4.8 

2002-03 2.4 3.6 4.2 3.5 3.7 3.6 3.1 3.5 

2003-04 2.7 2.9 3.4 3.0 3.5 3.0 2.7 3.1 產科  

2004-05 3.0 2.9 3.2 3.0 3.3 2.5 2.6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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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院病人平均住院日數  
專科  年份  

香港東  香港西  九龍東  九龍中  九龍西  新界東  新界西  整體  

2002-03 2.3 2.8 3.2 3.5 2.8 2.8 2.4 2.8 

2003-04 2.2 2.5 3.0 3.2 2.6 2.8 2.3 2.7 婦科  

2004-05 2.3 2.5 3.2 3.3 2.6 2.7 2.3 2.7 

2002-03 3.1 5.6 3.4 6.0 3.4 3.9 3.3 3.8 

2003-04 5.1 5.8 3.2 5.9 3.8 4.8 4.2 4.4 

兒 童 及

青 少 年

科  2004-05 3.6 5.5 3.3 5.7 3.3 4.2 3.5 3.9 

2002-03 6.8 10.0 8.3 10.5 8.1 8.9 7.0 8.5 

2003-04 6.1 9.4 7.2 10.8 7.6 9.0 7.2 8.2 

矯 形 及

創 傷 外

科  2004-05 7.0 10.0 7.3 11.3 7.5 9.3 8.1 8.5 

2002-03 60.8 23.4 33.2 109.7 131.6 63.2 272.3 117.1 

2003-04 70.5 23.3 44.6 126.8 109.4 47.5 231.5 100.1 精神科  

2004-05 67.4 20.1 36.5 135.2 116.4 42.0 267.5 104.8 

2002-03 5.7 3.3 不適用  6.5 不適用  7.2 9.0 6.5 

2003-04 5.1 4.3 不適用  6.5 不適用  6.5 7.3 6.1 
臨 床 腫

瘤科  
2004-05 4.8 3.9 不適用  5.7 不適用  6.8 6.6 5.8 

2002-03 8.8 8.6 6.7 8.6 9.8 9.1 12.8 9.3 

2003-04 9.9 9.3 6.7 8.9 10.4 9.9 14.0 9.9 
整體（所 

有專科） 
2004-05 9.3 8.3 6.2 8.3 8.7 8.2 14.0 8.9 

香港東  ─  香港東醫院聯網  

香港西  ─  香港西醫院聯網  

九龍東  ─  九龍東醫院聯網  

九龍中  ─  九龍中醫院聯網  

九龍西  ─  九龍西醫院聯網  

新界東  ─  新界東醫院聯網  

新界西  ─  新界西醫院聯網  

 

 

落馬洲管制站的新增設施  

New Facilities at Lok Ma Chau Control Point 
 

16. 劉江華議員：主席，落馬洲管制站擴建工程第二期已於 2003 年年底完

成，新增設施包括旅遊巴士停泊資訊系統（“資訊系統”）和自動行人輸送

帶（“輸送帶”），但本人接獲投訴，指資訊系統未獲充分使用，因為該系

統經常發生故障，而且大部分旅遊巴士司機在泊車後亦怠於輸入車牌號碼；

此外，亦有投訴指管制站內的輸送帶經常暫停使用。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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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上述資訊系統及輸送帶的預計和實際使用情況；  

 

(二 ) 該兩項設施自啟用至今，正常運作、其中一項或兩項均暫停使用

的分別日數；及  

 

(三 ) 該兩項設施暫停使用的原因，當中分別有多少天暫停使用是與承

建商的施工質素、人為錯誤或機件故障有關？  

 

 

保安局局長：主席，  

 

(一 ) 落馬洲跨界通道擴建的第二期工程，主要是透過翻新和擴建有關

設施，以顧及預計每天平均 35  000 人次的旅客過境需要。  

 

資訊系統是為方便旅客辦理出入境手續後識別巴士停泊位置的

設施，由巴士司機自願使用。當局並沒有記錄有關使用率的數據。 

 

至於 10 條輸送帶，當局曾於 2005 年 3 至 4 月及 10 月進行兩次

簡單調查，結果顯示落客區及上客區的輸送帶平均每天分別有約

190 及 19  800 人次使用。  

 

(二 )及 (三 ) 

 

資訊系統曾因機件故障而暫停運作 74 天，而 10 條輸送帶並沒有

出現整體全面停止運作的情況。  

 

至於個別輸送帶，其中 3 條曾因輕微故障（玻璃組件被撞毁或扶

手帶損壞）而封閉 3 次，封閉日數分別為 5 天、 22 天及 27 天。

另有 3 條輸送帶因有細小的金屬雜物跌進輸送帶而導致梯板磨

損，以致不符合機電工程署發出的有關升降機及自動梯設計與建

造的實務守則中的安全要求，因此分別自 2004 年 7 月 23 日、2004

年 8 月 17 日及 2005 年 3 月 7 日起停止運作 註。有關政府部門、

顧問公司及承建商，正積極研究各種補救方案。  

 
註：  此外，輸送帶採用省電的能源效益設計，當旅客踏入感應範圍時才會自動開行，故

此在沒有旅客使用時便會自動停止運行，而為免在人潮擠擁時對位處輸送帶兩端排

隊的旅客構成危險，警方會按需要暫停部分輸送帶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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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一康體設施收費  

Fee Alignment Exercise for Leisure and Sports Facilities  
 

17. 陳偉業議員：主席，現時，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設於新界

的某些類別康體設施的收費，與設於市區的同類設施收費並不相同，不少新

界居民指出，新界的康體設施的收費一般較市區的為高，對他們不公平。此

外，當局在 2003 年 11 月曾告知本會，考慮到當時的經濟環境，劃一收費的

工作已被擱置。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設於新界及市區的有關康體設施的收費詳情；及  

 

(二 ) 當局會否恢復進行劃一收費的工作；若會，何時會落實劃一收

費；若否，原因為何？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現就陳議員的質詢答覆如下：  

 

(一 ) 現時康文署轄下康樂場地設施的收費仍是沿用兩個前市政局所

訂定的收費，由於當時兩局採用不同的收費政策，以致市區和新

界有部分設施的收費出現差異。整體上，除了網球場、羽毛球場、

標準草地足球場及游泳池在新界區的繁忙時間收費較市區為高

外，新界區的康體設施收費一般都低於市區同類設施。有關康文

署市區及新界區各項主要康樂設施的收費表，可參閱附件。  

 

(二 ) 自從康文署成立後，已就各項有關設施收費進行檢討。在檢討收

費過程中，康文署考慮到若為尋求劃一收費而將市區或新界的收

費提高，會加重市民負擔。但是，若調低費用以達致劃一收費，

則會進一步提高政府對有關設施及服務的補貼。鑒於早前香港的

經濟放緩，民政事務局決定暫緩進行劃一收費的工作。雖然如

此，康文署在這段期間已統一了市區及新界各項康體設施的優惠

收費安排，包括使用公眾泳池、網球場、足球場、壁球場、體育

館、度假村等設施的優惠收費。屬同一類別的使用人士或團體，

包括小童／幼兒、傷殘人士、學生、學校、受資助機構等，在全

港各區使用這些設施時，都能夠享有同樣的優惠。  

 

現時社會經濟已逐漸好轉，民政事務局已着康文署開始重新研究

劃一收費的可行性，並制訂不同方案。我們希望盡快完成有關研

究，並向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提交討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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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康文署主要康樂設施使用收費  

   

新界區  
設施  市區  

繁忙時間  非繁忙時間  

網球場  

- 有泛光燈照明 每小時 57 元  每小時 73 元  每小時 67 元  

- 無泛光燈照明 每小時 42 元  每小時 52 元  每小時 34 元  

壁球場  

- 有空氣調節  每半小時 27 元  每半小時 27 元  每半小時 18 元  

- 無空氣調節  每半小時 17 元  每半小時 17 元  每半小時 13 元  

籃球場  

- 有空氣調節  每小時 236 元  每小時 148 元  每小時 120 元  

- 無空氣調節  每小時 148 元  每小時   82 元  每小時   57 元  

排球場  

- 有空氣調節  每小時 236 元  每小時 148 元  每小時 120 元  

- 無空氣調節  每小時 148 元  每小時   82 元  每小時   57 元  

羽毛球場  

- 有空氣調節  每小時 59 元  每小時 66 元  每小時 51 元  

- 無空氣調節  每小時 37 元  每小時 48 元  每小時 34 元  

乒乓球檯  

- 有空氣調節  每小時 21 元  每小時 14 元  每小時 13 元  

- 無空氣調節  每小時 12 元  –  –  

100 平方米或以上的活動室  

- 有空氣調節  每小時 75 元  每小時 57 元  每小時 54 元  

- 無空氣調節  每小時 54 元  每小時 39 元  每小時 37 元  

不足 100 平方米的活動室  

- 有空氣調節  每小時 47 元  每小時 38 元  每小時 36 元  

- 無空氣調節  每小時 27 元  每小時 20 元  每小時 19 元  

使用健身設備  

 每位每小時 17 元  每位每小時 14 元  每位每小時 13 元  

草地滾球場（每條球道）  

- 有泛光燈照明 每小時 58 元  

- 無泛光燈照明 每小時 53 元  
每小時 40 元  每小時 3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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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區  
設施  市區  

繁忙時間  非繁忙時間  

標準草地足球場  

- 有泛光燈照明 每 90 分鐘 336 元  每 90 分鐘 350 元  每 90 分鐘 290 元  

- 無泛光燈照明 每 90 分鐘 168 元  每 90 分鐘 230 元  每 90 分鐘 170 元  

小型草地足球場  

- 有泛光燈照明 每 90 分鐘 168 元  –  –  

- 無泛光燈照明 每 90 分鐘   84 元  –  –  

標準人造草地足球場  

- 有泛光燈照明 每 90 分鐘 336 元  每 90 分鐘 280 元  每 90 分鐘 240 元  

- 無泛光燈照明 每 90 分鐘 168 元  每 90 分鐘 170 元  每 90 分鐘 130 元  

小型人造草地足球場  

- 有泛光燈照明 每 90 分鐘 168 元  每 90 分鐘 150 元  每 90 分鐘 130 元  

- 無泛光燈照明 每 90 分鐘   84 元  每 90 分鐘   90 元  每 90 分鐘   70 元  

游泳池入場費  

 每位 19 元  每位 20 元  每位 17 元  

 

備註一：  

租用新界區康樂設施  

非繁忙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開放時間至下午 6 時（公眾假期除外）  

  星期六  開放時間至下午 1 時（公眾假期除外）  

繁忙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下午 6 時到下午 11 時  

  星期六  下午 1 時到下午 11 時（公眾假期除外）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全日  

 

備註二：  

租用新界區草地及人造草地足球場  

非繁忙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開放時間至下午 6 時（公眾假期除外）  

繁忙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下午 6 時到下午 11 時  

 星期六、星期日  

及公眾假期  

全日  

 

 

用完即棄塑膠餐具的安全  

Safety of Disposable Plastic Tableware 
 

18. 李國英議員：主席，據報，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近日對用完即棄

的塑膠餐具進行抽查，結果顯示約一半的樣本含有致癌物質。就此，政府可

否告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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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當局如何防止該等劣質塑膠餐具流入本港，以及有否評估長期使

用這些餐具會對健康造成甚麼影響；  

 

(二 ) 過去 3 年，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抽取了多少個曾盛載

於用完即棄塑膠容器的食物樣本作化驗、當中懷疑受到容器污染

的樣本數目、對有關的人提出檢控的個案數目和被定罪的人的處

罰；   

 

(三 ) 哪個部門負責監管食物容器和用具的食物安全事宜；及  

 

(四 ) 當局就立法規管用完即棄塑膠餐具的品質事宜所進行的研究至

今有何進展，以及有何其他措施保障市民的健康？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  

 

(一 ) 《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第 132 章）規定所有在本港出售的食

物必須適合供人食用。如果懷疑因塑膠食物容器所釋出的物質引

致食物受污染，食環署會對有關食物進行化驗及跟進。如果有需

要，食環署亦會與有關部門加強溝通，以防止有問題的即棄塑膠

餐具流入香港。即棄塑膠餐具與食物接觸時可能釋出不同的化學

物，其中包括了重金屬、製造塑膠物料的殘餘原料如苯乙烯

（ s tyrene），以及其他雜質例如添加劑等。化學物釋出的分量與

接觸食物的種類（例如食物是否油性）、食物的溫度和接觸時間

等條件有關。至於對健康的影響，則要視乎個別釋出的化學物的

種類和數量而有所不同。例如一般雜質如添加劑的毒性很低，但

如果進食了大量的苯乙烯，可引致噁心和影響神經系統。  

 

(二 ) 食環署在抽取食物樣本時，並沒有以“曾否盛載於用完即棄塑膠

容器”作分類。過去 3 年，食環署曾抽取 30 個盛載食物的用完

即棄塑膠容器作化學測試，結果全部滿意。  

 

(三 ) 食環署和香港海關（“海關”）均有監管食物容器和用具的食物

安全事宜。《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授權食環署署長可訂立規例，

規管有關物料用作製造器具或器皿，供用以配製或保存供人食用

的食物。此外，供應飯盒的持牌食物製造廠的發牌條件中，亦規

定食物容器必須以能耐食物的溫度及酸度而不會釋出有毒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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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的材料製造。再者，海關亦會按《消費品安全條例》，在市

面抽查即棄塑膠餐具，防止有不安全的即棄塑膠餐具流入本港。 

 

(四 ) 食環署已展開與消費者委員會合作有關即棄塑膠餐盒的研究，預

計將於 2005 年年底或 2006 年年初公布研究結果。此外，海關已

按《消費品安全條例》，在市面抽查即棄塑膠餐具包括叉、匙羹、

湯匙和刀（共 54 打），並已送交政府化驗所測試。海關亦已經

聯絡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跟進是否有不安全的即棄餐具

流入本港，以及要求該局就不安全的餐具，提供具體的資料，例

如產品的來源及本港的進口商等，以便跟進。  

 

 

少數族裔學生的教育情況  

Education of Students of Ethnic Minorities 
 

19.  劉慧卿議員：主席，關於少數族裔學生的教育情況，行政機關可否告知
本會：  

 

(一 ) 過去 10 年，少數族裔學生每年：  

 

(i) 參加香港中學會考的人數，以及在中文、英文及數學科考試

的合格率；及  

 

(ii)  升讀預科課程的人數；及  

 

(二 ) 有否特別措施幫助少數族裔學生學習中文；若有，措施的成效；

若否，原因為何？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就關於少數族裔學生的教育情況所提出的質詢，答

覆如下：  

 

(一 ) 由於報考香港中學會考的申請人無須填報其所屬族裔或國籍，因

此教育統籌局（“教統局”）並沒有少數族裔學生每年參加香港

中學會考的人數，以及其在中文、英文及數學科考試的合格率的

資料。此外，學生所屬的族裔或國籍並不影響其在本地中學升讀

預科課程的資格，因此教統局並沒有少數族裔學生修讀有關課程

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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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教統局通過與教師協作，為學校提供多元化的支援服務，幫助少

數族裔學生學習中文，措施包括： (1)協助學校開發校本學習材

料及調適學習進度，以提升學生學習中文的興趣，以及建立他們

的學習信心； (2)加強教師專業培訓，讓他們多瞭解南亞裔學生

學習中文的困難，協助他們開發靈活多變的教學策略，並引入持

續性評估，給學生正面的評語，以鼓勵學生學習；及 (3)協助學

校建立網絡，讓教師交流及觀摩成功經驗，以及共享資源。  

 

上述的措施對少數族裔學生學習中文甚具成效。由於對少數族裔

學生有更深入的認識，學校更能掌握他們的學習需要，靈活調適

課程及為他們編訂適合的教材。學校亦可用不同安排，例如安排

那些有特別需要的學生於課堂時間參加獨立的識字班及中文學

習輔導班等，照顧學生學習差異及提升他們基本語文能力。部分

學校亦透過朋輩互助活動（例如大哥哥姊姊計劃、伴讀大使），

為學生創設語言環境。這些安排不但有助提升少數族裔學生的聽

說溝通能力，提高他們的識字量及識字速度，更提升他們的學習

動機與信心。從觀察所得，他們不但在課堂能積極參與，主動發

言，不少更表示喜歡學習中文及踴躍參與語文活動，校內文化融

合亦得以加強。  

 

 

議案 

MOTIONS 
 

主席：議案。根據《藥劑業及毒藥條例》，就批准《 2005 年藥劑業及毒藥（修

訂）（第 3 號）規例》及《 2005 年毒藥表（修訂）（第 3 號）規例》動議的

決議案。  

 

 

根據《藥劑業及毒藥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 UNDER THE PHARMACY AND POISONS 
ORDINANCE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謹動議依照提交各位議員傳閱的文

件所載我名下的議案，通過《 2 005 年毒藥表（修訂）（第 3 號）規例》和

《 2005 年藥劑業及毒藥（修訂）（第 3 號）規例》。  

 

 現時，我們根據《藥劑業及毒藥條例》（“條例”）制訂的一套註冊和

監察制度，規管藥劑製品的銷售及供應。根據條例訂立的《毒藥表規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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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劑業及毒藥規例》，分別列載一個毒藥表及數個附表。刊列在毒藥表內

不同部分及各附表上的藥物，在銷售條件及備存紀錄方面受到不同程度的管

制。  

 

 為保障市民健康，某些藥劑製品必須在註冊藥劑師在場監督的情況下，

在藥房出售。某些藥劑製品的銷售詳情亦須妥為記錄，包括銷售日期、購買

人的姓名及地址、藥物名稱及數量，以及購買該藥物的目的。另有一些藥劑

製品則須有註冊醫生、註冊牙醫或註冊獸醫的處方，才可出售。  

 

 現在向議員提交的修訂規例，目的是修訂《毒藥表規例》的毒藥表和

《藥劑業及毒藥規例》的附表，以便管制 3 種新藥物，並加強對兩種現有藥

物的管制。  

 

 鑒於 3 種藥物的註冊申請，藥劑業及毒藥管理局（“管理局”）建議，

在毒藥表的第 I 部及《藥劑業及毒藥規例》的附表 1 及附表 3 內加列 3 種物

質，規定含有這些物質的藥劑製品必須根據處方，於註冊藥劑師在場監督的

情況下，在藥房出售。我們建議修訂規例在今年 11 月 25 日刊憲後即時生效，

以便盡早對含有這些物質的藥劑製品加以管制，並讓這些藥劑製品早日在市

場銷售。  

 

 此外，管理局建議加強對兩種已註冊藥物的管制。目前，含有多於 0.1%

可待因的物質被列作第 I 部及附表 1 毒藥。這分類實際上令含有不少於 0.2%

可待因的物質所受到的管制，與毒藥表第 I 部及《藥劑業及毒藥規例》附表 1

所載的其他毒藥一樣。即是說，這些物質無須處方即可在藥房出售。  

 

 至於維生素 A 及其酯類目前則屬非毒藥。因此，包含在藥劑製品內的維

生素 A 及其酯類，不論其濃度多寡，均可在任何類型的藥物銷售點出售。  

 

 我們有意加強以上兩類物質的管制，分別把含有不少於 0. 2%可待因的

物質列入附表 3，以及把“包含在建議每日劑量含不少於 1 0  000 國際單位
維生素 A 的藥劑製品內的維生素 A 及其酯類”列入毒藥表第 I 部、附表 1

及附表 3。含有這些物質的藥劑製品必須根據處方，於註冊藥劑師在場監督

的情況下，在藥房出售。我們建議有關的修訂於刊憲 30 天後生效，讓銷售

商、製造商和進口商有足夠的時間適應新規定。  

 

 上述兩項修訂規例是由管理局擬定；管理局根據條例第 3 條成立，是負

責規管藥劑製品註冊和管制事宜的法定權力機關，成員來自藥劑業、醫療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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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學術界。鑒於上述藥物的效用、毒性和潛在副作用，管理局認為必須作出

有關的擬議修訂。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提出上述議案。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決批准藥劑業及毒藥管理局於 2005 年 10 月 31 日訂立的  ─   

 
(a) 《 2005 年藥劑業及毒藥（修訂）（第 3 號）規例》；及  

 

(b) 《 2005 年毒藥表（修訂）（第 3 號）規例》。”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動議的議

案，予以通過。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立法會  ─  2005 年 11 月 23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November 2005 
 

95 

議員議案 

MEMBERS' MOTIONS 
 

主席：議員議案。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動議的決

議案。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動議的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 UNDER THE BASIC LAW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曾鈺成議員：主席，我動議通過我提出關於修訂《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

事規則》（“《議事規則》”）的決議案。  

 

 議事規則委員會曾研究立法會轄下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的主席應享有

的表決權，其後建議法案委員會、事務委員會和它們轄下的小組委員會，以

及內務委員會轄下審議附屬法例的小組委員會的主席應只享有原有表決

權，而沒有決定性表決權。《議事規則》的有關修訂建議已在上月 19 日的

立法會會議獲得通過。  

 

 至於財務委員會、政府帳目委員會、內務委員會、調查委員會、專責委

員會、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議事規則委員會，以及內務委員會轄下非

審議附屬法例的小組委員會的主席，議事規則委員會建議他們應只享有決定

性表決權，而沒有原有表決權。  

 

 議事規則委員會亦建議應在《議事規則》中規定，有關委員會及小組委

員會主席在行使決定性表決權時，不得使待決議題獲得過半數贊成票而得以

通過。這亦是財務委員會、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及工務小組委員會的會議程

序的現行規定。  

 

 議事規則委員會亦考慮到，內務委員會可委任小組委員會，研究不受

《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 章）第 34 及 35 條審議機制處理的附屬法例，以

及根據法例訂立的文書。內務委員會亦可委任小組委員會，對某項受第 1 章

第 34 或 35 條規限的附屬法例，連同一些不受此規限的附屬法例一併進行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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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上述的文書和不受第 1 章第 34 及 35 條規限的附屬法例是根據法例

訂立，所以議事規則委員會建議，處理該等文書和附屬法例的小組委員會的

主席，所享有的表決權亦應與處理受第 1 章第 34 及 35 條規限的附屬法例的

小組委員會的主席一樣，只享有原有表決權，而沒有決定性表決權。  

 

 主席，議事規則委員會建議對《議事規則》作出的相關修訂已載列於決

議案內。內務委員會已接納這些修訂建議。我呼籲各位議員支持決議案。  

 

曾鈺成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決修訂《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  ─   

 

(a) 在第 10(2)條中，廢除“及 (8)”而代以“、 (5A)、 (5B)及

(5C)”；  

 

(b) 在第 71 條中  ─   

 

(i) 在第 (2)款中，廢除在“代行主席之職。”之後的所有

字句；  

 

(ii)  加入  ─   

 

“ (5A) 委員會的會議法定人數為主席加上 8 名委

員。  

 

(5B)  所有在委員會或其轄下小組委員會內討論

的事宜，須以參與表決的委員贊成者及反對者的過半數

決定。委員會或其轄下小組委員會的主席或主持會議的

任何其他委員不得參與表決，但如其他委員贊成者及反

對者數目相等，則在此情況下他須作決定性表決。  

 

(5C) 儘管有第 (5B)款的規定，主席或主持選的

委員（視屬何情況而定）在委員會或其轄下小組委員會

的主席或副主席選中，除有權作決定性表決外，亦有

權作原有表決。”；  

 

(iii)  廢除第 (8)款；  

 



立法會  ─  2005 年 11 月 23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November 2005 
 

97 

(c) 在第 72 條中  ─   

 

(i) 在第 (3)款中，廢除在“任命的議員。”之後的所有字

句；  

 

(ii)  加入  ─   

 

“ (3A)  委員會的會議法定人數為主席加上兩名委

員。  

 

(3B) 如主席及副主席暫時缺席，委員會可在其缺

席期間另選一委員代行主席之職。  

 

(3C) 所有在委員會內討論的事宜，須以參與表決

的委員贊成者及反對者的過半數決定。主席或主持會議

的任何其他委員不得參與表決，但如其他委員贊成者及

反對者數目相等，則在此情況下他須作決定性表決。”； 

 

(iii)  廢除第 (7)款；  

 

(d) 在第 73 條中  ─   

 

(i) 在第 (2)款中，廢除在“任命的議員。”之後的所有字

句；  

 

(ii)  加入  ─   

 

“ (2A)  委員會的會議法定人數為主席加上兩名委

員。  

 

(2B) 如主席及副主席暫時缺席，委員會可在其缺

席期間另選一委員代行主席之職。  

 

(2C) 所有在委員會內討論的事宜，須以參與表決

的委員贊成者及反對者的過半數決定。主席或主持會議

的任何其他委員不得參與表決，但如其他委員贊成者及

反對者數目相等，則在此情況下他須作決定性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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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廢除第 (5)款；  

 

(e) 在第 73A 條中  ─   

 

(i) 在第 (6)款中，在“ deputy chai rman”之後加入逗號；  

 

(ii)  廢除第 (9)款而代以  ─   

 

“ (9) 主席或主持會議的任何其他委員不得參與表

決，但如其他委員贊成者及反對者數目相等，則在此情

況下他須作決定性表決。”；  

 

(f) 在第 74 條中  ─   

 

(i) 在第 (2)款中，廢除在“提供意見。”之後的所有字句； 

 

(ii)  加入  ─   

 

“ (2A) 委員會的會議法定人數為主席加上 3 名委

員。  

 

(2B) 如主席及副主席暫時缺席，委員會可在其缺

席期間另選一委員代行主席之職。  

 

(2C) 所有在委員會內討論的事宜，須以參與表決

的委員贊成者及反對者的過半數決定。主席或主持會議

的任何其他委員不得參與表決，但如其他委員贊成者及

反對者數目相等，則在此情況下他須作決定性表決。”； 

 

(iii)  廢除第 (5)款；  

 

(g) 在第 75 條中  ─   

 

(i) 廢除第 (10)款而代以  ─   

 

“ (10) 委員會須決定下列事宜的研究方式  ─   

 

(a) 任何附屬法例，不論該等附屬法例是否
受《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 章）第

34 及 35 條的條文所規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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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根據任何條例訂立的任何其他文書；或  

 

(c) (a)或 (b)段提述的附屬法例或文書的任

何擬稿。”；  

 

(ii)  在第 (12A)款中，廢除在“ 20 名委員。”之後的所有字

句；  

 

(iii)  加入  ─   

 

“ (12AA)  所有須由委員會或其轄下小組委員會決

定的事宜，須以參與表決的委員贊成者及反對者的過半

數決定。”；  

 

(iv) 在第 (12B)款中，廢除在“第 (10)款提述的”之後的所

有字句而代以“事宜的小組委員會除外”的主席或主

持會議的任何其他委員不得參與表決，但如其他委員贊

成者及反對者數目相等，則在此情況下他須作決定性表

決。”；  

 

(v) 在第 (12C)款中，廢除“附屬法例”而代以“事宜”；  

 

(vi) 廢除第 (12D)款；  

 

(vii)  在第 (12E)款中，在“決定性表決權。”之後加入“如

在該選中有兩名或以上獲提名的委員獲得相同的最

高有效票數，主席或主持選的委員（視屬何情況而定）

須作決定性表決。”；  

 

(h) 在第 76 條中  ─   

 

(i) 廢除第 (8A)款；  

 

(ii)  在第 (8B)款中，在“亦有權作決定性表決。”之後加入

“如在該選中有兩名或以上獲提名的委員獲得相同

的最高有效票數，主席或主持選的委員（視屬何情況

而定）須作決定性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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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在第 77 條中  ─   

 

(i) 在第 (5)款中，在“ any deputy chai rman”之後加入逗

號；  

 

(ii)  廢除第 (13A)款；  

 

(iii)  在第 (13B)款中，在“亦有權作決定性表決。”之後加

入“如在該選中有兩名或以上獲提名的委員獲得相

同的最高有效票數，主席或主持選的委員（視屬何情

況而定）須作決定性表決。”；  

 

(j) 在第 79 條中  ─   

 

(i) 在第 (3)款中，在“ deputy chai rman”之後加入逗號；  

 

(ii)  廢除第 (6)款而代以  ─   

 

“ (6) 主席或主持會議的任何其他委員不得參與表

決，但如其他委員贊成者及反對者數目相等，則在此情

況下他須作決定性表決。”；  

 

(k) 加入  ─   

 

“ 79A. 行使委員會主席的表決權  

 

(1) 凡本部的規則規定，委員會的主席或主持會議的任

何其他委員須作決定性表決，則主席或主持會議的委員就在

委員會內討論的事宜作決定性表決時（在主席或副主席選

中（視屬何情況而定）作決定性表決除外），不得使待決議

題獲得過半數贊成票而得以通過。  

 

(2)  在委員會的主席或副主席選中（視屬何情況而

定），如兩名或以上獲提名的委員獲得相同的最高有效票

數，則會就該等獲提名的委員進行抽籤，而主席或主持選

的委員（視屬何情況而定）須按其抽籤的結果作決定性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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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凡本部的規則規定，委員會的主席或主持會議的任

何其他委員享有原有表決權，而主席或主持會議的委員如擬

就在委員會內討論的事宜行使其原有表決權，則該項表決權

只可與該委員會其他委員的表決權同一時間行使，否則即視

作放棄就有關事宜表決的權利。  

 

(4) 儘管有本議事規則第 93(e)條（釋義）中“委員會”
的定義，在本條中，“委員會”包括根據本議事規則第 77(9A)

條（事務委員會）委任的聯合小組委員會，以及本議事規則

第 77(10)條（事務委員會）提述的聯席會議。”。”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曾鈺成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

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兩項無立法效力的議案。我已接納內務委員會的建議：每位動議議案

的議員連發言答辯時間在內最多有 15 分鐘發言，另有 5 分鐘可就修正案發

言；動議修正案的議員每人最多可有 10 分鐘發言；其他議員各有最多 7 分

鐘發言。  

 

 第一項議案：加強香港與泛珠三角區域的經貿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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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香港與泛珠三角區域的經貿合作  

ENHANCING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BETWEEN 
HONG KONG AND THE PAN-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陳鑑林議員：主席，七十年代的珠江三角洲（“珠三角”），只是一個以農

務為主的未發展區，在改革開放後，經過二十多年的迅速發展，搖身一變而

成為現在的世界工廠，國內生產總值由八十年代的 120 億元人民幣，大幅增

至 2003 年的 11,340 億元人民幣，每年平均增長高達 21.9﹪。珠三角得以從

務農轉型為發展製造業，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香港廠商在內地投資設廠，

將勞工密集的工業北移，不過，最主要的，還是政府的開放政策使然。  

 

 隨着珠三角的經濟結構逐漸由製造業邁向多元化發展，香港與珠三角的

經貿合作亦須與時俱進，兩地合作不應再是七八十年代的單方面帶動，簡單

化為“前店後廠”。今時今日，兩地融合應該是尋求互動互補，共同前進，

為包括香港在內的泛珠三角區域，再創經濟發展的新高峰。  

 

 事實上，香港加強與珠三角合作，亦是大勢所趨。國際間的競爭，不再

是個別城市之間的較量，而是以經濟區域之間的競爭為主。始終個別城市的

經濟規模有限，單打獨鬥，將難以與全球性的競爭匹敵，只有由中心樞紐配

合周邊腹地構成的經濟區，才有實力在國際市場上競爭。  

 

 主席，港珠經貿合作是一套長遠而複雜的發展規劃，面對內地工業的不

斷轉型，以及全球競爭環境的轉變，兩地必須認清彼此在經貿合作上的分

工，重新定位，以提高整體競爭力。香港在泛珠三角經濟區域的角色上，可

繼續發展成為金融商貿的主要服務中心，並晉身為區內的供應鏈管理中心及

地區資訊中心。此外，我們認為，香港若能在研發、創新、驗證、設立核心

性生產及建立品牌方面，協助由港人在珠三角所設立的工業升級換代，相信

會令港粵以往的前店後廠式合作，出現更新的模式。  

 

 其次，香港應加強與內地政府的聯繫及協調。深圳大學的經濟學家指

出，當前珠三角地區融合所面對的最大問題，是各城市之間的合作缺乏協調

及宏觀統籌的布局。  

 

 我們同意，要解決這個問題，便要破除當前在體制上行政等級不對稱的

障礙，建立及完善珠三角各城市，尤其是港、澳、穗、深等核心城市的“平

等”對話，以及協商統籌的運行機制。例如合作成立大珠三角經濟一體化的

研究及智囊參謀機制；合作成立官方及半官方的諮詢組織及行業協會、商

會，以及加緊做好兩地基礎建設的協調工作，例如港口、機場、道路網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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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乏發展空間，已成為嚴重制約香港發展的瓶頸。作為具前瞻性的發展

規劃，港府應該擴大幅員，積極研究與地理相連的深圳作進一步結合，落實

兩地全方位融合。只有將深圳納入香港發展之中，才可以擴大地理範圍；亦

只有擴大地理空間，工商業才可以得到更好的平衡發展。國家總理溫家寶兩

年前已指示，深圳要配合香港發展，盡快落實港深一體化。  

 

 港深結合的關鍵是消除兩地人流、貨流的阻隔，以及打破邊界障礙。個

人遊措施的實施，為打通兩地人流交往，帶來了好的開始，但這項措施要繼

續深化，繼續考慮如何簡化個人遊的申請手續，例如縮短審批時間，以及進

一步放寬簽注的限制，包括簽注有效期和可來港次數。  

 

 我們建議特區政府向中央政府提出，以深圳為試點，讓持有身份證的深

圳居民自由訪港，由單向自由流動逐漸變成最大限度的雙向自由流動。  

 

 跨境建設是區域經貿合作的先行工程，以往由於缺乏區域規劃統籌，結

果導致重複建設及不必要的惡性競爭。因此，兩地政府今後必須加強協調，

從區域整體發展的角度，規劃跨境基建的發展。  

 

 空運是香港物流業的命脈，香港的機場應積極與華南地區其他機場配

合，形成互相呼應的空運網絡，促進泛珠區域經濟發展。此外，香港要擴大

機場幅射範圍，亦須有鐵路及公路網的協調。在內地的京九及京廣兩條主要

鐵路，還未能接駁香港的幹線之前，港府應積極及進一步研究泛珠跨省鐵路

網絡的可行性。  

 

 在公路運輸方面，港珠澳大橋落腳點已基本確定，政府應盡早完成有關

的環評工作，以免興建工程被拖延。同時，應就興建東部通道加緊與省政府

溝通，以加強香港與粵東的交通聯繫。  

 

 要做到貨暢其流，還須盡快解決兩地陸路交通運輸瓶頸及“過關難”的

問題，包括盡快在落馬洲試行“一地兩檢”並推廣至其他口岸，以及盡快在

各口岸落實 24 小時通關，令往來的交通暢通無阻。  

 

 特區政府雖然肯定了香港與泛珠三角區域經貿合作的發展方向，但在具

體工作上，過往的表現乏善足陳，主要是實際工作進展及成效受到限制。我

們亦看到政府一貫強調的“小政府，大市場”原則，在高度積極不干預的政

策下，受到很大的掣肘。我們很高興看到政府官員近期的態度較以往積極，

希望政府能正視本港目前經濟發展中所潛伏的很多危機，認清現時整體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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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的形勢，把握時機，加強與泛珠區域經濟合作，帶領香港邁進新的發展

路向。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提出議案。  

 

陳鑑林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鑒於泛珠三角區域內香港特區與內地 9 省區及澳門特區之間的合作正

在推展，本會促請香港特區政府緊握這機遇，着力深化與泛珠三角區

內各省區的經貿合作，進一步落實及發展《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框架協

議》，研究在區內深化“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

排”的措施，以及簡化手續，促進內地企業來港投資，使香港的服務

型經濟在與內地製造業相結合後升級轉型，為香港創造更多就業機

會；與此同時，本會亦促請香港特區政府放寬“個人遊”的簽證規

定，方便內地居民來港旅遊及經商，從而促進兩地發展，締造互利雙

贏的局面。”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陳鑑林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何俊仁議員會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本會現在就議案及修正案進行

合併辯論。  

 

我現在請何俊仁議員發言及動議修正案。  

 

 

何俊仁議員：主席女士，我動議修正陳鑑林議員的原議案。民主黨支持加強

兩地的經貿合作，善用兩地的競爭優勢，加強本港和內地的競爭力。內地、

香港、台灣和澳門應該成立大中華自由貿易區，促進兩岸四地的人流、物流

和經貿合作，長遠有助提升整個大中華區的競爭力；而加強香港、澳門與內

地簽署的 CEPA，以及加強三地的貿易合作，是成立大中華自由貿易區的起

步點。  

 

 因此，我在修正案中提出 4 方面的具體措施，希望促進內地與香港善用

兩地的競爭優勢、完善兩地的交通網絡，令兩地之間的人流和物流更暢順，

以及促請政府與內地政府商討，掃除現時兩地貿易合作的障礙等，從而令兩

地的營商者有更大的自由空間，尋找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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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貨運業為例，近年貨運業的經營環境的確欠佳，今年首 8 個月，本港

葵涌貨櫃碼頭的吞吐量，已不及深圳各個碼頭的總和，而本港整體的貨櫃吞

吐量，也於今年首次被新加坡超越。究其原因，內地的貨櫃碼頭發展迅速，

是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除了鹽田港外，深圳和廣州尚有多個港口與香港

競爭。當然，本港的貨櫃碼頭處理費昂貴，也是影響香港競爭力的原因之一。 

 

 機場的情況也差不多，香港的機場是一個國際性機場，這是毋庸置疑

的。但是，珠三角區內共有 5 個機場，且廣州花都國際機場的規模和規劃，

比香港更為龐大。  

 

 香港過去是殖民地，所以香港與內地自行規劃本身的基建，加上近年內

地發展迅速，自然有需要興建各類大型基建。然而，香港現已回歸，如果兩

地在規劃方面完全欠缺配合和協調，以致各自興建足以應付整個區域需求的

大型基建，因而將令兩地產生非常強烈的競爭。  

 

 當然，民主黨並非不支持競爭，但我們須注意，這類大型基建之間的競

爭，與普通商品的競爭不同，有點“零和遊戲”的性質，競爭的優勝者常能

佔大部分的市場佔有率。如果各地方政府在協調不足下，各自興建大型基

建，這將使在競爭優勢方面較差的地區出現資源錯配及投資資源浪費的問

題。既然香港在回歸後，與廣東省在興建基建方面有協調的空間，我們便應

盡量循着這方向，做好這方面的規劃和配合工作，以善用資源，避免重複建

設和浪費投資資源。民主黨認為，《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框架協議》是一個很

好的基礎，讓兩地在大型基建的規劃上合作、協調，發揮兩地優勢互補的作

用。  

 

 我現在要談談完善本地與內地連接的交通網絡。若要加強兩地經貿合

作，除了在大型基建協調外，香港也要改善現時與內地的人流和物流的網絡。 

 

 交通網絡的重要性可從本港機場的優勢中得知。本港機場的費用雖較內

地的競爭對手昂貴，但客運量連年上升，貨物吞吐量也屢破紀錄，關鍵便在

於香港機場確實擁有完善的航空網絡。現時本港機場能直達一百四十多個城

市，全球排行第二，雖然香港機場運作成本昂貴，但仍能吸引外地旅客及貨

主使用，原因便是本港機場的運作效率較高，這也是我們成功轉型至高增值

服務的重要原因之一。  

 

 

（代理主席劉健儀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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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主席，鑒於歷史因素，香港與內地的陸路及航空網絡連接，成為兩

地人流和物流的瓶頸，令兩地之間的物流成本增加，影響香港物流業、航空

業和旅遊業的發展。  

 

 在陸路方面，本港只有 3 個陸路過境點，但往來兩地的車輛不斷增加，

過境設施的使用率似乎已達飽和。雖然深港西部通道即將通車，將有助紓緩

過境的交通壓力，但若車輛過境效率低，須在過境地方大排長龍，顯然會影

響本港的貨運業和旅遊業。所以，政府應繼續改善過境設施，例如在落馬洲

實施“一地兩檢”，以及擴闊文錦渡，加強本港與內地的陸路，尤其是高速

道路的連繫，以提高兩地物流的效率。  

 

 至於人流方面，政府應致力便利兩地居民往來，縮短他們往來兩地的交

通時間。這除了有利內地居民來港旅遊外，更重要的是方便在香港的人，包

括外來的投資者到國內營商及旅遊。  

 

 有消息指政府即將落實興建區域快線，連接廣州及西九龍，來往兩地只

需半小時，民主黨表示歡迎和支持。民主黨一直建議政府在與內地商討興建

港珠澳大橋時，應預留空間興建鐵路，這將有助珠海一帶居民來港旅遊，甚

至使用本港的機場，對本港成為航空中心有極大幫助，可是，至今為止，三

地政府對此建議仍抱保留態度。我們希望他們重新審慎考慮這問題。  

 

 至於航空網絡方面，本港機場現時仍有優勢，但不要忘記，未來航空業

的主要增長來源，是往來兩地的香港及內地旅客。然而，本港前往內地的航

線，目的地主要仍是各省的省會，而且航班數目有待增加。香港國際機場已

有完善的國際航空網，若我們能拓展更多往內地的航線和增加航班，將對鞏

固本港航空中心的地位幫助很大。  

 

 最後，我想談談簡化內地企業來港投資的規定。我們應歡迎內地企業來

港投資。當然，他們亦須遵守香港的法律和規定，不過，正如我們歡迎國際

投資者來港一樣，我們應盡量為內地投資者掃除投資障礙。  

 

 內地企業來港投資，可能涉及國家政策，包括外匯管制、避免人民幣外

流等，均須有一定的程序。但是，我們希望政府可與內地商討，逐步放寬內

地企業來港投資的規限，例如先以廣東省為試點，並逐步將措施推廣至 9 省

範圍，容許企業自由到港投資，這既有助中央政府瞭解政策的影響，也有助

促進本港與內地間的經貿合作。  

 

 我謹此陳辭，希望各位支持我的修正案及原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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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仁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在“緊握這機遇，”之後加上“採取以下措施，”；及在“各省區的

經貿合作”之後刪除“，進一步落實及發展《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框架

協議》，研究在區內深化“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

排”的措施，以及簡化手續，促進內地企業來港投資”，並以“：(一 )

與泛珠三角區內各省區協商區域規劃，避免爭相興建目前已存在並足

以應付區內需求的基建，如貨櫃碼頭及機場等，以免浪費資源，甚至

造成區內互相惡性競爭；(二 )進一步落實及發展《泛珠三角區域合作

框架協議》，包括完善本港連接內地的道路及鐵路網、拓展本港往內

地的航空網絡等，從而改善兩地人流和物流的效率，促進兩地經貿合

作；(三 )研究在區內落實“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

排”（下稱‘CEPA’）的情況，並透過逐步與內地部門設立溝通及

協調機制，讓因實施 CEPA 而到內地營商、工作及居住的本港居民，

可透過香港特區政府向內地相關部門反映他們在內地遇到的困難，從

而完善 CEPA；及 (四 )簡化內地企業來港投資的程序，吸引它們來港

及促進兩地企業的合作，從而互補優勢，提升泛珠三角區域的競爭

力”代替。”  

 

 

代理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何俊仁議員就陳鑑林議員議案

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楊孝華議員：代理主席，近年泛珠三角經濟起飛， 9 省與港澳兩地在今年上

半年的本地生產總值已佔全國四成，可見泛珠三角合作對本港的經濟發展十

分重要。議員剛才已提過很多行業了，我現在將集中討論旅遊業。在旅遊業

方面，真可發揮取長補短的作用，香港可協助珠三角的旅遊發展，亦可藉珠

三角的旅遊資源開辦本港及泛珠三角的旅遊組合，吸引更多旅客，有助促進

兩地的旅遊發展。  

 

 在加強香港與泛珠三角區域的旅遊合作方面，旅遊界歡迎政府將爭取擴

展個人遊計劃至所有泛珠三角城市，並在第三階段的 CEPA 獲內地放寬進

入內地旅遊業的門檻，惟業界仍希望政府  ─  期盼將來有第四階段的

CEPA ─  向內地爭取放寬香港旅行社在內地的旅遊服務限制，開放內地

的外遊服務，為業界在內地開拓更多商機及讓香港旅行社為內地人士提供

“一條龍”的旅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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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旅行社多年來一直表示，希望內地龐大的外遊市場能在全國發揮作

用，但有時候，這些事情不能一蹴即就，要經過循序漸進的過程，我們希望

政府可考慮向內地建議先開放珠江三角洲（“珠三角”）的境外旅遊，作為

日後開放至全國各省市的試點，又或可考慮先允許現時已獲准接待內地旅客

的香港旅行社，即開辦“香港遊”的旅行社，直接向自己的消費者提供“一

條龍”的服務；這樣不但可保障“香港遊”的質素，亦可加強內地旅客訪港

的信心。長遠來說，我相信香港旅行社可憑多年累積的專業知識和世界網

絡，提供更完善的旅遊服務，促進內地的外遊業，增強本港的旅遊地位。  

 

 現時珠三角有 10 個市對外國遊客實行“ 144 小時便利簽證”，但外國遊

客必須在香港的指定旅行社報名參團。就此，希望政府和內地研究進一步放

寬和簡化這些簽證手續，包括延長便利簽證的期限。  

 

 另一方面，現時外國人如美國、歐洲等地的商人或旅客須申請單次或多

次簽證往內地旅遊或公幹，而且費用很昂貴。美國人如簽一次雙程證要花數

十美元，且不可多於兩次，有些情況是簽單次可能較便宜。但是，隨着廣州

機場的啟用，直接飛往內地的航班增多，外地旅客無須先經香港而進入內

地，特別是廣州。為吸引這批旅客順道到港作短途旅遊，我希望當局可向內

地建議允許這些持單次簽證往內地旅遊或公幹的外國旅客，在其獲批入境的

有效期內，如到香港作短遊後，無須再辦簽證便可返回內地，只要在簽證的

原有有效期內便可。以我理解，很多人來港後到澳門短遊，也有類似做法。

特別是交易會，很多旅客對這種做法均有興趣。  

 

 為配合人流和車流的增長，政府亦應先進一步簡化內地與香港口岸的通

關手續及縮短通關時間，包括盡快在皇崗口岸及其他口岸實施“一地兩

檢”。此外，簡化續牌手續亦應考慮。現時本港私家車、旅遊巴和貨車司機

跨境行駛，除了向香港運輸署申請“禁區紙”需時 3 個月至一年多外，還須

獲廣東省公安廳簽發來往粵港兩地的批文，十分繁複。至於每年續牌的手

續，即使資料沒有任何更改，亦要花上不少時間和金錢。為促進兩地往來，

自由黨希望當局可建議內地交通廳考慮廢除一些不合時宜的要求，簡化有關

手續，甚至可考慮以郵遞或網上辦理續期申請，方便駕駛跨境車輛往返內地

購物、消閒或旅遊的香港居民，以及促進兩地貿易和旅遊的跨境車輛司機。 

 

 最後，我想提一提的是香港和珠三角地區的直升機服務。近年直升機服

務需求增加，除用作觀光外，由於香港和珠三角地區的經貿日漸頻繁，為了

分秒必爭，商務旅客對直升機跨境服務的需求，增長顯著。為配合香港和珠

三角地區日漸融合及市場的增長，興建一個永久性和位於市區的直升機場  ─ 

最好能提供單引擎的直升機，這亦是世界趨勢  ─  是有其迫切性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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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自由黨希望政府能盡快落實興建一個永久商用直升機場，加強本港和珠

三角地區的跨境直升機服務，讓香港成為進入泛珠三角地區的主要大門。  

 

 代理主席，我謹此致辭。  

 

 

譚香文議員：代理主席，對於珠三角地區的經貿合作，會計界想提出一些建

議。人所共知，很多會計師均已北上尋求機會，尤其是前往珠三角地區者為

最多。但是，根據最近 CEPA 第三階段所提供的優惠，香港會計師的臨時專

業執照有效期，只是由 1 年延長至 2 年。對於在內地執業的會計師來說，執

照有效期雖延長，但執照畢竟是臨時性質，會計師能否與僱主達成長期合

約，將影響他們在內地工作的穩定性。當然，會計師要在內地發展，最終仍

須應考內地會計師專業資格考試，相信在內地服務的會計同業並不介意。  

 

 提到考試，在 CEPA 第二階段，曾參與香港會計師公會新編訂的專業資

格課程而獲得香港會計師專業資格的人士，在應考內地的專業資格考試時，

可以獲得兩個科目考試的豁免。可是，目前能夠受惠的會計師不足 1  000 人，
不少業界人士均期望在 CEPA 第三階段，會再跟進和提高這方面的優惠（但

在 CEPA 第三階段卻未有提及），例如把受惠於考試豁免的範圍擴展至所有

已獲得專業資格的香港會計師公會會員。這樣，受惠人數將以倍數增加，香

港會計界才能在實質上得益。當有更多香港會計師更容易在內地考取專業資

格時，他們便可為內地提供更多會計專業服務，以配合內地經濟的高速發展。 

 

 在專業服務行業中，最受惠於 CEPA 第三階段的，要算是法律界，符合

內地執業資格的律師，可與內地律師合夥成立律師事務所，處理所屬省內的

法律業務。有人說這是全靠剛卸任的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女士的努力，但我卻

認為不是單靠一個人的努力便可達致這樣的結果。我相信各專業界別能更順

利地進入內地市場是自然的事，問題是需要時間。既然法律界可以獲得較大

優惠，當局會否考慮與內地加強磋商，加快為各專業服務行業提供適當配套

的步伐呢？例如讓會計界先在珠三角區內與當地的會計師合夥，成立聯營會

計師事務所，這對香港和珠三角區的會計界均會有很大裨益。  

 

 最後，我想向政府呼籲，會計界和其他專業服務界別已等待了好一段時

間，如再這樣等待下去，業界的長遠發展將會受到限制。我希望當局在可行

的情況下，加快落實深化珠三角經貿合作的步伐，為香港經濟的長遠發展打

好基礎。  

 

 多謝代理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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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興議員：代理主席，我發言前，得說一句“遺憾”，因為今天負責這項

議案有關範疇的對口局長似乎未有出席會議，聆聽議員的發言和作出回應。

我擔心我們會有點像對牛彈琴，希望不會這樣吧。因此，我懇請稍後回應的

官員解釋為何對口的局長沒有出席會議。  

 

 我現在開始發言。代理主席，“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

安排”（下稱“CEPA”）已開展了近兩年，個人遊、零關稅優惠等亦相繼

落實。由明年元旦起，CEPA 第三階段亦將實施，香港將再有 1  369 種貨品
享有零關稅優惠。此外，內地會在 10 個服務領域引入 23 項服務，讓本港商

貿服務業進一步融入內地市場。由 2006 年起進一步開放的 10 個領域，包括

了法律、會計、銀行、證券、旅遊、文娛、運輸、電訊、保險等，但在實際

運作上，又有多少個領域能直接令本港普羅大眾，特別是失業、半失業的人

受惠呢？  

 

 根據政府提供的數字，在實施 CEPA 第一階段的首兩年（即 2004 至 05

年）共為香港創造了約 29  000 個職位。落實 CEPA 框架下的個人遊計劃共為
本港帶來 426 萬旅客人次，額外消費收益共 65 億元。然而，僅是同期新增

的勞動人口已有 58  000 人，29  000 個職位猶如杯水車薪。回顧 CEPA 首兩個
階段的落實情況，究竟政府有沒有把握 CEPA 的契機，還是過分樂觀地評估

CEPA 這個計劃呢？我上述兩段發言便已提出了兩項問題，不知會否得到局
長的回應。  

 
 對於進一步落實 CEPA，包括基建協調和落實框架協議等。我並不反對，

但在落實的過程中，要怎樣才有利解決本港的結構性失業問題，真正惠及普

羅市民，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這是第三項問題。  

 
 因此，就如何可最直接讓大眾市民受惠，創造就業機會自然是要首先處

理的。在 CEPA 下最初落實的零關稅優惠，原意是鼓勵製造業重返本港，並
協助本地製造業發展，即令本地製造業可以“造血”，而不是只靠“輸

血”。可惜，計劃推行至今，對本地製造業的幫助並不顯著。再者，新開放

的 10 個領域大都是有較高學歷甚至是專業要求的領域，根本不能惠及低學

歷的人。此外，在目前的失業人口中，低學歷的人失業率為 8.1%，比大專和

學位程度人士高出 4 個百分點。如何解決本港“兩低一中”人士的就業問題

呢？這是第四項問題。  

 

 當前，香港正面對結構性失業問題，結構性轉型至更高增值和知識為本

的經濟活動，令本地基層工人更難適應。過往，本港以紡織、製衣、電子表

等勞動密集行業為主，因而可以僱用大量工人。當前，我們的勞動人口中有

三分之一只具備初中教育水平，這些工人由一個行業橫向轉移至另一個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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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教育水平相近的行業往往較容易，但要求他們提升技能則困難得多。可

是，新開放的十大領域均集中於高學歷的行業，對於佔勞動人口三分之一的

基層工人來說，CEPA 究竟為他們提供了甚麼機會呢？這是第五項問題，代

理主席。  

 

 儘管個人遊為本港帶來了 426 萬旅客，但實際收益也只有 65 億元。再

者，近期禽流感等傳染病在鄰近地方肆虐，無疑對旅遊行業造成嚴重的隱

憂。我們又應如何處理呢？  

 

 在落實 CEPA 的過程中，港人無可避免地要經常往返內地，根據統計資

料顯示，去年曾在內地工作的香港居民共有 24 萬，是九十年代初的四倍。

港人北上工作頻繁，再加上中港兩地的社會制度不同，港人在內地遇事求助

的機會也日漸增加。可是，目前，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並未在

內地設立求助部門處理港人所面對的一些個人問題，如醫療、法律、升學、

就業等，港府駐內地的辦事處大都只能提供經貿上的支援，即只是協助生意

上的事務。對於在內地的港人，政府是否應考慮加強為他們提供在營商以外

的支援呢？這是第六項問題。據我所知，目前已有本地團體從事這方面的工

作，例如香港工會聯合會便已在廣州和深圳設有諮詢服務中心，政府可否多

和這些團體合作呢？這又是另一項問題。  

 
 因此，代理主席，如果要利用 CEPA 為香港經濟注入動力，我們便不能

只看收益與旅遊人次，更重要的是注重整項計劃究竟可為我們提供多少就業

機會，這才是問題核心所在。第三階段實行在即，我期望政府能在就業方面，

尤其是普羅大眾的就業問題上多加考慮。  

 

 最後，我再一次促請今天出席會議和發言的官員能回應我剛才所提出的

六七項問題，希望他可以給我一個答案。否則，當局下次便不應再派不相關

的官員出席立法會的議員議案辯論。  

 

 

代理主席：王國興議員，你的發言時限到了。  

 

 

李國英議員：代理主席，隨着“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

排”的進一步落實，以及內地 9 個省市與香港、澳門的合作展開，泛珠三角

區域合作早已不再是紙上談兵的議題，而變成了切切實實的合作協議和具體

項目。然而，在過去數年，香港與內地省市雖然已達成許多共識和協議，但

往往沒有下文，阻礙了中港兩地的經貿發展。面對全球化的挑戰和國內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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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的競爭，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必須拿出誠意和行動，把握

中港兩地進一步發展的機遇。  

 

 事實上，香港面對的挑戰和危機已迫在眉睫，加快與珠江三角洲（“珠

三角”）融合是唯一出路。自祖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世貿”）後，國內

一些省市如長江三角洲（“長三角”）已迅速冒起，威脅着香港和珠三角在

全國經濟發展中的主導地位。根據 2004 年的統計數字，中國經濟最發達的

“ 10 強”縣市中，長三角的江蘇、浙江已佔了 8 個席位，珠三角則只有廣東

和南海佔有兩席。最近，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討論第十一個五年規劃大

計。10 強縣市之一的江蘇便訂下令全市數千萬人富起來的目標。有消息人士

表示，香港要創新和改變，如果只是滿足於過去的成就和地位，便很難繼續

保持以往的優勢。  

 

 特區政府不思進取的最佳例子，莫過於遲遲未能落實邊境開發。多年

來，官方、商界、民間團體以至民建聯，均就邊境開發、河套發展問題出謀

獻策，並提出不少具體方案。施政報告雖提出縮減邊境禁區的範圍，但至今

仍未有具體方案和計劃。即使政府支持開放，亦經常以各種原因借故推搪、

延遲邊境禁區的開放。以開發沙頭角為例，保安局便經常以保安為理由，初

步不贊成全面開放沙頭角禁區。可是，特區政府有沒有在其他方面作出積極

考慮，如加設配套措施以迎合未來的發展，加強邊檢人手以應付日益增加的

中港貿易往來，又或是擴闊道路以容納川流不息的交通量等，政府在這方面

一點工作也沒有做。沙頭角公路日前發生的小巴意外，便是明顯的例子。特

區政府提出有限度的開放政策，一方面顯示特區未有體恤邊境居民對開放的

期待，另一方面亦再次證明政府在邊境開發、粵港兩地合作的問題上，態度

欠缺積極。  

 

 除了欠缺積極進取的態度外，當局亦缺乏危機感，這更令人擔心香港無

法在全國經濟發展中保持競爭力。早前，廣東省委書記張德江在會見行政長

官和立法會議員時，便坦誠地表示面對長三角強勁的經濟增長，廣東現在有

非常強烈的憂患意識。可是，在另一邊廂，特區政府卻似乎不思進取，只顧

滿足於過去的成就和地位。單以碼頭收費為例，便可見特區政府的危機感不

足。香港的碼頭收費高昂是眾所周知的事，面對鄰近港口如深圳鹽田港等的

高速發展，香港港口的領先優勢正逐漸收窄。可是，政府對碼頭處理費問題

一直束手無策，對擴建港口設施亦欠缺積極，令十號碼頭計劃遙遙無期。  

 

 歸根究柢，問題的關鍵在於一個“傲”字，特區政府依舊抱着“大香

港”的心態，忽視港深一體化的重要性。以興建港珠澳大橋為例，有學者便

指出特區政府沿襲港英時代排斥深圳的心態，故此，以澳門和珠海為大橋西

部的落腳點，在大橋東端卻排斥深圳，阻礙了大橋與香港以外珠三角東部地

區的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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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此種種，皆證明特區政府仍然抱着“香港一定第一”的心態，漠視與

內地融合。特區政府必須明白，在與內地融合的過程中，邊境開發只是港深

合作的一個試點，而欠缺港深合作，根本就談不上大珠三角以至泛珠三角區

域的合作。  

 

 當然，在與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路途上，雖然危機處處，但香港亦有一

定的優勢，不用過於妄自菲薄。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憑藉本身的法治精

神、優良制度和國際網絡，大可擔當中介人的角色，吸引外資和帶領內地企

業走向國際化。再者，本地民間團體早已積極回應泛珠三角區域的合作計

劃，舉辦不同的推廣活動，以促進本地商界和專業人士在內地發展。近日，

在環保問題上，粵港兩地百多家企業便共同簽署了《清新空氣約章》，約章

雖無約束力，但可算是兩地民間機構自發的相互合作。看見民間機構的積極

態度，特區政府是否應加快步伐，促進與內地經貿等各方面的融合呢？  

 

 面對全球一體化的挑戰和鄰近地區的競爭，特區政府不應只顧獨善其

身，反之，應以積極進取的態度，把握發展契機，促進泛珠三角發展，令特

區經濟的發展再創高峰。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MR ABRAHAM SHEK: Madam Deputy, in an increasingly globalized world 
market, economies both large or small can no longer operate independently from 
each other.  As we in Hong Kong pursue greater structural integration with the 
Mainland's economy, more co-operation and collaboration with the Motherland 
is definitely needed to capitalize on these new global opportunities.  Presently 
this is the main platform for our futur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urvival.  
That is why nine mainland provinces, as well as Hong Kong and Macao were 
linked in one giant economic bloc in the Pan-Pearl River Delta (Pan-PRD) 
regional co-operation agreement.  This visionary concept not only created a vast 
"common market" for our goods, but Hong Kong can also leverage the 
partnership for new business and trading opportunities arising from the "Nine 
plus Two"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use it as the engine to drive further 
economic potentials and explore new opportunities. 
 
 Covering more than 2 million sq km with a population of over 450 million 
people, a united Pan-PRD area makes for a rising economic power.  The delt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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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ipheral economy offers Hong Kong a much larger hinterland and assists our 
potential to compete globally with other advanced economic regions. 
 
 The "Nine plus Two" development model has raised questions of how a 
market-oriented economy like ours can collaborate and integrate with a socialist 
economy.  From a market-oriented perspective, the private sector's 
participation is crucial for initiating and formulating any co-operative plans.  
Provided that new business opportunities prevail, market forces will naturally 
take shape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will pursue partners for co-operation.  As a 
high value-added service centre with good global connections, Hong Kong will 
definitely gain from substantial business opportunities generated from the 
Pan-PRD's development.  Among the benefiting sectors include financial and 
other professional services, logistics, tourism and manufacturing support 
services including management, product design, marketing services and many 
others.  Aside from consolidating our existing pillar industries, the "Nine plus 
Two" arrangement can help nurture new enterprises in growth areas like 
technology-based and pharmaceutical industries.  The Government can also be 
a catalyst by taking a more proactive role in exploring new opportunities through 
partnerships and businesses in the Pan-PRD Region.  It is crucial the 
Administration addresses the demands of the private sector in new growth areas 
by providing the necessary policy support, regulatory control, efficient 
transportation networks and infrastructure. 
 
 Madam Deputy, shortcomings in our infrastructure can impede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the Pan-PRD Region.  A key component affecting Pan-PRD 
regional co-operation is for Hong Kong and the Mainland to accelerate the 
creation of a speedy and efficient cross-border transportation network, thus 
expediting the flow of passengers and goods.  The growing ties and increased 
two-way economic flow between the two places have rendered existing 
infrastructure inadequate.  Since the future of the whole area hinges on the 
growth of the western part of Pan-PRD, priority needs to be given to upgrading 
the land link between Hong Kong and the west coast of the Pearl River estuary.  
Landmark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including the Hong Kong-Zhuhai-Macao 
megabridge will be important to boost regional transport efficiency. 
 
 The Government should also expedite its study with Guangdong 
authorities for the proposed Hong Kong-Shenzhen Eastern Corridor project, 
which would create a direct road link with the eastern side of the Pan-PRD 
Region.  The road link would not only supplement the Hong Kong-Shen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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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ern Corridor, but it would also divert the increasing traffic away from the 
already congested Sha Tau Kok and Man Kam To borders and speed up overall 
traffic efficiency in the whole region.  This would definitely improve the 
economic prosperity and logistic circle surrounding the Pan-PRD Region.  
Hong Kong, as one of the main connecting points, will benefit from the 
improved flow of cross-border movement. 
 
 Furthermore, the Mainland's growing aviation market and many new 
airports springing up in the PRD are already challenging Hong Kong's 
superiority as the regional logistics hub.  To consolidate our global edge, we 
need to explore a sustainable multi-modal transport strategy that considers 
transportation flow on land, sea and air to better serve the "Nine plus Two" 
development.  With an ever-increasing demand for logistics movement 
throughout the Pan-PRD Region, expanding a rail link that is high-speed, 
reliable and safe is essential for our future.  The existing rail transport capacity 
is very limited.  Using the government-owned KCRC railway for freight 
transportation is a possible model to supplement land freight.  At the same time, 
we must continue enhancing our already well-established worldwide air 
connectivity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reliability of our airport's operation. 
 
 Moreover, Hong Kong should strengthen its exhibition and conference 
services to showcase its advantages as a world-class city with different 
competitive edges as a key international business, financial and information hub.  
In this aspect, more hardware support and promotion activities should be 
provided and launched.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strengthen Hong Kong's 
representational network in the Pan-PRD in order to accentuate our liaison with 
regional officials and personnel, and to further co-operation opportunities.  As 
the region improves its international network, the Trade Development Council 
can do more promotions focusing on the combined trading advantages of the 
whole "Nine plus Two" region, and help our Pan-PRD businesses export and 
import goods. 
 
 For now though, there still lacks enough mutual trust and genuine 
collaboration between Hong Kong and the provincial authorities.  Regional 
protectionist measures between cities and provinces are still common and 
prevalent across our country.  Further deterring many local businesses from 
investing in the region are red tape and administrative and policy barriers, like 
high investment thresholds and complicated licensing procedur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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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should take the initiative to liaise with mainland authorities to 
eliminate barriers.  Mutual trust and understanding is a necessary step for any 
form of co-operation. 
 
 Thank you, Madam Deputy. 
 

 

陳婉嫻議員：代理主席， 2004 年香港的經濟增長了 8%，到今年，復甦的勢

頭依然強勁，預計 GDP 增長可達 6%至 6.5%。香港經濟這兩年的復甦和增長，

固然可喜，亦有很多人擬探討香港經濟未來的路向，以及香港該如何發展下

去。大家都看到前面會遇上很大的競爭。  

 

 前天，我參加了理工大學的一個閉門座談會，會上有來自北京、深圳、

廣州和香港的經濟學者，大家都認為現在是有需要再定位的時候，究竟應該

作單定位、雙定位還是多方定位呢？這是有需要由每一個地區的政府來思考

的。說到香港時，大家都指出我們正走到了一個三叉路口，以後應何去何從

呢？  

 

 代理主席，現時是本港經濟的一個關鍵時刻，如何才能正確發展我們的

路向呢？香港的繁榮穩定仍可有機會延續的，可是，如果一如政府向來的態

度般，甚麼都不理，放任市場、任由市場自由運作，我相信我和很多同事，

以及外界人士都會感到很悲觀。我們香港的前景將會是非常困難。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下，香港這個小小的經濟體系是有需要配合區域的發

展，才能從而獲得長遠穩定的發展，這點中央是看到的，所以中央政府從旁

替香港定下了一些路向。因此，我們看到，繼 CEPA 之後，泛珠三角區域的

經貿合作便獲得推動。我不準備談 CEPA，因為剛才王國興議員已談過了，

我會集中談談政府應就泛珠三角區域的經貿合作做些甚麼。  

 

 去年 6 月 3 日，泛珠三角區域的 9 個省區以及香港和澳門這兩個特別行

政區（以下簡稱“九加二”）簽訂了《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框架協議》（以下

簡稱“‘九加二’協議”），根據“九加二”協議，泛珠三角區域將展開全

方位，包括經濟、運輸、交通、文化、教育、旅遊和科技等方面的合作。當

時，香港社會流傳着一種說法，謂應由香港擔任泛珠三角區域的龍頭角色。

我和朋友聽完也不禁覺得渾身雞皮疙瘩，難道要我們打腫面充胖子嗎？我們

應瞭解本身的情況，香港的一切均靠市場主導，政府可謂全無角色可言，那

麼又如何能領導我們擔任該角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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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王國興議員說到工業貿易署，今天應該是由 John TSANG 來坐鎮

的，我並非說容先生你不行，你也是很為難的，猶如最近我們在追問有關的

政府採購協議時，你也無法回答我們。同樣地，即使是由容先生來坐鎮，我

也會覺得總不是味道的。為甚麼 John TSANG 不坐在這裏呢？為甚麼葉澍堃

不坐在這裏呢？可見政府根本沒有準備做龍頭的角色，所以香港人、香港的

經濟學者便不要再自吹自擂，說香港要做龍頭了。政府的態度一天不改變，

香港的前景亦會不甚了了。我們當然會遇上很大的困難，勞工界更會倍感困

難，除了工商界的經濟發展會受到影響外，勞工就業亦會成為一個問題。  

 

 代理主席，在“九加二”協議的合作原則中，提到區域合作是按照市場

運作經政府推動的方式來推行的。這當中是很清楚指明的。問題是，我眼見

“九加二”各省的政府，甚至包括澳門在內，均很快地便替自己定了位，已

經作出了明確的取向；其中給我最大刺激的就是澳門，這個地區的動向經常

刺激我。澳門發覺本身除了旅遊業和賭業之外是有所不足，所以便要增強製

造業。該位何先生的視野尤具前瞻性。至於我們又如何？我們的政府還在睡

覺，我們的政府完全沒有感受到這項刺激。我不明白政府做甚麼，我們是香

港人，政府官員也是香港人，但整個政府卻可以表現的就只是這樣的態度。 

 

 代理主席，我一面看着別人的發展，便是一面感到害怕。別人出盡法寶，

費盡九牛二虎之力來推動市場、帶動經濟、創造就業，而我們的政府仍然坐

井觀天。在如此激烈的競爭環境中，我們眼看着香港的優勢逐步消失，感到

很心痛。  

 

 代理主席，我在 2003 年接受過外科手術，我利用了本應用作康復的兩

三個月時間，走遍了珠三角一帶，越看越害怕，回來後便與李淑儀進行討論，

但討論完之後，我的感想只可形容為“得啖笑而已”，不過，我不想在此把

討論的內容說出來。  

 

 代理主席，我看不出香港現時的狀況可以好得到哪裏。特區政府下設了

一個泛珠三角商務委員會，去年發表了一份報告，提到把香港定位為區域內

的物流中心。這話說來好聽，但香港有甚麼政策、甚麼措施，來推動這個物

流中心的發展呢？  

 

 我曾於 2003 年到過蛇口、鹽田，還再度前往南澳以南。我在此已說了

很多次，別人已經為未來的發展、與香港物流業進行競爭，訂了很多政策，

作了很多準備。代理主席，你必定完全明白香港的物流業目前環境如何，請

你告訴我們可以如何着手進行這事。最近發生了一些事件，是由市場主導，

而香港失卻優勢的例子。今年 5 月，和記黃埔出售了旗下香港國際貨櫃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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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權，套現了 72 億元，到了 1 1 月，便投資 6 5 億元到我的家鄉鹽田，用

以擴大鹽田的港口。香港國際貨櫃碼頭是全港最大的貨櫃碼頭公司，它從香

港拿錢到我的家鄉深圳來投資，便正好告訴我們，市場上哪裏有錢、哪裏有

前景，資金便會往那裏走。為甚麼政府至今仍未明白其箇中的道理？  

 

 香港的物流業看不到前景，因為軟件方面，例如羅湖、皇崗等幾個重要

口岸，就通關時間、交通協調等方面仍有很多問題存在。至於硬件方面，珠

三角大橋的興建仍在爭論中。現時，大致上，我們可說是硬件未行，軟件也

不行，一切仍未能成事，如何擔當這個中心的角色呢？這真是個笑話。  

 

 有論者提到香港可擔當供應鏈的管理中心、地區資訊中心、信息中心

等，我當然希望香港能夠通通做到了。我曾經訪問過嘉里，亦曾經與大學校

長陳坤耀討論過這個問題（他對這個問題是很有認識的）。不過，我們只覺

得政府沒有抓緊這個機會，以致讓機會流失到其他地方去了。  

 

 事實上，鄰近地區較香港政府為主動、積極，例如廣東省一直面對經濟

轉型的嚴峻考驗，當勞工荒、資源荒出現時，他們想了很多辦法來作出改變，

可見別人面對問題時，會走回到一個主導的位置，集中在營銷、物流、高級

製造業等高增值行業的發展，而香港儘管對着一個急速的轉變，卻仍只會原

地踏步，這就是香港和廣州的寫照了。“九加二”協議嚴重影響香港定

位 ...... 

 

 

代理主席：陳婉嫻議員，時限到了。  

 

 

梁家傑議員：代理主席，去年 6 月，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以及廣東、

福建、江西、湖南、廣西、海南、四川、貴州及雲南省簽訂了《泛珠三角區

域合作框架協議》（簡稱“‘九加二’協議”），務求能達致 11 個省區之

間的經濟合作互動與優勢互補。  

 

 不論是“九加二”協議或是 CEPA，均可視為區域性的經濟合作。世界

貿易組織（“世貿”）的資料顯示，自九十年代開始，絕大部分世貿成員國

已成為一個甚至多個區域經濟協議的成員。截至 2002 年年底，已向世貿通

報的區域協議共有 250 項，估計到了本年年底會增至三百多項。這些區域經

濟整合一般分為自由貿易協定和關稅同盟兩大類，而世貿將 CEPA 列入自由

貿易協定的類別。  



立法會  ─  2005 年 11 月 23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November 2005 
 

119 

 代理主席，由於香港和澳門均是獨立關稅區，“九加二”協議是在 CEPA

的框架下運作，因此，相對於市場、關稅甚至行政文件皆統一連繫的關稅同

盟而言，“九加二”協議的彈性肯定較大，尤其是各簽署方均有權根據各自

的法規或政策需要，參與該協議所訂十大合作領域中的全部或部分合作計

劃。因此，作為“九加二”協議的重要支持者，香港既有權利，也有需要先

確定本身的遠景與方向，並據此界定本身在“九加二”協議中的參與程度和

角色。  

 

 我無意質疑各省區參與協議的誠意，但內地不少學者均指出，部分省份

對於該項協議是抱持一種“搭便車”的心態。它們往往在“九加二”協議以

外另有所圖，甚至將經濟戰略重點放在與其他周邊省份或國家的經貿整合

中。當然，參與一項或以上的經貿合作協議其實並無不妥，但既然其他省份

也可能隨時調整它們在“九加二”協議中的參與程度，那麼，如果香港連本

身的方向也只是在盲目摸索，將會處於極之不利的環境。  

 

 過去粵港合作的主調是“前店後廠”，“九加二”協議絕不能只意味着

因為廣東省不願意再充當香港的工廠，香港便得另覓其他省份來充當工廠的

角色。單純的店廠分工早已過時，各省份均致力開拓省內資源，令省內的經

濟發展多元化。“九加二”協議的成員可能既是店、也是廠，而成員之間既

有合作，也有競爭。  

 

 不少本地或內地學者均指出，中國經濟合作必須注意內部需求。別具意

義的泛珠三角合作，不單是一個賺取外匯的同盟，而是彼此加強聯繫互補，

讓 11 個省區無論是出口或內需，均可發展為具競爭力的經濟體系。  

 

 目前可能令泛珠三角聯繫出現瓶頸情況的兩個重要因素，分別是交通運

輸基建不足和部分省份的保護主義。在發展運輸基建的同時避免惡性競爭，

是“九加二”協議所面對最重要的挑戰。在運輸網絡的興建和營運方面，香

港早已累積豐富的經驗，肯定能在這方面為泛珠三角地區貢獻本身的經驗優

勢。  

 

 代理主席，要在經濟發展層次大不相同的泛珠三角成員中，確立利己亦

利人的位置，香港必須首先分析本身的優勢和遠景，清晰面對不同省份的策

略部署，並善用外向型經濟在百多年來所累積的經驗和網絡，發揮穩健公平

的法治制度和軟件配套，盡用香港的國際視野和網絡，作為本身參與合作的

優勢，並將這些優勢發揮得淋漓盡致，以己之長保他省之短，亦能盡用其他

省所能提供而香港缺乏的條件，力求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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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使“九加二”協議利己利人，香港必須為自己的角色作清晰的定位，

主動出擊，建立本身的經濟形象和品牌，定出與其他省份合作的緩急先後次

序和清晰的策略部署，而不可能完全被動地見步行步，否則便容易被“九加

二”協議的其他省份牽着鼻子走，甚至可能因該等省份彼此不協調和不咬弦

而被拖後腿，以致削弱香港的競爭力，並減慢香港的發展。這是香港在擁抱

“九加二”協議和 CEPA 的同時，必須有所警惕和作出適當配套的地方。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和修正案。  

 

 

涂謹申議員：代理主席，我在 10 月中提出“協助在內地遇到問題的香港居

民”的議案辯論時，不少議員也提及香港居民遇到被拘留和面對人身安全的

問題，以及對醫療服務的需求。這些是他們身處內地時，迫切有需要獲得協

助的事情，因此，政府在內地的聯繫及為香港人即時提供協助均是討論的重

點。但是，香港居民在內地營商和工作，也會遇到一些須作長時間跟進或須

由政府與內地政府進行商討的困難。  

 

 舉例而言，會展業人士指出，雖然 CEPA 列明會展業是可以獨資的行業，
但其中一宗個案是，某人花了 1 年時間，卻依然無法在內地獲得獨資經營的

資格。另有一些港商面對國內五花八門的審批制度，花了很長時間也未能開

業。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何有 900 間公司獲本港工業貿易署發出香港服務提供

者證明書，但卻只有少數公司能真正在內地開業。此外，縱使 CEPA 已進入
第三階段，但在過去 10 個月，只有約 200 間公司獲簽發香港服務提供者證

明書，較在 2003 年年中至 2004 年年底期間簽發的 670 份大幅下跌。如果有

意進軍內地的公司看不到 CEPA 對他們有實質幫助，便應改以其他方法進入

內地。  

 
 以物流業為例，在內地開展物流業務必須取得物流業務登記證，但在廣

東省購買貨車，卻要另外申請貨車配額，代理主席想必會知道這些情況。但

是，更甚的是，物流業務登記證只容許購買貨櫃車，卻不可以購買密斗貨車。

這聽起來猶如笑話般，但事實卻笑中有淚，因為有關事主花了接近 1 年時間，

才取得那張不可以購買密斗貨車的物流業務登記證。  

 

 我同意 CEPA 固然為港商開拓了一個龐大市場，因為港商可以優於世貿
的條件進入內地市場。但是，港商如要進軍內地，還要面對很多問題，例如

地方政府“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問題，又或從上述例子所見，政策不一

致和規定不合理，甚至政策及政府的規定之間出現互相矛盾和互有抵觸的情

況。這些問題肯定不止影響一兩個港商，更不是一兩個港商可以自行解決

的，除非他是某某家族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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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簽署 CEPA，並不代表政府的任務已完成。在這兩年多時間內，政府究

竟有沒有深入瞭解 CEPA 在內地的落實情況是怎樣的呢？有沒有向內地反映

一些令港商無法進軍內地市場的主要障礙呢？這是香港駐粵經濟貿易辦事

處的其中一項職能，但為何我們還不時在報章上看到港商以匿名方式吐苦水

呢？是不是他們根本有冤無路訴呢？或是他們不敢具名投訴呢？  

 

 代理主席，民主黨相信內地地方政府不一定認為根據 CEPA 進軍內地的

港商搶佔了他們的商機，我們從內地各省市不斷來港招商便可知一二。民主

黨也知道，有些地方政府其實很希望知道，為何一些港商在取得相關資格

後，一直沒有在內地開業。  

 
 雖然在本月初，貿易發展局（“貿發局”）剛與廣州市政府成立一個穗

港落實 CEPA 市場准入協調小組，打算在貿發局設立中心，收集這些與廣州

市有關的投訴，但該小組的成效須視乎他們的合作協議所涵蓋的範圍而定。

但是，這似乎未能顧及因 CEPA 而須在內地工作的香港人所遇到的困難，這

是有所不足的地方，政府的其他部門對這方面應予關注。民主黨期望這個穗

港小組只是起步，稍後能擴展至其他省份，令 CEPA 得以落實。  

 
 最後，我想指出，政府代表港商向內地反映意見，將有助內地逐步改善

現時可能互相矛盾的政策和法規。政府反映港商在內地申領牌照時所遇到的

問題，有助內地減省不必要的法規，提升公營部門的效率，長遠而言有利提

升內地的整體競爭力，無論對內地或港商均有好處。  

 
 代理主席，民主黨希望 CEPA 是一項能切實協助港商開拓內地市場及促

進兩地經貿合作的協議，而不止是一座圖騰。  

 
 我謹此陳辭，支持何俊仁議員的修正案。  

 

 

梁君彥議員：代理主席，泛珠三角這個構思是廣東省委書記張德江先生在

2003 年提出的。泛珠三角的地域覆蓋很廣，接近 200 萬平方公里，佔全國面

積的 20%。 9 個省份的國內生產總值達 3.4 億元人民幣，佔全國生產總值的

三分之一。雖然與歐盟 10 萬億歐元的本地生產總值相比，這個數字還有一

段距離，但從歐盟每年遞增的數字可以推算，泛珠三角的發展潛力將無可限

量。  

 

 根據香港工業總會（“工總”）在 2003 年所完成有關珠三角地區香港

製造業的研究報告，香港和廣東省緊密的夥伴關係，令大珠三角地區的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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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融合；而泛珠三角正是大珠三角的概念的延展，將腹地範圍擴大，為整

個地區的經濟發展起積極互動作用。如果泛珠三角的發展配合得宜，為香港

帶來的利益，將比珠三角更大。  

 

 泛珠三角對本港的經貿發展具有深遠的意義。本地製造業的生產核心工

序，大部分已遷往廣東省地區，而本地服務業，特別是貿易、物流、保險和

銀行等行業，則為這個核心部分提供多元化服務。這個“港主服務，粵主製

造”的新形勢，全面推動區域經濟增值，有效加速區域經濟一體化合作。屆

時，泛珠三角不單可以吸引世界高級產業轉移，成為世界經濟體系最重要的

增長區域亦指日可待，香港屆時定必受惠。  

 

 泛珠三角大規模的區域合作，紓緩了廣東省人手及原料供應短缺的問

題，令工資成本下調。此外，泛珠三角 9 個省份的天然資源豐富，亦可為廣

東省提供能源和生產原料。再者，廣東省一些生產成本高的工序，可遷往泛

珠三角其他省份，在減低成本之餘，亦可推動其他省份的經濟。如泛珠三角

區域的經濟開始蓬勃，高增值行業便會回流香港，這將有利於改善本港的就

業情況。  

 

 工總在去年向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和廣東省政府呈交有關

超級工業園的建議書，建議在廣東省內成立一個以世界 500 強公司為主要對

象的大型工業園。預料這個超級工業園可以產生聚羣效應，吸引其他公司加

入。這樣不單可以豐富產品的種類和提升產品的檔次，同時亦會發揮擴散效

應，為內地企業和香港公司的業務帶來增長。  

 

 超級工業園對香港經濟也有好處。廣東省製造業的發展越大，香港作為

其供應鏈的管理、研發和設計中心，必定相應蓬勃發展。再者，香港作為區

內資訊、金融及物流中心，將吸引外國公司在香港成立地區總部，估計可為

本港創造最少 3 萬個職位。另一方面，鑒於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聲譽，

這些公司會把資金經香港投放到超級工業園，令香港的金融服務業從中獲

益。此外，超級工業園亦有助帶動“九加二”省份的高增值、高科技、零部

件裝嵌、天然資源、勞力資源等範疇的發展。  

 

 在航空交通方面，我期望特區和中央政府透過建立一套香港與內地的完

善航空網絡，盡快實施“一地兩檢”，並透過“一條龍”服務，令香港亦盡

快開設飛往泛珠三角內一些二三線城市的航班，讓這些城市得以直接發展。

此舉同時有助香港與泛珠三角建立完善的國際航空網絡，方便香港和外地旅

客進入泛珠三角，也方便國內市民經香港闖出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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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如要受惠於“九加二”的發展，區域政府必須合力打造完善的交

通運輸網絡。粵港兩地政府應帶頭興建跨境基建，例如港珠澳大橋、蓮塘通

道和區域快線等，在解決跨境交通問題之餘，亦有助打通“九加二”區域經

濟經脈。當“九加二”區域的經濟發展蓬勃，高增值行業如金融和物流業等

便會回流香港，令香港得益。香港政府實在有需要帶頭發展區域經濟。  

 

 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框架協議確定了基建、產業投資、商貿、旅遊、農業、

勞務、科教、信息、環保和衞生防疫共 10 個合作領域，全部皆是本港公司

的投資良機。泛珠三角的最終目標是建成為一個單一市場，讓資金、產品、

服務和人才在區內完全自由流通，以達致“一省准入，九省通行”的目標。 

 

 代理主席，現在是適當時候，由粵港兩地帶頭大力發展泛珠三角的區域

經濟，相信在 10 年之後自然會水到渠成。泛珠三角這個概念，將為泛珠三

角區域和香港帶來無限繁榮和生機。  

 

 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蔡素玉議員：代理主席，加強香港和泛珠三角的經貿合作是這個議會的共

識，亦是民建聯多年來致力推動的主要工作之一。香港和珠三角兩個地方，

屬於同一個國家、同一個民族，大家膚色相同，血脈相連，說相同的語言。

今天竟然要在這裏提出這樣的議題，我覺得是一個諷刺。  

 

 對於剛才“嫻姐”說的話，我很有同感。她問 John TSANG 為何不在席，

我也要問廖秀冬局長為甚麼不在席。不過，以林局長的才智，我深信他一定

會明白我們所有的發言。我希望林局長不止是把我們的說話傳達到每個局，

還能探頭看看情況，把腳踏進去看看有甚麼可以幫忙，甚至伸出手來推動和

拉一把。  

 

 代理主席，兩地可以加強合作的範疇其實很多，數不勝數，剛才“嫻姐”

沒有時間計算，但即使是我不熟悉的範圍，我亦聽到很多。不過，我現在只

想談一談我熟悉的環保工作。  

 

 談到環保，我認同“嫻姐”的看法，同樣感到心寒，但不同的是，在環

保工作上，沒有一個專家或環保界人士有膽量站出來說香港可以在兩地環保

工作上起龍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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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 3 年前，環保團體均指摘國內的環保工作做得差。可是，很多環

保團體和環保人士現在卻開始引用國內環保工作的成效，來對比香港環保工

作的不足，甚至香港一向引以為傲的健全法制，在環保方面也是乏善可陳。

相對於國內的環保工作法制，香港除了漏洞處處的《環境影響評估條例》是

較為先進外，其他的法例不是欠奉，便是遠遠落後於國內的很多新法例。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主席女士，兩地在環保方面可以加強的工作有很多，而加強的工作其實

是應該在香港推行。首先，在環保產業方面，大家都知道環保產業是一個朝

陽工業。據數字顯示，廣東省相關的環保產業總值是 500 億元。到 2010 年，

單是珠三角的環保投資產值便達到 4,400 億元，可以預計環保產業的發展空

間和市場均非常大。但是，由於香港可以發展環保的土壤，基本上是零，使

香港的企業無法在國內環保工業內立足，更不要說佔據一席位了。由於本地

不重視亦不發展環保，沒有土壤，因此便把國內巨大的整個環保市場白白讓

予周邊的其他國家。  

 

 就以垃圾回收、循環再造為例，國內現時其實進口了很多外地已分類的

垃圾，香港當然亦有把垃圾透過各種不同的途徑運到國內。雖然我們本身沒

有循環再造的工業，但兩地可以有非常好的合作。一些投資較低或勞動力較

密集的工業在廣東珠三角已經發展得相當好，例如玻璃、塑膠和紙張的循環

再造等。可是，由於有《巴塞爾公約》的限制，這些垃圾是我們沒有辦法循

環再造的。其實，兩地可以就《巴塞爾公約》的限制，商討一個靈活的方式

進行變通，只要想辦法杜絕這個政策被濫用，兩地一些經過嚴格監管、檢驗

和分類的垃圾應可自由互通。那麼，香港便可以發展一些高科技的循環再造

工業，例如車胎和發泡膠等的循環再造，這是香港可以做的。  

 

 此外，便要談可再生能源。廣東省的南部其實已有私人企業投資可再生

能源，但香港仍以垃圾焚化生產可再生能源。其實，我們可以與廣東省共同

開發可再生能源，正如我剛才談及的循環再造工業般。可是，香港卻仍只在

焚化垃圾，而不是設法使兩地優勢互補，發展我們的工業。況且，廣東省已

經是中國綠色 GDP 的 10 個試點省市之一，而香港在這一方面卻完全未起

步，所以當然是完全可以合作的。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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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健鋒議員：主席女士，《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框架協議》（“‘九加二’協

議”）和“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下稱“CEPA”）

對香港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泛珠三角區域的 9 省區，加上香港和澳門

的實力，相信不用多說，大家也知道它們的重要性。落實泛珠三角區域合作，

可以加快促進本港到內地投資及拓展市場的機會，長遠有助本港的經濟發

展，與此同時，香港在金融、物流業等的優勢，可以增強整個區域的實力和

競爭力。  

 

 我們聽兒歌時也會聽過：“一枝竹仔會易折彎，幾枝竹一扎斷折難”。

加強與泛珠三角省份合作，可以互補不足，盡展優勢，使兩地在互利多贏的

局面發展下去。  

 

 港商可以把已經開設在珠三角地區的廠房進一步伸展，這樣既可減低經

營成本，亦可發展這個龐大的內銷市場。此外，以廣東省勞工緊張問題為例，

此舉可以鼓勵其他省份的人流進入廣東，港商亦可以到其他省份設廠；又例

如有關廣東省缺電問題，其他泛珠三角省份如廣西、湖南、貴州等地，均有

豐富的天然資源，可以協助解決廣東省電力緊張的情況。  

 

 不過，由於各省份對不同牌照的申領者均有不同要求，我認為，香港特

別行政區政府應該加快與內地商討“一省進入，九省通行”的安排，讓資

金、產品、服務和人才可以在區內自由流通，這樣既可大大提升競爭力，亦

可帶動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事實上，將會進入第三階段的 CEPA，在 2004 年實施至今，已經並預計

會為香港創造很多新職位，大家也知道，根據最近政府的公布，大約有 3 萬

個本地職位是因為 CEPA 而產生的，其中大部分是服務業職位。這個數字，

在兩年前 CEPA 落實時，我已預計得到，而我亦相信在‘九加二’協議和

CEPA 的效應下，就業情況會更理想。  

 

 政府中央政策組上月發表的調查顯示，全港約有 48.6 萬人長期在內地

居住，正好顯示在中港兩地經貿交往頻繁下，造就了大批港人到內地工作。

我很希望政府加強駐內地辦事處的角色，協助有需要的港人解決經商或在其

他謀生方面遇上的問題。對於上月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提到，會在上海和

成都加設辦事處，我是十分贊成的，希望這兩個辦事處能與現時的駐粵辦事

處、駐京辦事處聯繫起來，使東西南北各有一間辦事處，更全面地為有需要

的港人提供更快、更妥善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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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這 4 個辦事處亦要積極向外推介來港投資的程序及手續，包括縮

短審批時間，加快手續處理申請，吸引內地企業來港投資。  

 

 主席女士，最後，我想用少許時間談談物流業方面的問題。現時，只有

落馬洲皇崗口岸是實施 24 小時通關的，我認為應該善用沙頭角和文錦渡這

兩個陸路口岸的設施，包括擴闊連接的道路網絡和加設出入境櫃位，甚至可

考慮 24 小時通關的可行性，作為疏道人流的方法。明年，深港西部通道將

會啟用，我們可預期未來的交通流量將會大為增加，我們必須確保貨運業能

更靈活運作，以提升香港作為物流業中心的競爭力。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黃定光議員：主席女士，香港中文大學的調查指出，香港與珠三角區域的融

合，為香港帶來了龐大利益。 2002 年與 1995 年相比，本港與珠三角區域相

關的出口服務帶來的總收益激增了 1,300 億元，收益增幅達七成四，是本地

生產總值增幅的七成六。此外，這 7 年間創造了 74 萬個職位，如果沒有香

港與珠三角區域的融合，本港的失業大軍會增加三倍。因此，我們有理由相

信香港應進一步落實“泛珠三角發展”的概念，發揮優勢互補，以增加得益。 

 

 近年較令人關注的，是香港碼頭運輸業面對鄰近港口高速發展，使港口

原來的領先優勢正逐漸收窄，加上本地投資者陸續把發展重點北移，令碼頭

運輸業前景敲響了警號。近期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與內地相關

部門商討，成功放寬了對本港跨境貨運業的規管，包括打破“四上四落”和

“一車一司機”的規限，司機、拖頭、拖架和貨櫃無須一併進出內地，每輛

貨車亦可安排一名後備司機。但是，鑒於各種因素，本港貨櫃碼頭及運輸成

本與內地相比仍處於高水平；陸路跨境運費以每個標箱計算，雖然已由 2,470

元減至 2,200 元，但仍較在內地直接運到鹽田港的 990 元運費，遠高出二點

二倍，顯然本港在這方面是缺乏競爭力的。  

 

 所以，除盡快解決上述運輸費高昂問題外，特區政府亦須處理兩地交通

運輸瓶頸及“過關難”的問題，在更多口岸實施“一地兩檢”，簡化內地海

關部門清關手續等。此外，特區政府亦須進一步協調兩地的基建發展，建設

一個足以覆蓋全面的多元運輸網絡，使往來交通暢通無阻，做到人便其行，

貨暢其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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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時，在基礎建設方面，香港正與內地緊密合作，深港西部通道估計在

明年落成，但港珠澳大橋據悉因為造價問題，恐怕會有阻滯，至於區域快線

則因為香港一方未能配合內地的通車時間，往往令人感到好事多磨，但我仍

希望有關各方能認真檢討，盡快解決問題。我們期待可以進一步完善與內地

的道路基建設施，幫助本港的物流業發展。  

 

 在 CEPA 方面，一般人會想到的，主要是香港投資者利用零關稅優惠到

內地投資，發展產業及製造業，其實並不止於此。我們也有需要善用 CEPA，
與內地互動合作，吸引更多內地民營企業（“民企”）來港投資，為本港帶

來更多資金，製造商機，使經濟得到發展的同時亦能創造就業機會，達到互

惠雙贏的目標，這亦是民建聯一直所強調的。於前天開幕的“中小企國際市

場推廣日”，便吸引了 5  000 間內地民企來港尋找合作商機，較去年增加了
2  000 間。  

 

 行政長官曾蔭權先生在 10 月公布的施政報告，提出增設上海和成都經

貿辦事處，以及加強駐粵經貿辦事處的職能。相信特區政府認識到香港與內

地加緊經貿合作是大勢所趨，而現實亦反映兩地的經貿合作日益頻繁，有需

要加緊特區政府與內地有關部門的合作和溝通，增加資源應付所需。  

 

 今後，除投資推廣署及香港貿易發展局外，駐內地各經貿辦事處和駐京

辦事處擔當的角色將會越來越重要，特區政府要加強宣傳，積極向內地民企

灌輸拓展國際市場的概念，吸引它們來港設立公司；藉機會宣傳利用香港作

為“走出去”平台的優勢；並協助香港工商界團體籌組各類推廣活動。特區

政府也要進一步為“民企自由行”製造更多方便投資的條件，例如制訂特別

的工作簽證安排，方便因業務所需而穿梭兩地工作的民企人士，以及向中央

爭取放寬資金管制等。  

 

 在 CEPA 第三階段下，市場開放措施涵蓋 10 個範疇，包括法律、會計、

建築、銀行、證券等專業服務。但是，過去有例子顯示，香港專業服務要在

內地開業，是相當困難的，主要因為兩地的制度不盡相同。行政長官在施政

報告中提出會與內地政府加強合作，積極宣傳 CEPA 的具體內容，推廣香港

專業服務的優勢，並與業界前赴內地爭取建設工程和其他項目。我期望當局

能坐言起行，並再三考慮民建聯的建議。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和修正案。  

 

 

劉健儀議員：主席女士，由於經濟轉型，香港本身並沒有太多貨品出口，目

前香港主要是把內地世界工廠的貨品出口到世界各地，故此，本港物流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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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跨境基建的建設，對於保持本港物流業的優勢，以至泛珠三角區域的經

濟發展，均起着舉足輕重的作用。  

 

 直至去年年底，香港仍是全球最繁忙的貨櫃港，而目前所處理的貨櫃運

輸業務，約八成來自珠三角地區。不過，近年內地港口發展十分迅速，奪去

了珠三角不少的貨源，深圳貨櫃碼頭去年的吞吐量已經達 1 360 萬個標準

櫃，超越了葵涌貨櫃碼頭的吞吐量。加上區內其他對手一直沒有放鬆，例如

新加坡今年上半年便處理了 1 093 萬個標準櫃，剛剛超過了香港處理的 1 075

萬個標準櫃。由此可見，香港面對的競爭是十分激烈的。事實上，香港處理

貨櫃的能力仍超越我們實際處理貨櫃的數量，香港是有能力處理更多貨櫃，

我們必須急起直追，想辦法增強我們的競爭力。  

 

 最近，鹽田港第三期的擴建工程已落實，完工後會為深圳貨櫃碼頭增添

300 萬個貨櫃的處理能力。加上其他深圳港口碼頭的開發和擴充，例如南沙

港、高瀾港、大鏟灣等，在未來的日子，深圳處理貨櫃的能力必然大幅增加。

如果長此下去，中港兩地港口很可能出現惡性競爭，這樣不但會浪費兩地的

資源，對兩地發展也會帶來不良影響，甚至更會容易被亞洲區內其他競爭對

手取代。但是，我想指出，本港與內地的發展並不是“零和遊戲”，香港特

別行政區（“特區”）政府應從區域化的角度，加強與內地協作，區內的貨

源可以同時由內地和香港分工處理。  

 

 事實上，本港機場一直與內地珠三角商討合作，特區政府大可參照機場

合作的做法，加強粵港雙方在港口方面合作，避免惡性競爭和重複投資，亦

只有這樣才能令雙方受惠。所以，我十分期望深港西部通道可以在明年年底

落成，因為這將可以大大加強港方和深圳蛇口等地的交往。另一個備受關注

的基建工程  ─  港珠澳大橋，目前仍然因為融資問題，至今遲遲未能落實

興建日期，特區政府實在有必要加緊與內地磋商，務求計劃得以盡快“上

馬”，令我們與日漸發展起來的廣東西部以至西部省份可以加強聯繫。  

 

 除了道路網外，鐵路項目  ─  區域快線也是備受關注的，對我們未來

的發展亦同等重要，因為在泛珠三角的“九加二”協議下，區域合作將會擴

展至四川，這方面正須鐵路網的配合。可惜，特區政府目前仍未能就區域快

線“香港段”的路線拍板，令接軌計劃會出現最低限度長達兩年的真空期，

我希望特區政府要決而快行，而非決而不行，盡快落實有關計劃。否則，我

們便會與內地的最新發展形勢脫節。  

 

 主席女士，我以上所說的主要是硬件方面的配合工作，但同樣不可以忽

略的，是軟件方面的配合。以 24 小時通關為例，雖然落馬洲已經實行 24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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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通關，但在深夜過後，只有小部分通道開放，加上內地大部分關場在晚間

便關閉，令不少貨車均選擇在早上通關，當局實在應該加強與內地合作，加

開夜間通道，提高通關能力，包括延長內地關場的通關時間，讓 24 小時通

關可以名副其實，發揮最大的經濟效益。  

 

 另一個物流業界在內地發展遇到的問題，是各省市之間要求申請的牌照

並不相同，故此，特區政府應該與內地加強商討，如何達致“一省准入，九

省通行”的安排。只有泛珠三角 9 省均採用同樣的要求，盡撤屏障，才能說

得上是真正的合作，才可以令《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框架協議》得到良好的落

實。  

 

 事實上，香港與內地加強協作，以及在軟、硬件方面加以配合，不單可

以令本港得到長足的發展，更可以利用本港物流業的優勢，令泛珠三角走向

國際，創造多贏局面。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周梁淑怡議員：主席，泛珠三角這區域有 4.5 億人口，對香港來說，其重要

性是不言而喻的，因為無論是以此區域作為市場、製造業基地或主要貿易中

心，各方面均能對香港提供種種商機。  

 

 從旅遊業的角度來看，一方面，泛珠三角有這麼龐大的人口，如果能與

香港聯繫在一起，本身已可成為一個巨型的市場，因為對泛珠三角以外的所

有省市而言，如果能看到兩區在無論是路線、吸引或景點等各方面的串連，

其實也會對它們產生莫大的吸引力，而且對外國的旅客亦然。我們可見很多

亞洲國家亦能提供一程多點的旅遊。從前，我們發覺香港如果要做到一程多

站，很多時候便要跟其他國家或城市串連在一起，可是，我們如今的情況也

並非如此。我們的國家開放後，這種機會便大大增加了，因為我們可以跟內

地很多城市成為夥伴。  

 

 從 2003 年 7 月開始，我們看到自由行的推行。由開始至今，自由行已

為香港帶來 980 萬名旅客。在這 980 萬人之中， 93.2%是來自泛珠三角，所

以我們可清楚看到該市場對我們是多麼重要。  

 

 其實，旅遊發展局的前身  ─  旅遊協會，根本上早已跟廣東省及澳門

開始合作，在 1993 年成立了粵港澳旅遊推廣機構。這機構為了推廣這三地

的旅遊，曾進行多方面的合作。但是，基於資源的限制及種種原因，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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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始終局限於一些推廣宣傳方面，而並非攜手大力進行市場推廣、推銷及

促銷等活動，這樣做其實也是較困難的。  

 

 然而，無可否認，這情況近年來已有所改善，尤其是政府亦開始大力推

動珠三角及泛珠三角的合作。旅遊發展局為了配合這做法，從 2003 年到 2004

年，特別是在 2004 年在香港舉辦了“九加一”（即不包括香港）的大型推

廣活動，並在 USTTA，即美國所有旅行社的代表到香港開會時，向他們進行

推廣。我們實際上就泛珠三角的聯合推廣活動做了很多工夫，亦進行了很多

研討，讓他們瞭解其可行性。我們更特別就北美這個龐大的長途市場竭力做

工夫。  

 

 此外，自 2003 年開始，我們曾攜手到日本、德國，甚至印度這個較新

的市場推廣整個區域的旅遊。除了外地，我們在香港及廣州也參與了一些大

型活動，而且亦以這個名義共同進行推廣的工作。但是，我們受到的局限始

終很大，或許政府在這方面可施以援手。我們知道現時有一個大珠三角委員

會，民間在這方面也有很多討論，而既然局長現時也在席，而他亦曾表示過

有意大展拳腳，所以希望他能幫一把。我們到區域以外的地方進行推廣時，

是把泛珠三角視作整個體系，其實，說穿了，從很多方面看來，此體系與香

港便是一個所謂家庭，所以可一同多做些工作。  

 

 此外，也要談一談泛珠三角與香港的人流方面。我們剛才聽到很多有關

物流等各方面的事情，至於人流方面，我希望能做到有多方便便多方便，尤

其是在一地兩檢等安排上，做得越好，便越可以助長雙邊的旅遊發展。在車

輛交通方面亦然，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國與國之間是會容許雙方的車輛互相

流通，如果香港與內地或泛珠三角的車輛也能這樣互相流通便好了。現時國

內的道路建造得這麼漂亮，我相信很多香港人包括主席在內也會對它這樣的

發展感到很高興。  

 

 另外頗為重要的一點便是，到目前為止，在 CEPA 之下，香港的旅行社

均仍未能到內地發展；但它們如果能夠這樣做的話，我相信對泛珠三角旅遊

業的推廣，定會有很大的幫助，希望政府會對此加以關注。  

 

 多謝主席。  

 

 

余若薇議員：主席，今天就珠江三角洲（“珠三角”）經貿合作提出的議案，

其實可從兩件事看到問題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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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件事是有關港珠澳大橋的。大橋的構想於 2002 年提出，原計劃於

2007 年建成，有關大橋的 24 項可行性研究報告日前終於完成，待中央政府

立項後便可邀請有興趣參建的財團遞交意向書。  

 

 可是，大橋的融資問題依然令人感到擔心。據報章指出， 9 月底有珠海

市政府官員在廣州出席一個公開場合時，表示珠海無意承擔大橋的建造費。

澳門政府亦認為如果要分擔建造成本，便堅持要公平一點，由於香港受惠最

大，所以香港便應分擔一半的金額，餘下的一半才由珠海及澳門對分。路政

署署長麥齊光更預計大橋無法在 2010 年前完成。  

 

 第二件事是最近香港有一個財團宣布投資 100 億元人民幣擴建鹽田港碼

頭，將泊位由 9 個增加至 15 個，擴大了 67%，擴建之後，和記黃埔有限公司

在深圳的泊位，將比他們在本港的泊位還要多。這意味着深圳的碼頭對香港

碼頭構成的壓力，將會越來越沉重。  

 

 為何我要提出這兩件事呢？原因是在我們一直唱好香港背靠內地的優

勢之際，我亦希望香港能認識到我們正面對區域競爭的問題。在座每位議

員、官員都十分清楚這個競爭問題已不單存在於我們今天提及的珠三角經濟

圈內。其實，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陳耀先生亦撰

寫了一些報告，指出中國區域競爭存在“雙龍頭”的現象。所謂“雙龍頭”

是指在一個大的經濟圈內有兩個等級和規模相當的城市，有關城市為爭取經

濟圈的中心地位或龍頭地位而展開了或明或暗、互不相讓的競爭。舉例來

說，在京津冀經濟圈中有北京和天津；在長三角經濟圈中有南京和蘇州、杭

州和寧波；在珠三角經濟圈中則有廣州和深圳。  

 

 這些雙龍頭城市的地理位置相近，但由於發展項目和投資均在國家計劃

中分開計算，即使在同一個省，在發展上亦各自為政，難以協調。為了爭奪

資源，省城以土地和稅收優惠作為競爭手段，甚至互設壁壘，以致在基礎建

設和產業項目上，重複建設、閒置浪費的情況很多時候也很嚴重。  

 

 可想而之，香港在與珠三角、甚至泛珠三角的省市合作時，亦要面對同

樣的問題。研究員陳耀提出的解決方法，便是中央應盡快在國務院下組建一

個中央區域政策委員會，建立有效的機制，協調各大區、各省區之間的利益

關係，整合區域資源。  

 

 不過，要中央設立這類機制，相信在目前可行性不高。因此，從現實的

角度來看，我們可見區域間的競爭並非一時三刻便可得以解決。我們必須瞭

解內地省市既是我們的發展夥伴，同時亦是我們的競爭對手。我們要有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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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亦要瞭解自己的長處，特別是香港在法制、金融體系等各方面的優勢。

因此，很多時候，當我們看到有香港原有優秀制度被摧毀或損害時，我們也

感到非常惋惜。  

 

 我相信各位同事還會記得我們到珠三角交流時，廣東省委書記張德江向

我們表示，“廣東省有非常強烈的憂患意識，因為江蘇、山東、浙江、上海

離廣東都只有一步之差，我們如果不認識到這點，很可能由標兵變為追兵。”

其實，香港的情況正正如此，內地城市擁有某些優勢，有些優勢甚至是我們

所缺乏的，因此我們的憂患意識，理應比內地任何一個省市更強。  

 

 今天的議案是“加強香港與泛珠三角區域的經貿合作”，我相信這個大

方向基本上是沒有人會反對的。我期望政府除了一如議案所述，要緊握《泛

珠三角區域合作框架協議》的機遇外，更要意識到香港正在面對的危機。我

們應該有強烈的憂患意識，在謀求與內地合作之餘，同時亦要認真珍惜香港

一些特別優良而內地沒有的制度，尤其是我們在法制和金融制度上的原有優

勢，這是非常重要的。我希望政府特別注重本港在法治、民主發展、開放方

面的優勢，並予以保持。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詹培忠議員：主席，我們今天討論這個問題，理論上是限於珠江三角洲（“珠

三角”）經貿發展的範圍，但事實上，我們應該把眼光放闊到全國。  

 

 首先，我們要瞭解，面對着中國目前的急速發展，香港仍然有發展空間，

這是甚麼理由呢？一如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向來所強調般，香

港本身有 4 個強項，包括物流、貿易、旅遊及金融。讓我們逐項檢討。  

 

 物流方面，過去數年來，我們在立法會就十號貨櫃碼頭一直討論，一直

工作，但事實上卻甚麼也做不到。請大家不要否定國內的長足發展，即使它

的制度較香港更為官僚，但基於環境上的需要，它的各方面均會盡量適應環

境。故此，就物流方面而言，我們在不久的將來，便會發覺香港真的倒退，

甚至不會有物流方面的發展，屆時想要追趕上去，亦會太遲了。  

 

 第二，貿易方面，我們瞭解自五十年代起，香港一向以貿易面向世界，

各方面的適應力很強。但是，現時科技及通訊進步，實際上，貿易可在甚麼

區域或甚麼環境下才能夠進行呢？相信這答案顯示香港本身已經不佔很

大、很大的優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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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旅遊業方面，雖然大家瞭解到國內推出自由行，香港近年面向着

國內的開放，而歐美國家及其他地區也有很多旅客到香港來，但香港亦有很

多市民相應地在每個周末、假期到國內消費。因此，在互相抵銷之下來計算

香港從這方面的得益，令我個人感到很有疑問。  

 

 餘下的是金融，要特別說到的是金融服務。由於特區政府對本地的金融

服務所表現的態度，不但不提供保障，反而更強調國際性，讓世界其他地區

的投資者來港賺取利潤，令本地金融服務陷於奄奄一息的地步。在這情況

下，香港政府如果繼續不醒覺過來，即使香港具備四大優勢，在各方面也仍

沒有強大的競爭力。  

 

 我近期接獲勞工界很多人的投訴，他們的月薪只不過區區數千元，政府

也千方百計在這方面質疑他們的工作能力、挑戰他們，而並非放眼於大方向

的發展，這是值得我們有所擔憂及顧慮的一點。  

 

 主席，我認為香港政府要成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在很多方面要進行的

工作，包括政策的制訂，其實也是十分輕易的，尤其是現時已順利過渡了九

七。實際上，行政長官的權力非常大，如果行政長官能夠虛心制訂政策，則

無論是面對珠三角、長三角、全國甚至全世界也好，他是有其本身的優越，

是無須說要向世界上其他很多議會學習，或覺得其他方面對他施加制衡。雖

然香港奉行三權  ─  立法、司法及行政  ─  分立，但事實上，行政根本

上是凌駕其他兩個範疇的。故此，行政長官如能虛心執行或訂立其政策並作

出種種的安排，他的競爭力實際上是非常強的。  

 

 主席，我看到特區政府可能是鑒於我們的局長以往（甚至以後）在工作

上較為清閒，因而要多分配一些工作給他，我並不是說林局長在兩年後會仍

任此職，又或永遠也任此職，但無論如何，特區政府事實上要加強局長這個

職位的工作，希望他能利用本身的優越表現在政改方面加以發揮，並且能發

掘香港未來的潛力。就這方面，我相信林局長現時也許未必非常清楚認識其

使命，但無論如何，我仍很希望林局長以後代政府在各方面，無論是面對珠

三角、長三角甚至全國其他對手，均會較虛心來接受意見，亦會提出本身的

意見，與其他地區政府或省政府進行溝通，而不是自以為獲中央政府黃袍加

身，便產生很重的優越感，令其他地區政府產生抗拒。  

 

 我又舉出連接澳門、香港及珠江地區這座大橋的例子來說，我理解其他

兩個地區可能會按本身的環境、本身的訴求而提出不同的意見，我很希望特

區政府能接受比較合理的條件。我看得出香港的迪士尼樂園根本上是一項輸

送利益給外國機構的舉動，為甚麼大家同屬中國地區，不能好好地商議而要

採取不公平、不公道的做法呢？殖民地主義的思想是否仍在作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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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很希望我們的局長在新領域上能帶領各部門共同虛心研究，迎

合香港中小型企業的訴求，為它們創造公平的競爭條件。隨着全國其他地區

未來更開放，除了長三角外，我可看到鐵路沿途經過 7 個以上的省份，對香

港來說，這些均是非常重大的貿易夥伴。儘管我們本身有強項，但仍要配合

各方面的發展；儘管香港出現政治爭拗，但政府如果仍能在其他各方面做到

完全符合市民的要求，便能算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行政長官希望達致強

勢，能符合市民要求的，便是強勢。  

 

 主席，謹此陳辭。  

 

 

呂明華議員：主席，地球在轉，社會在變。中國自從在 1978 年實施改革開

放後，中國社會的變化、經濟的發展和民生的提升，令全世界讚嘆，令個別

國家震驚。廣東省是改革開放的先行者，是經濟發展的領頭羊。由開放之始，

廣東省的經濟大致上是由製造業推動的，其中，香港和台灣的工業蜂擁到珠

江三角洲（“珠三角”），藉着低價廠房和龐大廉價勞動大軍的優勢，擴大

生產，把中國生產的各類產品，銷售至世界每個角落，過程中推動了廣東省

經濟起飛。  

 

 近年，廣東省的經濟增長速度有減慢跡象。此外，有見長江三角洲（“長

三角”）經濟的急速發展和勃海灣經濟區域的追趕，廣東省在 2003 年提出

了 9 省 2 市的大聯合，即“九加二”的戰略性大動作，為長遠的持續發展，

構建有力的架構。鑒於省內現有的勞動密集型製造業，雖可提供就業，但卻

沒有能力推動珠三角的經濟更上一台階，廣東省遂策略性地引入汽車製造

業、裝備業、石化工業和其他具規模的製造業和科技工業。我們可以預見在

不久的將來，廣東省與鄰近合作省份的經濟很快便會再次起飛。以上的簡述

旨在指出，廣東省的經濟得以在 26 年內以年均 13.4%的增長率持續上升，省

政府的主導支援和積極推動，至為關鍵。  

 

 回頭檢視香港，過去二十多年，特別是香港回歸祖國後，社會發生了巨

大變化。由於製造業的外移，經濟失去堅固的基礎而連年下滑，失業率高企，

至今仍未恢復底氣。有見及此，香港雖然已是一個成熟的經濟實體，但仍有

需要接上臍帶，依賴母體的營養液存活。在自由行的帶動和 CEPA 的刺激下，

香港經濟才可以在 2004 年開始復甦。這是港人的幸福，也是港人的悲哀。

因為靠中央政府給予優惠的政策保護，雖然可以紓緩一時之困，但這不能持

久，反而會令港人感到被矮化，長遠而言，將影響香港社會的精神面貌和減

弱港人創新求變的意願，失掉香港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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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祖國經濟大起飛的年代，香港當然在策略上有需要“面向世界，背

靠祖國”以創造最大成果，但香港有哪些強項可與泛珠三角省份進行優勢互

補，從而乘着這股強勁的經濟發展東風的風勢呢？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應該

深思。如果欠缺全盤的策略性長遠考慮，只靠單項或零散式的建議，恐怕效

果不會顯著，也不會持久。  

 

 有研究指出，香港的政治地位和經濟環境是不協調的。如果香港的定位

正確，基於此定位所制訂的政策便會符合實際情況，方向正確，盡享天時地

利的優厚條件，在這個大躍動的時代，香港將會以跳躍式向前發展。  

 

 香港的正確定位，應該是“一國兩制下的獨立經濟實體”，而不是“一

國兩制下的城市經濟”。現實情況清楚顯示，在“一國兩制”下，香港已在

享用中央政府給予的極大優惠，其中自由行便令香港消費市場活躍，而 CEPA

給予香港龐大的國內市場，在回歸前這是不可想像的。“獨立經濟實體”是

類似新加坡和瑞士的經濟模式，在經濟方面具有特色合理的經濟結構、經濟

政策和配套措施，有堅固的經濟基礎，有強勁的獨立生存能力，在世界上是

以整個經濟體的實力，與其他經濟體一比高下。“城市經濟”則比較單純，

如紐約、倫敦和上海，該等經濟設立城市的管轄邊界，但不設立關稅區；沒

有人口出入管制，但有國內市場。在經濟方面，企業各展神通，發展強項，

八方匯集，鄰近城市不會發展類似產業造成惡性競爭。回頭看看香港，在政

治方面，香港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有清楚的邊界，有本身的立法、司

法和行政體系。在經濟方面，香港是一個獨立的經濟實體、是一個獨立的關

稅區。  

 

 香港有清楚定位後，政府有需要為香港的經濟作經濟的體格檢查，研究

香港的優勢和強項，決定香港應該發展的方向及各類產業和具體措施，最終

希望將香港經濟的對外依賴性減少，將經濟對外的主動性提高，免除守株待

兔的困境。只有達致這兩個目的，香港的經濟方可持續發展，社會方有安定

繁榮。  

 

 主席，至於香港與泛珠三角在經濟方面的關係，在同心協力拓展海外市

場方面，是合作夥伴，但在某些方面例如物流業和工商服務，以及將來在金

融服務業和海空運輸業等，彼此便會產生競爭。不過，只要是良性的競爭，

不僅不可怕，反而是好事。西方諺語有謂，“競爭是健康的”，也不無道理。

主席，我謹此陳辭。  

 

 

陳偉業議員：主席，談到經濟發展和合作，很多時候要看最後究竟誰是得益

者。回顧香港過去 20 年的經濟增長，特別是借助祖國的經濟發展，香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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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富已不斷增加。可是，貧富懸殊、利益輸送、利益傾斜等問題，在香港也

越來越嚴重。因此，很多人最近借助中港方面的發展提出了很多建議，例如

把邊境地區發展作某類用途，最終很可能令一些大發展商、大地產商得益；

他們會借助所謂經濟合作、經濟互動的模式而最終得益。正如何鴻燊所言，

那些胖至連襪子也穿不上的人會繼續肥腫下去。然而，基於貧富懸殊的加

劇、低層工人的工資不斷下調，我們的小市民在經濟增長、經濟發展的情況

下，基本上得益不多。  

 

回顧過去 20 年，低下階層市民的工資大幅下調，半失業問題加劇，失

業情況惡化  ─  雖然最近出現一些稍為改善的情況。我們的前任行政長官

和財政司司長曾多次公開鼓勵香港人北上投資、北上就業。我已多次在立法

會議事堂提出譴責，指明這些是錯誤的政策，也是錯誤的方向。  

 

作為本地議會、本地政府的一部分，我們當然絕對歡迎世界一體化  ─  

當然，我會反對一體化背後很多的理念和原則，但這是大勢所趨  ─  和中

港互動所帶來的、日趨頻密和急劇的改變，我們必定要借助這改變，為香港

市民謀取利益。  

 

在整體發展方面，作為政府，在推動和帶動方面，不可單單針對某財團

的利益或個別專業團體人士。雖然我不反對政府為個別專業團體人士北上擴

展就業機會而提供協助，使內地政策調整和改變，令香港的專業人士得以擴

展其版圖，但最重要的，還是要確保香港普羅市民和整體社會能借助互動和

整個泛珠三角發展，令香港所有市民，特別是普羅大眾和勞工大眾因而得益。 

 

很多人經常表示，我們要借助這個發展建立一些特殊地區，使香港發展

商可興建很多廠廈、樓宇，大量輸入外勞，讓外地員工來港就業，為廠家取

得低廉的勞動力，進而可謀取暴利。可是，香港的勞苦大眾最終卻出現嚴重

失業和半失業的情況，完全不會因為這個互動和合作而得益，反而令他們的

經濟和收入會受到嚴重損害。  

 

這議事堂內有很多議員，他們當然有不同背景，特別是工商界的議員，

很多時候，他們強調政府應如何帶動發展，令他們的投資得益，但他們在內

地投資得益時，究竟會否對香港本身帶來利益呢？很多時候，這也是存在疑

點的。雖然遺產稅現在已取消，但不少財閥的資金均屬國際化的。他們賺取

的利潤可能數以十億元計，但對香港，特別對香港市民，並沒有因此帶來絲

毫的經濟得益，更遑論市民的直接利益。因此，我希望政府在推動政策時，

要訂明有關政策究竟會令香港，特別是普羅大眾有何得益？這是個很基本，

也很原始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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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主席，我也曾在這議事堂詢問政府關於職業司機的問題。互動一

定會帶來人流交往頻繁，專業人士當然有很多專業團體替其發言，而部分職

業司機工會也跟內地不少部門反映了意見。我亦收到不少投訴，很多職業司

機在過境時面對不少困難，在內地出現問題時，很多時候是“呼天不應，叫

地不聞”，完全是沒有人可協助他們面對問題的。他們往往更要坐完牢後，

才能回港吐苦水。  

 

互動的過程中，會產生很多社會、法律等問題，香港政府究竟有否就這

方面協助面對苦困的市民，特別是低下階層和勞動階層的市民呢？他們在內

地有否獲提供任何合理的支援呢？這是很重要，否則，便可看出前行政長官

鼓勵人們北上工作，原來是讓人去送死。他們要面對苦困、很多壓力、很多

貪污舞弊，還可能要在監獄被迫虛度不少青春，回到香港甚至可能要面對破

產的問題。這些情況其實多不勝數，所以，在面對發展的同時，如何確保普

羅大眾的權益和利益這個前提，便是政府必須解答和面對的。多謝主席。  

 

 

梁國雄議員：主席，現時正是經濟集中的表現，所以，在討論泛珠三角跟香

港的聯繫時，我們可看到政治聯繫的加強，對嗎？曾校長率眾到內地，60 位

議員好像鴨仔般到處參觀，觀察完畢後，現在便說要加強合作。  

 

 有道，公平買賣是資本主義的基本原則，但這其實是假的，當然，大家

都知道，勞動力的出賣，通常不是跟隨市場價格調節的，這是由於勞方沒工

作便不能生活，所以要割價，但這並非今天這項議案的主題。  

 

 今天要說的是，我們從無數的事例中可看到，在所謂 CEPA 之下，或如

果取消了 CEPA 之後香港跟泛珠三角進一步的聯繫，其實是在權力受壟斷的

情況下進行的。在這情況下，只有那些跟國內的大官、大集團有聯繫的人才

會發達，而在發達的過程中，大部分被排除於暗箱交易之外的人將會因此而

發霉。讓我舉出一個很簡單的例子，我們知道前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其家

族的東方海外集團真的威震海外，在他當完行政長官後竟然財富大增，原來

李嘉誠持有很多該集團的股票。接着，內地又批出了很多很優質的土地給該

公司。這現象說明了甚麼呢？便是有權勢的人會更富有，因而亦會令富有的

人更有權勢，錢權交易、惺惺相惜  ─  這是國內記者的評語，不是我發明

的。  

 

 第二點便是，董去曾來，大家以為行運了，可是，我們敬愛的曾慶紅副

主席訪港時，是入住李先生的酒店，有一兩個小時的空閒時間，也跟李先生

吃早餐，而 60 位立法會議員  ―  我被人趕走了，換言之，只有 59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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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敬陪末席，真的是“末席”，我應坐的那席距離他們很遠，只是陪人舉舉

杯而已，但我們是市民選出來的，是代表了香港的民意。曾副主席當天表示

他沒有時間，所以對不起，不能跟大家談話了。那麼，我們今天的討論又有

甚麼意思呢？大家可以跟他說甚麼呢？他卻有時間接見首富李嘉誠，而且連

他的兒子也一併接見。問題出於甚麼地方呢？便是見錢開眼，認錢不認人，

懶得理會立法會這 60 位議員怎樣選出來，是民選的又如何？沒有錢的，便

沒有時間跟你們見面。  

 

 第二個例子便是與張德江書記有關的。他在我說話時插嘴，我說他沒禮

貌。張書記來港跟本地的傳媒談 CEPA，當時是 2004 年，正值董建華政權風

雨淒迷、為眾所排的時候。他跟董先生談話完畢後，他說了些甚麼呢？林局

長可能也忘記了，林局長要留意這些所謂“眉頭眼額”的細節，才能長保祿

位的。張書記說：“我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員”，即是說，他是以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員的身份到來跟我們的行政長官談判，必定會把你們嚇怕了吧。 

 

 老兄，雖然大家都是循小圈子選舉選出來  ─  可能他的小圈子更小，

但一言以蔽之，在 CEPA 繼續拓大的時候，泛珠三角區域其實是以廣東省的
官僚資本作為主體，主宰着“九加二”的發展。我又有甚麼例證呢？我們看

到“江老總”，即江澤民主席（也即是董建華的恩人、金主 ― 政治金主）

的兒子，說要來港購買李家公子公司的股權。同樣地，我們敬愛的、以血洗

京城而聞名中外的李鵬主席的女兒，活躍於香港商界，長袖善舞，幾乎每天

都可以在餐舞會、豪門夜宴中發現其蹤影。他們的錢從何而來，我不理會，

因為今天這議案不是談論中國，但他們在此的所作所為，其實正是因為香港

的政治權力被少數人壟斷，由此而來的、相關的公權力，包括證監會，六百

多個甚麼甚麼的諮詢委員會及 Authority（即我們付了錢但監管不來的那些組
織）等，全部都是為他們工作的。  

 

 我最近聽聞政府要建設一個佔地 2  800 公頃的邊境區，這行動所隱含的
是甚麼呢？便是要奪去新界北區和西北區小商戶的生計、廉價勞動力。此區

銷售的商品價格低廉，香港政府便給予他們這幅廉價土地設立一個賺錢基

地，而且更讓他們預先把概念股炒作一番，在香港的股票市場上賺取一大筆。 

 

 無數的選民曾對我說，“‘長毛’，你要代我們說話，自由行救了我們

少少，但現在地價、租金上升，便是殺我全家。‘長毛’，你要說出，藉中

港貿易而得益的，不是市民大眾，而是那些有關係的、‘有錢有票，有票更

有錢’的人。”各位，這種慘況必須及時制止，只有民主化的政治才可以監

察這個如此複雜、牽涉着如此多利益和數以千億元計的利益轉移情況。我希

望各位小商戶、工人及年青人為了香港的下一代着想，能夠站出來爭取民

主； 12 月 4 日正是我們站出來為香港的嚴明政治奮鬥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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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梁議員，你的發言時限到了。  

 

 

梁國雄議員：謝謝主席。  

 

 

方剛議員：主席女士，行政長官曾蔭權先生在 9 月率領我們全體立法會議員

訪問珠三角時，很多同事由於很久未曾到過內地，因此對於所訪問地區的交

通、城市建設、經濟發展、人民生活和環境發展速度之快為之驚歎，亦說是

他們所想像不到的。  

 

 事實上，由於香港和國際生產商均爭相進入珠三角，帶動了它的經濟發

展，令土地價格和生產成本上升，加上國家在過去 10 年致力發展中西部地

區的努力下，廣東鄰近省份的發展亦相當迅速，這是不容忽視的。所以，在

最近 5 年，不少香港工廠已擴展至一些內陸省份，一則可以利用當地仍然較

為低廉的生產成本，但更重要的是，可以直接打入當地市場。因此，我們商

界十分歡迎內地 9 個省區與香港和澳門在去年 6 月所簽訂的《泛珠三角區域

合作框架協議》（“‘九加二’協議”），希望將港商利用珠三角延續香港

經濟發展的經驗，再一次延伸。  

 

 本人在兩個地區也有投資，所以對今天的議題有切身的感受。由於香港

市場的規模細小，所以要發展，便非倚靠內地不可。但是，內地的版圖廣大，

儘管中央政府已有一套周詳的政策，地方政府卻往往為了保護自身的利益，

對大政策採用不同的詮釋和實施細則，以致在該處投資的港商往往須因應當

地情況而作出調整。所以，本人希望政府能夠透過上述的“九加二”協議，

推動“九加二”市場一體化的發展，做到猶如經營牌照的“一省准入，九省

通行”的安排般，例如在廣東取得經營零售企業的牌照，便可以在其他 8 個

省份經營零售。這對我們這些生意人來說，便更吸引了，而且對地方的經濟

發展亦百利而無一害。  

 

 隨着貨、人、資金和資訊流通的速度加快，泛珠三角區內基礎建設的配

合非常重要。就像機場，單單在小珠三角地區，便已有 5 個，而在整個泛珠

區域則有超過 20 個。機場是資金密集的投資，這麼大量的投入，與其所產

生的效益是否成正比呢？另一方面，雖然已獲中央政府拍板的港珠澳大橋的

可行性報告已經完成，但其落成日期卻由原定的 2008 年一再延期。該條大

橋利益所在的三方，至今仍然未能取得共識，致令落成使用變得遙遙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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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認為，跨境、跨省的基礎建設，在人流和物流日益國際化的大環境

下，是非常重要。一條暢順的通道不單可將沿線的優勢結合，更可在將區內

產品、人才、物資運出去的同時，引進外面的一切。如果各自發展的話，不

單會出現資源重疊的情況，還可能會引起不良競爭。  

 

 因此，本人希望政府能夠透過“九加二”協議，推動香港和泛珠三角地

區的基建整合，盡量發揮資源整合的優勢。中央官員已表示會把泛珠三角的

合作規劃，列入國家正在編訂的第十一個五年計劃中。這顯示中央政府也明

白，如果泛珠三角地區能夠整合發展，對國家是有利的。本人盼望政府能在

這基礎下，推動港珠澳大橋盡快“上馬”和完工。這樣做所帶來的，絕對不

是“ 1+1+1=3”，而是令整個西部地區也會受惠的利益。  

 

 雖然所說的是經貿合作，但由於泛珠三角地區是香港主要的糧食供應

地，衞生防疫亦是框架合作範圍之一，本人希望政府能透過這“九加二”協

議，加強與泛珠地區在食物安全方面的合作，把現時和廣東省合作的食物源

頭監控措施，透過合作形式推廣至泛珠三角地區。這樣一方面可以進一步保

障供港食品的安全性，另一方面也可以鼓勵香港從事漁農養殖業的業界，前

往內地投資養殖。然而，怎樣才可將他們的產品回銷香港呢？這便有賴政府

當局和內地的協商。香港和內地一脈相連，唇齒相依，如能加強香港和泛珠

三角的合作，雙方也會受惠。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和修正案。多謝。  

 

  

劉秀成議員：主席女士，想不到在短短 5 個月內，我們已行了一個大運，先

後討論了有關深化 CEPA 和“九加二”的議案。  

 

 關於這項議題，我在這裏已多次表明，政府應如何通過加強駐內地的辦

事處，幫助港商和專業人士與外商“拗手瓜”。我亦已多次重申，政府有需

要盡快主動為香港的專業人士爭取與內地國民享有同等待遇，讓他們在內地

開拓業務的時候，不會再因開業資本、專業資歷要求、合資規定，以及綜合

業務規定等門檻過高而無法創業。既然這些意見我已說過很多次，我今天不

會在這方面再多花時間。但是，這不代表這些問題並不重要；相反，只要情

況一天未有改善，我也要為業界反覆提出的。  

 

 主席女士，修正案所建議的各項措施，大部分也是好的建議，但我對於

第一項卻不太認同。《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框架協議》中有關合作原則第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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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二項列明，在推進區域合作的時候，我們須按照“市場運作，政府推動”

的方式進行。但是，所須緊記一點，在自由市場運作的原則下，政府所擔當

的角色是，只須盡力協助營造一個方便投資者營商的環境，以及為投資者提

供支援性質的協助。假如我們真的採納修正案所提出有關與各省區協商區域

規劃的建議，我恐怕會違反這項原則。  

 

 香港政府反而應主動向泛珠三角區域的各省區，索取有關各區域不同階

段的規劃計劃的最新資料。無論是現正進行、準備進行，或是長遠計劃將會

進行的，全部皆可透過成立一個易於查閱的公開資料庫（即所謂 database），

置於官方網站統一發放，讓投資者作為參考，方便他們就本身認為最有利的

項目作商業決定。須注意的是，這些資料必須是最新的，否則，收集了亦沒

有用。所以，香港政府必須與有關地區當局保持更親密、更頻密的溝通。這

樣我們便能在維護自由市場運作的大前提下，既可幫助港商，也可避免出現

惡性競爭和浪費資源的問題。  

 
 主席女士，我知道很多在內地經商的香港人，均由於內地訂有金融管制

的規定，所以即使可以把港幣自由帶進內地，在內地所賺取的人民幣卻不可

以自由帶返香港。很多時候，他們也是依靠一些非正式的渠道，將這些款項

運返香港，這樣做既麻煩又危險。同樣地，當一些內地企業須為在香港經營

的商業拍檔所提供的服務付款時，他們亦會面對這個障礙。  

 
 所以，我認為，我們如果要真正加快泛珠三角經濟發展的話，政府實在

有需要考慮與中國有關當局一起進行研究，應如何改變會拖慢經濟活動的限

制。在人民幣尚未可以完全自由帶進香港之前，其中一個可行或可供考慮的

解決方法是，以深圳特區作試點，成立一個深港人民幣金融管理局  ─  這

是一項提議而已  ─  讓那些替內地企業服務的港商可將所賺取的人民幣

兌換為港幣，以加速跨境的資金流動，真正達致“北水南調”的效果。  

 

 多謝主席女士。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陳鑑林議員，你現在可就何俊仁議員的修正案發言。發言時限是 5 分

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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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主席，由於何俊仁議員所動議修正案的內容，與我的原議案的

立場基本上是一致的，而民建聯的立法會議員亦已就這方面作出詳述，所

以，我支持修正案。多謝主席。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非常多謝剛才多位議員，就今天的議題表達

了很廣泛的意見。大家提出了很多關於加強泛珠三角區域經貿合作的寶貴

意見。今天，我們的議案的其中一個重點是經貿合作，但由於工商及科技局

局長曾俊華現時身處外地，為即將舉行的世貿部長級會議作準備，所以今天

未能出席會議，而由我代表政府作出回應。事實上，今天的議題的內容，與

政制事務局的工作也有關連，因為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方面的統籌工作，也是

由政制事務局提供秘書處的服務。王國興議員擔心對牛彈琴，但他實在無須

擔心，因為我的生肖是羊。  

 

 自 1998 年金融風暴和地產泡沫爆破後，香港便很努力尋找在經濟方面

的出路。經過過去幾年多方面的嘗試和經驗，香港已找到經濟發展的大方

向。經濟要持續發展，香港必須善用“背靠祖國、面向世界”的優勢，致力

抓緊內地經濟迅速發展的機遇，使之成為提升香港經濟發展的動力。  

 

 正因為這方面的考慮，香港在 2004 年 6 月，與鄰近 9 個內地省區和澳

門特區簽訂了《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框架協議》（“‘九加二’協議”）。按

同一思維，我們認為香港要從泛珠三角區域合作中獲得裨益，眼點必須是

加強人流、貨流和資金流這 3 方面的流量，在策略上則要充分利用已獲中央

批准的措施和政策，例如 CEPA 和個人遊等政策，以促進香港與泛珠三角及

其他內地地區各方面的配合。  

 

  主席女士，我注意到石禮謙議員和其他多位議員也非常重在“九加

二”協議下的工作發展。有關人流、貨流和資金流這 3 方面的流動，我們認

為必須是雙向的。換言之，香港發揮了在金融和其他服務行業的優勢，為泛

珠三角 9 個省區的企業提供一個“走出去”的平台。與此同時，泛珠三角區

域也為港商，特別是在珠三角地區的生產商，提供遼闊的發展腹地，並為港

貨提供一個龐大並具備潛力的內銷市場。  

 

  在促進人流方面，我想先談一談，這不單牽涉個人遊方面的工作，儘管

陳鑑林議員的原議案也有提及個人遊。個人遊明顯帶動了香港整體旅遊業的

增長，亦為零售、酒店、餐飲、消費各方面的行業締造了商機，有助我們把

失業率降低。現時 5.3%的失業率是多年來的新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本地

服務行業有所增長，因而製造了新的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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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周梁淑怡議員所說，自由行是很重要的。旅遊發展局在過去數年做

了多方面的工作，而珠三角各省、市政府也共同推廣這個區域內的工作，並

聯同澳門特區政府一起進行“一程多站”的工作。  

 

  自 2003 年開始實施個人遊的措施以來，已有約 1  000 萬名額外的旅客從
內地來港。在 2004 年，共有 425 萬名個人遊旅客來港，為香港帶來約 65 億

元的額外旅遊收益。在 2005 年首 10 個月，個人遊旅客的數目已有 456 萬人，

佔內地旅客整體到港流量的 45%，較 2004 年同期上升 34%。  

 

  個人遊目前在內地 38 個城市實行，當中有 25 個城市屬於泛珠三角 9 個

省區。在這 25 個城市中，有 21 個位於廣東省、 3 個在福建和 1 個在四川。

換言之，個人遊計劃在泛珠三角 9 個省區之內，特別是在廣東省以外的地方，

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正如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指出，我們會繼續積極爭

取把個人遊計劃進一步擴展至泛珠三角範圍內尚未實行這項政策的各省會

城市。  

 

  楊孝華議員曾有一兩次表示，希望前往內地的外地旅客可在香港稍作停

留後往返內地，而無須多次簽證。這是關乎出入境的技術問題，我們有機會

會與內地有關部門進行研究及商討。  

 

  至於促進貨流方面，劉健儀議員力陳業界的利益，其實，多年來，她在

推動和維護香港作為物流運輸中心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要促進貨流，必須打

通泛珠三角區域內的經脈，要搞好網絡。這也是何俊仁議員的修正案的其中

一個重點。  

 

  其實，主席女士，香港與廣東省相連，我們的策略是與廣東共同發展跨

境基建設施，通過廣東省連接泛珠三角其他省區的運輸系統，這是我們的整

體策略。例如，深港西部通道是粵港之間，雙方積極推動的跨境基建設施之

一。在西部通道於 2006 年通車後，每天可處理的過境車輛流量將增加達 8

萬架次。  

 

  港珠澳大橋的前期工作亦穩步地進展，由廣東省、香港特別行政區（“特

區”）和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組成的前期工作協調小組現正審議工程可行性

研究報告的結果。  

 

  此外，香港和內地有關方面（包括廣東省政府）亦積極推動廣深港高速

鐵路的研究工作，包括鐵路的內地段與香港地段銜接方面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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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孝華議員也提及直升機服務的重要性。其實，我們現在一方面與廣東

省政府繼續商討如何可以開設直升機服務的航線；另一方面，我們在香港內

部正就在中環區內增設直升機機場進行公眾諮詢。  

 

  何俊仁議員在發言時特別提到，我們不要讓香港深圳河南北邊境區變成

瓶頸地帶。其實，多年來，特區政府在制訂這方面的政策時，也是循着這個

方向來考慮的，所以我們才會着重於建設港珠澳大橋、西部通道和高速鐵路

以連接廣州。當這些新設施落成後，我們不單會依靠與深圳接壤的邊境，也

會透過港珠澳大橋，在珠江西面流域源源不絕地吸納人流、貨流以至資金流。 

 

  談到促進資金流方面的工作，我想提一提，截至本年 10 月為止，共有

超過 320 間內地公司經香港交易所上市。自簽訂“九加二”協議後，約有 80

間泛珠三角區域內的公司來港上市。這在推動香港成為內地企業的融資平

台，以及加強香港與內地在金融服務上的合作兩方面，皆有貢獻。  

 

  就此，我想提一提兩點：第一，為加強金融業界對內地的認識，財經事

務及庫務局局長剛於今年 9 月率領一個超過 70 名成員的代表團前往福建

省，希望可令香港的投資者，特別是創業資金的投資者、投資銀行和企業家，

加深對福建省內投資機會的認識。我們也藉此機會向福建省政府和福建省內

的企業介紹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藉此鼓勵更多福建企業利用香港

作為融資平台，籌集發展資金。  

 

 我想提出的第二點，主席女士，是吸引內地企業利用香港金融服務，這

也是我們重點工作之一。特區政府計劃在明年 3 月在香港舉辦“泛珠三角區

域合作金融服務發展論壇”，並以香港作為內地的國際融資及投資平台為主

題。我們會邀請泛珠三角各省區政府及企業代表來港參加，讓泛珠區域代表

直接和更全面地瞭解香港的金融服務，利用香港這個平台打進國際市場。  

 

  主席女士，說過人流、貨流、資金流後，我想談一談深化 CEPA 的措施

和簡化內地企業來港投資方面的程序。陳鑑林議員在議案中表示要在泛珠三

角區域之內深化 CEPA 的措施，而他和何俊仁議員亦同時建議要簡化內地企

業來港各方面的程序，我們同意這個發展方向。事實上，粵港雙方在今年 9

月的粵港合作聯席會議上，同意進一步研究優化與 CEPA 有關的配套管理體

制、提高政策透明度、簡化審批手續及加強宣傳，讓香港企業先在廣東得到

更好的發展，進而推廣至其他“九加二”的省區。  

 

  此外，特區政府會繼續向內地當局爭取簡化泛珠三角區域內的企業對外

投資的規定，促使有關企業可以好好利用香港作為“走出去”的平台。為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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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國家鼓勵和支持內地企業在香港投資，特區政府的有關部門，包括投資推

廣署、駐粵經濟貿易辦事處（“駐粵辦”）和駐北京辦事處，以及香港貿易

發展局（“貿發局”），均已加強吸引內地企業來港投資的推廣工作，為內

地企業來港開業，提供全面及更方便營商的服務和協助。  

 

  投資推廣署現正推出一項專為內地企業而設的投資香港一站通服務。至

於貿發局方面，他們的工作重點是要加強向內地企業推廣香港的商貿平台。

他們已透過在內地的 11 個辦事處，瞭解內地企業來港營商及通過香港“走

出去”的需求，以及建立內地企業在香港成功營運和“走出去”的資料庫，

並盡量利用這些個案，向內地廣泛宣傳這些成功例子。  

 

  至於在內地增設的兩個辦事處，以及兩個駐內地的辦事處，它們將加強

推廣和宣傳這項政策，以配合投資推廣署和貿發局的活動。我們建議兩個新

開辦的經貿辦事處，特別是成都的辦事處，將進一步加強對泛珠三角省份的

推廣。當然，即將在上海新設的經貿辦事處，也會在長三角進行各方面的推

廣活動。關於這兩個辦事處，我須多謝黃定光議員和在座其他議員對它們的

工作的肯定和支持。在過去兩個星期，主席女士，我們也曾在兩個不同事務

委員會的會議上，就這 4 個辦事處的工作和增加資源及人手的事宜，進行相

當詳盡的討論。  

 

  關於協調泛珠三角區域內基建設施的問題，何俊仁議員提到我們須作出

協調。事實上，泛珠三角各成員也認同有這方面的需要，所以我們在該合作

框架協議下訂有一項關於交通運輸體系合作的專項規劃。這個專項規劃讓各

方盡早就各自的發展及建設計劃交換資訊及意見，這有助於協調省區內和與

特區之間基建設施的建設。其實，我們同意區內基建規劃的協調和配合是有

必要的，而這對香港特區和泛珠三角成員達致優勢互補也是非常重要的。  

 

  余若薇議員提到競爭的問題，但對香港來說，競爭一點兒也不陌生，亦

不應該對其有任何懼怕。數十年來，香港各行各業一直以來面對四方八面的

競爭，但在高度競爭的環境下，香港的經濟反而不斷繼續蓬勃增長。特區政

府會盡力跟鄰近省區協調基建設施的建設，例如處理港珠澳大橋、高速鐵路

等工作。與此同時，我們也要不斷提升自己的競爭力，加強香港本身的優勢。

我覺得對內地省區來說，他們確實一方面是我們的競爭者，另一方面又是我

們的夥伴。  

 

  方剛議員除提及基建的重要性外，也提到機場的合作。其實，在機場合

作方面，除了上海機場外，我們也有考慮其他的機場據點。香港的機場管理

局亦有跟他們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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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素玉議員和其他多位議員提到環保方面的重要性，而在區域合作之

下，我們必須關注這項議題。主席女士，我想就此提一提廣東和香港之間的

空氣質素問題，我們也有推動這方面的工作。粵港雙方會逐步落實珠江三角

洲地區空氣質素管理計劃，以達致粵港在 2010 年減低空氣污染物排放的目

標。此外，雙方共同建立的珠江三角洲區域空氣質素監察網絡亦已通過驗

收。雙方現正積極籌備，以便在今年年底前，每天向公眾發布珠三角區域空

氣質素的指數，好讓兩地市民能夠更清楚瞭解區內空氣質素的走勢如何。  

 

  主席女士，何俊仁議員提到有需要為內地遇到困難的港商提供協助。現

時我們在內地設立了兩個辦事處，而正如我先前所說，在未來將會增至 4 個。

這些辦事處有責任向每一位到來求助的港商及港人提供適當的支援。除了協

助轉介個案外，我們亦會因應個案的性質和情況，以及辦事處過往處理類似

個案的經驗，向各求助人提供資訊，好讓他們清楚明白在內地應當與哪些有

關部門聯絡，以處理他們的問題。  

 

  涂謹申議員、陳偉業議員和王國興議員也特別提到，在內地的辦事處須

好好處理這些求助個案。其實，我們已準備與內地相關部門商討，看看可否

在駐粵辦派駐一些入境事務處人員，讓他們在當地為在廣東和周邊 4 個省份

遇事或有困難的港人提供協助。  

 

  我們也得悉香港一些社團在內地增設單位，例如工聯會已開設辦事處。

我們會與他們保持聯繫，深入瞭解他們在內地的工作，看看彼此之間有哪些

地方可以協調。  

 

  林健鋒議員提到在內地經商的問題，這是重要的，我們的經貿辦事處亦

關心這方面的問題。其跟進工作的成功例子，包括駐粵辦曾為港商解決入口

鋼材產地來源證問題，而我們亦有反映港商對紡織品配額的意見。  

 

  此外，特區政府最近積極推動貿發局和廣州市外經貿局，共同商討成立

穗港落實 CEPA 市場進入協調機制。這個機制會有兩大功能：第一，是信息

傳播，好讓港商可以及時和全面瞭解有關政策規定及 CEPA 實施細節的最新

情況，以減少因溝通和信息不暢所造成的問題。第二，是個案轉介和跟進。

當港商利用 CEPA 到廣州申辦企業出現問題時，可通過這個轉介機制，瞭解

出現問題的性質，協助港商處理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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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女士，我想作出總結。其實，我看到在今天的辯論中，多位議員所

涵蓋的議題範疇非常廣闊，而不單是眼於香港經濟發展的前景，大家也提

到經濟貿易、旅遊、基建、物流、就業、降低失業率和環保的工作。  

 

  主席女士，正如陳婉嫻議員特別提醒我們，我們要確保香港有經濟發展

的前景和定位，但我想向她強調的是，特區政府在過去數年已就此作了一套

整全的政策和定位。在回歸後，香港先後推出了 CEPA、個人遊和人民幣業

務等政策，這是完全建基於“一國兩制”，也是因為我們有區域經濟合作發

展概念的興起。其實，我們現時的工作備受國際投資者的重視。根據我們今

年最新的點算，約有 3  800 間外國企業在香港開設區域總部或辦事處，與 1997

年約 2  530 間這類地區總部和辦事處相比，已經增長了 50%。我相信當中不

少是想在香港設立公司，以便進軍內地市場。  

 

  雖然 CEPA 現在只實施了一段短時間，但至今年為止，以零關稅輸往內

地的貨物已較去年同期增加一倍，所以各方面的努力是有成果的。  

 

  其實，剛才王國興議員向我提出了六大問題，我今天已是第三次提到他

的大名。我看到他最關心的，是環繞着就業的問題，以及對於屬草根階層而

學歷稍遜的香港市民，我們應怎樣幫助他們。  

 

  主席女士，我們在過去數年所提出的政策，例如自由行、發展物流和航

運事業，也是為了向這個階層的人提供更多就業機會。現時，失業率已由 2003

年的 8.6%降至今天的 5.3%，可見現已取得一些進展。但是，我們依然不感

滿意，我們會繼續努力幹下去。所以，我們會盡最大努力落實各方面的政策。

與此同時，我們要在香港內部提升人力的培訓，所以我們是有一個目標的，

而且現已差不多達到。我們希望有 60%的適齡年青人可以接受專上教育，至

於其他人士，我們也會繼續投放資源進行再培訓工作。  

 

  主席女士，確實正如陳鑑林議員所說，如果我們單單繼續依賴七八十年

代的政策和思維，以及“前店後廠”的概念，其實是不足夠的。我們確實要

積極地、全面地利用現有的新政策框架與內地合作，利用 CEPA 和各方面的

區域合作，以及積極地與中央有關部門和省市政府建立聯繫，使政府與政府

之間的政策是對頭的，而所訂政策如 CEPA 等，則不單是中央部委，甚至在

省市層面的政府部門也可以全面落實。主席女士，這樣我們才可充分發揮到

“背靠內地，面向世界”的發展策略，打通政策和基建兩方面的經脈。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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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在政制事務局局長發言時，何鍾泰議員要求在緊接着局長發言後發

言，因為他剛回到會議廳來。由於我們尚未就修正案進行表決，所以我容許

何鍾泰議員發言。  

 

 

何鍾泰議員：多謝主席讓我有機會就此議案發言。我剛才和譚香文議員到了

九龍的紅磡體育館，參加職業訓練局今年的畢業典禮。  

 
 Madam President, Hong Kong has been playing a leading role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PRD) Region since the launch 
of the Mainland's economic reforms in the late '70s of the last century.  At 
present, there are some 53 000 Hong Kong-invested manufacturers in the PRD 
Region, employing over 10 million workers.  Indeed, the PRD Region has 
become one of the fast-growing regions of the Mainland. 
 
 Built on its strengths and past experiences, Hong Kong can assume a 
bigger role under the Pan-PRD Regional Co-operational Framework Agreement 
signed by nine provinces and two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in June 2004.  
With this "Pan-PRD" or simply "Nine plus Two" Agreement, our hinterland has 
expanded from the coastal provinces, like Guangdong and Fujian, into the inner 
provinces, such as Jiangxi, Guizhou, Sichuan, Yunnan, Hunan, Hainai, the 
Guangxi Zhuangzu Autonomous Region. 
 
 As we all know, the scope of co-operation under the "Nine plus Two" 
Agreement is quite broad and it covers a diversity of areas, such as investment, 
trade, technology, transport, agriculture, logistics, information exchange, 
tourism,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labour services. 
 
 But good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is always a prerequisite for successful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this connection, Hong Kong must give 
priority to the development of cross-boundary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Not 
long ago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I spoke on the subject during the debate on 
the Motion of Thanks to the policy address and urged the Chief Executive to see 
to the early commence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uch debated Hong 
Kong-Zhuhai-Macao Bridge and the Guangzhou-Shenzhen-Hong Kong Express 
Rail Link.  With a view to planning ahead to meet future needs,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HKSAR) must 



立法會  ─  2005 年 11 月 23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November 2005 
 

149 

take initiatives in co-operating with other neighbouring regions in major 
infrastructure including transport, power, telecommunications networks, and so 
on.  In this respect, Hong Kong has much to offer, given its strengths and vast 
experiences in financial and professional services.  Capital-raising, project 
financing and management, engineering consultancy and designs are among our 
highly acclaimed advantages. 
 
 Indeed, Hong Kong can act as a high valued-added services centre for the 
Pan-PRD.  Besides, Hong Kong may also position itself as a bridgehead for 
overseas investors who want to tap into the Region under the "Nine plus Two" 
framework.  For realizing the full potential of Hong Kong enterprises and 
professionals, the HKSAR Government must make its best efforts to expand the 
scope of the Mainland/Hong Kong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 
(CEPA) and promote its full implementation. 
 
 The relatively high entry threshold for both Hong Kong enterprises and 
professionals who wish to establish practices on the Mainland remains a critical 
issue.  This may help as a first step, if the "Nine plus Two" partners can be 
persuaded to take the lead in lowering the entry threshold.  Other provinces and 
regions will follow suit if they could see for themselves the mutual benefits so 
created.  To this end, it is essential that other provinces, particularly the 
partners in the "Nine plus Two" Agreement, are made to understand that the full 
implementation of CEPA is not only good for Hong Kong but also for them. 
 
 Madam President, the "Nine plus Two" Agreement provides a solid 
co-operation framework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HKSAR Government must strive to promote its implementation on the basis of 
equality and mutual benefit.  While Hong Kong must not act as overbearing 
partner, we can surely play a more proactive role. 
 
 In fact, I came back yesterday afternoon from Beijing with the executives 
of the Hong Kong Institution of Engineers, after paying a visit to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on Monday morning. 
 
 We were given the message that we should concentrate on providing our 
services to the Pan-PRD Region to start with, and this would give us an even 
better opportunity to effectively utilize or captialize on the advantages which we 



立法會  ─  2005 年 11 月 23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November 2005 
 
150 

have in Hong Kong.  I think the message is clea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s 
hoping strongly that working together or co-operating will bring mutual benefits 
to both Hong Kong and the Mainland.  
 
 With these remarks, Madam President, I so submit. 
 

 

主席：政制事務局局長，你是否要再發言？  

 

 

政制事務局局長：沒有需要了。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何俊仁議員就陳鑑林議員議案動議

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

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主席：陳鑑林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有 6 分 15 秒。  

 

 

陳鑑林議員：主席，今天的議題除了促請政府加強兩地的全面合作之外，更

重要的，是要提高我們在各方發展的過程中的憂患意識。其實，鄰近地區近

年的經濟及民生等各方面發展均十分迅速，反觀香港，由於憂患意識不足，

在各種因素的影響下，不單經濟轉型沒有突破性進展，甚至有些傳統優勢還

出現了衰退的現象，最明顯的莫過於港口業務的發展。我們從一些統計數字

看到，今年首 3 季的貨櫃總吞吐量增幅只有 2﹪，遠低於深圳的 21﹪；單是

9 月份，香港的增長速度只有 4﹪，而深圳則超過 13﹪。本港貨櫃碼頭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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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落後於深圳，可能已成為長遠發展的新趨勢。香港作為全球第一大港的地

位，會否亦要拱手讓人，正是大家眼前的憂慮所在。  

 

 然而，香港仍有其他值得我們更憂慮的危機，便是最近香港有投資者把

資金抽離轉移的問題。和記黃埔於今年 6 月以高於 72 億元向新加坡港務局

出售香港碼頭的業務，繼而在本月初，與深圳鹽田港集團合資擴建鹽田港，

投資額高達 100 億元人民幣。此外，深圳大鏟港的集裝箱港區一期工程，亦

是由本港的九龍倉投得，總投資額亦高達 71 億元人民幣。我們可以看到本

地的大投資者逐步把香港的資金抽調、北移，以投資基礎建設。當然，我們

並不反對這種做法，但我們必須有危機感：為何我們不能保持這種優勢？這

種做法，顯然對香港的經濟發展敲響了警號。  

 

 但是，香港與泛珠三角區域要充分發揮合作效益，首要是清除合作障

礙，包括要徹底撇除我們心目中的“大香港心態”。最近，我們與一位在深

圳綜合開發研究院的專家談過，他說目前在大珠三角範圍內羣雄四起，香港

一些大型產業要破除這個悶局，關鍵在於心態、心胸及視野。其實，這句話

正好說出了我們長期以來依賴、背靠祖國，而沒有任何促進的政策，這是不

足夠的。  

 

 主席，今年 9 月底，全體立法會議員在行政長官及主席的帶領下，到廣

東 4 個城市考察訪問，議員看到內地的經濟發展及市政建設均表示讚嘆，大

家也確認了珠三角的建設成就。問題是社會上仍然有不少人認為內地的發展

始終落後於香港，卻看不到內地的發展速度比我們快，條件不單不比我們

差，而且在人才培訓、生產成本、發展空間、宏觀策略，以及憂患意識方面，

均比香港優勝。  

 

 我們深信，假如香港的官員以至社會各界，能夠從香港的小圈子跳出

來，衷誠地與內地經貿合作，香港未來可發展的前景和幅員，將不止是香港

這個佔地 1  000 平方公里的地方，而是整個珠三角。相反，香港如果繼續劃
地為牢、故步自封，便很容易會被邊緣化。  

 

 此外，香港如果能夠以理性、務實的態度，處理社會上的種種紛爭，用

多些時間思考一下經濟發展的方向，我相信在社會的共同推動下，香港和泛

珠三角區域的經濟合作，必定會更上一層樓。多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由陳鑑林議員動議，經何俊仁議員

修正的議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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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

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經修正的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第二項議案：大牌檔文化承傳政策。  

 

 

大牌檔文化承傳政策  

POLICY ON INHERITANCE OF "DAI PAI DONG" CULTURE 
 

張宇人議員：主席女士，我動議通過載列於議程內的議案。  

 

 熟食大牌檔，又稱街邊熟食檔，現時全港只剩下 28 檔。按現行固定攤

位（或稱為熟食或小食）小販牌照的政策，如果這些大牌檔的持牌人去世，

只有其配偶可以繼承牌照，並且要配偶親自經營該大牌檔。持牌人現時亦可

透過特惠金計劃，把牌照交還注銷，一次過換取 6 萬元特惠金。一言蔽之，

政策的目的是要淘汰大牌檔。  

 

 這項政策的理念最早可追溯到 1956 年，當時政府因為大牌檔影響市容、

欠缺環境安全及衞生，而決定逐步減少大牌檔，立例禁止轉讓牌照。及後，

政府於 1973 年停發新的大牌檔牌照，到 1983 年則呼籲持牌人交回牌照。  

 

 不過，時隔半個世紀，社會共識明顯有了改變。相信大家也記得，今年

5 月，逾 80 年歷史的中環街邊熟食檔民園麵家，由於持牌人去世，沒有遺孀

可以繼承牌照，其助手便力求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格外容許該

家繼續經營，此事在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的會議上亦有進

行討論，但食環署署長堅決拒絕運用酌情權。  

 

 此後，社會就應否保留大牌檔的輿論未有停止，有社評批評政府手法僵

化，許多文化專欄作家撰文表示，擔心大牌檔文化將會絕跡香港；有團體、

學者及居民更一齊上書政府，要求保留大牌檔。可見保留大牌檔，是社會的

共識。  

 

 理由其實很簡單，香港人對大牌檔有一份深厚的感情。大牌檔的由來，

源於戰後政府為了盡快恢復香港經濟，破例發出一種“大牌照”予受傷、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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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公務員的家屬，允許他們在街邊經營食肆。由於他們的牌照較小販牌的面

積大，故此稱為“大牌檔”。大牌檔是戰後經濟起飛的產物，對香港別具意

義。  

 

 大家可以問一問，於七十年代，有誰不知道大牌檔的集中地  ─  “大

笪地”？鐵棚下的摺檯摺凳、爐頭的三尺熊火、廚頭“翻兜”鑊裏的菜餚、

充滿“鑊氣”的景象，請問除了大牌檔有如此的視覺享受外，還有甚麼食肆

可以找到這些景象呢？著名導演王家衞在製作電影“花樣年華”時，專程到

石硤尾耀東街的強記實地取景，拍攝女主角拿着飯壼到大牌檔買外賣，這個

片段有否勾起了大家童年、年青時的回憶？我看見這篇本月的剪報  ─  “鐵

皮檔集體回憶”，當中列出二十多間現時餘下的大牌檔，並介紹這些大牌檔

有甚麼著名食物，說明了大牌檔的生活，令香港人回味無窮。  

 

 “民園事件”是一個警號，叫我們醒覺，剩下的 28 間大牌檔是我們碩

果僅存的歷史遺產。我們必須不耻下問，莫非我們要如民園麵家第四代傳人

李小姐所說， 10 年後，大家只可到博物館憑弔大牌檔嗎？  

 

 我一向強調，飲食界與香港旅遊業是息息相關的。當局必須明白，吸引

遊人跨區活動的誘因，不獨是迪士尼樂園、海洋公園等國際品牌，同時亦包

括地道文化、歷史遺產等獨家品牌。大牌檔便是香港的獨有飲食傳統，我們

應該好好利用它，將之保存及發揚光大。只要有適合的宣傳配套，大牌檔必

然有助推廣旅遊業，同時小本經營的大牌檔亦可以繼續生存，更可以帶旺附

近的商店，換言之，可創造多贏的局面。  

 

 新加坡的經驗值得我們借鏡。新加坡政府對街頭熟食檔不單沒有全面封

殺，而且極力推廣，把二百多個著名熟食小販搬入 12 個 Hawker Cent res，
於 2002 年更推出一項名為“Hawker Cent res  Upgrad ing Programme”的政

策，動用 4.2 億元坡幣（約 20 億港元）全面改善 Hawker Centres 的衞生環
境，成功把熟食小販打造成為吸引旅客的新加坡獨有文化。香港為何做不到

呢？  

 

 政府處理民園事件時，堅決拒絕改變現行的大牌檔政策，主要提出 3 個

理由。第一是逐步減少大牌檔的政策推行多年，在公平劃一的原則下，當局

認為不應改變既定政策，否則難與以往主動交出牌照的人士交代。我們要問

的是，政策是否要被歷史牽着走呢？正如我剛才所說，社會對大牌檔存留問

題的取態已明顯有所改變，市民大眾普遍希望把歷史悠久的大牌檔予以保

留。至於過去主動交還牌照的經營者，當局已根據協議派發特惠金，而且當

時的時代需要不同，不能同日而語。政府按社會整體需要而檢討及改變政

策，實在理所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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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局的第二個理由，指民園麵家已經搬入商鋪，並且即將開幕，還邀請

了歌星蔡卓妍小姐剪綵。其實，大牌檔搬入商鋪是經常會發生的，但搬入商

鋪後除了食物價錢會因租金較昂貴而上升外，亦會失去其文化，更難尋回民

園麵家在大牌檔時的風味。可見這個理由或論點明顯不理解市民的訴求。大

牌檔搬入商鋪，遷離街道，沒有鐵棚摺檯，食客再不能與廚房近距離接觸，

這已經不是大牌檔，失卻了歷史文化賦予的特色和深層意義。市民所需要

的，不單是一間馳名食肆，而是一個有生命的“文化遺產”。  

 

 至於第三個理由，是當局堅持大牌檔受客觀環境影響，其環境及食物安

全問題依然存在。我們要記着，於五十年代，政府要減少大牌檔，是因為當

時大牌檔的生意多至應接不暇、出現了炒賣牌照的風氣，以及檔主無限擴充

座位所致。但是，時至今天，香港的食肆生態已經大幅改變，大牌檔“成行

成市”的現狀不再出現，而且本港已對食肆訂立有關環境安全及衞生的嚴格

規管機制，大牌檔也不例外，必須遵從。  

 

 我翻查食環署的數據，發現今年首 10 個月，共接獲 41 宗有關街上熟食

檔造成滋擾的投訴，檢控個案則有 215 宗，與去年數字相近。雖然當局未有

再細分有關投訴數字，但據我瞭解，其中不外是檯凳阻街的問題，整體來說，

街上熟食檔的投訴數字其實不算多，而且檯凳阻街的問題可以很容易處理，

隨着現代飲食設施及建築技術不斷的改良，大牌檔對社會造成的滋擾，應該

可以逐步減少。  

 

 大牌檔的問題其實凸顯了當局故步自封、各自為政的陋習，只從自己部

門的責任範疇出發，以為大牌檔只是單一的衞生問題。當局必須理解，時代

已經改變，現時社會講求文化承傳的概念，歷史遺產對城市的發展可以舉足

輕重。  

 

 因此，當局必須以新思維來處理大牌檔的問題，必須放棄“取締”、“消

滅”、“淘汰”等概念，相反地，應該策劃“保留”及“推廣”大牌檔的方

案。  

 

 至於如何落實新方案，我其實是持開明態度的。對於是否於原址或物色

新地方，重新規劃為大牌檔專區，我的意見不大，最重要的是先諮詢業界，

選擇一個適合的地方，配合該區整體的旅遊發展計劃，以帶動該區的經濟活

動，但我認同必須確保新方案不會滋擾居民。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希望各位同事支持我的原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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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宇人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本會促請政府正視承傳文化的概念，肯定街邊大牌檔的歷史價值，以

及檢討大牌檔的發牌政策，使其可以配合旅遊發展計劃；同時協助大

牌檔的經營者物色合適的地點，在符合環境生及安全的條件下繼續

經營，令這傳統飲食文化得以發揚光大。”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張宇人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陳婉嫻議員及李華明議員會分別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本會現在就

議案及該兩項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我會先請陳婉嫻議員發言，然後請李華明議員發言；但在現階段不可動

議修正案。  

 

 

陳婉嫻議員：主席女士，今天要討論的這項議題，實在令我很感慨。一方面

是由於這些具有本土特色的大牌檔已經所餘無幾，另一方面亦因為當局現行

的牌檔及販商政策，實在是扼殺了低下階層向上奮鬥的途徑，令社會階層的

流動可說是近乎停頓。  

 

 主席女士，我們現時整天在說扶貧不應該只是派錢，派福利，同時亦須

協助他們就業、轉型。可是，政府究竟有否認真研究過為基層市民提供甚麼

途徑及機會來脫貧呢？就以大牌檔為例，它原本就是五六十年代前扶貧的產

物，我們可見當時政府曾好好的加以利用和活化，其實，今天同樣可以利用

一些推陳出新的方法，作為解決今天貧窮現象的良策。可是，政府為何不但

沒有看到這良方良策，還要將大牌檔趕盡殺絕呢？  

 

 主席女士，我很尊重局長，他是負責管理這議題內部分的事項，但他本

身是一位醫生，對於我說過的話，他是否明白，我也有少許擔心。我覺得葉

澍堃今天應該出席。誠然，這議案內所涉既是有扶貧，所以，周局長，你在

席是對的，但議案內容亦是關乎經濟活動。因此，我希望局長辛苦地聽完我

們發言後，會明白基層的情況。  

 

 其實，在戰後的年代，香港的社會經濟狀況比起今天更差，低下階層的

生活也比現時更為艱苦。但是，當時的港英政府懂得靈活地扶貧，推出牌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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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讓小市民，尤其是一些子女特別多的窮困家庭優先領牌，使他們能自

食其力地經營街邊的食肆，在糊口之餘，亦可以靠雙手改善生活。我也親身

經歷過這情況。我父親在那個年代去世，當時因為我們屬於孤寡情況，我母

親曾獲邀申領該牌照，很可惜我們沒有錢，所以便沒有領取。當時的社會，

沒有社會福利署現時提供的一系列扶貧政策，政府尚且明白一個寡婦帶着 5

個小孩的慘況，主動地問她，“陳師奶，你是否有需要申領一個牌照？”現

在又如何呢？現在是沒有這樣的做法了。  

 

 主席女士，事實證明，政府當年推出這個“自力更生”牌檔扶貧計劃是

有效的。因為當年有很多小市民，就是憑着一個街邊的檔口，在能夠養活一

家數口之餘，還能夠開創了自己的事業。就以一檔原本在大磡村賣擔擔的

街邊檔（現時已遷進蔡瀾主理的商場）為例，該牌檔今時今日已成為了街知

巷聞的食店了。很多賣魚蛋粉的牌檔亦能經營至遷入店鋪，甚至成為香港

一些出名、可說聲譽響噹噹的售賣魚蛋地方。我們可看到店主一家在脫貧之

餘，還賺了大錢。他們的下一代很多也接受了專上教育。這些事例告訴我們，

在街邊售賣牛腩、魚蛋粉的牌檔，除了是小本經濟活動外，同時也是社會

的下層往上層流動的一條階梯。  

 

 可是，環顧現今香港社會，這種小本經營及社會流動的空間卻變得越來

越細。政府當我們是仇人一樣。現時我們外出想吃一餐家常飯菜，很多時候

便只可選擇前往一些快餐店，或是集團式經營的連鎖食肆。至於傳統家庭式

的小食肆和大牌檔，很多卻因大集團的壟斷，競爭力不足而經營不來。試問

在這種營商環境下，加上租金又高昂，基層市民如何利用小生意脫貧呢？教

他們創業？這等於害了他們。怎樣創富呢？這些均成為問題。  

 

 主席女士，大牌檔除了有它的社會功能以外，同時亦是本地生活文化的

一種，是很多市民的集體記憶。就以鐵皮搭成的大牌檔口為例，很多時候會

令市民懷緬過去蹲在街邊小檔進食的日子。換言之，坐在一檔舊式大牌檔內

進食，除了品嘗食物本身之外，同時亦感受到它獨特的街頭環境和歷史風

味。主席女士，我每次行山後便很喜歡到大牌檔吃東西，很可惜，我經常吃

東西的牌檔最近已被政府趕盡殺絕。此外，大牌檔的優點在於位置利便、價

格相宜，而且是即叫即煮，張宇人議員剛才亦有提過這點，令我立即想吃一

碟乾炒牛河。其實，大牌檔已發展出一種熱辣辣、可看到爐灶間有火焰噴出

來的街頭煮食文化。在街邊吃一碗牛腩、牛雜、狗仔粥，甚至買穿着的一串

串魚蛋或數粒栗子來吃，均已成為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有一些年青的

同事說：“‘嫻姐’，這些食物特別可口。”我也覺得是真的很可口。如果

政府硬要把大家喜歡的大牌檔趕絕，便不單會令這種富平民色彩的本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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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消失，同時亦會令我們的飲食方式和選擇變得單調，老實說，“美食天

堂”之名現時已備受很大威脅，而且隨時會變成岌岌可危的。  

 

 主席女士，現時政府對大牌檔、“冬菇亭”、小販檔等平民化食肆採取

強硬的手段，迫使他們撤離街頭。就以大牌檔及“冬菇亭”為例，政府通常

會以保持環境衞生、整頓市容為借口，將他們從原來鬧哄哄的街邊，搬到水

靜鵝飛的市政大廈頂樓。我無意針對周局長，可是，由於局長是一位醫生，

凡事講求衞生，所以他可能不會喜歡這種飲食文化，因而完全感受不到這種

平民喜好的飲食方式。因此，我剛才進來的時候，亦邀請局長跟我到二十多

個尚餘的大牌檔走一趟，儘管他是主管衞生事務的，但亦應明白這是我們的

一種進食風味。當然，我也明白政府和局長採取這樣的政策可令管理較容

易，可是，我們同樣看到這樣做是會消滅一些與社區、環境有聯繫而深具特

色的食肆，令它們勢將面臨倒閉。  

 

 主席女士，全港現時只剩下二十多個由鐵皮搭成的大牌檔，但政府仍然

要“一刀切”收回檔位及牌照，民園便是一個典型的實例。政府完全不理會

市民（包括很多議員也作出要求）及現有經營者希望保留牌檔的意願。食環

署官員聲稱不施行酌情權保留大牌檔，是基於要對以往交還牌照的檔主公平

的原則，但其實這只是政府冠冕堂皇的借口，實情是他們根本不願意保留、

亦看不起平民大牌檔，不認為大牌檔有存在價值。因此，我希望在今天的議

案通過後，政府可以重新審視對現有大牌檔的政策，使這市民大眾希望保留

的這些特色食肆，能夠找出一條“生路”，而不是一條“死路”。  

 

 主席女士，在我的修正案中，我提出要“研究設立街頭熟食檔專區”。

我想這是一條既可行，而又可達致多贏的出路。這是局長應喜歡的建議，因

為可以把牌檔集中在同一個區內，但請不要“殺掉”其他牌檔，只是集中在

同一個區內好了。眾所周知，現時很多國家或地區都設有街頭小吃作為旅遊

賣點，例如北京的王府井（我認為現在太整齊了，過往有一點特色還較好，

但現時的安排亦是不錯的）、新加坡的牛車水、台北的士林夜市等，遊客到

埗後都是急不及待地前去的，有些是專誠品嘗冰凍的食物的，老實說，我覺

得這種風味是所有旅遊人士都喜歡，所以能吸引不少遊客慕名而來。香港有

這麼多具特色的街頭小食，為何不順勢發展成一個街頭熟食專區，以現時廟

街或女人街小販區的方式運作，令大牌檔及熟食小販得以自由而合法地存活

下去呢？  

 

 事實上，建立街頭熟食檔專區不但可以推動旅遊發展，保存本地的街邊

飲食文化，同時亦方便市政總署集中管理  ─  局長，我提出這類專區的建

議，是完全遷就你的。此外，還可以切合市民嗜食街邊檔的生活需要，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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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舉四得。當然，我希望政府除了推行這些措施外，亦會解決我們今天提

到的鐵皮大牌檔的問題。  

 

 主席女士，如果鐵皮大牌檔的環境尚合衞生標準，並得到附近居民的許

可，便讓他們繼續原區經營好了，我覺得這種形式的食物攤檔既然有存在價

值，便應該由他們繼續經營下去。我不希望局長或有關官員所懷有的心態

是，大牌檔的死活是由他們主宰的。我相信立法會有一些同事以前亦可能接

過市民對大牌檔的投訴，但今天，有同事提出修正案，強調要保留原地擺賣，

我相信這表示區議會及地區上一些人的反對意見已獲得解決，那麼政府為何

不順從民意，就這方面作出考慮呢？  

 

 主席女士，我覺得既然議會內不同黨派、社會上的市民、不同消費模式

的人均希望保留這些特色，政府為何不讓這種有 50 年以上歷史、不單已成

為歷史印記、並把街頭環境與市民生活融為一體的獨特景觀繼續留存呢？我

實在不想這種珍貴的本土文化因政府無理及強硬的規定，而遭到迫遷和遷

拆。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李華明議員：主席女士，民園麵家的結業，重新喚起了市民對大牌檔的一些

懷念，這其實不是一代人的集體回憶，而是一代又一代承傳下來的飲食文

化。大牌檔一詞，已經是香港的獨有名詞，當中的飲食文化，也是香港的獨

有產物。香港四五十年代的移民潮，令香港人口急速增長，基於經濟上的原

因，為了社會的穩定，當時的港英政府容許了這一類型的食肆在街頭存在，

大牌檔一詞，便是源於當年政府發給大牌檔經營的牌照規定要在大牌檔內懸

掛。  

 

 大牌檔的歷史已超過 60 年，最繁盛的時期當然是六七十年代，市面上

有超過了 3  000 間大牌檔。我相信在座 50 歲以上的議員都經歷過大牌檔的最

好時光，張宇人議員剛才已經談過。可是，這些景象已經慢慢流逝，隨着大

牌檔檔主的牌照不能轉給下一代，大牌檔數目只會越來越少，目前只剩下二

十多檔。如果政策不變，大牌檔將會真正成為我們這一代人腦海內的回憶，

只可在歷史博物館中找回大牌檔的一碗一筷，一檯一櫈，但很難再記起當時

的情形。我相信這情況亦有其歷史原因，快餐店、熟食檔和茶餐廳現在均增

多了，這其實是一個飲食文化的發展。  

 

 自從七十年代開始，隨着經濟起飛，市民生活改善。在 1973 年，當時

的市政局以大牌檔“影響衞生環境”等理由，訂下了讓大牌檔“自然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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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即停止發出大牌檔的牌照。因此，持牌人年老去世後，只能將牌照

轉移給配偶，而不能轉移給下一代，以致今天的街上的持牌熟食檔剩餘 29

個，即市區 28 個、新界 1 個。當然，市政局提供了調遷的安排，把大牌檔

陸續從街上調遷到市政大廈 2 樓或 3 樓的熟食中心。  

 

 已安置上樓的大牌檔當然不能算是大牌檔，只能算是固定的熟食攤檔。

正牌的大牌檔民園麵家的結業，喚起了我們的關注。如果我們繼續這樣做，

即不會改變政策或增加一點彈性，我相信大牌檔遲早也會消失，這 29 檔亦

不會留得太長的時間。  

 

 民間社會開始重視文化承傳和文物，我們會聽到保留具有歷史價值的文

物的呼聲，例如甘棠第和中區警署，也會聽到保留有香港特色的文化產物的

要求，大牌檔相信也是其中一個例子。這些聲音，在 1973 年不會有，至 1993

年也不是很多，但到了 2003 年，我相信開始有較多市民會關心這個問題。

舉例說，長洲的“搶包山”活動已經禁止很多年，再次舉行活動時，亦受到

傳媒、香港人及遊客的欣賞，這是值得恢復舉行的活動。我們充滿歷史記憶

的大牌檔，可否亦取得這個角色呢？  

 

 主席女士，我們認為原議案是給予社會一個機會，辯論大牌檔的生存空

間。原議案認為可以協助大牌檔的經營者物色合適的地點，在符合環境衞生

及安全的條件下繼續經營，我們當然完全支持，但我們認為應加入一些相當

重要的修訂，便是須在原址經營。為何要在原址呢？因為經過了數十年，原

址樓上居民可能會較為接受，如果搬往鄰街，大牌檔樓上的居民卻可能會大

聲疾呼地反對。因此，我們認為在原址經營，會更符合現實的情況，以及尊

重區議會的民意基礎。我們因此把這點加入這項修正案內。  

 

 老實說，剛才陳婉嫻議員把大牌檔過分美化了，我覺得也無須這樣做。

請大家想像一下，如果在夏天，大家又會否光顧街邊的大牌檔呢？在三十多

度的氣溫下，街上車輛駛過時噴出死氣，這是否一個很美麗的環境？遊客會

否光顧呢？如果檔內工人還在地上洗碗，衞生環境也不理想的話，是否每個

人也很喜歡光顧呢？請嘗試問問我們年青的下一代，那些年青人會否光顧大

牌檔呢？  

 

 我們應現實一點，不要過分美化大牌檔，我覺得我們無須這樣做。我們

不應該過分強求，要留下太多，我們的集體回憶也許只能留在腦海裏，但大

家要問自己，在夏天會否光顧一些沒有冷氣設備的食肆呢？我很熟悉一些市

政大廈內的熟食檔，他們在夏天叫苦連天，因為根本上很少人會光顧沒有冷

氣設備的熟食檔。如果是售賣粥、粉、麫、飯的熟食檔，在夏天又沒有冷氣

設備，大家又會否光顧熱騰騰的粥呢？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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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牌檔便是這樣的環境，市民是否很願意光顧呢？不是的。環境是否很

令人高興呢？不是的。牛車水和剛才談到的例子跟香港的大牌檔並不相同，

而剛才舉出的擔擔麫例子也是錯的。擔擔麫檔在鑽石山經營時，我是最清楚

的，因為我在該區出世。陳婉嫻議員沒有做好功課，那並非大牌檔，而是

一間商鋪  ─  詠藜園四川擔擔麫是正式的商鋪，要走上一道樓梯才能到

達。我 7 歲時便到那裏購買擔擔麫。雖然這間店的發跡是一個香港故事，但

它不是大牌檔。它是一間小型食館，成為了一間名店。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

把大牌檔美化成天下無敵。我們要實事求是地正視問題。如果保留大牌檔能

吸引外國遊客，作為一個香港特色，便要盡量設法幫助，但這 29 個檔子並

不是所有都可成為文化或旅遊點，這是不可能的。  

 

 民園麵家在現行的政策下很可惜地犧牲了，其實，我們可以向民園麵家

給予更多扶助和支持。我們委員會內其實有很多議員同事是支持它的，區議

會亦然。由於政策規定不能把牌照轉移給助手，以致有關牌照要收回，這便

是政策上的問題。  

 

 我希望局長在這方面設想一下。我不會美化大牌檔，作為民主黨的發言

人，我會實事求是地正視現實的情況，但也要在香港飲食文化的一個集體回

憶中加進一點創意。謹此陳辭。  

 

 

黃容根議員：主席女士，一條條橫街、一排排長椅、一張張四方檯、一個個

綠頂攤檔、一碟碟鑊氣十足的撚手小菜、一個個食不停口的食客，正正是我

們這代從“踎街邊大牌檔”中成長的人的集體回憶。雖然我不敢保證在座每

位同事過去也到過大牌檔，但我肯定大家也會聽過，亦相信無人會反對大牌

檔是香港最有特色的飲食模式之一。  

 

 早在戰爭時期，大牌檔已開始在香港出現，到五六十年代進入全盛期，

為許多隻身來港的內地移民，提供價廉物美的食物應付三餐的需求，漸漸更

發展到今天重點推介的特色飲食文化。當時的大牌檔除了一如張宇人議員今

天提出的在街邊經營般外，亦有在碼頭及大笪地擺檔的。隨着香港市容整頓

的需要，過往數以千計的大牌檔至今只餘下不足 30 間仍在街邊繼續經營，

大笪地及“為食碼頭”等大牌檔則早已成為歷史。  

 

 主席女士，現時市民對街邊大牌檔可以說“又愛又恨”，喜歡的人覺得

大牌檔夠風味、夠特色、亦有光顧了數十年的長情客。不過，住在附近的居

民則覺得大牌檔帶來很多衞生和噪音問題，對他們造成長期的滋擾。由於不

斷有市民投訴大牌檔造成滋擾，由前市政局訂下政策至今，政府都傾向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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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締這些街邊大牌檔，以整頓市容。當局更強調如果現時貿然改變政策，容

許不合資格的人繼承牌照，對以往已交還牌照及自願遷離街邊經營的持牌人

並不公平。對於政府這論調，我們是可以理解的。不過，從另一角度來看，

街邊大牌檔確有其特色及旅遊價值，深受普羅大眾歡迎，再加上“為食碼

頭”及大笪地已消失，如果我們仍不能保留這不足 30 間的街邊大牌檔，確

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  

 

 民建聯認為政府現時的政策仍是過於僵化，如果市民有要求保留街邊大

牌檔的特色，政府便應主動考慮為這些仍在經營的攤檔另覓合適的經營地

點，同時在設施如渠務及衞生上再處理得好一點，以期達到衞生及安全的要

求，盡量保持街邊大牌檔的特色。  

 

 主席女士，到了我這個年紀，有時候總會不其然的緬懷過去。今天的議

案令我想起小時候香港的一些特色飲食文化，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也知

我是漁民出身，老實說，小時候到岸上吃東西的機會不多。相反，在我童年

時，水上人辦喜事或慶祝神誕時，均會光顧各主要避風塘專門包辦伙食的水

上廚師。他們會拖着一艘小船做廚房，我們通常稱這些船為“酒艇”或“菜

艇”，再拖着一艘大船，供辦酒席之用。漁民就在船上對着大光燈，喝酒吃

飯，場面十分熱鬧。後來，不少陸上人也十分嚮往坐在漁船上，一邊享受海

風，一邊品嘗避風塘的風味小菜，所以才有“避風塘炒蜆”這道菜出現。這

樣，便漸漸吸引了更多人加入經營“酒艇”的行列，慢慢成為另一種香港特

色的飲食文化。不過，政府後來以安全及衞生等理由，開始收緊船上熟食檔

的發牌規定，現時全港只餘下筲箕灣和香港仔有這類賣魚旦粉的艇家繼續經

營。這已是歷史悠久的事情，我希望局長不會派人“殺”掉這種經營模式。

基本上，這種反映水上人家獨特飲食文化的經營，在香港已逐漸消失。  

 

 主席女士，其實，跟街邊大牌檔一樣，這些艇上“大牌檔”同樣有長遠

的歷史，同樣反映某一階層的日常生活方式，同樣可以吸引遊客。大家試想

想，如果只能坐在室內，一邊享受冷氣一邊吃避風塘炒蜆，哪還有甚麼風味

可言呢？從另一個角度看，香港現時許多靠捕魚為生的漁民，連基本的生活

也沒法支持。這羣漁民沒能力上岸謀生，如果政府可在漁民符合消防安全及

衞生水平的標準下，發牌容許漁船經營熟食，甚至發展為“漁家宴”招徠遊

客，重建真正的避風塘風味，不止可增加香港旅遊的吸引力，更可為漁民帶

來轉型的機會。  

 

 主席女士，保持市容整潔固然是政府的責任，但保存香港僅有的飲食文

化同樣是政府應盡的義務，我希望政府不會過分僵化地看待一些政策，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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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許可之下，政府應提供適當的協助，為街邊大牌檔另覓適當的地點繼續經

營，讓市民及外地遊客仍有機會享受“踎大牌檔”的風味。  

 

 謝謝主席女士。  

 

 

劉秀成議員：主席女士，任何一個有歷史和特色的城市，其吸引力除了來自

建築物、劇院、博物館、音樂演奏廳等標準文化設施之外，即現時打算在有

關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興建的設施外，更重要的是來自當地人民的日

常生活方式。  

 

 我們到法國巴黎旅遊時，總會到當地四處皆有的露天路旁咖啡店坐一

坐，喝一杯當地人的咖啡，順道看看四周的法國人或遊客在咖啡店做甚麼

呢？如果你問他們對路旁咖啡店的看法，我相信他們一定會說：“這是巴黎

人的生活藝術的標記，跟朋友談天說地；即使是法國存在主義，也是在此孕

育出來的呢！”如果我們細心想一想，這些路旁咖啡店，其實就是巴黎的街

邊大牌檔。  

 

 近數年，香港政府經常表示為了推動旅遊業，計劃在不同地方開設露天

茶座吸引遊客。我覺得很奇怪，為何政府一方面鼓勵開設這些“外國大牌

檔”，但另一方面卻決定維持現有政策，對充滿本地特色的港式大牌檔趕盡

殺絕呢？大家猜一猜，當一個歐洲遊客長途跋涉來到香港，他會喜歡光顧一

些歐洲式的露天茶座，還是港式的街邊大牌檔呢？其實，很多遊客均喜歡參

觀和光顧街邊大牌檔，因為他們除可一嚐價廉物美的地道食品外，還可親眼

目睹廚師煮菜的整個過程，以及體驗到本地人人與人之間溝通的文化。  

 

 主席女士，張議員的原議案和陳議員的修正案說得對，街邊大牌檔確是

香港歷史和生活文化的一部分，應該按承傳文化的概念來保存。剛才張宇人

議員亦提到，最近一個在中環經營的大牌檔被迫“收檔”時，香港文化博物

館甚至立即派人拍照、拍 video，以及向店主索取一些有紀念價值的物品，

作為本地文化的歷史紀錄和作為展覽品。我認為令人感觸之處，便是我們的

下一代大概只可在舊相片和博物館裏，才能看到這些街邊大牌檔；而對來港

的遊客而言，亦會少了一個有本地特色的傳統文化可供他們參觀和享樂，這

樣實在很可惜。  

 

 政府不支持保存大牌檔的政策，主要基於環境衞生和安全的考慮。不

錯，大牌檔的衞生情況普遍比較差，不少香港人未必認同他們的存在；而往

往因為客人太多，攤檔的檯椅放得滿街都是，阻塞行人和交通。可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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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文化、有承擔和有責任的政府，是否可以因為大牌檔存在這些問題，並以

貫徹現有政策為借口，便可以採用這種不動腦筋的方法來毀滅一個見證着香

港從窮困中奮鬥成功的本地文化。何以香港政府不可仿效新加坡政府，一方

面致力保存並且推廣大牌檔文化，另一方面則訂立嚴格的衞生和監管制度，

確保公眾健康和安全不會被危害？因此，我支持原議案及兩項修正案，希望

政府認真地考慮檢討大牌檔的發牌政策，甚至研究能否在審慎的計劃下有限

度地恢復發牌。  

 

 不過，我對於設立街頭熟食檔專區建議有所保留。從一般城市規劃和行

政管理的角度來看，將所有街邊大牌檔集中在一個範圍內經營，當然比較容

易處理；政府多年來亦依照這個方向將很多大牌檔搬進社區的熟食中心，在

市場大樓中。但是，正如剛才李議員所說，這方面亦存在很多問題。  

 

 首先，這些熟食中心的大牌檔密度實在太高，形成水泄不通的現象，我

認為其環境衞生情況跟街邊大牌檔相差不大。再者，對遊客來說，這些街邊

大牌檔文化始終是“原汁原味”，而且旅客逛街時容易看到，見證着地區的

經濟和歷史演進，充分反映了該區的特色。因此，我十分贊成修正案的意見，

政府應該積極設法改善街邊大牌檔的衞生和安全問題，並加以有效監管。周

局長，我很希望你有機會和何局長及孫局長反映一下我們提出的意見。  

 

 我想強調，政府應盡早制訂一套完整的文化承傳政策，還要透過在文

化、建築、規劃方面與區議會、市民及小商戶的密切溝通，認真地、虛心地

研究如何正視文化承傳的事宜。這不僅限於大牌檔的存廢。當局應將眼光放

得遠些，例如顧及大澳的棚屋、傳統的街市，以及很多民間的手藝等，這些

是值得保存和推廣的，以免香港成為一個全無特色、缺乏本地文化的“乏味

之都”。  

 

 多謝主席女士。  

 

 

主席：劉議員，你的發言時限到了。  

 

 

李國英議員：主席女士，大牌檔可說是香港傳統飲食文化的一大特色，提供

的食物包羅萬有，既有山珍海錯，又有粥、粉、麫、飯，總之是應有盡有，

一應俱全。大牌檔更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經常成為電影、電視劇集的拍

攝題材，導演所要表達的，就是街坊街里在大牌檔相聚，一邊吃東西，一邊

談天說地的那份人情味。可是，隨着政府逐漸取締大牌檔，相信這種情景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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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變成追憶，日後我們可能只有在這些虛構的電視劇集中才可看到大牌檔的

蹤跡。  

 

 有人認為為了環境及食物安全衞生着想，在路邊受盡風吹雨打的大牌檔

應全部被淘汰。的而且確，在七十至八十年代，由於大牌檔主要在橫街窄巷

經營，衞生環境有欠理想，加上經營時發出的噪音對鄰近居民造成滋擾，所

以政府不得不管制大牌檔的經營及數目，在 1973 年停止簽發新的小販牌照。

可是，時至今天，全港只剩下不足 30 間傳統大牌檔鐵皮檔口，這樣衞生問

題是否應該較易受到控制呢？而遏制大牌檔的政策又是否應予檢討呢？  

 

 李華明議員剛才指出不是每一檔大牌檔的食物也美味，也不是沒有衞生

方面的問題。我承認這一點，但正如我早前所說，我們現在懷念的是那份人

情味，即獅子山下的情懷。可是，我們也要公道一點地說，大牌檔的衞生情

況也不一定如政府想像般的惡劣，正如政府一再重申，現時雖然仍收到有關

大牌檔的投訴，但九成以上都是阻街所致，並不涉及食物安全的問題。況且，

環境衞生的問題是可以解決的，政府大可為大牌檔提供較佳的經營硬件，如

重鋪地面、改善渠道等。因此，單是食物環境衞生的問題，並非是取締大牌

檔的最佳理由。  

 

 我十分明白政府基於公平的原則，拒絕行使酌情權允許個別大牌檔繼續

經營，認為此舉會對過往已交出牌照的檔主不公平。不過，現在只剩下不足

30 間大牌檔，而大牌檔又極具本土飲食文化的特色，政府在維繫本土文化和

公平原則之間，是否應該要求取一個平衡呢？  

 

 其實，街邊大牌檔是戰前碩果僅存的食物業經營方式，特色是客人可坐

在行人道的桌子中，在露天或半露天的環境下進食。當時，與大牌檔齊名的，

還有大家熟悉的平民夜總會，即我們俗稱的“大笪地”，吸引了不少賣藝人

即所謂“把戲佬”，以及熟食小販在該處謀生。可是，經過數十年的歷史洗

禮，大笪地已不復存在，剩下的只有不足 30 間的大牌檔，我們是否應珍惜

歷史遺留下來的珍品。  

 

 近數年來，政府積極向市民大眾鼓吹本土文化，同時亦向海內外遊客推

廣文化旅遊。不過，在政府眼中，所謂的文化可能只有外國出產的迪士尼或

是外借的巴黎油畫；或是宏偉的歌劇院和博物館，又或是日後建成的西九龍

文娛藝術中心，再加上具有本地特色散落在新界各區的廟宇和寺堂，但卻沒

有一些具本土文化特色的建築物。過去數年，具歷史價值的美利樓、西港城

已被重建成為商業中心及餐廳，相信現時被關閉的中區警署將來亦難逃被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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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化或被拆卸的厄運。難道我們要等這些具有歷史價值的景物一個一個地消

失後，才珍惜放在博物館裏面的人造模型和照片嗎？  

 

 在重視行政效率的官員眼中，文化價值根本難以引起他們的共鳴。至於

普羅大眾往往要在最後關頭，才知道文化價值的重要性，在中環某間舊餅

店，結束營業的前一天，食客大排長龍購買蛋撻，便是最佳的寫照。作為一

個負責的政府，既然口說要支持本土文化，眼見本地具歷史、文化價值的大

牌檔即將消失，其應有的行為是否坐視不理呢？我深切希望，大家也想想，

我們究竟想要一個具本土文化特色的香港，還是一個冷冰冰的石屎森林？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  

 

 

楊孝華議員：主席女士，相信大家旅行時，均希望瞭解及體會各地的歷史和

文化。我們除可透過觀光景點和古蹟，還可透過各地不同的美食或當地食肆

的環境和氣氛，來瞭解當地的風土人情。  

 

 其實，街頭飲食文化在世界各地都是十分普遍，就以亞洲區為例，是成

行成市，而頗馳名的，便是張宇人議員剛才提到的新加坡的 hawker centr e、

馬來西亞吉隆坡的 Jalan Alor、台灣的士林夜市，日本的街頭拉麫檔等。至

於歐洲，有法國的路邊咖啡廳可讓人品嘗咖啡；在漢堡火車站前可吃熱狗；

而美國的曼克頓也有很多熱狗檔。這些都是一種街頭食品文化。每個城市皆

有其獨特的食肆，在這些食肆我們可品嘗到當地風味和地道菜色。這些各具

特色的食肆，可說是當地的文化寫照，並已成為當地的旅遊賣點，向旅客作

重點推介。因此，旅客到這些地方旅遊時，都會親身到這些地方品嘗這些特

色食品，體驗當地的飲食文化。  

 

 張議員剛才已說過，大牌檔是香港特色之一，見證香港的歷史。大牌檔

的奶茶、西多、粉麫正是香港獨有，是中西薈萃的結晶，深受本地和外地旅

客的歡迎。香港的大牌檔在五十年代街頭巷尾隨處可見，但從八十年代開

始，經濟改善，餐廳和酒樓越開越多，而政府又以環境衞生和改善市容為理

由，停止發出大牌檔牌照。時至今天，只餘下二十多間大牌檔，成為一種逐

漸消失的文化。其實，我們現時應該考慮把它視作一種文化來保留，以豐富

我們的旅遊資源，促進旅遊發展。剛才多位議員均提到新加坡政府所作的工

夫及香港民園麵家的例子，我在此不擬重複。  

 

 香港的傳統文化已所餘無幾，如果我們再不努力保存這些碩果僅存而又

真正屬於香港的特色文化，香港還有甚麼特別之處吸引旅客來挖掘呢？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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慨歎的是，香港也只是一個普通的商業城市。莫非要待所有大牌檔都全部消

失，政府才醒覺它的存在價值？還是要人們到博物館尋找呢？即使日後可在

博物館找到，它已失去生命力，完全沒有那份感覺和風味了。  

 

 有人或許會說時代已經進步，所以要拆掉大牌檔來改善環境衞生。當

然，香港以往也有很多舊樓宇，亦因為不斷發展而須不斷拆卸。但是，當這

些舊樓宇所餘無幾，幾乎絕跡時，便會有人站出來，指出餘下的不是舊東西，

而是一種古蹟。現時剩餘下來的大牌檔，已到了這個階段，我們須另眼相看，

不應再以數十年前  ―  當時大牌檔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  的政策來處

理，因為現時大牌檔已到了瀕臨絕種的地步，我們必須調整有關政策，把它

視作古蹟，這是值得我們考慮的。我們應以新加坡政府作為借鏡，協助大牌

檔檔主改善環境和衞生，這些問題都應該可以解決的。如果發現食物不潔，

當然要依法票控。相反，如果食物是安全及衞生的話，政府便應繼續依法發

出牌照。最低限度，應讓現有的繼續保留，把它們遷往其他地方，問題不大，

不要待其絕跡後才想辦法。我們希望大牌檔可以薪火相傳，延續下去。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馮檢基議員：主席，大牌檔的歷史悠久，可說是香港開埠以來一直存在的飲

食行業，尤其是戰後百業待興，對低下階層而言，在街頭售賣食品，無須太

多資金便可以開業當老闆，憑一技之長而自力更新，賺取收入。由七十年代

至今，雖然社會變化、經濟起飛，但大牌檔的食品仍是經濟實惠，因此深受

勞工階層的歡迎。現在，很多大牌檔食品已成為富有香港特色的食物，例如

雲吞、西多士等，可以說，大牌檔已融入香港人的飲食文化之中。  

 

 不過，隨着都市發展及社區規劃的影響，再加上香港邁向國際化，大牌

檔的運作模式便帶來環境的隱憂，前市政局於 1973 年停止簽發新的小販牌

照，再於 1983 年開始推行特惠金計劃，誘使牌照持有人交回牌照，並且興

建更多離街熟食小販市場，吸引街上熟食檔搬離原有地點，務求有一天可以

淘汰所有大牌檔。直至今天，全港只剩下 29 個持牌的熟食檔。如果我們考

慮到大牌檔在香港發展中所擔當的角色，尤其是對基層而言是一種生活上的

飲食文化，或是脫貧的工具，那麼，我相信香港人是希望能夠保留具有本土

特色的文化遺產。無論是為了推廣本土經濟，還是促進旅遊業，政府亦有責

任正視本土文化，檢視大牌檔對這方面的工作和扶貧是否有貢獻，從而制訂

有關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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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協和我在深水埗區議會曾就大牌檔的管理問題提交意見書。由於大牌

檔營業至深夜，桌椅不但佔據行人路，甚至佔用整整一條行車線，影響安全；

排放出來的油煙會令樓上住戶不滿，而食客聊天或“猜枚”的噪音亦會引致

居民投訴。我們均不時收到這些投訴。但是，如何在這些問題上，與我剛才

所說的大牌檔的好處求取平衡呢？民協和我均希望向政府提出建議，例如盡

快安排深水埗的大牌檔搬到同區的長沙灣熟食市場，一方面，熟食市場鄰近

寫字樓區及新興建的中產住宅區，只須步行 5 分鐘，當區還有泊車位，交通

方便，既可開拓新客源，又不會流失熟客。此外，區內超過八成的熟食檔小

販牌照持有人是 70 歲以上的長者，在現有政策下，必須盡快協助他們搬到

熟食市場，才能讓具有本土文化的飲食業得以保存，並讓他們在一個較衞

生、不影響他人的環境下，繼續延續這種本土文化。我們相信這是一個三贏

的方案。  

 

 當然，我亦相信各區自有本身對大牌檔的訴求及處理方法，深水埗的情

況只是其中一例，在顧及市容、衞生等情況下討論大牌檔文化時，我們必須

考慮該區特有的情況、居民的需要及檔主的生計等。因此，我們無須“一刀

切”地決定餘下的 29 個大牌檔應保留在原地，還是另覓地點，而是應該交

由每區的區議會討論，讓區議員和檔主在區議會中提出他們的意見，並在意

見收集後，由各區作出本身的安排。此外，我認為政府須檢討沿用了超過 30

年的大牌檔發牌政策，由於現時只餘下 29 間大牌檔，而熟食檔牌照只可由

已故持牌人的配偶繼承，對文化承傳造成頗大障礙，因此當局必須檢討現時

的發牌政策，容許現時的經營者繼承牌照，並在地區層面達成共識，容許大

牌檔可以在原址或原區繼續經營。  

 

 總括而言，大牌檔的特色是香港文化的一部分，我希望政府能夠承擔這

個責任，將這種文化維持和承傳下去，以進一步推動本土經濟及旅遊業。在

檢討大牌檔的發牌機制時，亦須考慮區議會及當區居民的意見。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及修正案。  

 

 

呂明華議員：主席，在中環經營了 80 年的一個賣的大牌檔在今年因持牌

人去世不獲政府續牌而結業，引發社會上保留大牌檔的強烈聲音。大牌檔是

在路邊或後巷搭建的簡陋熟食攤檔，屬於擁有固定檔位的熟食小販，在香港

始見於四五十年代，原先被視為社會福利，讓市民可以小本經營。由於大牌

檔的食品選擇既多，價錢亦相當便宜，在當時香港經濟尚未起飛的“七十二

家房客時代”，這種平民化的營運模式，深受基層市民歡迎。  

 



立法會  ─  2005 年 11 月 23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November 2005 
 
168 

 但是，大牌檔的經營模式卻衍生各種環境衞生及安全問題，例如在露天

公眾地方烹調食物，須存放石油氣等易燃物品，威脅食客及附近居民的安

全；街邊沒有清潔的自來水，路旁的灰塵細菌亦容易污染食物，衞生情況欠

理想；大牌檔排出的油煙、污水及發出的噪音，對附近居民均構成滋擾，而

且現在香港環境比 50 年前更擠迫，路邊大牌檔阻塞交通，對行人及車輛帶

來不便。  

 

 任何行業的經營模式都會隨着社會發展而轉變。七八十年代香港經濟起

飛，富裕起來的市民紛紛選擇舒適及衞生的餐廳及酒樓，食肆開始講究裝

潢，大牌檔的服務環境已不適應社會的需求。前市政局遂在 1973 年開始停

止簽發大牌檔牌照，大牌檔逐漸消失，食肆的新舊更替、去蕪存菁，這是社

會發展的必然定律。  

 

 不過，香港近年掀起一片保留舊物的思潮。從保留古老建築物，到保存

聚集多間印刷喜帖店鋪的灣仔“喜帖街”，都在社會上泛起陣陣漣漪。但

是，當保護文化歷史成為社會新興的價值觀時，我們須認真思考文化的內涵

及意義。  

 

 其實，文化的定義相當廣泛。概括而言，它是指一羣族人在其獨特的歷

史、地理、政治、經濟及社會環境的條件中，所形成的共同行為、信念、價

值觀、習慣及思維模式。因此，文化是在融合各種天時、地利、人為因素，

隨着客觀環境的改變而不斷變化，不會停留在昔日的格局。在這個持續變化

的過程中，只有那些富有歷史意義、民間智慧、藝術價值，以及對社會後世

發展具有重大意義的文化、古蹟，才應該具備保留承傳的價值。現在大家所

說的大牌檔，其實只是一種具有特色的食肆經營模式而已。它所遺留給我們

的可能只是香港人過去克勤克儉、艱苦創富歲月的印記，何文化之有？  

 

 香港的街邊大牌檔現有 29 個，並將會隨着持牌人及其配偶的去世而消

失。其實，不計算公共屋邨的“冬菇亭”大牌檔，還有 103 名大牌檔持牌人

在全港 13 個室內熟食中心經營。早前結業的中環大牌檔，政府已為持牌人

的家屬提供熟食中心的檔位，讓其繼續經營。可見，大牌檔只是轉換了地點，

從街邊走到衞生條件較佳的室內經營，大牌檔為市民提供廉價、方便、美味

食物的精髓，並沒有消失。因此看不到有檢討現行大牌檔發牌政策的需要。 

 

 主席，從旅遊業角度來考慮，新加坡的模式是值得我們參考的，即選擇

適合的地點讓數十間供應不同種類食物的大牌檔經營，既可方便管理食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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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及品質，同時可發揮羣體效應，以吸引本地食客及遊客光顧，讓他們品

嘗香江美食天堂的特色食物，亦令這些地方成為旅遊景點。  

 

 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梁劉柔芬議員：主席，對於今天的議案，有些人也許會說無須再討論了，但

事實上，從大牌檔這麼小的一點，卻可以看到我們整個城市在過去 20 年的

變化。  

 

 我想在此為局長說一句公道說話。大家今天在這裏批評大牌檔千瘡百孔

的情況，但那些其實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跟現任局長無關。儘管如此，

我覺得局長也可以聽聽各方面對大牌檔的看法。  

 

 為何我說大牌檔的問題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呢？曾幾何時，大牌檔為我們

帶來了很多歡樂，也對社會作出了很大貢獻。可是，為何大牌檔多年來也沒

有進步呢？其實，為政之道，是應該考慮各層面的情況，不過，在過去二十

多年裏，政府可說是完全沒有在這方面做過任何事。  

 

 在我初進入立法會時，我們開始流行說環保。當時，多位同事也不知道

甚麼是 sus tainabili ty ─  主席，那是可持續發展。大家還問為何要用這字

眼？是否由我發明的？那個字為何那麼“論盡”？我不可以元老自居，我進

入了立法會不足 10 年，但我們當時已開始討論食肆和廚房的環保意識。我

記得我曾建議當時的環保署在生產力促進局撥出一個小小地方，以家庭用具

的形式向廚師介紹環保意識。如果做了那工作，應可收效很大，後巷不會出

現污水滿溢的情況。可是，當時的官員認為那是不切實際，不想做那工作，

還說這說那的。基於為政者有這種心態，在過去 20 年，大牌檔便流於沒有

人管理和未見改善的境況。  

 

 可是，多位同事今天也說，在新加坡或其他地方，甚至國內很多地方，

從前零零散散的熟食檔，現在已開始集中在某條街道，或有關當局會為它們

設置某些設施，例如有隔的溝渠、自來水或供清洗器皿的地方等。可是，別

人的地方較大，我們的地方卻很局促和狹窄，那麼，我們應要怎樣做呢？現

在看來似乎是千頭萬緒，不知怎麼開始，但如果真的有心做，是不會怕遲的。

我們應要想想怎樣進行。  

 

 談到旅遊，我昨天才聽了一羣從外國到來的專家，談論我們的活力、設

計和 branding，即牌子如何創造香港，以及牌子是如何創造出來的。他們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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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現在遊客要求的是活力城市，不是沙灘、海灘、陽光或數個景點。如果要

吸引遊客，便一定要看看我們是否有足夠活力。我們社會上充斥着的活力，

不外乎是星斗市民每天的生活環境和情況；我想，大牌檔也肯定是其中一

環。不過，雖然我們今天的議案是要促請政府做一些事，但我覺得其實我們

也有很多事情是可以跟政府一起做的。  

 

 提到延續大牌檔牌照，我知道我們一向的做法是在檔主本人去世後便不

會續牌。可是，政府可否引入一種到現場視察後才決定是否續牌的方法？如

果有關的大牌檔其環境合適和裝備足夠，食品亦有特色，並找到答應簽訂新

合約繼續經營的人，政府可否延續該大牌檔的牌照呢？試想想，如果我們引

入了這種做法，大牌檔便會越做越興旺，而不會像現時般，越做越式微了。 

 

 談到轉變一個文化，如果我們的公廁文化也可以轉變  ─  主席，我想

你也會記得  ─  則我相信其他很多文化也應該可以轉變的。我們最終也是

問，我們會否尊重我們的中小型企業（“中小企”）？大牌檔也是中小企之

一，我們會否尊重它？我們會以甚麼態度尊重它？我希望局長知道，他並非

構成這個問題的原因，但既然他坐上了這個位置，儘管這些完全是歷史原

因，我們仍希望他能好好為我們想出一套方法，看看如何幫助大牌檔。  

 

 謝謝主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梁耀忠議員：主席，對年青一輩來說，立法會今天討論大牌檔的問題，他們

可能覺得很驚奇，為何立法會會討論一些現時已經不流行的食肆？然而，對

於一些 40 歲以上的香港市民來說，他們則不會覺得這是一個特別的問題。

大家也知道，在六十、七十及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大牌檔造就了香港

的經濟繁榮和建設。我們除了在大街小巷看到大牌檔外，最多大牌檔聚集的

地方便是工廠區，那裏的大牌檔已差不多成為了工友們的食堂，工友下了班

便會到大牌檔吃飯。大牌檔不單是提供價格較低廉食物的地方，亦是工友們

聚集的地方，可以讓他們交談，紓緩一天的辛勞。因此，特別對於上一代的

香港市民而言，大牌檔是有着很重要的特色。  

 

 可是，今時今日的情況不同了。由於經濟環境轉好，大家關心的問題也

不同了。大家會關心街邊大牌檔的衞生、噪音及防火問題，覺得大牌檔所造

成的問題，是市民未必能夠接受的。因此，今時今日，在某種意義上，大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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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可能已成為了市民既愛且恨的現象，但這種現象究竟有甚麼問題呢？我覺

得問題在於政府對大牌檔的規管不足，或政府處理大牌檔的方法未必是最

好，所以才導致這樣的結果。如果政府能夠做好一點，情況便會不同。事實

上，有些大牌檔的檔主看到了一個現象，那便是由於社會轉變了，以往的經

營方式未必能夠繼續下去，因此，部分檔主亦轉往地鋪或其他地方繼續經

營。可是，我剛才提到， 40 歲以上的市民是鍾情於大牌檔的，他們仍希望在

下午或晚上可到大牌檔光顧。在這種情況下，雖然大牌檔的數目已不斷減

少，但我們是否應該好好處理它們，不要讓它們自生自滅，不斷“陰乾”？ 

 

 主席，談到大牌檔文化，其實並非香港獨有。很多同事剛才亦提過其他

地方也有大牌檔，新加坡便是一個例子。其實，不單新加坡，台灣也參考了

新加坡的例子，在台北市作了一個新發展。如果大家有留意，台北市的士林

夜市，當地原先是有很多鐵皮屋，同樣出現了香港所面對的問題，例如環境

衞生、噪音等，特別是防火問題。然而，當地政府並非像我們的政府般採取

了愛理不理的態度，反而正面處理了問題。台灣政府安置了鐵皮屋的居民，

把他們集中在一起，改善了鐵皮屋的問題。現時，並非各街各巷也有大牌檔，

而是集中在一個地方，這樣便可以同時改善環境衞生和防火問題，結果令大

牌檔不單不致凋零，晚上的生意更是門庭若市，興旺起來。  

 

 這個例子正好反映了問題在於怎樣處理。如果我們只是袖手旁觀，愛理

不理，大牌檔可能會逐漸式微，不能繼續存在。可是，如果我們積極處理，

情況可能便會扭轉過來。因此，問題在於政府採取甚麼態度。如果政府像早

前說那樣，繼承者如果不是配偶，牌照一旦期滿便予以取消，大牌檔要結業，

則我覺得這不是積極和進取的做法。我希望政府能夠一反過去的態度，重視

香港的歷史文化，重視我們過去的生活方式，讓大牌檔文化得以繼續留存。

我希望政府在這方面真的不要那樣被動地處理問題。事實上，大家也看到，

大牌檔不單令香港市民受惠，亦增加了香港的旅遊熱點。既然如此，我們何

不一箭雙鵰，做好一點，正面處理這個問題呢？  

 

 主席，我謹此陳辭。  

 

 

梁國雄議員：主席，有人問我，在立法會討論大牌檔，是否有點過分呢？這

令我想起了“殺局”。原本有很多事情也是由該局處理的，但大家一同謀殺

了它，所以如今事無大小，只要是區議會職權所限而未能處理的，均會提交

到立法會來。由此可見，錯誤的施政，確是遺臭萬年的；當年硬要 cu t 掉三

級的議會，使這個議會的工作量大增，現在竟還要在此討論大牌檔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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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事宜原本可由市政局或區域市政局處理的，那麼周局長便無須浪費這麼

多時間，在這裏聆聽我們討論大牌檔，不如吃點東西還較上算。錯誤的施政，

橫蠻的施政，便令大家要做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  

 

 大牌檔為甚麼稱為大牌檔呢？因為它領取了一個大牌，就是如此簡單，

領了此大牌便可以為顧客烹煮食物，其實是沒有甚麼特別的。大家要明白，

大牌檔曾盛行至成行成市，那時候，大眾居住也成問題，大批市民居住於位

於市區中心以至漫山遍野的木屋和石屋，大牌檔卻成為了一個文化現象。  

 

 大牌檔文化的死亡，不是因為政府不再發牌，而是因為茶餐廳文化和商

場文化的興起。正如去年我在一次辯論中指出，香港充滿墓碑，高樓大廈全

像墓碑般聳立，商場遍布香港。地產商、業主和租用地產商的店鋪以經營食

肆的人當然痛恨大牌檔，因為經營者租用鋪位，還要付出不菲的費用才能營

業，但大牌檔卻只要擁有一個大牌，便可以經營，他們當然不高興了。另一

方面，大牌檔的經營者或會認為能在店鋪內營業也不錯，因而把業務發展至

搬入店鋪。一個文化的死亡，其實是由於形成文化的因素已死。這兇手是誰？

就是香港人、香港政府及香港的地產財團，因為這些財團認為香港寸金尺

土，還是“炒樓”的利潤比較好。今天再為大牌檔柴喪弔孝，其實已是太遲

了。  

 

 人是甚麼造成的呢？人是由食物造成的。大牌檔則是處理食物的。大家

都知道，大牌檔具有很大的功能，就正如外國的酒吧（Pub）般，人們會在

那裏吃東西，“撐檯腳”。可是，大牌檔為甚麼會死去呢？因為香港容納它

不下。有些土地，特別是市中心價值較高的土地，也可為人們提供一種閒暇

的文化，讓人們可以到處逛逛，甚麼食街、蘭桂坊等，均洋溢着一種飲食文

化，只是要付出較多的金錢。大家可能也聽過“蘭桂坊之父”這稱號，但何

曾聽說過有“大牌檔之父”？  

 

 因此，可見港英政府和特區政府對大牌檔的態度，便一如我們廣東人所

聽過的一個故事：“西南二伯父”般  ─  “陰陰嘴笑”，看你怎樣死去。

真的是看它怎樣死去  ─  政府看到牌主死去後，便收回有關牌照。在這情

況下，大牌檔當然沒法更新和經營了，因為牌主去世，便會飛灰煙滅，誰會

繼續努力經營下去呢？因此，大家如果提議東施效顰，抄襲新加坡和台北的

做法，便一定要考慮到，政府竟然曾用上十招九招托樓市，令樓價上升，令

商場文化繼續昂貴，鼓吹茶餐廳文化  ─  有關的小業主只是為了能支付租

金而咬緊牙齦竭力經營而已。怎可相信政府會為了大牌檔文化這個虛浮、抽

象的用詞而作出行動？大家只不過是在自我欺騙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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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很多戶外食肆的處所，是一個 ext ens ion（延續），是商場的延

續，是要支付租金的。要令大牌檔文化再度興起，只有一個方法，就是政府

改變那種只問地產商和財團的利益，不問港人生活質素的政策。不單是販賣

食物，販賣其他商品的亦是如此。例如販賣風箏，製造這麼多風箏，如何售

清呢？經常提倡風箏文化的，就是甚麼也想要。我最反對的，是說香港發展

文化，有助發展旅遊，可多賺點錢；香港發展文化，原來是為了發展旅遊，

從而多賺點錢而已。試問一問法國人有否這種想法？法國人的文化是為了自

己。當你的文化值得感到驕傲，別人便會付款來看你的文化，有甚麼理由倒

果為因的呢？賽金花、八國聯軍？全是一派胡言。  

 

 我被嘲為這個議會內最粗魯、最沒有文化的人，但我真的不知道大家對

文化的看法如何。局長，你不用回答，因為問題不出自你身上，而是地產商

和政府高官決意為香港維繫銅臭文化、“炒樓”文化，卻殺死了大牌檔文

化。由於“殺”了局，局長今天才要坐在這裏，做些沒有意義的事。這個故

事的教訓非常深刻。主席，如果在 12 月 4 日，港人不站出來表達意見，便

只會令這個錯誤重複。多謝主席。  

 

 

梁家傑議員：主席女士，最近前總督彭定康先生再度訪問香港，媒體固然關

注他所撰寫的新書及他對政制發展專責小組第五號報告的看法，但他另一個

廣受關注的舉動，就是前往旺角光顧復業的泰昌餅家，並再次在鏡頭前品嘗

熱騰騰的蛋撻，聽聞剛出爐的蛋撻還熨傷了他的舌頭。泰昌餅家本來不是在

旺角，而是在中環的，在本年年中曾一度結業，幸好最終能在旺角再次開業。 

 

 與昔日的泰昌餅家一街之隔的，是另一間曾風靡海內外人士的民間食

肆，名為民園麵家。不單本人，我相信不少同事也曾品嘗它的新鮮雲吞、豉

油皇撈和豬手，甚至前往香港的遊客也會專誠前往品嘗。但是，民園卻

因為食肆持牌人去世，後人又不獲准自動繼承經營權，於是只好結束八十多

年的經營。  

 

 事實上，本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的同事也曾為民園的命運

向有關部門請命，但食物環境衞生署堅持淘汰大牌檔的政策。一旦大牌檔牌

照的有效期屆滿，只有兩條出路得以延續：一條出路是申請遷往公眾熟食中

心繼續經營，另一條便是結業。  

 

 主席女士，一個真正具備文化內涵的城市，必須有歷史傳承的意識。在

設計不同範疇的政策時，應同時考慮公眾利益及經濟發展，並應着力保存及

延續城市的歷史面貌。香港的歷史是一個由小漁村騰飛為國際都會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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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更包含了不少市民（我相信亦包括議事堂內不少議員）從低下階層一直

奮發上進，並最終得享成就的經歷。在我們這些向上爬的經歷中，大牌檔擔

當了一個不可磨滅的角色，而這個事實是不容忽視的。  

 

 相信我們當中有不少人，不論是議員或決策官員，在讀書時代大概也試

過在大牌檔吃過一碗雲吞後，匆匆放下數塊錢，便趕回學校上課；或與情

人外出逛街時，摸摸口袋發覺沒有足夠金錢上館子用膳，便跟情人說：“不

要緊，我們到大牌檔吃吧！”於是兩人便一起品嘗一碟異常美味的“碟頭

飯”。  

 

 大牌檔其實不只是一種食肆那麼簡單，它見證着不少香港人努力向上期

間的喜怒哀樂，是不少香港人的集體回憶所在。一個大牌檔，往往盛載着一

個個動人的故事和美好的回憶。如能好好保存這種大牌檔文化，甚至將它介

紹給海外遊客，肯定能展現香港歷史文化的獨特魅力。  

 

 主席女士，政府取締大牌檔的政策，其實是早於 1973 年由前市政局制

訂的。當時前市政局決定停發熟食檔牌照，並在 1983 年進一步推出特惠金

計劃，鼓勵熟食檔持牌人自願交回牌照以領取特惠金。政府認為，市民對熟

食檔的投訴數字仍然高企，加上政府擔心會對以前被取締的熟食檔造成不

公，所以無意改變現行政策。  

 

 但是，我認為今天社會對於食肆文化、地區規劃、推動旅遊以至食物安

全意識等的關注，已經與七十年代不可同日而語，加上現時剩餘的大牌檔不

足 30 間，政府在規管方面的難度其實已經大大降低。政府可以在充分諮詢

區議會及區內居民的意見後，為現存的大牌檔訂立符合衞生及食物安全需要

的條件。只要大牌檔遵守條件，政府大可以讓它們在原址繼續經營，或在考

慮衞生因素後，選擇合適的地點讓它們遷往該處繼續經營。  

 

 此外，新加坡的牛車水和烏節區等街頭熟食專區，亦十分值得特區政府

考慮仿效。向遊客展示歷史悠久的地道飲食文化，肯定能讓香港這顆東方之

珠，散發更豐富而具內涵的光芒。  

 

 主席女士，文化承傳政策絕對不單是一種成本效益的計算，更重要的

是，它展現社會的一分情。無論是出於對傳統大牌檔經營者的情，還是尊重

社會集體回憶的一分情，我們也應積極考慮改變大牌檔政策的思路。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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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定光議員：主席女士，我想大家也有以下這種經驗：路上車來人往，街邊

放着一些摺檯摺椅，汗流浹背的師傅專注地炒着“鑊氣”十足和相當惹味的

小菜。不少食客三五知己在談天說地，開懷地大吃大喝，把酒暢飲。各種香

味撲鼻而來，而火爐發出的聲響和食客的喧笑聲則此起彼落，好不熱鬧。這

些是令我們印象深刻的大牌檔風貌，大家也很熟悉的了。但是，這些街邊大

牌檔如今已買少見少，全港現時只剩 28 間，主要集中在中環、灣仔及深水

埗。  

 

 市區內的街邊大牌檔逐漸消失的原因是，由於大牌檔的檔主須在民居的

橫街窄巷內經營，環境衞生欠理想，而且營業期間產生極大噪音和油煙，以

及阻礙街道和妨礙交通，對居民造成滋擾。於是，前市政局在 1973 年停止

簽發包括街邊大牌檔在內的新熟食牌照，並限制這些牌照只可由持牌人的配

偶繼承。與此同時，亦興建街市熟食中心，鼓勵大牌檔進駐街市經營。到了

1983 年，自願交回牌照的小販檔持牌人還可獲發特惠金，加快淘汰大牌檔。 

 

 我認為大牌檔確有一定的保存價值，因它帶給我們很多集體回憶。街邊

大牌檔是在戰前出現的食肆經營模式，主要是為低下階層和單身漢提供廉價

的飲食。經過十多年的歷史洗禮，現時大牌檔已不乏各行各業的捧場客，包

括行政人員、OL、地盤工友，林林總總。我想，街邊大牌檔可說是你我成長

過程中的一些印記和時代變遷的體現。在高樓大廈林立的都市中，出現由綠

色鐵皮搭建而成的檔鋪，新舊景緻相映成趣。在現今連鎖食店橫行的情況

下，綠色的地道食物及“鑊氣”十足的家常小菜，總教人趨之若鶩。我想即

使是大牌檔所用的碗筷，也會勾起我們不少童年回憶。很多大牌檔的檔主跟

大家是街坊街里，見面時也會親切地問候，為繁囂的生活增添絲絲人情暖

意。坐在街頭無拘無束地閒聊吃喝，令人在忙碌的工作過後得以紓緩。這正

是街頭飲食文化的獨特之處，亦是所剩無幾的珍貴文化產業，實在值得承

傳，作為本地文化的寫照，讓下一代仍有機會親切認識和體驗歷史文化的特

色及變更。  

 

 此外，能體驗當地的風土文化，是吸引遊客的重要因素。故此，我認為

政府如能將街邊大牌檔的飲食文化加以保留及推廣，並發展成為旅遊景點，

定會吸引不少遊客前來品嘗這些地道美食，感受這種平民化的飲食風味。剛

才很多同事提到泰昌餅店的蛋撻，連前任總督彭定康也一嚐再嚐，讚不絕

口，此外，也有同事提到新加坡旅遊景點牛車水的美食街亦辦得十分出色。 

 

 然而，我亦顧慮到，保存街邊大牌檔有違政府一貫的管制政策，對過往

已交出牌照的經營者有欠公充，亦罔顧居民受滋擾的痛苦。因此，我認為除

非社會上有強大的聲音和凌駕性的民意要求，並能物色合適的地點，以及妥

善處理環境衞生及阻街等問題，才可酌情讓街邊大牌檔得以保存。在今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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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具有 80 年歷史的民園麵家的牌照面臨被取消，引發數千名市民簽名支

持這家老鋪繼續經營，期盼政府可審慎考慮並網開一面。至於為大牌檔物色

合適地點一事，可考慮設在廣場、公園或酒店附近的街道上，以方便遊客，

並設立熟食專區，設定經營時限，甚至長遠而言為鄰近大廈加設隔音屏障，

減低噪音擾民；而在衞生方面，則建議改善渠道、加裝抽油煙系統等。  

 

 主席女士，我對今天的辯論，其實有一個很奇特的想法，就是如果我們

數十位議員能身處大牌檔現場，一面品嘗咖啡，一面進行辯論便更好了。  

 

 謝謝主席女士。  

 

 

主席：你的發言時限到了。請你坐下。  

 

 

陳偉業議員：主席，這會議廳內很多人都是在大牌檔的飲食文化下長大的。

我讀書時經常光顧數個大牌檔，它們的炒蜆特別美味，還有干炒牛河，有時

候憶起也真的感到回味無窮。  

 

 吃的時候固然美味，但有時候，特別在夏天炎熱時，一邊吃便一邊流汗。

烹煮食物的人也很辛苦，所以他們一般穿着短褲、拖鞋或背心，有些人甚至

不穿上衣，披在肩上的毛巾本來是白色的也變為灰黃色。他們一手拿毛巾，

一手拿鑊鏟，汗流浹背的，汗水不但滴在他的毛巾上，也滴在鑊裏，可能便

是加入了這種大牌檔味道，令炒出來的干炒牛河特別美味。  

 

 雖然我們欣賞大牌檔文化，因為我們在這種環境下長大，但這種工作環

境對員工來說，是相當辛勞的。面對着酷熱天氣，尤其大氣層現在越來越薄

弱，在 35 度的酷熱天氣下煮食真的很辛苦。因此，在保留文化之餘  ―  正

如我們提倡反吸煙也是源於照護員工利益  ―  在保留大牌檔的同時，是否

也應兼顧員工的福祉，讓他們不用在酷熱天氣下這麼辛勞呢？  

 
 此外，大牌檔也涉及環境污染問題。很多時候，大牌檔會把煮食後的污

水傾倒到地上的清水渠邊，根據市政的法例，這種行為屬違反污水處理的規

定，可被檢控。因此，大牌檔的環境本身也構成不少法例規管的問題。如果

政府有意發展大牌檔，保留這種文化，我們大可建立一個大牌檔邨，讓整個

區有獨特的大牌檔文化及風格，而且也符合環境衞生，還可以安裝風扇或冷

氣，令整個環境得以改善，對此我是絕對認同的。但是，如果仍採用傳統的

大牌檔格局，我認為便只是一種為保留文化而保留的做法，不一定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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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居住在大牌檔樓上的居民一定會有強烈的意見，樓下煮食弄得到

處油煙，食客吃得興高采烈之餘更會大聲喧譁，喝酒猜拳，嘈吵不已，樓上

的住客也只好啞忍。  

 
 數年前，我曾帶領一些大牌檔持牌人跟政府舉行過多次會議，他們其中

一項要求是請政府以 20 萬元來換取他們交回牌照。這類大牌檔及所謂熟食

中心，有時候其實是“雞肋”。如果大牌檔經營者繼續經營下去，便逐漸無

法跟美心、大家樂及大快活等這類連鎖式飲食集團競爭，大牌檔已逐漸式

微。一些經營大牌檔的人，可能只是夫妻兩人加上一兩個助手在工廠區附近

經營，而這種經營模式也所賺無幾，可能只是僅足抵銷開支而已，誠屬艱苦

經營。可是，這問題也涉及政府的行政開支  ―  我希望局長可以認真研究

這個問題，因為我們已討論了很多次，食環署當年也是拒絕的，現在更再沒

有市政局了。  

 

 由於監管大牌檔涉及管理及清潔的人手，以十多個檔位來說，每年的開

支已是數以十萬元計。我當年曾簡單計算過，以 3 至 5 年的行政管理開支及

清潔維修費用，已足以購回大牌檔的牌照。如果政府要在保護古蹟和傳統文

化方面作長遠發展，大可參考興建文化邨的做法。星期一那天，我參觀九龍

公園，該處完善保留了兩個昔日的軍營，甚至用作博物館，這是值得支持的。 

 

 不過，我們須把保留的古蹟古物美化及現代化，而在美化之餘，當然也

要符合成本效益和很多的規劃準則。對於現有的大牌檔，我很希望局長可以

考慮改善它們的環境，這其實可以是一個“三贏”方案  ―  以往是一個

“三輸”方案：經營者辛苦，附近的居民也受到滋擾，政府的開支亦很龐大，

因為要不斷為熟食檔及大牌檔的經營進行補貼和津貼。  

 

 如果政府打算以牌費收回成本，是絕對行不通的。雖然政府經常說要從

牌費收回食肆監管方面的成本，但在大牌檔的監管方面卻是要嚴重或大量補

貼。如果政府能令財政狀況由現時的“三輸”局面，變為一個“三贏”局

面，大家都會得益。第一，如果政府願意接受大牌檔經營者的方案收回牌照，

讓這些辛苦經營但賺不到錢的經營者取得十多二十萬元作為退休金，他們也

可以過好一點的生活。  

 

 第二，熟食檔、大牌檔附近的居民也會覺得其居住環境得以改善，在大

牌檔原址種植一些綠色植物，便可以美化環境。第三，政府的開支也得以減

少，無須繼續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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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討論這項議題時，感性和歷史的認同當然重要，但政府也要考慮實際

的客觀環境、都會的發展和規管，以及市容環境的衞生情況及美觀等因素。

在我所屬的荃灣區有不少熟食檔，葵青區的情況也一樣，對該區居民來說，

這是一個地區的歷史問題和環境污染的焦點。在討論這項議題的時候，我認

為必須考慮各方面的整體因素。即使局長今天不能回答我的問題，也希望他

日後會再仔細研究我剛才建議的收回牌照方案。如果把大牌檔當為歷史文

物，便屬於另一項議題了。整體而言，收回牌照會是一個“三贏”的方案。

謝謝主席。  

 

 

蔡素玉議員：主席，民園麵家的結業掀動了港人的情緒，反思大牌檔文化對

於我們的價值。假如政府真心想延續本土文化，好應該把握這個難得的機

會，引發公眾聚焦討論，從而整理出一套大家認同的文化價值，融入政策，

才可以令相關政策做到以民為本。可惜，這些只是我一廂情願的想法。實際

上，我們的官僚制度又一次成功地把悄悄跳出制度的念頭，消滅於萌芽階段。 

 

 我很奇怪，既然執掌文化政策的官員經常說要保留公眾的集體回憶，而

事實上今次有關大牌檔的討論，正如觸及問題的核心，但為何他們由始至終

冷眼旁觀，不發一言，完全交由負責環境衞生的部門擋駕呢？  

 

 我認為官員的冷漠，正好反映現行政策的局限，就是只着眼於一些外型

典雅、歷史悠久的舊建築物，或是珍藏在博物館內的古物，但對於大牌檔這

類源於生活及深刻記載着傳統飲食文化特色的事物，卻反而無動於衷。  

 

 主席，我想指出，在外國人的心目中，最能代表香港的，絕對不是在西

方象徵邪惡的飛龍，而是盛載着香港人微妙身份的“紅白藍”膠袋！同一道

理，一個地方的文化從來不是官辦的歌舞昇平，而是凸顯當地特色的事物。

正如一個地方的飲食文化，其吸引力所在往往是露天的街頭美食：新加坡是

牛車水，台北是各式夜市，而香港便是我們的大牌檔，尤其是當年的上環“大

笪地”。其實，大牌檔獨特的街頭氣氛，確是其他地方無法比擬的。  

 

 對於從小便光顧大牌檔的香港人來說  ─  我相信很多人也有同感  ─  

就是即使人在外國，見盡天下美食，但最懷念的，還是香港街邊的一碗雲吞

和一碗魚蛋粉！難道這些不是香港的文化、市民的回憶嗎？不值得我們盡

力保留嗎？  

 

 主席，即使退一步，不從保留文化的角度着眼，單從環境衞生的角度評

價事件，我也看不出保留大牌檔會衍生甚麼重大問題。事實上，衞生福利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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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局的官員也承認，在去年向大牌檔發出的 222 張傳票中，只有小部分是

因為食物不潔，其餘大多是阻街等相對較輕微的違規情況。即使是民園的結

業，也純粹是由於牌照問題。這說明了這種街邊食肆，依然是極具生命力。

現時的情況很清楚，政府真正要做的是，撥出一些不會滋擾市民的街頭，讓

大牌檔文化得以發揚光大，而不是堅持取締，或硬要把大牌檔搬進不見天日

的街市大廈繼續經營，令其風味盡失。  

 

 對於通過發牌延續這套街頭飲食文化，有官員認為這種做法涉及政策的

轉變，對已交回牌照的小販有欠公平。我的回應是，但凡改變政策，一定有

人得益，有人受損。政府的職責是如何平衡，而不是堅持政策原地踏步。反

過來說，按照官員的一套邏輯，房屋規劃及地政局局長日前公開表示會考慮

減免全港公屋住戶 1 個月租金，那麼不就完全不可行嗎？因為按照剛才的邏

輯，這樣做不就是對過往交回公屋的租戶不公平嗎？  

 

 主席，歸根究柢，我認為今次事件再一次清楚反映，僵化的官僚制度正

在盲目地把社會推向一種有秩序但沒有生命的狀態。正正是這套辦事風格，

過去已經促使上環“大笪地”在復活之後又形似神亡，特色盡失，並令發展

18 區特色景點的大計，淪為千篇一律的跳蚤市場。今次民園的結業，似乎也

預示着大牌檔文化將成為另一個犧牲品。  

 

 主席，假如政府任由這套富有本地特色的飲食文化自生自滅，恐怕我們

的子孫日後真要走進博物館，發思古之幽情，才能想像甚麼是“踎大牌檔”

了。  

 

 主席，我謹此陳辭。  

 

 

周梁淑怡議員：主席，我相信蔡素玉議員會高興聽到民園麵家將會重新開

業，我剛剛收到邀請，請我主持開幕。如果可以的話，我一定會到場給予支

持和鼓勵。這間麪店不但歷史悠久，也能夠適應環境需要，取得牌照、遷入

商鋪，以及滿足安全及衞生的要求，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無可否認，我很認同蔡議員及其他多位議員的發言。我特別多謝張宇人

議員今天給我們一個機會，讓我們能夠就大家十分關注及認為很親切的問題

發表意見和心聲。很可惜，今天只有周局長在席  ─  我並非不喜歡看見周

局長，不過，看見周局長便自然想到衞生和安全。為何我們看不到負責文化

方面的局長？我們為甚麼要談論大牌檔呢？為何會有 3 位議員那麼積極地就

這議案動腦筋呢？這是因為我們在維護安全與衞生之餘，亦希望香港文化和

香港特色能夠得以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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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大家也同意，我們不是要犧牲任何東西，不是要犧牲我們的安全

或衞生  ─  所以我很高興看到周局長在席。可是，與此同時，應該關心文

化的那位局長卻沒有出席。  

 

 其實，我們希望有一個兩全的辦法，一方面能夠保護消費者或食客的安

全衞生，另一方面也能維護或保存一些我們很珍惜的事物。張宇人議員剛才

提過，新加坡為甚麼又可以保存大牌檔呢？大家都知道新加坡是最着緊衞生

的，要求的水平很高。大家也知道新加坡要通過甚麼法例是很容易的，議會

一下子便會通過，（笑聲）新加坡政府對經營者也有很高的要求，然而，為

甚麼新加坡能得到而我們不能做到呢？事實上，這個市場的確是存在的。大

家到新加坡旅遊，晚上必定會到老巴沙坐一會。老巴沙日間並非大牌檔，晚

上才擺滿桌椅，變成吃東西的地方。那個地方是否真的百分之一百清潔呢？

我不敢說，不過，事實上亦是相當清潔的。香港即使不能超逾新加坡，但作

為國際城市，我們最少也可與它看齊，為甚麼新加坡做得到而我們做不到

呢？  

 

 張宇人議員和我均就這所謂 alfresco dining 或室外露天茶座爭取得很辛

苦。雖說現時已訂有政策，但要申請成功，其實是很困難的。所以，我首先

希望局長注意這件事，如果有可以改善的地方，便盡快改善好了。  

 

 其次，既然政府有這個政策，可否藉此機會讓大牌檔重生呢？其實，大

牌檔也是 alfresco dining 的一部分，可否協助它們發展呢？對於安全及衞生

方面，政府一定要訂定水準，但與此同時，可否方便這些“蚊型”企業，讓

它們有機會發揮呢？如果政府可訂定標準，讓大牌檔符合依循，便能讓市民

和旅客享受以往一貫享受的飲食文化。旅客們如果購物，便會到“女人

街”，要吃東西，我相信他們會很喜歡光顧一些露天茶座，在一些平民化的

地區品嘗美食。  

 

 請政府為大牌檔訂定一些標準，我們希望局長及注意文化的其他多位局

長能共同努力，為今天議員所發出的心聲做點事，使香港的大牌檔文化能夠

復活。多謝主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鄭經翰議員：主席，今天的議題是大牌檔文化承傳政策。為甚麼稱為大牌檔

呢？可能沒有人說過，大牌檔其實是有掌故的。甚麼是“大牌”呢？“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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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licence，大牌檔其實是固定的熟食小販牌，所以稱之為“大牌”。周梁淑

怡議員剛才就有關旅遊發展方面提到新加坡。新加坡並沒有大牌檔，而是露

天美食廣場。我們香港也有很多這類食肆，只不過是位於商場內。我們的街

市大廈內有熟食廣場，而屋邨亦有所謂“冬菇亭”，其實是有代替品的。  

 

 既然今天大家也在集體回憶，那麼我也隨着集體回憶一下。今天這項話

題不應在立法會內討論。我們是在集體回憶甚麼呢？我們是追憶市政局，如

果董建華政府沒有“殺局”，這個話題根本會在市政局內討論。所以這是集

體回憶有市政局的日子。  

 

 動議這項議案的業界代表張宇人議員代表的是業界的利益。但是，我真

的難以理解其背後動機。一方面，他要求政府取締私房菜；另一方面，他卻

說要保存大牌檔。他為何會採取雙重標準呢？我真的不明白。  

 

 緬懷過去，集體回憶，這些是小資產階級的文化價值觀。香港天氣炎熱，

街道擠迫，空氣污濁，誰會渴望到大牌檔吃兩頓飯呢？只有那些小資產階級

緬懷過去，表示他們不忘本，有文化，才到大牌“踎”一下，真的是很舒服

嗎？況且，大牌檔不會在半山區、南灣或山頂經營，一定是在舊區的唐樓樓

下經營，那麼住在二樓的人怎麼辦呢？有否詢問過這些市民呢？大家只是在

進行集體回憶和“過癮”一下，表示自己有文化而已。我是反對這項議案的。 

 

 大家與時並進，今天仍有人願意到大牌檔進食嗎？現時的美食廣場設有

冷氣，我們會到大快活、大家樂、麥當勞這些地方進食。現在的小朋友會否

到大牌檔呢？如果要他們坐大牌檔的那些椅子，他們肯定會跌倒，根本是不

衞生，也不安全。  

 

 還有，大家提到新加坡有這樣有那樣，但新加坡確有很多東西。我贈給

大家 12 個字，就是“人無我有，人有我憂，人憂我走”。談到要發展大牌

檔文化，怎樣可以跟新加坡比較呢？如果我們要學新加坡經營大牌檔才吸引

到旅客  ─  雖然曾蔭權當天收回了說話  ─  旅遊發展局真的是花費太

大了，亦沒有創意。  

 

 由於社會的演變，我們要與時並進。基於衞生條件、生活習慣、飲食文

化等的轉變，我反對這項議案，我也不明白民主黨的朋友為何要作出修正。

他們要反對便反對好了，為何要修正呢？這做法根本是擾民，亦浪費時間。

所以，我不會用盡 7 分鐘的發言時限，我只再多說兩次，我反對這項議案，

亦反對動議這議案。  

 

 我謹此陳辭。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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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王國興議員：主席，很多謝張宇人議員今天提出了這項議案辯論，引起大家

熱烈討論。  

 

對於這項議案，我感到十分感慨。我翻查了我所撰寫的《市政興革》，

看到當中有 7 篇是關於販商政策、本土文化經濟問題的文章。翻查了這本書

後，我再查一查歷史，發覺原來提出議案的議員和提出修正案的李華明議

員，於 1997 年 4 月 15 日市政局的全局常委會上，是支持“一刀切”取消大

牌檔牌照的，這是否教我感到百般感慨呢？  

 

不過，不要緊，我亦十分歡迎這項議案，因為這證明了提出議案和修正

案的議員，也覺得他們今是而昨非，這是十分好的。可是，香港今天的失業

率是 5.3%，只剩餘 29 個大牌檔；在 1997、 1998 年時，失業率介乎 2.5%至

3.5%之間，失業人數達 11 萬，現時則有 20 萬人失業。可想而知，由於香港

沒有一項良好的政策，令事情越來越糟，這亦是教我覺得感慨的。  

 

我的另一個感慨是，當政府委任黃仁龍出任律政司司長時，黃仁龍的現

象一時間成為了整個社會的討論熱點。黃仁龍能夠成為律政司司長，培養他

的經濟基礎便是他那位當雪糕小販的爸爸。大家當時對他讚不絕口，跟紅頂

白，把他說得是無與倫比，但回看歷史，現在讚賞他的人，原來便是當年提

出要取消大牌檔牌照的議員和官員。我對此十分感慨，為何要取消這些能夠

產生如黃仁龍般人才的本土文化經濟基礎呢？  

 

今天的議案，未有觸及問題的核心。對於今天的議案，我有很深的個人

感受。主席，我媽媽最近去世，我對她最深刻的懷念，便是她刻苦地撫養我

們 8 兄弟姊妹。當年我只有 10 歲、 11 歲，便要跟隨媽媽到街邊賣粥、賣油

條，依靠這種方式賺錢買菜，才不用“豉油撈飯”，但亦因為這樣，我和媽

媽被拉進了尖沙咀警局  ─  即將會成為古蹟的現水警總部  ─  還被關

進鐵籠裏。在五六十年代，我們的上一代便是依靠這樣的本土文化經濟，自

食其力地養活一家人，捱過難關。  

 

其實，陳婉嫻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正正便是這個意思，核心是要政府重視

本土文化經濟，而不是一如李華明議員對她“扣帽子”般，說她只是美化大

牌檔、不現實。他何必要對陳婉嫻議員“扣帽子”呢？陳婉嫻議員的頭也沒

有那麼大，他何必要強行替她扣上帽子呢？此外，我亦順帶一提，擔擔也

是靠街邊攤檔起家的，同樣屬於大牌檔的性質，所以，不要“屈”陳婉嫻議

員沒有做功課了。其實，議員之間進行理性討論便好了，何必要這樣攻擊對

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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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很希望今天的議案不是只為了 29 個大牌檔而提出來，而是要

促請政府發展本土文化經濟，為市民提供出路和生機。本土有很多具特色的

地道小食，例如白糖倫教糕、砵仔糕、芝蔴糖、花生糖、飛機欖，這些食品

也快將被淹沒了。此外，本土還有很多傳統手藝，例如剪紙、繪畫、攝影、

雕刻，甚至以草編織蚱蜢，均很受歡迎。再者，我們還有天才表演，例如口

技、樂器、曲藝、舞蹈等，為何政府不扶助市民，讓他們發揮天才、特色和

勤勞，以解決就業問題呢？如果政府再不考慮，便真的教人感到十分遺憾了。 

 

因此，另一個感慨是，我覺得今天的討論不應只是促請政府考慮 29 個

大牌檔的問題，亦不應只是有關承傳本土文化經濟的問題，而是應該促請政

府大力扶持本土文化經濟，“拆牆鬆綁”。我們北望神州，看見內地在改革

開放過程中，將個體勞動、個體經營視為改革開放的前導者，以之解決內地

的就業問題。我們再環顧世界各地，不論東南亞、北美或歐盟國家，同樣亦

十分扶持當地的文化經濟。因此，我希望特區政府聽罷今天的辯論後，真的

要醒覺。  

 

最後，我希望大家也無謂爭論那麼多了。我希望局長回去後跟其他局長

商量一下，在新界、九龍或港島找出一個或三數個地點作為試點，扶助本土

文化經濟。正如鄧小平所說，不要爭論，做點事出來，然後透過試驗總結成

果。多謝主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如果沒有其他議員想發言，我便請張宇人議員就兩項修正案發言。發

言時限是 5 分鐘。  

 

 

張宇人議員：主席女士，對於兩項修正案，我均沒有很大意見。不過，陳婉

嫻議員的修正案把我原議案中的“物色合適的地點”刪去，不知是否意味着

她只支持大牌檔在原址發展？如果大牌檔可以於原址繼續經營，而又可以配

合區內的旅遊發展計劃，我當然支持。但是，如果受到客觀的環境影響，例

如遭居民反對，我則擔心堅持在原址發展，最終只會令保留大牌檔的計劃觸

礁。因此，“物色合適的地點”一句，其實是給予當局多一個可以選址的可

能性。我們亦不應排除，當局在未來就某地區的城市規劃，可以物色到適合



立法會  ─  2005 年 11 月 23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November 2005 
 
184 

的地點，令大牌檔得以繼續經營。從陳婉嫻議員的發言聽來，我相信這不是

她刪去我這一句措辭的原因。  

 

 至於李華明議員的修正案，則是增加了一句，要求地點要同時“獲得當

區區議會及居民支持”，這是我一定不可能反對的。我必須提醒大家，大牌

檔是設於街邊的熟食檔，於地區層面難免會面對一定的阻力。但是，這不代

表我們遇到阻力，便要把整個大牌檔承傳政策擱置，相反，當局更應以整合

協調的積極方法，把阻力去除，例如選址時盡量選擇遠離民居的地方，同時

考慮把附近的街道規劃為行人專用區，加強附近的排水系統及洗潔設施，利

用技術解決衞生、污染等問題，使各方面可以整體配合。只要做到大牌檔不

會滋擾居民，而且可以帶動該區的經濟，在方案提交到區議會時，便自然可

以獲得通過。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首先多謝張宇人議員今天就大牌檔文

化承傳政策提出議案，並多謝陳婉嫻議員及李華明議員提出修正案。剛才大

家的集體回憶，亦令我回想起從前。  

 

 香港現時只餘下二十多檔大牌檔，我有時候也會光顧。不過，由中午至

現在，我仍未吃過東西，所以，當聽到各位大談美食，我也感到有點肚餓。

（眾笑）  

 

 大牌檔獲發的這種小販牌照，在香港是源遠流長，其代表的傳統飲食文

化已成為香港的特色之一。但是，隨時代轉變及市民對食物環境生的要

求日漸提高，我們認為這種經營方式  ―  前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均決定有

改變的需要，在保留傳統飲食文化及改善環境公共衞生之間取得平衡。  

 

 政府現行有關街上熟食檔小販牌照的政策，是沿用兩個前市政局的政

策。目的是為了逐步減少街上小販及熟食檔的數目，以改善環境衞生及減少

小販在街上對人流和交通所造成的影響。在一般情況下，現有街上熟食檔持

牌人可在每年牌照屆滿日或之前換領牌照。在繼承和轉讓牌照方面，根據

《小販規例》（第 132章附屬法例），除非獲得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

署長的書面同意，否則小販不得把牌照轉讓他人，所以持牌人一旦去世，牌

照即視作已被取消。現行有關繼承和轉讓街上熟食檔牌照的政策如下：  

 

(一 ) 街上熟食檔牌照只可由已故持牌人的配偶繼承，但配偶必須同意

親自經營攤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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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如持牌人申請把街上熟食檔牌照轉讓予其配偶，提出的理由必須

獲得食環署署長接受，如年事已高或健康欠佳等。  

 

 自從前市政局在 1983 年開始推行特惠金計劃，鼓勵熟食檔持牌人自願

交回熟食檔牌照。市區的熟食檔持牌人如交回牌照，便可領取特惠金 6 萬元。

在 2002 年開始，特惠金計劃的範圍擴展至新界區。由 2002 年 12 月 1 日至

2007 年 11 月 30 日，持牌熟食檔可把牌照交還注銷。由 2002 年 12 月 1 日至

2005 年 10 月 31 日，共有 26 名熟食檔持牌人交回牌照，換取特惠金。整個

政策的目的是為了減少街上熟食檔的數目。至現時為止，只有 28 檔街上持

牌大牌檔，主要集中在中西區，詳情如下：中西區有 10 檔，灣仔區有 3 檔，

離島大嶼山大澳有 1 檔，深水有 14 檔。剛才有議員表示他們所屬地區有

大牌檔，其實並沒有的。（眾笑）  

 

 為了把街上熟食檔遷往離街地點繼續經營，政府興建了多個離街熟食小

販市場，並在新街市設置熟食中心，這些離街設施的環境和食物衞生標準較

街上熟食檔優勝得多。不少過往在街上經營的熟食檔搬往離街熟食小販市場

或街市熟食中心後，也同樣吸引顧客。  

 

 在今年較早時，當民園麵家要求把牌照轉讓給非持牌經營者時，我們就

此檢討過現行有關街上熟食檔牌照的政策，我們當然會持開放的態度聽取議

員和市民的意見。但是，由於當時制訂這個政策的環境和原因仍然存在，我

們認為現行政策應該維持，原因是不少街上熟食檔對環境衞生造成滋擾。由

於環境所限，很多大牌檔都欠缺衞生設施，例如廁所和污水渠等，它們亦須

在近乎露天的條件下處理及烹調食物，並不時佔用街道，以擺放更多檯椅。

再者，它們的營業時間，很多都延至深夜。基於以上原因，各類的環境滋擾

相應產生，例如過量噪音和煮食油煙、弄污建築物、油脂及污水使地下渠道

淤塞，以及阻礙行人和車輛等。此外，有鑒於熟食檔的經營環境，其食物安

全水平也受到關注。雖然現時街上熟食檔只餘下 28 檔，但過去 12 個月內，

我們便已接獲 49 宗有關街上熟食檔造成環境滋擾及食物衞生的投訴，而同

一期間在日常巡查及處理投訴個案時，共發出 248 張傳票。與此同時，不少

居民及區議員均要求政府盡快搬遷區內街上熟食檔，避免該等檔位對附近居

民繼續造成滋擾。剛才議員表示，有很多投訴和檢控均涉及阻塞通道，這是

正確的，但單就檔位不清潔方面，也有 5 宗投訴，而涉及產生油煙、路邊預

備食物、影響衞生及噪音等問題亦有 11 宗投訴。至於在露天地方製造食物，

當局也作出了 11 次檢控。  

 

 我們認為將街上熟食檔遷往食環署轄下的濕貨街市內的熟食中心，或是

離街的熟食小販市場是可平衡飲食文化及環境衞生的做法。這些安排並無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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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街上熟食檔傳統美食的目標，因為這些熟食檔可以在合乎衞生及不造成

環境滋擾的情況下繼續營運，以特色烹調方法調製別具風味的美食饗客，而

顧客也會繼續光顧。  

 

 有議員認為街上熟食檔的發牌政策應配合旅遊發展計劃，包括研究設立

熟食專區，令這種傳統飲食文化得以發揚光大，在這方面我們原則上並無異

議。不過，我要強調政府在推廣旅遊時，必須確保環境及公共衞生，否則若

引致街道阻塞或對公眾造成滋擾，或旅客在港因吃了不潔食物而感到不適，

我們作為旅遊首選的目的地聲譽將會受到影響。由於在街道上設置熟食檔受

到實際環境限制，缺乏有關衞生設施及製造食物工序都在近乎露天環境下進

行，這些情況皆不理想，因此，我們認為離街地點更為合適，以發展熟食專

區。  

 

 事實上，大牌檔經營模式已在離街的熟食小販市場繼續進行，如果有團

體物色到其他合適的離街地點讓大牌檔式食肆集中經營，藉發揚傳統美食文

化來推廣旅遊，我們樂意在公共環境及食物生方面提供意見，以及在簽發

有關牌照方面提供支援。旅遊發展局亦樂意在確保符合公共環境及食物生

等大前提下，向旅客推廣具本土特色的食肆。在選址推廣這些市場時，其中

很重要的一點，便是評估在該處營運大牌檔會否有足夠客源，以確保有關計

劃能成功推行。我們亦要汲取過往西區大笪地及黃大仙龍騰墟的經驗，希望

大家能注意到我們如何令傳統文化在新地方發揚光大，並真的可持續下去。 

 

 我們留意到，現時有一些在離街熟食小販市場或街市熟食中心經營的熟

食檔，已逐漸建立本身的知名度，吸引不少食客前往光顧，例如海防道熟食

小販市場、渣華道街市熟食中心、鵝頸街市熟食中心及黃泥涌街市熟食中心

等。如果任何街上持牌熟食檔檔主有意在這些熟食中心或離街熟食小販市場

經營，食環署是樂意提供協助的。大牌檔如能提供可口食品，一定會有顧客

光顧，即使在私人鋪位經營，亦會有可為，例如早前結束營業的民園麵家，

現已獲得食環署簽發食物業牌照，在它附近的私人鋪位開業。  

 

 總括而言，我們同意大牌檔是本港獨特的飲食文化，如果有團體有意覓

址推廣這種文化，在符合衞生安全標準的大前提下，我們是絕對樂意與其他

相關部門配合，提供協助的。  

 

 謝謝主席女士。  

 

 

主席：我現在請陳婉嫻議員就議案動議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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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婉嫻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張宇人議員的議案。  

 

陳婉嫻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在“肯定街邊大牌檔的”之後加上“生活文化和”；在“使其可以配

合”之後加上“市民日常生活所需，並推動”；在“大牌檔的經營

者”之後刪除“物色合適的地點，”；及在“繼續經營，”之後加上

“並研究設立街頭熟食檔專區，”。”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陳婉嫻議員就張宇人議員議案動議

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王國興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WONG Kwok-hing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王國興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會在鐘聲響起 3 分鐘後進行。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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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梁劉柔芬議員、黃容根議員、楊孝華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李鳳

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王國興議員、李國麟議員、林偉強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及鄺志堅議員贊成。  

 

 

何鍾泰議員、呂明華議員、張文光議員、石禮謙議員及譚香文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田北俊議員、李卓人議員、周梁淑怡議員、陳婉嫻議員、陳鑑林議員、劉江

華議員、蔡素玉議員、譚耀宗議員、陳偉業議員、馮檢基議員、余若薇議員、

李國英議員、梁家傑議員及梁國雄議員贊成。  

 

 

鄭經翰議員反對。  

 

 

何俊仁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楊森議員及李永達議員棄權。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 人出席， 16 人贊成，5 人棄

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 人出席，14 人贊成，1 人反對，

5 人棄權。由於議題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修

正案獲得通過。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16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five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1 were present, 14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one against it and five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carr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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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在 11 月 21 日發出的通告已知會各位議員，如果陳婉嫻議員的修正案

獲得通過，李華明議員會撤回他的修正案。由於陳婉嫻議員的修正案已獲得

通過，因此李華明議員已撤回他的修正案。  

 

 

主席：張宇人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有 5 分鐘。  

 

 

張宇人議員：主席女士，很多謝 18 位發言的議員，多謝其中 17 位支持這項

議案。  

 

 鄭經翰議員說不明白為何我要取締私房菜，他之所以這樣說，我想是因

為他很少聽我在本會的發言  ─  他大多數時間也不在會議廳內。今天，我

要鄭重地告訴他，我從來也不支持取締私房菜。我的立場是，私房菜應跟所

有飲食行業一樣，有發牌制度和監管制度，不能有別於其他飲食業而無須申

請牌照。在我向鄭經翰議員清澄了我的立場後，希望他下次不要再說我支持

取締私房菜了。  

 

 主席女士，有關今次的議案，我是希望政府在大牌檔的發展政策中，可

以豎立新的里程碑，整合歷史文化、城市規劃、經濟發展及旅遊推廣，再加

上扶貧的因素。因此，我希望局長可以把意見向其他局長提出，例如他剛才

也提過葉澍堃局長，甚至負責扶貧委員會的唐司長，以及負責文化範疇的局

長。  

 

 其實，大牌檔是市民的歷史遺產。就這項獨特的文化，專欄作家馬國明

曾說過，街頭飲食文化不止可提供尋常而達極品級數的食物，亦提供一個平

民化和自在無拘無束的獨特社會空間。我希望局長在回應這項議案時不要偏

聽，因為很多時候，我也批評他偏聽。今天，鄭經翰議員反對這項議案，我

不希望局長以後一直也說議員反對，因為他那樣說，可能便漠視了 58 位支

持的同事的意見。  

 

 局長剛才在回應時表示不會改變現有的取締政策，我對此感到非常遺

憾，希望他真的會重新考慮。局長剛才提出的所有理據，無論是對環境或街

道造成的污染或對市民造成的滋擾，在我們多位同事的發言中其實也有提

及，並非不能解決的。雖然民園麵家可再開張做生意，但大家不要忘記，那

是因為得到了中西區區議會的支持，並非沒有民意基礎的。在這項議案上，

立法會是表示了支持的  ─  最少大部分同事也支持。所以，我希望局長真

的會三思，不要視乎有否團體辦熟食檔才給予支持，而要從政策方面着手。

周梁淑怡議員剛才提到要發牌給露天茶座，局長在考慮時可否把範圍擴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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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看看怎樣才能一併在政策中推行？我希望局長在這方面能多花一點時

間。我知道他現在已很“頭痛”，因為他正面對禽流感等問題，但談到飲食，

我看到他是在垂涎的。  

 

 我可能會支持黃定光議員。他剛才的發言尚未完畢，他要說的，是否如

果我明年不再提出這項議案，他便要再次提出來呢？我向主席女士申請，屆

時我們在大牌檔隔鄰進行辯論，那麼，大家可以一邊享受“鴛鴦”一邊辯

論，這可能便會令局長回心轉意或極積一點，這樣做會否好一點呢？  

 

 我真的希望局長不要偏聽，要寬容一點對待大牌檔的問題。其實，我希

望局長能提醒其他局長，特別是孫局長。現時，政府說要翻新石硤尾的地政

規劃，在石硤尾隔鄰其實也有一個可設置大牌檔的很好地區，那便是我們剛

才提到的深水埗，我們可能也要把那裏翻新，改善那裏的設備，令居民不致

對它那麼反感。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由張宇人議員動議，經陳婉嫻議員

修正的議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張宇人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Tommy CHEUNG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張宇人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會在鐘聲響起 3 分鐘後進行。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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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張文光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容根議員、楊孝華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

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王國興議員、李國麟議員、

林偉強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鄺志堅

議員及譚香文議員贊成。  

 

 

何鍾泰議員、呂明華議員及石禮謙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田北俊議員、何俊仁議員、李華明議員、周梁淑怡議員、涂謹申議員、陳婉

嫻議員、陳鑑林議員、楊森議員、劉江華議員、蔡素玉議員、譚耀宗議員、

陳偉業議員、馮檢基議員、余若薇議員、李永達議員、李國英議員、梁家傑

議員及梁國雄議員贊成。  

 

 

鄭經翰議員反對。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 人出席， 18 人贊成， 3 人棄

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 人出席，18 人贊成，1 人反對。

由於議題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經修正的議案

獲得通過。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18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s amended and 
three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0 were present, 18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s amended and one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as amended was carr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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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現即休會待續  

THAT THIS COUNCIL DO NOW ADJOURN 
 

主席：休會待續議案。  

 

 按照《議事規則》第 (16)條，議員的發言時限合共是 45 分鐘。  

 

 自 11 月 21 日致各位的文件發出後，至昨日正午截止報名時，連同劉健

儀議員在內，一共有 11 位議員已向秘書表示希望就議案發言。考慮到《內

務守則》第 (18)條的規定，以及希望有更多議員可以發言，我命令提出議案

的議員最多可發言 5 分鐘，其他議員則每人最多可發言 4 分鐘。作出答辯的

官員有 15 分鐘發言時限。至於未有向秘書表示希望發言的議員，只可在所

有已報名的議員發言後，且還有剩餘時間的情況下，我才會邀請他們發言。

現在是晚上 7 時零 3 分，辯論現在開始。  

 

 打算發言的議員請現在按“要求發言”按鈕。  

 

 

劉健儀議員：主席女士，我動議本會現即休會待續，以就下述事項進行辯論：

有關世界貿易組織（“世貿”）第六次部長級會議的保安及公共秩序事宜。 

 

 主席女士，先前我已經以《禁區（世界貿易組織香港部長級會議）令》

小組委員會主席身份向本會提交報告，雖然小組委員會並沒有就該令提出修

訂建議，但部分委員認為應要有機會就世貿第六次部長級會議的保安及公共

秩序事宜，在本會表達意見和關注，並且由政府當局作出回應。作為小組委

員會主席，我樂意提出今天這項休會待續議案，讓議員可以就這方面表達他

們的意見和關注。  

 

 世貿部長級會議可說是國際盛事，香港有幸作為東道主，籌備今次世貿

第六次部長級會議，實在是難得的機會。由於香港過去有多次舉行國際大型

活動的經驗，我相信香港有能力把今次的部長級會議辦好。不過，根據過往

的經驗，世貿部長級會議這類國際盛事，無可避免會引發來自很多國家的示

威抗議活動。從傳媒方面得知，有國家的農民已多次表示他們會來港進行示

威，更明言他們的行動可能會對香港市民造成不便。  

 

 根據警方的情報，估計屆時約會有 3 000 名本地及約 7 000 名海外示威

者進行示威。同時，由於今次部長級會議的性質與其他活動不同，包括時間、

參與人數、代表團體的成員級數等，香港有必要格外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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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我相信大部分示威者會和平守法，但從新聞報道可看到，每次在外

地舉行世貿會議時，部分示威者的示威抗議行動均較為激烈，與香港的示威

文化截然不同，因此，香港更不可掉以輕心。  

 

 事實上，香港一向尊重言論自由、集會自由，而香港過去亦有不少示威

活動，所以香港亦尊重本地和海外示威者向世貿部長級會議的與會者表達意

見的權利。但是，另一方面，香港人熱愛和平，示威活動一向以和平和有秩

序的方式進行，所以我們不希望香港的治安受到示威活動影響，亦不希望交

通受到影響。因此，香港有必要在示威者的言論自由和香港熱愛和平之間作

出平衡，禁區的設立、禁區與會議場地的距離，正好反映了這個平衡。  

 

 對於禁區的設立，我相信香港人是理解有此需要的，亦會保持忍耐、諒

解及合作，但我希望政府當局盡一切努力減少今次世貿部長級會議對市民的

影響。我希望運輸署與各公共交通團體和貨運團體保持緊密聯絡，因為他們

是前線司機，熟悉路面情況，多聽取他們的意見，有助改善各項封路或改道

的措施，以減少對市民的不便。同時，運輸署必須做好應變措施，萬一示威

活動對會議場地附近甚至更遠地區的交通造成阻塞，必須第一時間通知市

民，並提供適當的應變安排。當然，市民亦必須密切留意交通情況，政府當

局更應盡早向市民宣傳這個信息。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劉健儀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本會現即休會待續，以就下述事項進行辯論：有關世界貿易組織第六

次部長級會議的保安及公共秩序事宜。”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本會現即休會待續。  

 

 

涂謹申議員：主席，香港的法律和無數案例已經告訴我們，我們有需要就保

安和公共秩序的需要與和平表達的權利這兩者之間求取平衡。  

 

 怎樣才能達致一個好的平衡點呢？早於政府醞釀設立禁區令之初，即在

很早以前，我已經向政府提出構思，看能否嘗試達致一個好的平衡。在大規

模的示威活動中，政府當然沒法容許所有示威者接近或十分接近會議場地，

讓他們直接向與會人士表達意見的，但在警力容許的範圍內  ─  舉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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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在示威者面前安排一列“藍帽子”警員，齊備鐵欄等（當然，一談及架

起鐵欄，可能便已經有人罵我了），而示威者人數在十多二十人，甚至二三

十人以內，經過以金屬探測器搜查爆炸品，並對示威者搜身證明沒藏有攻擊

性武器，或其身上只帶有紙做的橫額等  ─  政府其實也可以讓和平示威者

在較近的距離，向與會者表達意見的。我曾多次向政府提出這構思，但政府

一直回應說不可行，因為它認為這樣仍不能防止任何暴力和造成障礙的行為

發生。  

 

可是，大家要記着，我所說的情況是示威者人數有限，可能只是二三十

人，而警方則派駐了一兩百名“藍帽子”，即機動部隊在場。如果這樣的情

況也說不可以，那麼，這情況並不是在保安，而是在保護感受。香港的法律

並不是要保護感受，而是要保障和平示威的權利，但政府卻不考慮我的這些

意見。說穿了，政府其實只是想將所有的和平示威活動跟與會者拉開，距離

得有多遠便多遠。這並不是我們的法律精神，就此，我覺得政府是應該被譴

責的。  

 

我覺得政府應該考慮的，是大規模的示威活動  ─  例如現場確實有數

千名示威者，他們以往曾在相類似的示威活動中表現出暴力行為，而軍裝警

察方面卻只有兩萬多名的該等情況。警方總不能將所有警察皆調往示威場地

的，因為其他區域亦須有警察駐守，所以實際上能夠動用的警力不會很多，

能夠在場地上結集數千名警察的力量，可說已很厲害了。然而，我剛才提出

的構思，是絕對能夠就兩方面達致平衡的，而且還可讓有關的示威者覺得他

們最少有代表可在安全的情況下近距離向與會者和平地表達意見。  

 

如果政府這樣也不能接受，說穿了，其實是根本不想與會者聽到任何反

對的聲音。我希望我構思的這種做法不止是應用於國際會議上，因為以往已

經有很多和平示威的先例。舉例說，在江澤民主席來港時，曾經有一位姓盧

的人帶着一張橫額，身上沒有任何攻擊性武器（即使警方上前搜其身亦未有

任何發現），單獨（所謂單槍匹馬）來到江澤民主席下榻的酒店房間可見的

外界範圍內。可是，即使他只是如此裝扮，警方也害怕江澤民主席會看到他，

所以仍把他趕走了。政府這樣做，說穿了，其實是要把所有和平表達意見的

機會制止、停止。  

 

我希望政府不要掩耳盜鈴，始終要解決的問題是，和平示威的權利是受

到法律保障的，而我提出的構思絕對是可行和屬於能保障安全的範圍以內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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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家傑議員：主席女士，我對於世界貿易組織（“世貿”）第六次部長級會

議在香港舉行，最擔心的是屆時將會有激烈的示威抗議行動。我認同警方依

法並合理地防止示威者損害他人的生命或財產安全。但是，如果警方的行動

過激，對示威者的權利構成不合理的挑釁，或在控制場面的過程中使用過分

武力，超越國際社會能夠接受的尺度，對香港的國際形象將會造成極負面的

影響，這是大家不願看到的。  

 

 綜合海外警方或示威策劃者的證詞，反全球化示威會演變為衝突的根

源，既有機會來自示威者一方，也同樣可能來自警方。刻意犯禁的激進者固

然是衝突的源頭，但如果警方貿然摧毀事前與示威者達成的協議，突然對示

威施以不合理的新限制，例如臨時擴闊禁區、規限示威標語及人數等，均會

形成對示威者的挑釁，因而引發衝突。  

 

 此外，外國的報告屢有提及警方控制場面時，可能不分青紅皂白濫用暴

力的例子。從外國的例子可看到，街上途人被胡椒噴霧所傷，或已倒地的示

威者仍遭警方以盾牌擊致大量出血等。我想重申，鎮壓騷亂絕對不是警方剋

減民權，甚至濫用私刑的理由。希望警方能加倍留意被扣留者在警車上或在

拘留所內的人身安全，以至能否獲律師協助等權利，在今次世貿部長級會議

執法時，千萬不要掉以輕心。  

 

 主席女士，我對於本港警方的專業技能與操守有足夠的信心，我希望協

助世貿執行保安工作的警方能避免過敏的反應，理解示威者的用意在於表達

而不在破壞，以最低程度的武力，確保與會者、示威者和公眾安寧均得到最

大的保障。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呂明華議員：主席，世界貿易組織部長級會議在香港舉行，對香港而言，是

一件盛事、一件大事、一個重要的會議。  

 

 這是一項盛事，因為將有兩萬多名各國政府官員和支援人員匯聚香港，

商談世界關注的大事，即經濟全球化。  

 

 這是一項大事，因為這次會議是至今在香港舉行的最大型的會議，香港

應該以最大努力做好各項支援，讓嘉賓和來訪的與會人員均能夠安全地開會

和享有舒適的旅程，讓他們對香港留下美好印象。這是東道主城市應該盡的

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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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會議非常重要，所以全世界的目光都投向香港，香港必須做得最

好，這將是對世界最好的宣傳，千載難逢的機會。  

 

 正是因為此次會議這麼重要，很多國家反對會議的人將聚集香港，以各

種方法宣示他們的不滿，甚至用激烈的手段，香港應該採取最嚴謹的措施，

以保證會議順利進行，所以我贊成政府根據《公安條例》設立禁區。謹此陳

辭。多謝。  

 

 

蔡素玉議員：主席，今次世界貿易組織（“世貿”）會議，是本港歷來舉辦

最大型的會議，也是全球傳媒的焦點，對本港國際形象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考

驗，可謂不容有失。為此，我們在保障示威者有自由表達意見的權利之餘，

也要有充分的準備，對抗來自全球的暴力示威者，防止社會秩序失控，影響

香港的良好治安形象。  

 

 尤其是日前在南韓釜山的亞太經合會議，示威者與防暴警察發生暴力衝

突，導致多名警員受傷。眾所周知，南韓治安當局對於一些暴力衝突，其實

已經不會陌生，但就我們所見，場面仍然十分混亂。當中有分參與示威的組

織，更揚言會在下月率領 120 人來港，反對世貿第六次部長級會議，令人擔

心假如類似或更嚴重的事件在香港發生，少有面對暴力示威的香港執法人

員，是否有足夠的經驗把場面控制。  

 

 為此，保安局有需要因應釜山會議的情況，進一步加強世貿會議的保安

工作。除此以外，為了確保社會秩序不致失控，保安局有需要接觸中央，確

保解放軍駐港部隊在有需要時可以提供協助。  

 

 主席，我特別要說的是，對於這類非一般的示威，在會場禁區附近的商

戶和居民，可謂完全陌生，更談不上有甚麼心理準備。雖然政府曾經表示已

積極聯絡會議展覽中心一帶的商戶及大廈，討論會議期間的安排，但從報章

所見，很多商戶卻表示當局從來沒有派人與他們接觸，更表示擔心萬一出現

暴力事件，不知如何應付。為此，當局有必要立即與附近的商戶密切聯繫，

教導他們一旦出現暴力活動時應採取的做法，避免他們因驚惶失措而招致更

大的損失。  

 

 此外，按照一般的保險條文，商戶即使真的因為暴亂而有所損失，也不

能以此向保險公司索償。令人擔憂的是，當局已表明並無責任向因為訂立禁

區而受損人士作出任何補償，但既然是這樣，政府便更應想出一些更妥善的

安排，同時協助商戶做足準備，以減少商戶可能要面對的損失。  

 

 主席，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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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鳳英議員：主席女士，世界貿易組織（“世貿”）部長級會議還有不足 1

個月便會在香港舉行，世貿會議議程對香港、對全球經濟發展也會有深遠的

影響，但對香港市民來說，當下在香港舉行的世貿會議保安安排的影響，會

更為直接和具體。  

 

 我不是《禁區（世界貿易組織香港部長級會議）令》（“《禁區令》”）

小組委員會的成員，今次發言，只是就一些外圍的觀察提出一點意見，希望

當局能多加注意。世貿部長級會議的保安安排，涉及的層面不單純是《禁區

令》圈定的範圍，在範圍外圍的應急處理，以至讓市民，特別是因《禁區令》

而受影響的市民明白大部分示威團體的訴求，爭取市民的諒解，減低市民與

示威者出現摩擦的可能，在保安角度來說，同樣非常重要。  

 

 我並不認為現時政府有正確和足夠的宣傳，讓市民認識世貿會議，反而

我看過一些過分簡化及容易引起誤解的宣傳，例如以香港零關稅，帶出世貿

會議促進自由貿易、減少關稅，大家可購得便宜物品的信息，便是一個例子。

如果我相信政府的宣傳片，便只能得出一個結論，便是在世貿會議會場外的

示威者只會是無理取鬧的滋事分子或職業示威者，不能寄予同情。如果市民

是以這種心態面對世貿的示威者，特別是當保安的需要對市民造成不便時，

市民和示威者的矛盾便會增加，爆發衝突的機會亦會隨之增加。  

 

 我不知道有關部門在未來的半個多月，將會如何就世貿會議和《禁區令》

的措施展開宣傳，但我希望政府的宣傳能讓市民從多個角度來看世貿會議，

這樣對世貿部長級會議的順利進行會有幫助。  

 

 最後，我想說《禁區令》對補償問題的處理，政府是“一刀切”地以公

眾利益凌駕私人利益為由，拒絕承擔因執行《禁區令》可能招致的補償責任，

這並不妥當，但由於這與本休會辯論沒有直接關係，我不打算在這裏進一步

討論。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方剛議員：主席女士，香港能夠爭取到世界貿易組織（“世貿”）來香港舉

辦第六次部長級會議，本來是一件好事。因為這不單肯定香港在國際經貿舞

臺的地位、我們在世貿的積極參與，還顯示香港有能力舉辦這類國際性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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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預期前來參加會議的人、有關人員及家屬將會超過 2 萬人，原先

估計他們會為香港帶來理想的經濟效益，包括觀光和購物。可是，現時零售

業界卻未見其利，先見其弊，因為這項國際性活動被反對貿易全球化的非政

府組織利用作宣傳，預期在會議期間，會有近萬人上街示威，政府有關部門

為了更有效控制場面，提出《禁區（世界貿易組織香港部長級會議）令》，

將灣仔、金鐘某些地區列為禁區。  

 

 由於擔心示威者會在會議場地外示威，區內學校因此要停課。可是，政

府似乎忽略了在會議和示威場地附近的商戶，亦可能要在會議期間停業 9

天，而且還有可能要承受示威者惡意破壞帶來的經濟損失。  

 

 據過去的經驗，例如 1999 年在西雅圖舉行的第三次部長級會議，其間

不少示威者趁機蓄意破壞會議場外附近的商店。因此，今次被政府列為禁區

和示威區附近的商戶，皆作出了最壞的打算。這些商戶為了減少損失而要求

保險公司額外加上“暴動”、“示威”帶來營業中斷或受到蓄意破壞的損失

的保障。在香港而言，這屬於嶄新的保險項目。因此，不單保險金大幅上升，

令業界成本增加，而且亦非商戶願意加保便可加的。我們知道位於會議場地

附近的告士打道有許多汽車陳列室，有些保險公司已將這些車行列為高危，

甚至不接受這些車行投保。這相信是政府始料不及的。  

 

 我們並非要求政府承諾將來會就業界因今次會議蒙受的損失作出賠

償，只希望政府能為今次設立禁區而可能暴露在風險裏的商戶提供協助，例

如為找不到保險公司承保的尋找合適的代理，甚至考慮由政府提供擔保等。

更重要的是，我希望保安當局能作出周詳部署，在確保會議得以順利舉行的

同時，亦能夠控制場面，將風險減低，以真正保障市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 

 

 謝謝主席女士。  

 

 

李卓人議員：主席，對於今次的世貿會議，大家也希望能保障與會者的安全，

這是無可置疑的，問題在於採取甚麼手法可達致這個目的呢？過往，會展中

心曾舉辦很多重要且大型的會議，包括回歸慶典，全部也有國家領導人前來

參加的。政府過往的做法是根據《警隊條例》或有關道路交通的條例封鎖該

區，令示威者不能進入會場，只能在外圍示威，為何今次卻要特別引用《公安

條例》第 36 條，把會展中心附近的整個灣仔北變成禁區，任何人一踏進該

區便屬違法，有機會被判兩年監禁？如果依據有關道路交通的條例或《警隊

條例》在該區架起鐵馬，禁止示威者進入，其實已可達到目的，為何要把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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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劃為禁區呢？唯一的解釋是，政府不容許任何人站在會展中心門前，舉起

示威牌表達意見，所以便把所有地方列為禁區，讓示威者沒有機會表達意見。 

 

 在小組委員會的會議上，我們曾詢問律政司的官員，整項安排會否是過

分傾斜於舉行世貿會議，忽略了示威者表達意見的權利、人權和自由？他們

也承認是傾斜了，但為了確保該區的安全，他們覺得是必須傾斜的。可是，

我們有甚麼理由認為政府的做法合理呢？我覺得政府的手段令我們覺得很

反感。政府首先把所有示威者妖魔化，雖然警方每次也會補充說並非所有示

威者也是暴力的，當中很多是和平及非暴力的，但警方所採取的手段卻是首

先在舉行會議的場合播放有關暴力示威的錄影帶。如果政府要播放這類錄影

帶，實在有很多，不如也播放美國攻打伊拉克的片段好了。其實，甚麼錄影

帶也可以播放，但這種做法造成了一個很大的危機，令國際社會覺得香港本

身對外來表達意見的非政府組織，採取了非常不友善、對抗及不歡迎的態度。 

 

 曾有外國電台訪問我們，香港政府是否很不想有人來示威？這是政府破

壞了自己的形象，因為其處理手法是太誇張了。很多時候，我們會看見報章

無端誇張報道示威者橫臥路軌。我們曾詢問警方為何報章會那樣說，他們則

表示不知道，但卻在網上看見有這種情況。如果把網上看到的也當作真實，

那便慘了，因為網上有很多情況也是虛擬的；虛擬即是假的，全部是可以虛

構出來的。對於這種情況，我是覺得很遺憾。在處理有關設立整個禁區方面，

政府是太誇張了，令政府的形象看起來似乎是很不歡迎外來的非政府組織。

我希望將來不會真的發生警方以暴力對付示威者的事件。  

 

 

主席：請你坐下。  

 

 

林健鋒議員：主席女士，過去的世界貿易組織（“世貿”）部長級會議都發

生過很多激烈的示威場面，而剛剛結束的亞太經合會議亦有同樣情況，令市

民擔心下月中在香港舉行的世貿第六次部長級會議，不知會否有一些暴力抗

議，很多人會問：究竟我們能否應付和承受這些突如其來的情況呢？  

 

 世貿部長級會議，討論的是關於全球化之下，各國各階層利益的事宜，

我們已經知道會有不同國家的示威者來港提出他們的訴求，個別示威者更已

明言會用較激烈的方式來表達意見，以期能引起各界注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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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是一個言論自由、尊重公民權利的地方，但我認為任何示威遊行也

不可以影響社會秩序。政府已劃設示威區，各部門亦已進行多次大規模演

習，並且派員到海外取經，又與示威團體會面，務求有更好的應付危機準備，

而示威者亦能透過和平方式表達訴求。我相信當局已經制訂了一連串的處理

方案，包括危機處理方案，把可能的暴力衝突減至零。我希望局長和有關當

局千萬不要輕信一些人所說般，以為屆時的遊行會很和平，而他們無須擔

心，因此便掉以輕心。我們須知道，有時候，示威者的情緒頗難以控制。早

前拉米先生到港時，我們已看到一些較激烈的示威者跳上他的座駕，我們是

否希望看到有更激烈的行動呢？香港市民是絕對不希望看到的。  

 

 由於在世貿會議舉行期間，前往灣仔一帶可能會有不便，我知道政府會

透過不同渠道發放最新消息，市民已表示會體諒和盡量配合，最重要是多留

意有關會議的最新消息，不要自亂陣腳。  

 

 不少企業也顯示出對香港的社會責任，有公司已訂定指引，讓員工彈性

上班，甚至讓僱員留在家中工作，避開因世貿在香港舉行會議而帶來的不

便。東區海底隧道和西區海底隧道也同意在會議舉行的 6 天期間，向私家車、

的士和貨車提供 14%至 25%的折扣優惠，希望有助減低前往銅鑼灣和灣仔一

帶的過海車流，改善擠塞情況。  

 

 我深信市民是支持和樂於出一分力，以辦好今次會議的，因為這是本港

主辦的最高層次國際會議，將可鞏固本港作為金融貿易中心的地位，提升自

由貿易先驅的形象，讓全世界更體會到香港安定和諧的一面。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劉江華議員：主席，12 月份是很熱鬧的，既有遊行，又有示威，可能這樣才

像香港。對於世貿這類會議，我相信是另一個“維港巨星匯”，既會雲集政

治明星，也會有示威明星到來。類似的會議曾在其他國家的深山內進行，以

避免衝突。在香港的角度，這當然是誇張的做法。但是，香港在市中心舉行

這會議，如果完全沒有限制和禁區，情況可能會是另一極端，所以我對此未

必同意。  

 

 這樣的會議如果辦得出色，的而且確可發揮政府能人所不能的本色。但

是，如果辦得不好，可以會對市民造成一定的滋擾，甚至存在一些不穩定的

因素。所以，我非常理解政府今次舉辦這會議時，在公眾秩序方面是只許成

功，不許失敗。我希望市民能理解和支持警方某些維持秩序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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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着經濟全球化，示威也全球化。我們現正迎接來自世界各地的示威人

士來港，所以政府和警方做足一切措施，是理所當然的；而禁區這項設施，

是一切措施的其中一環而已，還有其他方面是要做的。我們在小組內曾多番

討論禁區的問題，有些同事質疑禁區的面積是否要這麼大，李卓人議員剛才

更質疑是否要設立禁區。我自己不大同意完全沒有禁區，而且我覺得禁區的

範圍已較為適中，如要再縮小或取消某部分，我認為確會對公眾秩序有所影

響。  

 

 有些同事說示威者越接近那些示威對象越好，這樣才可制止他們的情

緒，不會搗亂，但我的看法卻不是這樣。很多時候，我看到示威者越接近示

威對象，情況便越混亂，所以是視乎從甚麼角度來看。因此，只要禁區的位

置可令示威者看到示威對象和高叫口號，我覺得已能平衡各方面的利益。  

 

 李卓人議員剛才提到，警方從網上看到資訊，知道會有示威者在地鐵站

內躺在路軌上或作出其他的滋擾行動，這是真確的還是網上虛擬的資料？我

自己到過西雅圖考察，曾直接詢問當時維持秩序的警方，他們說確實有示威

者使用暴力，這也是在網上流傳，在網上發動的。警方告訴我們，這個慘痛

的教訓是源自數個字：“無做足準備”。沒有做足準備是一個慘痛的教訓，

所以我非常希望警方今次要做足準備，以應付這個問題。  

 

 最後，主席，我覺得無論示威者採取怎樣的行動也好，警方皆應以和平

的手法處理。香港是不能容忍任何暴力的，如果有任何暴力事故，請警方立

即制止。  

 

 謝謝主席。  

 

 

周梁淑怡議員：主席，世界貿易組織（“世貿”）繼 1996 年年底在新加坡

召開第一次部長級會議後，今年將會重臨東亞地區，第六次部長級會議將於

下月在香港舉行。世貿在 1995 年成立時，香港是 128 個創會成員之一，我

認為今次世貿挑選香港作為會議的主辦城市，是肯定了香港在國際自由貿易

中的地位，這是值得香港市民引以為榮的。  

 

 戴卓爾夫人有一句名言：“ roll back the s tat e”，意思是減少政府干預，

讓市場自由運作。這一點與自由黨的理念相同，我們堅決擁護自由貿易，我

們的黨綱亦清楚寫明對自由市場經濟的堅持。香港能有今天的成就，是因為

擁有自由的經濟體系，這是香港一項無法取代的優勢。自由黨相信貿易保護

主義和各國的根本利益是對立的，只有撤銷對自由貿易的種種限制，才能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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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各國共贏的局面，實現真正的全球化。全球化是我們所必須珍重的，發達

國家能從中得益外，發展中的國家亦能藉此尋求自強。拆除貿易壁壘是自由

市場的真諦，也是世貿最根本的精神和全球化的支柱。世貿對自由貿易的信

念和香港一向堅持的自由市場政策是如出一轍的，可以說，香港和世貿有共

同的核心價值，而自由黨亦很認同這個核心價值。因此，今次的世貿會議能

在香港這個全球經濟最自由的城市舉行，是特別有意義的。  

 

 市民對於今次世貿會議其中的一個關注點，當然是來自世界各地反對全

球化的示威者。其實，不止是他們，亦有其他各方面的示威者。大家關心的，

是他們會否在會議期間作出過於激烈的行為。我對來自本港的團體感到非常

放心，因為香港市民一向遵守法律，即使數十萬人上街示威仍可保持非常良

好的秩序。其實，每次世貿會議都會惹來大批示威者，主要是由於在自由貿

易和全球化的趨勢下，大家對利益的分配問題出現了分歧。我認為大家發表

意見表達不滿，基本上是沒有問題的。可是，在表達的過程中，如果採取過

於激烈的手法，甚至選擇使用暴力，便超越了表達意見的界限。  

 

 李卓人議員剛才質疑，是否踏入禁區亦會違法？甚至有些同事提到，是

否有需要設立禁區？我相信他們是過於習慣香港示威者的和平動作，而忘記

了在新聞片段內經常看到那些過於激烈的示威者，他們將會來臨香港，我們

可能會面對他們。我相信議員是不用面對那些行動，但香港警方要向香港負

責、向世界負責。因此，我們不能掉以輕心。無可否認，對香港來說，這是

一項重大的挑戰，而我很相信，我們能證明香港是經得起挑戰的。多謝主席。 

 

 

主席：所有在截止報名期前報了名的議員已全部發言，現在是讓一些未能在

截止報名期前報名的議員發言。  

 

 

梁國雄議員：主席，首先，我要為從海外來港表達意見的團體取回公道，我

們不能把他們所有人均視為暴徒。事實上，從多次世貿會議的經驗看來，並

非每次皆一定會產生非常激烈的暴力抗爭，我還記得，有一次，南韓有一名

農民是以自殘的方法來表達憤怒的。  

 

 我是一個經常示威的人，我覺得今次的安排做得並不好。第一，指定的

示威區距離會議場地相當遠，而且只有一個方向的視線能夠望見會場。這是

違反了執法當局應盡量令示威者在示威目標的正常視線和聽覺下，能夠行使

示威權利的做法，當局現時的安排是完全不能做到的。這種安排自然會引起

很多爭端，並會增加示威者與警方發生矛盾，甚至衝突的機會；第二，把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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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過分膨脹。正如涂謹申議員剛才舉例說，警方不會容許即使沒有攜帶任何

物品的示威者進入禁區。我曾親歷其境，我問警方，如果我把雙手、雙腳綁

上，只穿着有字的衫，是否便可進去呢？但是，警方仍說是不可以的。其實，

香港人是被警方把示威者妖魔化的手法蒙蔽了，以致可能未必會善待世貿會

議舉行期間參與示威的人。大家要明白，會議的參加者與示威者其實是在進

行同樣的事，他們的分別，只等同一個銀幣有兩面而已。這是第一點。  

 

 把示威者妖魔化，只會令大家歧視他們，使大家變得過分緊張，這是第

二點，這會令警方受到不得不鎮暴的壓力。我警告警方，國民黨的做法就是

這樣了，凡有示威便採取鎮暴手法對付。我要告訴大家，世界是公平的，如

果政府當局濫用權力，以鎮暴手法作為強政勵治的手段，第一，我會反對；

第二，警方亦必然會受譴責。  

 

 此外，香港人絕對不明白世貿以至其分支  ─  國際貨幣基金會及世界

銀行  ─  所做的是甚麼，他們曾令阿根廷整個國家破產。1997 年國際貨幣

基金會及世界銀行在香港舉行年會後，在 1 年內，國際“大鱷”便來港“掃

倉”，令香港差不多變成了阿根廷。我們有沒有談論過這些事情呢？為甚麼

我們看不到這些事情呢？為甚麼我們不能瞭解世貿示威者來港示威的目的

為何？我覺得政府有責任告訴香港人我們的社會是一個文明的社會，原因是

我們的社會是一個公平的社會，也是一個可自由發放資訊的社會。我希望還

世貿示威者一個公道。多謝主席。  

 

 

主席：議員的發言時限尚有 2 分鐘便會完結。現在是最後一位議員發言。  

 

 

楊孝華議員：主席女士，世界貿易組織在香港舉行會議，我相信從香港的宏

觀角度、經濟角度、國際聲譽角度，甚至旅遊角度，市民都看到是有好處的，

但短期來說，會有不便的地方，市民亦應諒解。  

 

 香港被稱為和諧示威之都，我希望讓人知道，如果和平地和守秩序地示

威，我們是無任歡迎的，希望他們可以學習香港人這種和平、平靜示威的方

式。  

 

 不過，我們亦要向有意發動暴力的示威者發出信息，我們一定會嚴厲對

待這類示威者，是絕不容許暴力行為的，我們的社會不是這樣。因此，對於

採取保安措施和設立禁區，我是支持的，但希望警方能盡用智慧以疏導人

羣，減少激化的示威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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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我所觀察，示威者不外乎是想其示威對象知道他們在做甚麼，當然，

每個人都希望可以接近示威對象，但這是不切實際的。我們可考慮用較有創

意的方法，例如利用電子通訊設備，在會場附近安裝大銀幕，把示威者的示

威情況播放出來，讓想看的與會人士隨時可以看到。另一方面，如果示威者

知道有這種設備，便會覺得與會人士是知道他們的存在，亦可能會有助紓緩

他們激化的情緒。  

 

 我謹此陳辭。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即將於 2005 年 12 月 13 至 18 日期間在香港舉行的

世界貿易組織（“世貿”）第六次部長級會議，是一項重要和矚目的國際盛

事。作為主辦城市，香港自然有責任確保會議能安全及順利地舉行。  

 

  由於香港是一個地少人多的繁忙都市，加上近年同類國際會議往往吸引

大批示威者甚至是搗亂分子，部分議員對會議進行期間的保安及公共秩序的

關注，是可以理解的。當然，我們一定不會掉以輕心，所以一開始我們便在

各方面作出積極的部署，以保障與會者和市民的安全和社會秩序。我們的策

略是要盡可能減低會議期間發生混亂、衝突或危險的可能性。一旦發生上述

事故，我們會採取迅速有效的應變措施。  

 

  其中，警方早於一年多以前已開始為今次會議作出準備。這些準備工作

不單包括後勤部署，還有參考外國舉辦類似大型國際活動的經驗。除了研究

海外活動的計劃書和檢討報告外，警方更多次派員到外地觀察會議的安排和

進行情況，包括今年 7 月在蘇格蘭舉行的 8 國集團高峰會議和上星期剛在南

韓釜山舉行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首腦非正式峰會。  

 

  綜合以上的經驗及評估，我們認為為防止示威演變成衝突或其他混亂場

面，會議前的周詳部署至為重要，亦較事件發生後採取的應變措施，更為有

效。此外，讓市民大眾，特別是最可能會受到影響的界別，對有關的安排有

清楚的認識，並作好準備，亦十分重要。以下我會介紹當局就此作出的一系

列安排和有關措施。   

 

  首先，我希望強調當局絕對無意“抹黑”示威者。相反，我們十分尊重

表達意見的自由，也會盡力提供便利，令有關的活動能夠和平有序地進行。

這亦切合保障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的需要。為此，當局一直與有意在會議期

間舉行公眾集會和遊行的非政府組織保持很好的溝通，進行了接近 10 次會

面和商討，也取得了良好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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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慮到示威者希望能盡量接近會場，以爭取“曝光”，警方和工業貿易

署的世界貿易組織第六次部長級會議統籌辦事處（“世貿會議統籌處”）已

物色了可容納約 7  000 人的灣仔運動場和位於鴻興道可容納約 4  000 人的灣
仔公眾貨物裝卸區作為指定公眾活動區，供公眾示威之用。相信各位議員都

知道，有關的示威區與會場相當接近，這顯示出我們在維護公共秩序和公共

安全之餘，也盡量給予非政府組織最大的方便。世貿會議統籌處和警方會繼

續這方面的工作，與這些非政府組織保持對話。  

 

  剛才有議員說，特別是李卓人議員  ─  但他現時不在席，他說我們這

個示威區太遠了。我可以跟他說，就近期在多個大都市舉行的世貿會議而

言，我們這次劃出的示威區已經是有史以來最接近會場的了，示威者更可以

看到會場，參與會議的人也可以聽到他們所喊的口號。在這方面，跟外國許

多大城市相比，我們已作出了最大的讓步。  

 

  跟其他國際活動一樣，世貿會議的主辦機構須負責場地保安。世貿會議

統籌處參照世貿的規定，並在徵詢警方的意見後，制訂了多項措施，以確保

會議期間會議場地（即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的安全。這些措施包括於會議前

檢查場地，為進入會場的人士設置身份確認系統，以及加強會展會場內的保

安巡查。  

 

  為了確保會場的保安，會展附近的地帶也有需要以其他保障公共秩序和

公共安全的措施加以配合，有關的措施必須跟這次會議的特點相應。就此，

警方最新的情報顯示會有大約 1 萬名來自本港及海外的示威者，在第六次部

長級會議期間進行示威活動。雖然我們估計這些示威者大部分都是和平及守

法的，但根據過往世貿會議和近期相類似的大型國際會議的經驗，我們不能

排除有人可能會採取搗亂甚或是暴力的手段。由於今次的會議長達 6 天，討

論的課題又向來廣為非政府組織所關注，所以現時會議的公共秩序及公共安

全風險評估級別被評為很“高”，並一直處於“高”級別內的偏高範圍。至

於恐怖襲擊威脅的評估級別，則屬於“中級”。在香港以往舉辦的國際或大

型活動中，從未在活動舉行數月前，已顯示有需要採取應變措施。這正好解

答李卓人議員剛才所問，為何以往我們舉行這些大型會議時無須申請禁區

令。原因是這次的會期長達 6 天，而有關這次會議對我們的公共秩序和公共

安全的影響，我們的評估都評為非常之高的。  

 

  基於這個考慮，行政長官在徵詢行政會議的意見後，在 2005 年 10 月 3

日根據《公安條例》作出了《禁區（世界貿易組織香港部長級會議）令》。

我們已向立法會的有關小組委員會就設立禁區的多個有關範疇作出了詳細

解釋，包括命令的法律理據、禁區的大小和覆蓋範圍，以及相關的交通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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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小組委員會已經完成有關命令的審議程序，並無提出修改。我想藉此機

會特別感謝小組委員會主席和各位委員在小組委員會會議上所給予的意見。 

 

  剛才有些議員提到我們的禁區為何劃得如此大。我們這次劃定的禁區的

總面積不超過 1 平方公里，與近期性質相若的海外大型活動相比，我們的禁

區範圍實在是非常非常之小的。外國禁區的半徑動輒有數公里或以上，讓我

舉數個例子：2003 年 9 月在墨西哥坎昆島舉行的第五次部長級會議，會議場

地一端距離禁區約 7 公里，另一端則距離超過 12 公里； 2002 年 6 月在加拿

大卡南納斯基斯市舉行的 8 國集團高峰會議，場地周圍 6.5 公里為禁區；2003

年 6 月在法國埃維昂舉行的 8 國集團高峰會議，場地以外 3 0 公里為禁區，

以及 2005 年 7 月在英國格倫伊格爾斯舉行的 8 國集團高峰會議，禁區封鎖

線長約 10 公里。  

 

  有議員指出我們也必須兼顧禁區範圍以外的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這點

我們完全同意。我想向各位保證，警方絕對不會忽視在會議期間香港整體的

秩序和安全。為此，警方已制訂了全面的人手調配計劃。所有前線人員將在

會議即將舉行前和會議期間限制休假，以配合會議的特別警務需要，以及維

持其他區域的一般巡邏。  

 

  至於裝備方面，為應付會議期間所有可能發生的情況，警方作出了多方

面的部署，例如改良有關資訊科技方面的裝置（包括視像會議設施和協助即

時掌握資訊的電腦軟件等），以作出更快捷的指揮及控制。警隊亦向所有有

關的前線人員發出指引，解釋會議期間處理保安和公共秩序事件的策略。警

方亦會根據本港和國際的最新發展，不斷檢討有關部署，以致力確保會議能

順利舉行。如果社會安寧一旦受到威脅，或出現暴力事件，警方一定會採取

果斷的行動，絕不會容忍暴力或其他犯罪行為。   

 

  當然，我也強調，警方是一定不會有任何挑釁的行動，不會特意挑釁這

些示威者以致出現暴力的場面。警方的回應，只不過是一旦有暴力行動發生

時，警方一定會採取果斷的行動制止。  

 

  禁區的設立和其他的安排少不免會影響部分市民，例如灣仔北在會議期

間將實施特別的交通及運輸安排，而其他地區的交通亦有可能會受到影響。

警方與其他相關的部門會盡早公布有關安排，務求把對大眾的影響減至最

低，亦同時致力保障市民的安全和社會秩序。此外，當局會繼續與可能受影

響的各界保持聯絡，向他們解釋會議可能帶來的風險，以及為減低這類風險

所應採取的預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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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時距離第六次部長級會議不足 3 個星期。政府正就會議進行最後階段

的籌備工作。透過各項安排和市民的配合與諒解，我們希望能把發生保安和

公共秩序事件的機會盡量減至最低，以辦好是次會議，為香港帶來長遠的益

處。  

 

  謝謝主席女士。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本會現即休會待續。現在付諸表決，

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

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下次會議  
NEXT MEETING 
 

主席：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 2005 年 11 月 30 日星期三上午 11 時續會。 

 
立法會遂於晚上 8 時零 1 分休會。  

Adjourned accordingly at one minute past Eight o'clock. 


